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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業災害包含職業疾病及職業傷害，除身體罹患疾病的生物層面外，包括執

行職務時，因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以及其他種種因素，導致的心理性傷害與

社會關係的破壞均屬之。矯正工作是一項重要的公共安全服務，矯正人員對於收

容人能否成功復歸社會扮演關鍵角色，也對矯正機關運作成效影響至鉅，如果不

關注矯正人員的整體健康狀況，將嚴重影響矯正計畫和政策實施效益。因此，矯

正人員的職業傷病預防，是一個值得社會大眾重視，且具有急迫性的重要政策。

為改善矯正人員勞動環境，針對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危害，進行風險辨識，

並據此擬定相關策略與措施，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指引，以建立完善職場

防護之參考，特進行本研究。 

    本研究議題包括：我國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身心危害以及影響因素

為何？矯正機關工作場所發生的身心危害如何進行風險盤點評估？分析及參考

國外矯正機關對於人員職業傷病之危機管理措施，並綜合評估我國矯正機關工作

場所中之危害與考量我國國情與資源，我國矯正機關職災預防之指引，應該包括

哪些內容？由於上述議題涉及之層面相當廣泛，除國內外文獻資料與次級資料蒐

集，並比較分析我國與日本、美國、英國以及新加坡等 4 個國家之法制外，本研

究在實證資料蒐集部分兼採質性與量化研究途徑，深度訪談不同類型矯正機關的

科長級以上主管人員、人事人員及曾受職業傷病之第一線矯正人員，共計 15 位；

另外問卷調查 674 位受訪者，最後並舉辦 2 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合計 12 位參

與者。 

經由上述 4 種不同途徑蒐集研究所需資料，本研究建立「矯正機關所屬人員

職業災害預防指引」，並有以下之研究發現：一、工作場所危害辨識方面：(一)造

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主要威脅因素為人力不足；(二)收容人濫訟為戒護人員主

要工作壓力來源；(三)日夜勤職業傷害類型較為不同；(四)管理員在身體狀況、工

作壓力、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不變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等五個方面有較

差之情形；(五)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有較不佳之身心狀況且對職業傷

病措施不滿意度較高；及(六)最直接與矯正工作相關的身體疾病為足底筋膜炎。

二、現行預防措施執行成效方面：(一)多數矯正人員不清楚機關提供之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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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導致利用率低；(二)勤務繁重易導致教育訓練流於形式；(三)現行無身心健

康評估工具使用；(四)日勤人員多感同工不同酬恐有缺人之隱憂；(五)工作與生

活是否平衡對矯正人員身體狀況及離職傾向有最高的預測力；(六)戒護人員對於

矯正機關教育訓練認知愈佳時，則其心理狀況愈佳；及(七)機關內傳染疾病控管

佳使第一線矯正人員較少有疑慮。三、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措施需求方面：(一)

制度改善對職業傷病預防有較直接之影響；(二)最迫切的資源需求為刑事法及行

政法的法律諮詢；(三)第一線執行人員期待管理更人性化；(四)戒護人員認為較

需要之訓練課程為壓力排解與溝通技巧增進；及(五)戒護人員認為最需增加的裝

備為輕型密錄器。 

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短期及中、長期建議如下： 

一、短期建議：(一)針對不同人員及性質，辦理相對應之教育訓練；(二)裝備採購

應更重視第一線執勤人員需求；(三)重新檢視戒護教材與修訂，並新增情境

案例；(四)彙整因公涉訟判例供參考；(五)設置下班員工暫時休息室； (六)

各矯正機關應有常設之法律諮詢對象；(七)持續精進及宣導員工協助方案，

建立友善職場；及(八)推動加入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

案。 

二、中、長期建議：(一)持續爭取人力補充；(二)爭取日勤人員危險職務加給增加；

(三)新增或擴建之建築物應規劃吸菸區；(四)以引進科技監控為目標；及(五)

引進整體健康管理概念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 

關鍵詞：矯正機關、職場安全、職業傷病、整體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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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pational hazards include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injuries. In addition to 

physical ailments, psychological injuries and breakdow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resulting from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hysical, biological, human, and other factors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duties are also considered as part of it. Correctional work is an 

important public safety service, and correctional staff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ccessful reintegration of detainees into society. Neglecting the overall health of 

correctional staff can severel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onal program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preventing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illnesses 

among correctional staff is a policy of urgent importance that our society should 

prioritize.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correctional staff,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potential hazards in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develop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based on this awareness. Hence, it i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to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workplace protection measures, provide guidance for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to prevent occupational hazards, reduce potential harm, and mitigate the 

severity of disasters, and facilitat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topics include: What are the potential physical and mental hazard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in Taiwan? How can we assess the 

risk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azards occurring in these workplaces? What crisis 

management measures do foreig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employ regarding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illnesses? Considering the hazards within our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text and resources of our country, what should the guidelines for 

occupa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entail?Due to the broad scope of these issues,  

the researc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 comparing 

regulations in our country with those i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ingapore. For empirical data collection, this study adopt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supervisors and 

personnel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674 

respondents, and two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involving 12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through these four methods,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mong Personnel 

i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resents the following findings:1.Hazard 

Identification in Workplaces：(1)The primary threats causing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illnesses for correctional officers are insufficient staffing.(2)Inmate litigation serves 

as a major source of work-related stress for correctional staff..(3)Day and night shifts 

exhibit different type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4)Management personnel experience 

challenges regarding physical condition, work stress, work-life balance, monotony, and 

staffing adequacy.(5)Staff with 5 to 10 years of service report poorer phys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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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conditions and higher dissatisfaction with occupational injury measures.(6)The 

most directly related physical ailment is plantar fasciitis.;2.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Preventive Measures:(1)Most correctional officers are unaware of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esources available, leading to low utilization rates.(2)Heavy workloads 

often result in superficial training.(3)There are currently no assessment tool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4)Day shift personnel often perceive inequities in 

compensation.(5)Work-life balance is a strong predictor of physical health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among correctional staff.(6)Better awareness of training improves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staff.(7)Effective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in 

facilities reduces concerns among frontline correctional staff.3.Demand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Illness Prevention Measures:(1)Systematic improvement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preventing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illnesses.(2)The most 

urgent resource need is legal consultation regarding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3)Frontline staff expect more humane management.(4)Correctional staff identify 

training in stress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particularly 

necessary.(5)Light body cameras are seen as essential equipment to enhance safety. 

Finally, the research offers short-term and medium- to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s: 

Short-term Recommendations: 

1. Provide tailored training for different personnel and job types. 

2. Prioritize the procurement of equi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frontline 

personnel. 

3. Review and update correctional training materials, incorporating scenario-based 

cases. 

4. Compile case studies involving work-related litigation for reference. 

5. Establish temporary rest areas for staff after shifts. 

6. Each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should have designated legal consultation 

personnel. 

7. Continue to enhance and promote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to create a 

supportive workplace. 

8. Implement healthcare programs for police, firefighters, maritime patrol, and 

aviation personnel. 

Medium- to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1. Continue advocating for additional staffing. 

2. Seek to increase hazard pay for daytime personnel. 

3. Plan designated smoking areas in new or expanded facilities. 

4. Aim to in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5. Introduce total worker health concepts to prevent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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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nesses among correctional officers. 

Keywords: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Workplace Safety,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Illnesses, Total Worke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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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緣起 

矯正機關收容對象特殊，是社會安全重要的關鍵堡壘，工作人員責任、壓力

繁重，由於矯正機關是由少數人管理多數人，加上矯正機關內有較高比例的收容

人有創傷、被虐待，吸毒和精神疾病史，在矯正機關的禁閉環境中很可能會加劇

其病況，因此管理上具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與困難度，通常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

與制度，才能確保秩序的維持。但是為兼顧收容人復歸社會，矯正人員又必須給

予教化輔導，協助收容人減輕適應的困難，傾聽其焦慮感並做出適當的反應等，

因此矯正人員同時是政府協助收容人，成功重返社會的代表人。故要做好矯正工

作，矯正人員必須具備高度專業性。聯合國《納爾遜·曼德拉規則》(UN Nelson 

Mandela Rules)羅列收容人最低的國際收容標準，其中 74.1 項就規定矯正機關必

須仔細遴選矯正人員。因為監獄的適當管理取決於矯正人員，是否正直、人性化、

具有專業能力的面對其工作。矯正人員的工作場所也是收容人的家，且對這群人

行使強制力，使得矯正工作具有特殊性(Cassiano & Ricciardelli, 2023:1247)。有研

究指出，好的矯正人員可以減少收容人的自殘行為(Hewson,Gutridge, Bernard, Kay 

& Robinson, 2022:6)。由於矯正人員工作條件和監禁條件完全重疊，如果沒有考慮

矯正人員的職業健康和安全，包括他們的壓力來源，就不可能實現將監獄系統轉

變為公平、安全、有保障矯正環境的目標，故改善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安全性，

對 於 提 高 受 刑 人 的 人 權 保 障 有 相 當 的 助 益 (Bertelsen, 2022 ; Cassiano & 

Ricciardelli, 2023:1247)。 

刑事司法學者 Hans Toch 曾一針見血的指出：矯正人員也被監禁了：他們不

僅在身體上受到侷限，而且被鎖在電影漫畫中出現的情節、變成貶低性象徵(有

時會導致自我實現）、陷入民眾不合時宜的監督狀態、得到不公平的公務員定義、

工作內容會有偏見和敵對態度。矯正人員因為民眾對他們是誰？他們工作在做什

麼？等的無知而被鎖在貶義的印象中，這是他們在牆後工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Sundt, 2009:40）。事實上，矯正人員和被收容人面臨的挑戰很類似，包括：封閉

的工作場所和生活條件、心理健康危機、暴力、壓力、慢性健康問題，以及現有

資源在安全和健康促進方面缺乏整合等(Hull, Breckler. &Jaegers, 2023: 2)。在許多

國家，矯正工作重要性往往被低估。與其他公共角色（例如其他執法人員或衛生

專業人員）相比，矯正人員往往獲得的支持、培訓、薪水和服務資源不足，可能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 

2 

遠低於其他公務部門(Bertelsen, 2022)。過去矯正機關在談論人權議題時，多關注

在收容人身上，經常忽略保障矯正人員的職業健康與安全，亦是政府的責任與義

務。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型態，與矯正機關工作環境與勤務的特殊性有高度的關聯

性，而矯正人員工作與勤務特殊性，則讓矯正人員有不同於其他職業的傷病問題。

2019 年大法官釋字 785 號提醒矯正當局，對矯正人員基本權的重視，該解釋固

以「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為名，其實並

不僅止於此，除涉及爭取超勤加班費的財產權，與有權利、應有救濟的訴訟權議

題外，也需提高工作環境品質的服公職權與工作權領域，且再挺進到健康權的論

述。按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輪班人員服勤與休息時間之安排，須有基於其特

殊業務屬性之權宜與彈性。現行相關規定，並未就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

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合理服勤時數之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

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與

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然而前大法官李震山認為，釋字 785

號解釋中至少還提出「家庭權」與「身體不受傷害權」這兩項在目前憲法中未明

文列舉的權利(李震山，2020:2)。第一線矯正人員也屬輪班輪休制度人員，就矯

正人員的勤務制度而言，要過著與一般人相同的正常家庭生活、經營維繫良好的

婚姻關係及照顧子女，有相對的困難性，因此需從家庭權切入予以保障。而「身

體不受傷害權」與健康權同屬身體權，互為表裏，也不能排除在保障範圍之外。

簡言之，矯正人員職業安全與健康是人本議題，也是人權問題。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

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根據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 2021 年 3 月 23 日統計資料「警察、消防和其他公務人員退休者的年

齡狀況」顯示，相較其他公務人員與警察、消防人員之平均年齡（含退休亡故及

退休健在），2017 年其他公務人員為 78.14 歲，同年警察人員為 73.88 歲、消防人

員為 68.32 歲(立法院，2022)。雖然警察人員與國民民均壽命相差不多，但顯比文

職公務員來的短，而消防人員的平均壽命不但較國民平均壽命短，相比一般文職

公務員更是短少近 10 年。矯正人員的工作性質，也屬於前述實施輪班輪休制度

者，但國內卻少有研究關注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議題。 

由於矯正人員與警察人員工作相似，有長時間的工作、需輪班、生理時鐘紊

亂，以及高危險性的工作條件。就如何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議題而言，常與

警察人員相提並論。但實際上，警察和矯正人員的工作條件並不相同，警察的研

究和政策不能夠完全應用於矯正人員的工作環境。例如，矯正人員面臨的日常危

險和壓力，可能遠遠超過警察。警察面臨的危險是周期性的，而矯正人員所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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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險是持續性的。在日常工作時間內，都可能遭受收容人的暴力和危險傷害。

而警察的傷害則是來自於與潛在傷害者的不可預測互動(蔡田木、賴擁連、黃翠

紋等人，2022: 39)。然而警察有許多機會與社區友善的民眾建立夥伴關係，共同

維護社區和諧，但反之，工作對象為收容人的矯正人員並沒有這種機會。再者，

儘管主流媒體有時對警察有負面形象描述，但在民眾心中，警察積極執法的形象

可抵銷負面印象，但當媒體將矯正人員塑造成不人道、無視於收容人痛苦的負面

形象時，並沒有管道可以扭轉矯正人員在民眾心中的負面形象，這可能讓矯正人

員承受更大的壓力。然而，儘管矯正人員有許多因工作帶來的心理問題，不同於

其他執法人員的獨特身心需求。而相較已經獲得社會及學界重視的警察心理問題，

矯正機關不但多數缺乏可用於為矯正人員的心理健康諮商資源，難以找到訓練有

素的心理諮商師，甚至更可能連矯正人員獨特的身心需求都不了解，遑論提出職

業傷病預防措施。因此，本研究期待透過實證研究方法蒐集資料，同時檢視造成

我國與各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危險因子與職業傷病型態，並加以比較，以提供

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方案之設計方向、具體措施建議及實施之可行性，以

維護矯正人員工作安全之權益。 

第二節  本研究之主旨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將「健康」定義為：「不但是

身體沒有疾病或虛弱，還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狀態和社會適應能力。」該定義

為「健康」賦予完整的內涵，除重視生物因素外，還重視心理、社會因素(WHO, 

2022)。因此，職業災害所包含的職業疾病及職業傷害，除了身體罹患疾病的生物

因素外，亦不可忽視因執行職務時，因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以及其

他種種因素，導致的心理性傷害與社會關係的破壞。雖然矯正工作是一項重要的

公共安全服務，矯正人員對於收容人能否成功復歸社會扮演關鍵角色，並且對矯

正機關改革至關重要，但許多國家往往低估矯正工作重要性，給予矯正人員支持、

培訓、薪資和服務的資源不足(Bertelsen, 2022)。目前為提供矯正人員辦公場所執

行職務之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各矯正機關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

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並依規定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

修，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建立相關預警機制及標準流程，補助同仁健

康管理之健檢費用與核予公假等。但矯正機關的工作性質是全年全日 24 小時無

間斷，現行的工作環境不但危險性高，需長時間服勤，導致矯正人員工作辛勞，

休息時間少，一旦發生戒護事故往往引起社會高度矚目，對矯正機關嚴苛批評，

種種因素產生的工作壓力與體力負荷，不但影響矯正人員的身心健康，也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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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社交的時間。而因矯正工作條件嚴苛，造成矯正人力不足，以及人員流動

率高，影響執勤品質的情況，讓矯正人員在工作上面臨雪上加霜的困境，甚至可

說是惡性循環的窘境。因此，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預防，實在是一個值得政府機

關重視，且具有急迫性的矯正議題。 

具體而言，為改善矯正人員勞動環境，針對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危害，

進行風險辨識，並據此擬定相關策略與措施，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

可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重性及災後重建之指引，以建立完善職場防護之參考，

有其迫切需要。本研究將透過文獻探討、制度比較，以及實證研究途徑，期能達

到以下目的： 

一、藉由蒐集與彙整分析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國家之法制，包括：矯

正機關工作場所可能發生的之身心危害，如何進行風險盤點評估及職業傷

病因應策略等文獻資料，進行比較分析。 

二、探討我國現行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制度(含法規、公務人員協助方案、教

育訓練、安全，以及防護小組與其他相關資源等)並與日本、美國、英國及

新加坡四國進行分析比較，提出差異分析與具體建議。 

三、針對我國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產生的身心危害，透過深度訪談、問卷

調查與舉辦焦點團體座談會等方式，進行風險辨識、盤點與評估，並提出

相關改善策略，以供實務運用及政策規劃之參考。 

四、分析及參考國外矯正機關對於人員職業傷病之危機管理措施，並綜合評估

我國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之危害與考量我國國情與資源，提出研究發現與

結論、具體建議以及未來研究建議，並以此建立矯正機關職業災害行動準

則、擬定矯正機關預防職業傷病計畫說明書(含執行項目、預防措施與具體

行動方案），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可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重

性及加速災後重建之指引，以建立完善之職場防護。 

五、依據本研究所得資料舉辦矯正機關職業傷病研習會，分享研究成果。 

 

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矯正人員 

我國負責矯正業務的機關主要為法務部矯正署，目前職掌全國 51 所犯罪矯

正機關，包括監獄、矯正學校、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及戒治所等五類。觀諸法務

部矯正署 2024 年預算報告書自陳，主要業務包括矯正政策、法規、制度、矯正

機關收容人調查分類、教化、衛生、戒護、社會工作、技能訓練、矯正人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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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進修、考察之規劃、指導及監督等(法務部矯正署:2023:1)。至於矯正機關

的勤務則包括工場勤務、舍房勤務、病舍勤務、炊場勤務、門衛勤務、崗哨勤務、

合作社勤務、檢查站勤務、外醫勤務、監外作業勤務、接見勤務、巡邏勤務、檢

身勤務、戒送勤務、安全檢查勤務以及物品檢查勤務等勤務內容(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2023)。綜上，本研究所指矯正機關，係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專

門收容應教化、衛生、戒護、社會工作、技能訓練之成人與少年的機關，包含監

獄、矯正學校、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及戒治所等五類。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辨識我國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產生的身心

危害，又矯正機關與其他公共安全執法機關在工作環境上最大的相異之處，在於

矯正人員工作上須與犯罪者相處，此乃矯正人員工作上的特殊，本研究特別關注

在此特殊的工作性質與環境下，矯正人員是否會產生異於其他職業的傷病情形，

以供矯正機關作為政策規劃的參考，這也是本研究與其他關注執法人員的職業傷

病情形最大的不同處。因此，本研究對於矯正人員的定義，係指於上述機關內服

務，從事直接戒護管理勤務之雇員、管理員、主任管理員、科（課、組）員、教

導員、訓導員、導師等。 

二、職業傷病預防 

    在公共衛生領域，三段五級是基本而重要的健康管理與疾病控制實務作法，

其將個人或群體從健康走向疾病的過程細分為幾個階段。在三段中的初段預防中，

包含有第一級及第二級健康，在這個範圍中的人並無明顯傷病，這時希望透過實

施健康促進措施、及針對特殊族群的保護措施，以達成傷病預防的效果；在次段

預防及參段預防階段中，包含有第三級至第五級健康，此範圍的人已罹患傷病，

因此希望藉由疾病篩檢、傷病妥善照護，來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延緩惡化、

及避免續發等等效果。目前政府推動的「勞工健康服務」，則著重於企業整體風

險量化評估及改善，屬於第二級以前的健康照護措施，其根本法源為《職業安全

衛生法》(賴昆暉、林育正，2021: 23-24)。因此本研究所稱的職業傷病預防，係

指「所有勞動條件預防性形成措施、手段與方法」，包括防止因勞動所引發之健

康危害。除了傳統上對職業傷害之理解外，還進一步包括促進矯正人員身體上、

精神上與心靈上之幸福感，意即職業傷病預防的範圍擴及所謂「關係的預防」

（Verhältnis Prävention）。換言之，不僅是對於員工在個別安全防護設備上的措施

與努力，更進一步要著重整體性、以整合為目標、從程序面向持續性的改善整體

工作環境與條件。 

三、整體健康管理 

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工作體驗和工作場所以外的生

活體驗之間不再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人們對工作的期望也在不斷改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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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事有成就感的工作，這類工作從根本上保護員工的安全和健康，而有成就

感的工作不僅僅是保護員工和提供薪水，還提供日常機會，以對員工有意義的方

式促進幸福感。理想情況下，有成就感的工作可以廣泛促進健康的多個方面，工

作幸福感來自於個體的工作目標與潛能得以充分實現時的心理感受與愉悅體驗

(張競成，2019:18)。由於工作和工作場所正在發生變化，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

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在 2003 年提

出「整體健康管理」(Total Worker Health, TWH)，是一種實現工作場所安全、健康

和幸福感的典範轉移方法。係指：將維護工作相關安全和健康危害與促進傷害和

疾病預防工作結合，以提高員工幸福感的政策、計劃和實踐(Schill, (2017: 158-159)。

整體健康管理強調以下概念（NIOSH, 2016）：(一)控制工作職場可能產生的危害；

(二)設計工作時間表和模式，以減輕壓力並增強員工的控制力；(三)建造更安全、

更健康的工作環境；(四)提供公平的補償和負擔得起的福利，以增強員工健康；

(五)培養鼓勵健康監督、尊重員工和負責任的領導風格和價值觀；(六)創造包容和

接受員工差異的政策和環境；以及，(七)制定也會產生社區影響的安全和健康干

預措施。本文所稱的整體健康管理，即是以上述 NIOSH 的七個概念作為矯正人員

職業傷病預防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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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You never change things by fighting the existing reality.To change something, build a new 

model that makes the existing model obsolete. 

你永遠無法透過對抗現有的情況來改變事情。要改變某些東西，就建立一個新模型，

使現有模型變得過時 

-Buckminster Fuller 

做為與矯正機關收容人接觸最為密切的公務人員，Coyle 與 Fair(2018: 17)指

出，矯正人員的角色包括：一、以人道和公正的方式對待收容人；二、確保所有

收容人的安全；三、確保危險的收容人無法脫逃；四、控制並確保矯正機關有良

好的秩序；以及，五、讓收容人有機會積極利用自己在監獄中的期間改進行為，

以便他們被釋放後能夠重新融入社會。矯正人員有這樣特殊的工作內容，使得職

場環境也不同於一般執法人員。在探究矯正人員的工作環境時，最常被類比的是

警察人員，但兩者雖然在責任、工作時間及文化特性具有類似之處，惟實際上仍

有巨大的差異。例如警察人員工作的對象，包含守法與違法的民眾，但戒護人員

工作對象，很明確的就是違反法令並被認為危險性高到必須監禁的犯罪者，工作

對象存在差異，影響警察與矯正人員職業文化的差異。再者，警察人員的工作具

有高度公眾可見性，可以說是政府功能的象徵之一。但矯正人員置身在高牆之後，

在公共的視野中是隱藏的，社會大眾很難意識到矯正人員的工作困境。因此，本

研究將先從職業傷病與預防相關理論與研究開始探討，進一步盤點我國對於公務

人員職業傷病的現行規範與措施，並映照矯正機關工作特性，與人員職業傷病影

響因素的特殊性，做為探討我國矯正人員可能需要之協助措施的檢視基礎，最後

觀察現行執法機關，包括警察機關與矯正機關提供給所屬特殊的職業傷病預防機

制以及風險評估方式。 

第一節 職業傷病預防理論與模式 

工作場所經常會存在一些影響健康的環境危害因子，這些危害因子包括物理

性、化學性、生物性、人因工程等等。認清職場上各種危害因子後，雇主可以採

取一些事前的準備動作，以管理、改變製程、改善方法、調整工時、進行阻隔、

個人防護等不同的手段進行控制工作，讓危害的發生機會在適當的準備下獲得控

制，將發生率降低到可以容許或接受的程度，甚至防止發生。本節將先探討職業

傷病與預防國內外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做為瞭解職業傷病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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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傷病與預防理論 

(一)職業傷病預防意涵 

「職業傷病」一詞，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定義，該詞分別含有職業

「傷」害以及職業疾「病」之意。其中職業傷害係指在執行職務時，受到立即性

意外的傷害，例如在工作中於鷹架上摔落地面受傷骨折，即屬於職業傷害；而職

業疾病則為執行職務時，因暴露於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以及其他因

子導致身體產生疾病，並經醫師診斷。例如長期處於強烈噪音的工作環境之中，

經由醫師診斷噪音所導致聽力損失，即屬於職業病(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024)。定義上與「職業災害」一詞相類似，均是指因職業的勞動條件導致的傷害

或疾病。而所謂職業傷病預防，係泛指「所有勞動條件預防性形成措施、手段與

方法」，包括防止因勞動所引發之健康危害。因此除了傳統上對職業傷害之理解

外，還進一步包括促進勞工身體上、精神上與心靈上之幸福感，意即職業傷病預

防的範圍擴及所謂「關係的預防」（Verhältnisprävention）。換言之，雇主不單單提

供安全與符合健康的勞動環境與條件，還要創造勞工獲得符合安全衛生要求的事

實基礎(林佳和、許婉寧，2012:42)。因此，現今所謂的職業傷病預防，不僅是對

於員工在個別安全防護設備上的措施與努力，例如給予保護頭盔或絕緣手套等，

更進一步要著重整體性、以整合為目標、從程序面向持續性的改善整體工作環境

與條件。是以，從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而言，有關矯正人員安全與健康保護之主

軸上，積極的採取預防危害之發生，終究要比消極的處理已發生對矯正人員安全

與健康之侵害，來得有意義且符合整體保護意旨。 

(二)早期理論 

早期的職業傷病預防多在關注防制職場上的意外事故，意即如何避免發生計

畫外的、不想要的、意外的和不受控制的事件，可說是較為偏向職業傷害的意涵。

美國工業安全學者 Herbert W. Heinrich 可說是研究導致工業事故的條件和環境的

先驅。其從 1950 年代開始時注意到職業傷害的問題，並以骨牌效應(The Domino 

Theory)作為譬喻，認為造成職業災害的因素，有一定的發生順序且具因果關係。

一開始肇因為社會環境或是遺傳因素，導致工作者產生疏忽或過錯，並進而於工

作上產生不安全的行為或物理條件，最後引發意外事故，造成傷害。這樣的過程

猶如骨牌效應，但若是將上述其中之一的因素消除，則連鎖反應將因此中斷，就

不會發生傷害(Marsden,2017；Othman et.al,2018:2)。Heinrich 的骨牌效應將事故

導向單一原因，Petersen 於 1971 年提出的意外事故多重因果理論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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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tion) ，則對於造成意外事故的原因有更細節的闡述與分類，並發展了一個

基於管理因素而非人為因素的模型，Petersen 認為導致不安全行為、不安全狀況

以及最終事故發生的原因不只一個。透過識別事故的多重原因，可以預防不安全

的行為和不安全的狀況(Othman et.al,2018:3)。Bird 和 Loftus 在 1974 年時，亦修

正 Heinrich 的骨牌效應理論，發展升級版的骨牌序列(Updated Domino Sequence)。

在其模型當中，每一張骨牌都是預防職業事故發生可以介入的機會，但預防事故

潛力最大的是第一張骨牌，也就是對於缺乏控制/管理的情況做改善。在 Bird 和 

Loftus 的骨牌模型中，管理與控制被視為預防職業傷害事故最重要的因素

(Othman et.al,2018:4)。換言之，造成職業災害的因素，根本原因是管理策略的不

當與缺陷，導致員工的工作條件不佳，進而造成不安全的行為與狀態，導致事故

的發生，進而造成傷亡與財產損失。 

(三)近年發展 

早期的職業傷病預防實踐，通常關注在員工的個人風險因素與個人行為改變，

但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工作環境與條件已經發

生了深刻而根本的變化。這些轉變不但影響從業者的安全、健康和福祉，無論學

界、社會大眾還是政府機關，對於雇主有責任確保員工的全方面健康一事，已有

越來越多的共識。1989 年時，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發布歐盟第

一個職業安全衛生的指令（89/391/EEC），為採取措施鼓勵改善工人工作安全和

健康的理事會指令(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encourage improvements in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workers at work)。其中一項重點就是：「保障勞工健康不僅要預防傳

統的職災與疾病，也要排除工作環境中的物理性風險與危害以及組織壓力。」之

後，歐盟陸續發表相關指令，要求會員國轉置於國內法規，並擬訂職場暴力預防

指引，包括：（1）制定職業安衛生基本條款，規定雇主必須負擔保護勞工免於職

場暴力等職業風險的責任；（2）雇主必須和勞工及其代表協商有關解決或減少職

場暴力的方法，並執行關心職場暴力之預防、實施職場暴力風險評估、採取適當

預防措施等三項工作（European Social Dialogue, 2007）。 

而有關員工整體健康(Total Worker Health)的概念，是一種實現工作場所安全、

健康和福祉的典範轉移，最初由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於 2003 年提出。係指：將保護工作

安全、防止健康危害與預防傷害和疾病等工作結合起來，以政策、計畫和實踐提

高員工福祉。本模式之提出係因認識到：工作是健康社會的決定因素，應優先考

慮健康工作的設計原則，以保護和促進員工的福祉與生活。這種從整體去考量職

業安全與衛生策略可以提高我們面對可能面臨的職場意外危險和暴露的能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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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員工的福祉。為了達成此目標，必須採行全方位的職場安全措施，更廣泛

地強調增強員工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工作場所計畫(Tamers, Streit & Chosewood, 

2022: 1; Punnett, Cavallari, Henning et al, 2020: 223; Schill, 2017: 158-159)。而在相

關政策發展方向，各國則著眼於在相關法規中對於勞動環境加以重視，包含對於

職業災害相關補償透過保險機制加以強化，對於中高齡勞工施以健康促進之觀念

建立，並強化企業對於勞工健康情形加以主動關注以預防職業傷病之發生(李貞

嫺、康雅菁，2022:112) 。 

近年的職業傷病預防對員工心理健康給予更多的關注。有關職場安全健康風

險的成因，包括職場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人因性，與社會心理性等危害。

其中「職場社會心理危害」(Psychosocial Work Hazards)指的是導致工作者感受身

心壓力的職場社會心理因素，是近年歐盟與其他先進國家工作品質調查的重點。

職場社會心理危害通常可區分為 1.工作內容與特質、2.職場社會人際互動與組織

管理特質，與 3.就業保障狀況(鄭雅文、柯志哲、林若婷，2021:10)。此外，美國

學者 Edmondson 還進一步提出職場安全感概念，認為組織，尤其是小組規模的

團隊，應該營造員工的心裡安全感，目標是讓員工消除人際恐懼，暢所欲言，讓

組織成為實現共同目標與無所畏懼的工作場所。尤其是在知識密集產業為主的時

代，創意與創新成為組織進步的重要方式，營造員工職場安全感有助於企業發現

核心問題，也能提升員工的績效表現的(朱靜女譯，2023)。 

表 2-1-1 、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的類型與內容 

類型 內容(舉例) 

工作內容與特

質 

薪資、工作收入  

工作負荷：工時、輪班工作、夜班工作、工作負荷、工作速度 

工作自主性：技能、多元性、決策參與權  

工作意義感、工作角色、身分認同  

工作生活平衡 

社會人際互動

與組織管理特

質 

主管社會支持、同事社會支持  

職場暴力、霸凌、歧視  

組織管理、績效評估、職場正義（職場民主） 

就業保障狀況 

社會地位保障(契約關係、工作保障、就業保障、升遷機會等) 

經濟安全保障(薪資收入穩定性、設備設施與教育訓練成本等)  

勞工參與(組織權、決策參與權、集體協商權等)  

勞動權益與社會安全保護(病假、休假、醫療保險、病假薪 資、

工傷假薪資、生育福利、退休金等)  

就業力與工作永續性 (職涯發展 、勞動市場就業機會) 

資料來源：鄭雅文、柯志哲、林若婷(2021)。平台經濟對社會心理面向工作品質與工作者安全健

康風險之影響，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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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職業傷病預防目的在於 1.增進工作者生理的、心理的與社會的良

好狀態。2.防止工作場所危害因素的產生。3.分配適當的工作給予工作者。4.及早

發現工作有關的疾病。而要達到這些目的，必須認識工作場所的各種危害因素，

評估它們的危害有多大，如果危害太大，就必須進行改善措施，讓危害降低到可

以接受的程度。 

二、矯正人員整體健康管理模式 

NIOSH 在職業傷病預防領域所提倡的員工整體健康(Total Worker Health)管

理概念，自 2003 年提出後，近年來也引入矯正機關中施行。本段將先探討矯正

人員為何必須使用整體健康管理來預防職業傷病，次觀察整體健康管理如何在矯

正機關中實行，最後檢視整體健康管理概念在矯正機關的施行成效。 

(一)矯正人員採用整體健康管理之理由 

職業安全與衛生專業人員最熟悉的議題，通常是對危害與暴露控制，以及工

作組織相關的問題。危害和暴露控制包括化學、物理和生物製劑、社會心理和人

為因素，以及用於識別和減輕員工風險的風險評估和管理。與工作組織相關的領

域包括：疲勞和壓力預防、工作強度預防、加班工作管理、更健康的輪班工作方

法，以及靈活的工作安排等。但其實還有其他面向在提高員工幸福感方面也有重

要的作用，因為工作幸福感是個體在工作領域中，在判斷組織各方面對自我價值、

人際關係自我成長等實現程度與滿足程度後所得到正面或負面情感，表示組織環

境對工作幸福感有其重要性(張競成，2019:20)。所以例如透過建築環境改善與支

持矯正機關提供健康的空氣品質、餐廳供應健康且負擔得起的餐食選擇、工作場

所提供個人使用的安全清潔設施、及旨在適應不同類型員工的工作多樣性，都能

夠促進員工的幸福感。特別是老化勞動力、弱勢員工和身心障礙員工，凸顯了工

作環境能包容多樣性員工的重要性。社區支持也有助於員工的幸福感。包括為員

工提供安全、健康和經濟的住房選擇、鄰近的工作地點、安全和清潔的社區等，

都與整體健康管理方法一致。因為工作、家庭、和社區生活之間的連繫都對健康

有相當的影響(Schill, 2017:160)。 

國內學者黃煥榮(2021:67)研究顯示，公部門員工的幸福感並未如預期的顯著

高於私部門和非營利部門；而影響員工幸福感主要的因素則有工作／家庭衝突，

以及工作環境友善性等因素。許多對於矯正人員幸福感的研究，總是會將矯正工

作與矯正人員的心理與社會問題聯結起來，包括婚姻關係維持困難、離婚率高、

酗酒、藥物濫用、不良身體健康問題，包括心血管、胃腸道和消化疾病、糖尿病、

高膽固醇和高血壓、自殺和早逝等。其中矯正人員不良的健康問題和過早退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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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通常與矯正機關的組織因素有關，例如長期人員不足、工作時間延長（包括

強制性和計畫外加班）、輪班工資低廉、退休金不足，及矯正機關軍事化環境等。

另外其他與矯正工作有關的負面因素還包括公眾對矯正人員的印象不佳、工作危

險、過度警覺、經歷暴力犯罪等重大事件的風險高、缺乏職業發展的選擇和機會

(Ghaziri et al.,2020:966)。從上述的描述可知，對於矯正人員而言，工作與家庭生

活及私人生活之間的界線模糊，對工作中的壓力源反應，可能會影響他們工作以

外的生活，甚至成為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根源。此外，有研究顯示，如果矯正人員

在職業生涯早期沒有形成健康的因應行為與習慣，矯正工作帶來的要求，可能會

對矯正人員的健康和整體幸福感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 (Namazi et al., 2021; 

Brower,2013)。 

由於矯正人員面對的風險因素廣泛且具有系統性，若只想以單一的心理健康

策略就解決所有有關矯正人員的健康問題，恐怕是不切實際，且是不完整的。在

員工整體健康管理的概念裡，保護了員工安全和健康，又能帶來成就感的工作，

可以提升員工整體的生活滿意度。而有成就感的工作不僅僅是保護員工安全和提

供薪水，還在工作中提供對員工個人有意義的機會以促進幸福感。在理想情況下，

有成就感的工作可以廣泛增進員工不同面項的健康(Namazi et al., 2021)。而矯正

人員整體健康管理係指：矯正機關將保護工作安全、防止健康危害與預防傷害和

疾病等工作結合起來，以政策、計畫和實踐提高矯正人員幸福感，從整體去考量

矯正機關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策略。因此對矯正人員全面健康管理不是一件易事，

因為要求職業安全與衛生專業人員要超越職業健康護理、職業醫學、安全和工業

衛生等傳統學科的限制，從更廣泛的角度來思考，可能還必須全面關注影響現代

社會經濟與公務體系中員工安全、健康和幸福感等一系列廣泛問題(Cherniack et 

al.,2024:1)。簡言之，由於無法將矯正人員個人的生活與健康影響截然劃分為工

作與私人兩個領域，因此對於職業傷病的預防必須要採行整體健康管理的概念，

才能夠真正保護矯正人員遠離因矯正工作所帶來的傷害。 

(二)矯正機關實施整體健康管理之模式 

為了將傳統的職業安全衛生方法與整體健康管理聯繫起來，需創建與全體健

康管理一致的控制層次結構。應用這種控制層次，首先要消除導致員工生病、受

傷或對員工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的工作場所條件，其中包含數個層次。第一層次

是與管理鏈監督相關的因素，即是用更安全、能促進健康的政策、規劃和管理實

踐來取代不安全、不健康的工作條件，以改善工作場所的安全和健康文化。第二

個層次涉及必要時重新設計工作環境，以促進安全、健康和幸福感，例如，消除

障礙、增強雇主資助員工福利，以及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表。第三個層次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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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健康教育和資源，以增強所有員工的個人知識。最後一個層次則是鼓勵員

工個人改變。透過為員工提供應對個人風險和挑戰的幫助（包括支持做出更健康

的選擇）來改善健康、安全和幸福感(Schill, 2017:162)。 

進行矯正人員整體健康管理的前提，是要創造長期且可持續的工作場所健康

文化，這需要將傳統職業健康安全概念與矯正人員個人幸福感融為一體

(Cherniack et al.,2024:23)。人員參與對於創造實施預防性工作場所健康計畫的文

化和氛圍至關重要，並持續透過循環效應制定溝通計畫，從而將訊息和結果傳播

給勞工代表、人員和雇主(Ghaziri et al.,2020:967)。自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 2003 年提出員工整體健康概念後，透過資助計畫的推廣，在各個不同的職業

領域嘗試實施整體健康管理。包括在矯正機關中施行以整體員工健康管理為概念

設計的職業傷病預防計畫及新進員工協助計畫等。其中以康乃狄克州(State of 

Connecticut)的矯正署(DOC)自 2006 年開始規劃與執行，並施行至今的「透過員

工 自 我 控 制 改 善 健 康 計 畫 (The Health Improvement through Employee 

Control ,HITEC)」受到的關注與研究最多。該計畫透過參與式行動研究法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開發改善矯正人員健康的干預措施，而對於為

改善健康與組織變革而設計的干預措施，採用整體健康概念，並引入定期調查和

物理測試進行縱向評估(Cherniack et al.,2024:1)。 

Ghaziri 等人整理矯正人員整體健康管理措施相關的文獻後發現，整體健康

管理措施必須涵蓋各個參與層面，包括立法、組織政策、管理、團體、同儕和個

人層面等，主要可以區分為以下六大類措施(Ghaziri et al., 2020:973-975)： 

1.夥伴與合作關係 

夥伴包括與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健康保險公司、個人支持

計畫、大學研究人員和工會合作。還透過納入評估員工健康和保健需求、員工滿

意度以及健康活動評估等的工具來提供證據，以擴充 EAP 服務功能。 

2.精神健康 

文獻資料中最突出的是解決心理健康問題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發生重大

事件時提供同儕健康支持和同儕支持小組、危機介入、自殺預防、壓力管理等。

一些針對員工的心理健康計畫提供了創傷和重大事件的反應措施（例如，重大事

件壓力管理和認證、心理健康急救等）。以美國康乃狄克州為例，該州政府數年

前就設立了工作生活品質委員會、軍隊支援計畫，以及喪親之痛關懷和電子健康

協議等，這可能解釋了其矯正機關對參與 HITEC 計畫持開放的態度。康州的矯

正署還利用了快速糾正行動計畫(Expedited Correction Action Plan)和事件後工作

場所參考計畫（Post Incident Workplace Reference Program,POWER）來改進流程。 

3.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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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措施包括現場健康篩檢和含括員工和家庭在內的活動（例如健康博覽

會）、自動販賣機販售健康的飲料和食品。環境改建措施包括促進員工健康的「安

靜」房，和其他特殊住房優化以盡量減少矯正人員的過度警覺狀態。透過健康網

站和各種類型的健康訓練提供資源、教育和培訓，包括壓力意識和員工健康諮詢

團隊培訓。員工福利的重點是增加預防性檢查的參加人數，可以確保員工獲得健

康保險費的折扣。另外還有致力於政策層面的討論和措施，例如員工援助部門

(Employee Assistance Unit)。不過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美國多數矯正人員屬於州政

府雇員，為各州的管理權限，通常可享有公務員的醫療保險計劃，多數州政府大

多給予矯正員工醫療保險與團體人壽保險，還有員工協助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大多數員工及其家屬符合資格參加由「公務員福利委員會」

（Public Employees Benefits Board）核准的醫療、基本人壽及長期傷殘保險計劃。

員工可從多項計劃中選擇最符合需求的醫療方案，保險費用部分仍有一部分屬於

自付額度(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2024)。而德國則是將矯正人員納入公務員體

系，享有政府提供的公保計劃，也就是法定健康保險，德國政府支付官員醫療費

用的 50%，其餘部分由私人保險公司負擔(Gary,2019)。許多矯正人員會選擇私立

健康保險。因為相較於公保，私人保險通常提供更佳的保障且保費更優惠。每個

聯邦州在管理這些福利上可能略有不同，但整體結構大致遵循德國公務員的規範

(Obergfell-Fuchs,2018)。而日本的矯正人員隸屬於法務省管轄，屬於公共部門員工。

他們涵蓋在政府員工的國家健康保險系統內，該系統提供全面的醫療照護，包括

住院、藥品及手術的費用(刑務共済,2024)。不過上述三國都與我國醫療費用採用

全民健保制度的方式並不相同。 

4.管理和領導力發展 

有些整體健康管理計畫的措施著重於管理和領導力的發展。有發展中的措施

是透過對領導者的優勢和劣勢的評估，製訂實現領導目標的專業協議計畫。管理

發展倡議旨在透過對管理者培訓開放溝通的能力、建立工作關係、改善管理者和

工會領導人之間的溝通。 

5.組織管理和人力資源 

組織管理和人力資源的措施包括：規劃招聘與保留人力的措施、確認空缺的

重要職務和趨勢、幫助填補職位空缺和減少強迫加班的學院課程等。這些措施的

重點是利用減少加班與考慮重新設計工作職位，以減輕戒護人員的工作負擔。 

6.促進矯正人員健康的未來方向 

關於待解決的未來問題包括更複雜和更全面的員工健康保健計畫和措施。關

注的焦點是員工的思想、身體和精神，並提供心理健康和創傷資源。例如建議整

合易於使用的日常工具來消除創傷和繼發性創傷，如線上正念練習、眼動減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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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療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Therapy ,EMDR)和同伴支

持等。或是建議進行家庭參與活動，讓矯正人員的家庭參與其中，以加深對矯正

人員工作和家庭復原力的了解。另外也有建議改善人際關係，以建立員工、管理

階層及工會之間的信任關係。針對矯正人員招募和留任方面的挑戰亦顯示了組織

需求，包括建議評估政策和工作倫理法規，提供有薪運動時間、彈性工作時間和

長壽激勵措施。其他明確的需求還包括立法預算支援及策略實施流程，以緩解資

源不足和不可預見的情況。 

另外，美國國家矯正合作組織(National Corrections Collaborative,NCC)認為矯

正機關應該引入整體健康管理方法來實現矯正人員健康和幸福感。在其自 2014 

年至 2019 年，每次召開的研討會中，針對矯正人員整體健康管理的各個面向，

提出不同的目標供矯正機關參考，如表 2-1-2 所列。研討會的參與者確定矯正機

關中需要解決的幾個主題，包括：心理健康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EAP

的使用；矯正機關人力不足和加班的解決方案；員工留任和減少員工流動率的策

略；監獄和監獄環境中從業者與研究人員的合作，及為安全和健康措施策略提供

資金等。此外也強調了矯正環境中實施整體健康管理措施的障礙和促進因素。包

括矯正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參與，以及參與涉及收容人和矯正人員互動的刑事

司法改革和修復式司法活動(Ghaziri et al.,2020:972)。 

表 2-1-2 美國 NCC 研討議題目標摘要 

主題 2014 年 2017 年 2019 年 未來方向 

以整體健康

管理促進矯

正人員健康

的方法 

矯正中健康與

安全干預措施

的挑戰/障礙 

採用整體健康

管理的修正方

法 

工 作 場 所 健 康 /

整體健康管理與

修復式司法和重

返計畫的交集 

整 體 健 康 管

理 未 來 的 工

作 

參與式勞資

夥伴關係 

促進矯正領域

的參與性行動

研究 

勞資共同解決

問題 

繼續由勞資雙方

聯合推動藥物濫

用預防措施 

利 用 工 會 驅

動 和 共 同 領

導的措施 

最佳實踐和

程序化方法 

組織文化是變

革的挑戰 

為長期運作而

設計的計畫 

客製化的醫療保

健和健康資源、

員工健康檢查、

士氣調查、員工

支援、正念培訓、

溝通技巧，以及

以有意義的方式

讓員工與收容人

互動 

促 進 因 素 和

障礙因素，以

及 最 佳 實 踐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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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014 年 2017 年 2019 年 未來方向 

工作與家庭

相關的重大

心理健康事

件 

矯正人員的心

理 健 康 與 自

殺：現有哪些

計畫以及哪些

計畫有效？ 

針對重大事件

和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心理

健康支持、家

庭、工作與生

活平衡的協助

措施 

識別矯正人員危

急事件並解決心

理健康問題，包

括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 

壓 力 相 關 的

心 理 健 康 方

法 和 介 入 措

施 

同儕支持與

指導 

在執法和矯正

機關中推廣健

康 促 進 / 健 康

保護做法 

點對點矯正人

員支援計畫 

同伴指導工具包 評 估 同 儕 指

導 的 最 佳 實

踐方式 

員工協助計

畫 

評估輪班工作

對壓力、睡眠、

傷害、健康和

疾病的影響 

評估使用員工

協 助 計 畫

(EAP) 和其他

服務措施解決

矯正人員壓力

相關問題和其

他問題 

關於使用 EAP 等

服務來解決矯正

人員壓力相關問

題和其他問題、

支持矯正人員家

庭、工作與生活

平衡問題的協助

措施 

EAP 方法的

創新 

研究合作補

助重點 

資助矯正勞動

力研究 

矯正人員健康

狀況的州際比

較 

研究矯正人員健

康的州際網絡 

矯 正 人 員 安

全 與 健 康 倡

議 和 策 略 的

從業者-研究

人 員 的 合 作

和資助 

刑事司法改

革與矯正人

員的健康與

衛生 

 
說明將矯正人

員健康與刑事

司法改革措施

連結起來的必

要性 

以國際和國家計

畫為例，進一步

推動矯正人員健

康和改革的對話 

進 一 步 探 討

矯 正 人 員 健

康 衛 生 與 修

復 性 司 法 之

間 交 集 的 最

佳實踐 

資料來源：Ghaziri, M. E., Jaegers, L. A., Monteiro, C. E., Grubb, P. L.& Cherniack, M. G. (2020). 

Progress in corrections worker health: the national corrections collaborative utilizing a total 

worker health strateg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62(11),p.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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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矯正機關採用整體健康管理之成效 

近年有數個研究評估美國矯正機關採用整體健康管理來制定矯正人員職業

傷病預防計畫實施的成效。Namazi 等人(2021)評估以整體健康管理為指導原則的

同儕健康指導計畫 (health mentoring program,HMP)，該計畫是為新進矯正人員提

供情感和各式支持的一年期計畫。由於擔任矯正人員需要長時間且不規律的輪班

工作，人際互動可能會反覆遭受言語和身體創傷。該計畫不同於傳統的新進員工

指導計畫，側重於主管指導或促進新進員工(或受訓者)的個人和職業發展，HMP

計畫主要目標是幫助新聘用的矯正人員養成積極的健康行為，並為他們提供與健

康主題有關的同儕輔導，以防止身體健康過早下降，並促進其形成健康飲食、壓

力管理和工作與家庭平衡。Namazi 等人發現，矯正人員參與設計和實施過程對

於實施和調整該計畫是有效的。隨著計畫的評估工作持續進行，矯正人員對 HMP

計畫的支持一直很高。另外美國西北地區對執法部門(SHIELD)與警察和治安部

門的工作人員（包括監獄的矯正人員）進行前瞻健康干預措施。採用對計畫參與

者量身訂製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改變，施以干預措施來解決健康飲食、睡眠模式和

壓力問題。針對 408 位計畫參與者的研究顯示，憂鬱症傾向、抽菸和飲酒量有降

低的趨勢(Kuehl et al.,2014)。Cherniack 等人對於康州矯正署於 HITEC 計畫施行

16 年後的評估研究，發現該計畫許多的干預措施已經在機關內制度化，提高這

個計畫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的可能性。而由實務機關的矯正人員設計與支持的參

與性介入措施既可行又非常有效(Ghaziri et al.,2020:967;Cherniack et al.,2024:1)。

另外 Schill(2017:160)也認為，在矯正機關中實施以員工為中心、參與式設計和高

度靈活的預防政策可以促進員工幸福感。 

整體而言，矯正人員整體健康管理已經實際應用於矯正的工作場所中，用以

解決與職業相關的危害和健康風險。事實證明，使用整體健康管理的方式進行參

與 性 需 求 評 估 和 干 預 措 施 識 別 ， 在 監 獄 和 看 守 所 的 環 境 中 是 可 行 的

(Dugan ,2016:897;Jaegers et al.,2020:1; Ghaziri et al.,2020:968)。 

第二節 臺灣職業傷病相關法制 

臺灣職業傷病法規範以勞工較完整，不僅有法規命令與函釋規定，勞動部還

有不同的指引提供參考。相較之下，公務人員雖然有公務人員保障法，但因為臺

灣公務員曾受到法律上特別權力關係看法的影響，權益與保障的爭取起步較晚。

近年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揭示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重要性，為維護同仁之健

康權，應提升健康面向之服務。該解釋案扣合近年抬頭的職場健康促進概念，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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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務機關亦應營造健康職場環境。由於矯正機關為公務體系的一環，且有關矯

正人員的職業傷病規範與預防措施，範圍並不脫公務人員的規範，目前並未另外

訂定專屬的職業傷病保障規範。因此本節聚焦在公務人員現行職業傷病的法律規

範，並以勞工職業傷病預防相關法規範為映照。 

一、 現行法律規定 

我國職場有關之法律規範主要分為兩大體系，一為私契約的勞動市場體系，

二為政府機關雇用之公務人員體系。因此以下針對職業安全法律規範部分，將從

勞動市場體系適用的職業安全衛生法，以及公務人員適用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談起。並論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所提供之職業傷病預防指引，及與

公務人員職業傷病協助措施較有關係之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

案。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 

臺灣早在 1974 年即訂有「勞工安全衛生法」，後因臺灣產業結構改變，勞工

面臨過勞、精神壓力及肌肉骨骼疾病等新興疾病的威脅，經衡量國內勞動環境實

際需要及國際職業安全衛生發展趨勢，2003 年該法進行大幅度的修改，並更名

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中央主管機關為勞動部。目的是為防止

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職業安全衛生法係我國勞工安全衛生相關規

定之母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暨其施行細則內容包括：立法目的、保護對象及義務

主體、適用範圍、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監督及檢查、職災調查與報告及

罰則等。中央主管機關亦依該法授權訂定數量眾多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形成

一套適用私勞動者之龐大的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範體系 (林佳和、許婉寧，2012:5)。 

(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公務人員的權益保障主要規範在公務人員保障法內。2003 年修正的公務人

員保障法第 19 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

員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考試院遂會同行政院，以行政院

及考試院 1995 年 9 月依職權訂定的「公教員工安全維護辦法(以下簡稱安衛辦

法)」規範為基礎，進一步於 2005 年將之修正改訂為現行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

生防護辦法」，作為現行公務人員(及準用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之原則性規範(林佳和、許婉寧，2012:4)。依據安衛辦法第 3 條規定，各機關提

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指各機關對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與

職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

包括下列事項︰1.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2.輪班、夜間工作、

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3.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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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及 4.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

事項。並由成立之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負責機關安全與衛生防護督導及規劃工作。 

不過前述規定僅針對適用及準用該法人員做原則性規範，至於因應何種事件、

何時發動、適用於何種場所，以及為什麼發生、如何因應解決等尚無明確規範，

且各機關間亦存在著業務屬性、執行職務地點及器具設備等因素差異。 

(三)職業傷病預防指引 

由於職業的多元性，不同的職場環境對於職業傷病預防措施的要求自各相異。

身為職安法的主管機關，勞動部所屬的職業安全衛生署進一步依據職安法的要求，

針對特殊職業類別及職場環境，衍生訂有專門的職業傷病預防性指引手冊，例如

「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職場夜間工作安全衛生指引」、「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及「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等，目前勞動部共計發佈 32 份不同指引，作為職安法的補

充，幫助企業自主管理、落實職安法令之規定(李葉玫君，2021:2)。 

(四)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行政院自 2003 年及 2007 年起推動員工心理健康及員工協助方案相關措施，

並於 2013 年 4 月訂定「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分為個人層

面與組織管理層面，由各機關學校參考方案規定的服務內容。2013 年開始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更對各機關的 EAP 推動績效進行評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21；沈祐筠、姚光駿，2021:1-2)。目前各公務機關為所屬人員營造職場健康環

境及一系列的員工服務措施多涵蓋在機關的員工協助方案內容中。因此不同的機

關視其員工需求與資源多寡而各自訂有 EAP，內容通常與工作、醫療、財務、法

律、情緒及家庭等層面有關，初衷就是協助公務人員解決可能影響工作表現的困

擾或問題，以提升組織的生產力。矯正機關則自 2014 年起分別依據 2013 年修

訂的「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以及法務部 2019 年訂定「法

務部及所屬機關 ( 構）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依機關需求各自訂立專屬之員

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並配合員工需求逐年訂定年度計畫(蘇恆舜，2023:146)。 

綜觀來看，公務機關在對於職業傷病預防並未有統一的指引，需賴各機關自

行訂定內部的細節規定以具體化執行職務之安全保障措施。勞工在規定上有職業

災害專屬法規、章節，以及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相較於公務人員似乎有較為完

整與明確的法律保障及充足的指引資源。 

二、 矯正機關職業傷病法規範 

矯正機關中有適用及準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的正式人員、約聘僱人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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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不過多數的矯正人員都屬於公

務人員。因此觀諸矯正機關現行對所屬人員之職業傷病預防措施，包括為維護同

仁辦公場所與執行職務之安全，各矯正機關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並依規定

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補助同仁健康管理之健檢費用與核予公假、訂定員工協助方案工作計畫及組成員

工協助方案關懷推動小組等，均不脫公務人員現行法規之規定，並未額外獨屬矯

正人員之職業傷病預防法規範或指引。因此，本節主要盤點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適

用之公務人員法規範。 

目前和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協助與預防有關之規定，散見在公務人員不同法規

及函釋當中，主要牽涉到的法規包括公務人員服務法、公務人員周休二日實施辦

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等。以下將從「工作與休息時間」、「職場

安全與衛生條件&職場社會心理危害」及「職業傷害」三個面向的法律規定做盤

點，並與勞工的類似規範做比較，如下表： 

 

表 2-2-1 勞工與公務人員職場安全保障規定比較表 

類別 勞工 公務人員 

工作與

休息時

間 

勞工每 7 日中應有 2 日之休息，

其中 1 日為例假，1 日為休息日

(勞動基準法) 

公務人員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日

(作為例假)(公務員服務法) 

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工照

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不

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在 1

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

及終止之時間。(勞動基準法)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公務

人員如確有撫育未滿 3 歲子女之

需要，得向服務機關申請每日減

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服務機關不得

拒絕。(總處培字第 1070050451 號

書函) 

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

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

工作時間，1 日不得超過 12 小

時；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

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

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

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

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工工作採

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

換 1 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

連續 11 小時之休息時間。(勞動

基準法) 

公務人員每日上班時數為 8 小時，

每週工作總時數為 40 小時。(公務

人員周休二日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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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勞工 公務人員 

職場安

全與衛

生條件 

& 

職場社

會心理

危害 

雇主對操作機械、作業場所、環

境引起之危害等應有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

業安全衛生法) 

各機關對操作機械、作業場所、環

境引起之危害等應有符合規定之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公務

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雇主對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事項，

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

衛生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 

對基於身分與職務活動所可能引

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應採

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包括

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等事項。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訂有人

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工作

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等

32 份指引手冊。 

依政府機關(構)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規章或計畫審核作業要點所列

之政府機關(構)適用職業安全衛

生法。 

職業傷

病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

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

規定予以補償。(勞動基準法) 

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

能、死亡慰問金之發給，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

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身心障

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規定

加給百分之 20。(勞動基準法) 

公務人員依規定辦理因公傷病命

令退休時，以較佳的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請領年資計給，並加發 5

至 15 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 

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

失能及死亡四種給付。(勞工保

險條例)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

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

病，而發生醫療、傷病、失能、

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者，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

依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

失能、養老、死亡之保險事故時，

應予現金給付。(公教人員保險法) 

醫療給付：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

病時，應由投保單位填發職業傷

病門診單或住院申請書申請診

療(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因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3 條第 1 項

第 1、2、3、6 款致傷病時，得申

請住院期間自付醫療費(含病房

費)，並於出院後得就同一傷病繼

續門診醫療自付費申請補助。(歷

年函釋)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

致受傷，依傷勢嚴重程度、住院日

數及治療次數，給予 3 千至 20 萬

元之受傷慰問金。(公務人員執行

傷病給付：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

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

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

之日起算第四日起，得請領傷病

給付。(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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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勞工 公務人員 

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失能給付：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

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

治療仍不能改善其治療效果，經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

診斷為永久失能，符合失能給付

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

薪資，依規定之給付基準，請領

失能一次金給付。(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 

失能給付：被保險人發生傷害事

故或罹患疾病，經醫治終止後，身

體仍遺留無法改善之障礙而符合

失能標準，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之醫院鑑定為永久失

能者，依失能原因為執行公務、疾

病或意外傷害核給失能給付。(公

教人員保險法) 

失能給付：依失能程度給予 160 萬

至 1000 萬之失能慰問金。(公務人

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

辦法) 

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致死亡者，

除支出殯葬費之人依給付標準

規定請領喪葬津貼外，有符合請

領遺屬年金給付之條件規定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及發給職

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勞工

保險條例) 

死亡給付：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

期間，遭遇職業傷病致死亡時，

支出殯葬費之人，得請領喪葬津

貼。被保險之遺屬，如符合相關

規定，得依本法所定順序，請領

遺屬年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 

公務人員在職病故或 意外死亡

者，發給一次撫卹金或一次撫卹

金及月撫卹金；公務人員依規定

辦理因公撫恤者，除依相關規定

給恤外，並加給一次撫卹金。遺有

未成年子女者，並有加發撫恤金

之規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 

死亡給付：被保險人死亡時，依死

亡原因為因公、病故或意外死亡

者給予一次死亡給付。被保險人

死亡時，其遺屬符合請領遺屬年

金給付條件之遺屬不請領一次死

亡給付，得選擇領遺屬年金給付。

(公教人員保險法) 

死亡給付：發給其遺族 1 千萬元。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

金發給辦法) 

職業災害未認定前，勞工得先請

普通傷病假；普通傷病假期滿，

申請留職停薪者，雇主應予留職

停薪。經認定結果為職業災害

者，再以公傷病假處理。(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

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

期間在 2 年以內者，給予公假。(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 

其他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 

中央主管機關得於職業災害保

險年度編列經費，辦理職業災害

預防；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職

其他 

養老年金給付：被保險人因公傷

病致不堪勝認職務而 命令退休

者，或符合本法鎖定失能標準之

全失能，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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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勞工 公務人員 

業傷病通報、職業災害勞工轉介

及個案服務；職業災害勞工重

建；其他有關職業災害預防、職

業病防治、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與

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

相關事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 

能力而退休(職)或資遣者，其請領

養老年金給付，不受加保年資及

年齡之限制。(公教人員保險法) 

資料來源：李葉玫君(2021)，行政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提升策略之研究：新北市政府經驗

啟示，頁 3-5。 

三、現行法規範不足之處 

比較現行勞動部的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及公務人員的安衛辦

法後可以發現，公務人員安衛辦法雖借鏡於職安法，但實務上似有諸多細節性、

技術性事項似有待規範，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認為：公務人員在職業傷病的保障

上，主要有以下五大項問題有待補充改善(林佳和、許婉寧，2012:5-7；孟繁宗、

賴思涵，2021:18-29)：  

 

(一)加強公務人員工作環境之作業監測機制 

勞動部的職安法不論對於執行細節、重要危險源類型（包括原物料與生產過

程）、危害產生方式、危害相關之工作類別等，都有非常具體而詳細的規定，與

適用於公務人員安衛法的「抽象暨一般內容」，有極大的差距。依職安法第 6 條

第 3 項訂定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針對室內場所通風及換氣有明文規定，

必要時必須有機械通風設備以調節空氣、溫度及降低有害物濃度。另外依職安法

第 12 條第 5 項規定訂之的「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提及「作業環境監

測」，係為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勞工暴露狀況，所採取之規劃、採樣、

測定及分析之行為。公務人員的辦公處所，按機關業務職掌亦可能存有化學性、

物理性因子之危害物質，例如環保機關、工程機關、警消海巡機關、動植物防疫

檢疫機關，或是矯正機關等。然而公務人員安衛辦法現行並未有作業環境監測相

關規範。 

(二)尚未重視公務人員因重複性作業與人因性問題易促發肌肉骨骼

疾病問題 

導致工作者肌肉骨骼疾病的原因，包含重複性作業、作業負荷、作業姿勢，

以及休息時間配置等。辦公室人員常見人因性之潛在危害因子為長期重覆性的動

作、姿勢不良、用力過度、沒有休息等，但是安衛辦法對於文職的公務人員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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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傷害並沒有針對性的規範。 

(三)輪班、夜間、長時間等異常工作未納入規範或提供指引 

如表 2-2-1 所述，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對於「輪班」的相關規範為工作班次，

每週更換 1 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1 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

特殊原因，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 8 時。職安法第 6 條第 2 項明訂雇主使

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及長時間等這類異常工作1，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為預防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

有預防的必要措施，因此勞動部在其「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 2 版）」

中建議，雇主應該要有高風險族群之辨識及評估、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工作內容

之更換措施、改善與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醫生面談及健康指導、健康檢查、

管理促進等成效評估措施。職安法第 20 條復又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一

般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如異常工作者之健康檢查）。但提及公務人

員異常工作之相關法規，只在「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中對這類職務性質

人員降低屆齡退休2的標準，及在「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

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3」提及。但是除此之外，公務機關中輪班工作制者從

加班費的計算方式、工作時間、健康檢查標準等，仍然比照一般公務員的規定，

尚未有太大的區別。針對是類族群特殊的預防措施與保障並未予以著墨。 

(四)身心障礙者、女性懷孕中及分娩後之特別保護未臻明確 

安衛辦法第 5 條明定各機關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與辦公場所之安全及衛

生防護措施，應考量基於職務性質、性別、年齡、身心障礙或女性妊娠中及分娩

後未滿 1 年等因素之特殊需要。目前有關女性妊娠（懷孕、生產）之保護措施，

較常見於公務人員考試法之申請保留錄取資格、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之申請保留受訓資格、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之申請延後訓練等。另外就是在辦

理年終考績前，銓敘部與人事總處兩位首長聯名箋函，對於身心障礙受考人之考

                                                      
1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 2019 年 4 月訂定公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 2

版）」對於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之定義為：「一、輪班工作：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需

由勞工於不同時間輪替工作，且其工作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二、夜間

工作：指工作時間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三、長時間工作：指

近 6 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 45 小時者。」 
2 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第 2 條規定：「本標準所定公務人員危勞職務，應本於專業知能，

從事兼具下列特性之職務：一、危險性工作：指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工作。二、

勞力性工作：指從事須輪班、夜間工作、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務時間或具高度

變動性，致超越一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 
3 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第 2 點規定：「…職責繁

重因子之長期工作過重認定……（3）經常出差之工作或常態性輪（夜）班工作者，應審究其

出差之工作內容、出差頻率及工作環境之變動等；對輪班工作者，應審究其輪班之變動狀況與

頻率。（4）長時間工作者，應審究其實際作業時間、準備時間、休憩時間比例等工作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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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宜適度衡酌其障礙情形是否與一般人員所得承擔之業務輕重有別後予以覈實

考核的宣示性告知；以及請娩假或因懷孕滿 20 週以上流產而請流產假者，其考

績不列入機關受考人數、甲等人數(孟繁宗、賴思涵，2021:25)。勞工方面不僅職

安法第 31 條規定雇主應對於女性勞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

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勞動部另訂定「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公告「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似乎顯得更為細緻。又在身心障礙員

工方面，以據職安法為母法訂定的「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規定，雇主應

使醫護人員、勞工健康服務等相關人員訪視現場，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

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其實施方式及補助規定，則以「身心障礙者職務

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規範之，相較公務人員而言，對於身心障礙勞工有

較具體之保護措施。 

(五)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規定未特別關注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人員 

安衛辦法第 19 條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得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對於經

常暴露於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環境，致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之公務人員，得定

期實施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但其他法律有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又「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以其適用對象按職務及年齡區分實施健康檢查頻率。

換言之，公務人員係依職責繁重、職等高低決定健康檢查之頻率(次數)；從事重

複性、異常工作等有安全衛生顧慮之未滿 40 歲人員，每三年實施一次。對於從

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公務人員，則尚無單獨規範其特殊健康檢查。至於依據職

業安全衛生法所訂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年齡區分，

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定期或於變更其

作業時，依規定項目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對於特殊環境工作之勞工，實施特別危

害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同時訂定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有關

兩者之對象及頻率比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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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勞工與公務人員之健康檢查對象、頻率之比較 

身分 

 

 

 

 

 

年齡 

勞工 公務人員 

一般

作業 

從事特

別危害

健康作

業之人

員 

1.中央三級機關(構)以

上正副首長、司處(或

相當)以上之主管人

員 

2.直轄市、縣(市)一級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

主管以上人員簽准 

直轄市、縣

(市)一級機關

之副首長或一

級單位副主

管、二級機關

之首長、各區

區長 

一般人

員 

未滿 40

歲者 

每 5

年 1

次 

每年 1

次(特

殊健康

檢查) 

每年 1 次 每 2 年 1 次 從事重

複性、

夜間、

長時間

工作等

有危害

安全及

衛生顧

慮工作

之人

員，每 3

年 1 次 

40 歲以

上未滿

65 歲者 

每 3

年 1

次 

每 2 年 1

次 

年滿 65

歲者 

每年

1 次 

比照適用人員：政務

人員、民選公職人員 

 

資料來源：孟繁宗、賴思涵(2021)，強化公務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之芻議-借鏡職業安全衛生之

觀點，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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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狀況 

當論及矯正機關的人權議題時，不可忽略矯正人員的人權，尤其維護矯正工

作從業人員的職業安全與健康，不僅是預防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也是基本人權

問題。因為政府是矯正人員最大的雇主，保障矯正人員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是政府

的責任與義務，也等於保障收容人的人權(Bertelsen, 2022)。矯正人員工作與勤務

特殊性異於其他職業與一般公務員，從其工作環境的特殊性衍生而來，是矯正人

員不同於其他職業的傷病問題。大法官釋字 785 號喚醒矯正當局對矯正人員基本

權的重視，尤其是第一線擔服輪班輪休勤務的戒護人員，其健康權與服公職權因

為容易受侵害，更應該加以重視與保障。 

安衛辦法第 3 條規定：「各機關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指各機關對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

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同法第 4 條規定：「各機關應指定適當

人員，並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以下簡稱防護小組），

負責規劃並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等業務。」鑒於各機關的工作內容不同，對於職

場安全的需求落差甚大，法律雖有保障職場安全之明文規定，但對於實際應執行

的具體措施無法一一列舉，只有仰賴各機關在政策或相關的行政規則中做規劃與

規範。在探究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措施前，實有必要先了解矯正工作環境的

特殊性。因此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先探究矯正機關職場環境的特殊性，再進一

步對矯正人員常見職業傷病類型做分類，並對造成職業傷病的因素做初步探討。 

一、矯正機關工作特性 

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矯正機關的職場環境有以下的特殊性： 

(一)工作幾乎一成不變但心理負擔大 

矯正人員工作雖然頗具挑戰性與危險性，但每天所接觸的對象都為同一批收

容人，且日常處理的事務均類似，Burdett、Gouliquer 和 Poulin(2018:334-335)在

其針對 36 位女性矯正人員的深度訪談研究，引述受訪者陳述表示，矯正工作很

無趣，通常是送餐、給藥、添衣保暖和照顧收容人等，有時真的很無聊，整天坐

在那裡什麼事也沒發生。而工作的枯燥與單調，容易使人煩悶而生職業倦怠感。

其中戒護工作是矯正機關中最為繁重也是最令矯正人員沒有成就感的一環，單純

的監視工作無法令戒護人員產生工作的認同感，甚且一成不變、深具壓力的日常

工作，也會造成身心疲憊的主因之一。根據澳洲對其矯正人員的調查，發現工作

壓力有顯著上升的趨勢，主因是矯正機關過度擁擠以及暴力犯與具有精神疾病的

收容人增加。最後，Goulette、Denney 和 Ferdik (2022: 17-18)的研究則指出，矯

正人員在動態的、常常不可預測的環境中執行職務，其中涉及潛在的暴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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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幫派成員、患有精神疾病者，甚至恐怖分子，由於與收容人的互動，再加上長

時間的工作，可能會增加戒護人員遭受職業傷病的風險。此外，如監獄軍事化的

管理、輪班制度、民眾對於矯正機關的負面印象，以及夾在上級要求與收容人期

待之間的衝突等，都是造成矯正人員壓力的原因。以南澳洲為例，矯正人員的心

理壓力明顯高過於其他行業的壓力(轉引自周愫嫻等人，2011 :50)。簡言之，矯正

工作一方面頗具挑戰性與危險性，但每天所接觸的對象都為同一批收容人，且日

常處理的事務均類似；另一方面，勤務卻枯燥與一成不變，容易使人煩悶而生職

業倦怠感。 

(二)有特殊專業的要求 

矯正人員工作性質不同於一般文職公務人員，除了必須對法律及文書作業熟

稔外，由於管理對象為犯罪者，還需經由專業訓練，瞭解收容人管理專業知識，

及具備一定的體技能力，才能夠進到矯正機關中執行勤務。並非只要通過國家考

試的筆試測驗即可，還需至法務部矯正署附設矯正人員訓練中心受訓一段時間後，

始能分派至矯正機關執勤，受訓的期間及受訓的內容相異於一般文職公務人員。

而根據國際刑法改革組織(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2016: 4)的研究指出，世界各

國矯正人員的招募和培訓雖然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從澳洲維多利亞州的 7 週培訓

課程，到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 12 個月基礎培訓課程，再到挪威兩年制高等教

育學位，但大致來說錄取後到實際執勤前，均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顯見矯正

人員於專業性上的要求。 

(三)工作環境封閉 

除了特殊用途的矯正機關，如開放式監獄外，多數的矯正機關為防止收容人

脫逃，最常見的豎立高牆圍繞，設計重重門禁阻隔收容人與外界接觸。隨著科技

的進步，更引進以電子化設備對收容人加強監控管制，以預防戒護事故發生。矯

正機關的封閉性，侷限的不僅是收容人，也包括在其中工作的矯正人員。矯正機

關與外界隔離而形成一個小型社會，矯正人員於上班時只能在固定區域內，不若

一般公務人員自由。這樣的封閉及隔離的工作環境也導致矯正人員與外界社會接

觸的機會減少，而侷限於矯正機關的範圍內。 

(四)強調紀律性 

近年來，矯正勤務從關注矯正機關及收容人的安全性，擴大到對收容人人權

以及協助復歸社會。對戒護勤務而言，為落實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勤務特性，及

因應勤務執行的實際需求，在工作時間上採行日勤與排班制兩種並用的制度，不

過兩者均需戒護人員於戒護區擔任直接戒護管理工作，工作性質也是每日與收容

人直接接觸及管理。除此之外，近年因社會型態丕變，挑戰公權力之犯罪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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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刑事政策有兩極化之趨勢，重刑長期刑犯增加，導致監所收容人數居高不下，

超額收容情形嚴重。因此矯正機關特別強調收容人的紀律，強調矯正機關內必須

秩序井然，不但收容人必須紀律嚴明，戒護人員希望矯正機關應具備完善的安全

防衛體系及健全的矯正品質下，所謂律人必先律己，同時也會要求戒護人員具有

矯正使命感及團隊精神。因此，戒護人員常必須遵守嚴密之工作紀律，並接受監

督管理考核，使得戒護人員較一般公務人員更要求紀律性(孟維德等人，2020:42)。 

二、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因素 

相較於警察人員身心狀態之研究，矯正人員的身心狀態較少實證性研究。隨

著我國政府日益重視各行業的職場安全，長期被忽略的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更

是值得關注的議題。Ferdik 和 Smith(2017:4)綜合相關文獻指出，矯正人員工作上

面臨的風險主要有五大項因素，分別是(一)與工作有關之風險：包括患有傳染病

的收容人、監獄幫派、收容人破壞性行為、收容人夾帶違禁品、患有精神疾病的

收容人，以及暴動；(二)與機構有關之風險，包括：角色歧義/角色衝突、苛刻的

工作義務、領導/信任/支持不佳、無法參與決策、資源不足、就業福利不足、工

作時間長、同事間的衝突、人力不足；(三)心理社會風險，包括：工作/家庭衝突、

媒體/政治壓力；(四)心理健康風險，包括：工作壓力與耗竭，另外，依照我國的

現況，矯正人員在心理健康風險上還可能有容易被收容人於各機關團體（監察院、

行政院、總統府、法務部、機關長官、民代、外部視察小組、媒體、民間團體等）

投訴或提告〉，產生巨大壓力；以及身體健康風險，包括：遭到攻擊而受傷或死

亡。 

此外，縱然矯正人員本身並未察覺，因工作所造成的職業傷害仍會不知不覺

的影響其生活與工作。2010 年英國司法部針對矯正機關戒護人員的調查顯示，

2/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滿意現在的工作，而 3/4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跟收容人關係

良好。然而從戒護人員請病假天數的紀錄來看，其請病假的天數平均高於其他司

法部門公務員。在 2007 年戒護人員平均病假天數為 12 天，較司法部公務員平均

病假數 6.5 日高出將近一倍(轉引自周愫嫻等人，2011:38)。 

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將影響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主要因素，區分成工作特

性與機構環境二大因素，若加上安全防護措施不足，則將產生職場安全問題，茲

臚列如下： 

(一)工作特性因素 

工作特性和組織員工的職業傷病預防密不可分，工作特性會形成職業壓力，

進而影響組織員工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有越來越多的文獻關注到，理解工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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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助於解決工作組織、職業壓力，以及促進員工心理健康和幸福感(Lemke, 

Hege & Crizzle, 2023: 1)。在矯正機關中，收容人無論從身體上或是在監獄中代表

的 象 徵 性 ， 都 是 對 矯 正 人 員 最 大 的 威 脅 。 除 潛 在 的 人 身 安 全 危 害 外 ，

Chenault(2010:186)認為：在矯正人員文化當中，收容人對其最大的威脅，是矯正

人員對收容人產生妥協。這種妥協指的是：矯正人員與收容人關係過於親密，產

生越界的情形，包括矯正人員與收容人發展戀愛關係或性關係，以及默許違禁品

夾帶入監，這代表矯正人員在道德和價值觀的重大瑕疵，產生這種情形的矯正人

員破壞矯正文化的凝聚力，並對其他同僚帶來潛在危險，因此將被團體標籤為局

外人並視為威脅，進而排擠或迫使其離開。透過約談、排斥、報復或主動驅離等

非正式手段來維護團體紀律。可見與收容人接觸是矯正工作中最為特殊的部分，

本研究認為，矯正機關工作特性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1.工作危險性認知  

矯正工作的獨特性質與工作環境導致矯正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率特別

高 (Carleton et al.,2018:509 Easterbrook et al.,2022;Worley, Lambert & Worley, 

2022:16; St. Louis et al.,2023:1361)。矯正人員面臨工作場所壓力最明顯的情況是

高危險性職場環境，包括辱罵、人身攻擊以及目睹創傷或暴力事件等(Konda, 

Reichard, & Tiesman, 2012:181 ; Trounson & Pfeifer, 2017)。做為矯正人員，出於安

全原因，必須始終注意周圍環境，因為在工作的過程中可能會面對無法預料的攻

擊和暴力傷害的危險，或是收容人自傷自殘等的創傷情境。矯正工作要求矯正人

員必須冷靜、專業、果斷地應對這些情況。然而，這些事件可能會對監獄官員產

生嚴重影響，包括從一般壓力、身體傷害到創傷和其他精神疾病等(Bertelsen, 

2022)。美國國家犯罪受害調查 (NCVS)的數據顯示，矯正人員是最容易遭受暴力

的五種職業之一，其在工作場所遭受暴力的機率遠高於在非工作場所遭受暴力的

機率（Harrell，2011:5）。矯正人員是被他人故意傷害發生率最高的職業之一，也

是因工作遭到傷害，導致必須缺勤或發生疾病率最高的一種職業。且其骨折、撕

裂、刺傷和/或挫傷的發生機率和警察類似（Konda、Reichard & Tiesman,2012:181）。

這種暴露在危險性的影響不只在工作上，還延伸到了日常生活，因此導致極高的

工 作 和 生 活 壓 力 ， 接 觸 暴 力 也 會 增 加 矯 正 人 員 罹 患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PTSD)(Ellison, Cain & Jaegers. 2022)。此外，認識其他自殺身亡的矯正人員，也

與矯正人員產生更多的憤怒、焦慮、憂鬱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關連性(St. Louis 

et al.,2023:1361)。由於矯正人員的自殺率高於全國的平均數(Zimmerman, Fride & 

Frost, 2023)，這意味著矯正人員有更高的機會因同事的自殺暴力事件而罹患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而 Ferdik 和 Smith(2017:4)綜合相關文獻指出，矯正人員工作上

面臨的危險和風險主要有五大項，分別是與工作有關之危險、與機構有關之危險、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7235219302831#bb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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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會危險、心理健康風險及身體健康風險，而造成這些危險的因素，顯然與

矯正人員的工作環境有關。如同前節所述，矯正人員在工作上受到蓄意傷害的機

率高過一般行業，也容易罹患創傷症候群。此外，矯正機關的環境通常不衛生、

通風不良，而且常常人滿為患。種種因素使得監獄中不管是矯正人員還是收容人

都非常容易受到傳染疾病的影響。例如在新冠肺炎期間，監獄的矯正人員得新冠

肺炎的比率，可能還比收容人受感染的比率高。例如南非，矯正人員的感染率是

收容人的 7 倍(Bertelsen,2022)。對於可能被收容人傳染疾病，有研究顯示也是矯

正人員主要工作壓力與恐懼感的來源之一(Hartley et al., 2013:323)。 

依據 2017 年的司改國是會議第五組決議（58-3-2），在獄政制度上法務部應

比照「公務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制訂「監所管理員值勤條例」，並重新界定

工時與薪資，根本解決監所矯正人員過勞、薪資苛扣與勞力剝削等現況問題。該

會議認為：需要正視矯正人員職災問題，輪值不得連續超過 6 小時，給予高壓力

勤區(如違規房、新收房)值勤人員及因戒護勤務所受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以及身體受傷者主動給予勤務調整及後續

心理醫療等輔導(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2018:21)。事實上矯正人員的身心狀

態受到矯正機關工作環境的影響，而矯正人員執勤時的身心狀態，又會反過來影

響矯正人員的職場安全。在兩者交互作用影響下，若沒有良善的協助措施以及矯

正當局足夠的重視，惡性循環的結果將易使矯正人員產生嚴重的職業傷害。 

2.近距離接觸收容人 

矯正人員工作的對象是被視為「令人討厭」的社會成員，在矯正人員的文化

中，會對收容人存有戒心，相信收容人會找機會操縱矯正人員，並且將犯罪原因

歸咎於收容人的個人因素，不相信收容人有矯正的可能，這樣的觀念也會展現在

其對待收容人態度上。研究顯示，經常與囚犯接觸可能會導致矯正人員產生更多

的疲勞和倦怠，使其在工作中壓力更大，因此與收容人接觸的次數和質量對於預

測矯正人員的壓力水平可能很重要(Ellison & Caudill, 2020:6)。此外，因為工作對

象之故，矯正工作也容易被外界汙名化，可能造成矯正團體的社會孤立性，形成

沉默法則，忽視其他矯正人員的不當管理行為，阻止了有效的調查與預防。而在

工作上目睹暴力、性侵和自殺等負面事件，更是意味矯正人員必須能夠管理他們

在工作中的情緒，有時候甚至會產生創傷症候群(The 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 and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2017:3)。為了控制情緒及與收容人保持距離。

矯正人員常會習慣壓抑情感，對收容人產生同情的矯正人員也會遭到同事的另眼

看待。對於很多矯正人員而言，會表現出固執難纏的面孔，並對周遭環境漠不關

心，以隱藏其身在收容人當中的恐懼。有的矯正人員還會用幽默或是當作沒發生

事情等方式來讓自己「變得堅強」，或用酗酒、逃避等方式處理難以面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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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son et.al.,2022:6)。事實上，反覆接觸到收容人造成的創傷狀況後，經常造成

矯正人員不只是停止嘗試表現情感，而是選擇放棄所有情感，變的麻木不仁或是

冷酷無情，試圖在情感與社交距離上都與收容人保持距離(Ludlow et.al.,2015: 57)。 

3.角色衝突 

Lambert 等人(2005:35)將角色衝突定義為「對工作角色相關的期望與工作角

色結果不一致的程度」，Lambert 等人解釋，角色衝突就是當你遵守某個角色規範

時，會使遵守另外一個角色變的困難。近年我國矯正觀念有不小的改變，從起初

的懲罰、報復、威嚇，轉變為治療、復歸社會、教化、人權等，例如認為矯正人

員有義務協助犯人適應監獄生活。因此矯正人員工作上主要經歷的角色衝突，是

來自維護矯正機關的安全和對收容人進行教化相互競爭。矯正機關內部安全一直

是矯正人員關注的焦點，但是現代矯正策略對矯正人員在收容人的教化和矯治中

的角色賦予相當高的期待，雖然監獄不是普通的社會機構，但矯正人員的工作與

社會服務工作有其相似性，其經常被要求提供收容人相關資訊，作為收容人與司

法系統的中間聯繫人，及協助收容人減輕適應的困難，傾聽其焦慮感並做出適當

的反應等。因此矯正人員在教化的目標之下，可能會接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指令，

例如為了收容人的教化效果而須與收容人建立互信且緊密的關係，但維持矯正機

關安全性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與收容人保持相當距離，使得矯正人員面臨 Lambert

等人所描述的角色衝突的問題。 

4.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過去多數以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作為衡量戒護人員工作壓力的指標，許多研究

皆認為工作與生活的衝突對於戒護人員工作壓力的感知有顯著的相關。

Brower(2013: 5-6）認為戒護人員首要的挑戰在於平衡家庭需求與在矯正機關的

壓力。因為這兩者的環境不具兼容性，在工作環境中，戒護人員須監督有暴力傾

向或特殊需求的收容人，日常工作任務包括使用特殊的溝通策略，如自信、直接

和無感情的口氣語句，加強與收容人互動時的行為界限。但是，如果以這種溝通

策略與家庭成員交流，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矯正機關中進行交流的有

效方法很有可能無法運用在家庭。戒護人員面對這樣的適應衝突，最常有的反應

是退縮和孤立，幸福感將急劇下降。工作家庭衝突係指個人在工作與家庭間的一

種角色衝突 Lambert、Liu、Jiang、Kelley 和 Zhang(2020: 562-563)的研究指出，

工作問題有時會伴隨著人們回家，導致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工作與家庭衝突的三

種主要類型是：時間的衝突、壓力的衝突和行為的衝突。當時間或工作日程干擾

家庭生活並引起衝突時，就會發生基於時間的衝突；當工作問題和問題跟隨矯正

人員回家並引發衝突，從而降低家庭生活品質時，就會發生壓力的衝突。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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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戒護工作比其他職業更有可能涉及有爭議的衝突和暴力事件，而工作上的問

題會增加人員的挫折感，並使人員在輪班結束時很難消除這些負面情緒，此種行

為的衝突容易對生活產生負面影響。Griffin 、Hogan 和 Lambert (2014: 9)以美國

西南州立成人監獄的戒護人員為對象進行研究發現，工作與生活的無法取得平衡

是影響戒護人員離職的因素之一。矯正工作必須要將工作與生活明確地區分，當

戒護人員在面對無法有效管理工作與生活角色之溢出，在難以取得平衡之下，將

形成衝突進而造成壓力。儘管這些壓力會隨著職業的發展而產生變化，然而戒護

人員與家庭、朋友間的矛盾卻會一直存在。當戒護人員無法取得平衡而產生心理

衝突時，除了會增加工作壓力、降低工作滿意度、降低組織投入，而影響工作倦

怠，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生活滿意度。考量目前社會變遷，現今

國人普遍對於適婚年齡男女進入婚姻及家庭之看法已有所轉變，生活重心並不僅

限於家庭成員，為求精準測量戒護人員面臨工作與私人社交生活所產生的衝突，

本研究採用 Griffin 、Hogan 和 Lambert (2014)之研究，以工作與生活之平衡做

為測量構面。 

(二)機構環境因素 

學者 Chenault(2010)檢視與矯正人員文化有關的研究後發現，幾乎所有的研

究結果有類似的發現：矯正機關環境塑造工作者的工作性格，而非工作者本身的

人格特質。換句話說，不管矯正人員是為了什麼原因進到矯正工作，在經歷了相

同的矯正機關工作環境後，在工作的表現上會變得類似。矯正人員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發生原因和工作環境脫離不了關係，與其他職業群體相比，矯正工作中的身

體暴力和傷害、矯正人員工作滿意度和對組織支持度的認知差異，會影響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PTSD)、憂鬱症和焦慮症的發生率(Regehr et al, 2021:229)。認識其他

自殺身亡的矯正人員，也與矯正人員產生更多的憤怒、焦慮、憂鬱和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有相關性(St. Louis et al., 2023:1361)。本研究歸納與工作環境有關的因素

有三，分別是對工作感到無聊、採行輪班輪休制與戒護人力是否充足。 

1.對工作感到無聊 

研究顯示，工作單調與一成不變，容易招致無聊感進而造成組織員工的職業

傷害。儘管一些研究表明，工作量增加是壓力的預測因素，但其他研究則認為發

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作量過大並不是壓力的決定因素，就矯正工作而言，共同特

徵-無聊是壓力的一個重要來源(Cassiano & Ricciardelli, 2023: 1230)。Eastwood、

Frischen、Fenske 和 Smilek (2012: 483）將無聊被定義為「無法從事令人滿意的活

動的厭惡體驗」。無聊是人類普遍存在的體驗，它發生在多種不同的情況下。無

聊可以理解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感覺自己目前正在採取的行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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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目標不一致(功能利用不足）。當一項活動被認為毫無意義時以及任務需求

與一個人的能力、偏好和感知能量水平不符時，這種狀態特別有可能發生。相較

之下，當一項活動符合一個人的偏好、能力範圍內的並且與感知到的能量水平相

匹配時，往往不會出現無聊感(Meier, Martarelli & Wolff, 2024: 2)。Yusoufzai、

Nederkoorn、Lobbestael 和 Vancleef, (2024: 222)則指出，無聊對工作可能會導致

正面結果，例如親社會意圖增加，但更常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使員工工作和學習

表現下降，或是暴食、暴飲等有害健康的行為。Kohler (2022)也指出，無聊是一

種情緒狀態，其特徵是感覺不受刺激、注意力不集中、焦躁不安，但又缺乏參與

的慾望。讓員工感到工作非常無聊，會導致憂鬱、焦慮、壓力、失眠和更高的流

動率。但無聊並不一定來自於工作特性，而是來自於個人的情緒調節能力。

Bambrah、Wyman 和 Eastwood (2023: 3)的研究指出，不良的情緒調節可能會導致

隨後的無聊，例如，心理動力學理論家認為，無聊是防禦過程的副作用，而防禦

過程旨在讓被禁止的慾望脫離意識，亦即試圖將特定的慾望排除在意識之外會導

致更加分散的情感麻木、缺乏情感清晰度和超然，將反過來又會導致無聊，因為

這樣就很難確定一個人想做什麼。此外，當一個人的慾望保持無意識時，在外部

世界尋找滿足的嘗試永遠不會完全令人滿意。類似地，存在主義思想認為，無聊

及其相關的情感清晰度的缺乏，可以作為一種防御手段，來抵抗必須透過與世界

的接觸不斷實現自我的壓倒性責任。可知心理動力學理論和存在主義理論都顯示，

當焦慮阻止人們關注他們的困境並阻止人們「承認」或「冒險」他們想要的東西

和他們可能成為的人時，就會產生無聊。由於對另一種選擇的焦慮，人們滿足於

情感麻木和脫離的存在以及隨之而來的無聊。整體而言，情緒調節能力與對工作

感到無聊呈現高度相關性。 

2.採行輪班輪休制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

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另公務人員周休

二日實施辦法規定，需全年無休服務民眾的公務機關，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

監獄行刑法第 21 條昭示戒護勤務應嚴密，必須不分晝夜 24 小時運作循環，尤其

是防止事故發生的戒護工作更不能夠有絲毫空檔。因此矯正機關第一線的戒護人

員通常採行輪班輪休制；交接班時間固定，且缺乏彈性。而矯正人員之所以會有

身體健康問題，其實與他的工作性質有關，因為勤務制度，讓他們的生理時鐘大

亂，影響睡眠品質，讓許多器官、臟器無法休息修復，甚至大腦的思覺與運作，

也大受影響，阻礙了認知、情緒以及動力的正常運作。此外，這種勤務性質也大

大的影響了飲食習慣與時間。這些身體或生理的問題，其實都是導致矯正人員心

理或情感性疾患(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disorders)的產生(Swenson, 200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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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也日益關注輪班輪休制度對矯正人員身體健康之影響。國內學者研究顯

示，現行矯正機關的輪班服勤方式產生打亂生理時鐘及睡眠品質下降問題，加上

長時間的工作時數造成體力負荷，國內的研究者認為亦是重要的身體健康影響因

素(蔡田木、賴擁連、黃翠紋等人 2022:33；蘇恆瞬，2023:143)。且人際關係問題

也會引發自殺行為，家庭關係是執法人員自殺最明顯的風險因素之一，而矯正工

作的輪班工作的壓力及不固定的輪休時間特性可能會加劇人際關係問題

(Zimmerman, Fride & Frost,2023）。而 Huang、Guo、Wang 等人 (2024: 9) 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 月這段時間，以中國的矯正人員為調查對象，使用工作與家

庭衝突量表（Work-Family Conflict Scale, WFCS）、Maslach 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MBI-GS）評估工作與家庭衝突、職業倦怠、復

原力、焦慮和憂鬱之間的關聯性，發現：工作與家庭衝突對矯正人員的負面影響，

可能導致職業倦怠和心理困擾，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更多關注。 

3.戒護人力充足與否 

研究顯示，監獄的擁擠程度會對矯正人員的工作產生不利影響，造成更多的

威脅與更多攻擊的風險。尤其當矯正工作人力不足，每名矯正人員要戒護的收容

人越多，會導致收容人之間、收容人與矯正人員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並可能產

生暴力、騷亂等戒護事故，妨礙矯正人員維持矯正機關內部安全與秩序環境，進

而影響矯正人員的身體健康、產生巨大工作壓力或是萌生職業倦怠感（Ellison & 

Gainey，2020；Ellison & Caudill, 2020:1；周愫嫻等人，2011 :50）。臺灣近年因為

不斷上升的監禁率，矯正機關頻頻反映戒護人力嚴重不足，許多的勤務崗位可能

僅配置 1 人單獨執勤，且不得不長時間的服勤，對矯正人員的身心壓力不可謂不

大。根據矯正署統計，2022 年底底矯正機關收容人共計 5 萬 5,118 人，較前一年

度增加 979 人（1.8%）(矯正署，2024:70)。矯正機關總預算員額 9,107 人，但同

一時期現有員額約只有 8,424 人，缺額率約 7. 5%。其中戒護人力包含主任管理

員、管理員及約僱人員，預算員額為 5,870 人，佔矯正署人力比的 64.5%，但實

際員額只有 5,434 人，其中女性戒護人員約佔 1 成(10.03%)(矯正署，2024:105)。

在監獄的收容人中，無期徒刑及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犯佔 33.9%(矯正署，

2024:76)。若以戒護人員人數與收容人數相比，戒護比率約為 1:10.14。2018 年監

察院曾針對監所管理員工作權益做出調查報告。指出與鄰近國家香港 1:1.9、日

本 1:5.4、新加坡 1:5.9 的戒護比相比，臺灣高達 1:10.1，認為我國監所收容人數

長期超額，致戒護人力不足、矯正機關戒護工作負擔沉重，整體戒護安全風險升

高(王美玉、仉桂美，2018:2)。 

Higgins 等人（2013:344）指出，在缺額過多的情況之下，致使矯正機關必須

調整輪班的規則和更動輪值時間來填補人力的空缺，而這樣的做法，會造成戒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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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認知障礙、疲勞、警覺性及運動技能下降之問題。長期下來，更會使現職戒

護人員萌生離職的意向，形成惡性循環。而高離職率也會造成影響。Minor 等人

（2011:58）研究發現，高離職率導致戒護人員短缺可能導致降低對於收容人服務

的品質外，同時也會造成強制加班及增加戒護安全的風險。Mitchell 等人

（2000:337）也認為矯正人力的不穩定會對於戒護安全及造成嚴重的威脅。鑒於

戒護人員的任務是維持秩序，戒護人員流失率和缺勤率的升高可能導致更高的收

容人管理比率，致使收容人間與戒護人員被攻擊的暴力事件激增。為了在這樣的

環境中工作，矯正人員會採取各種預防措施，以確保設施的安全(Gordon & Baker, 

2017:463)。 

簡言之，矯正機關長期超額收容，警力編制並無依收容比例增加的情況下，

造成各機關警力明顯呈現不足的窘境，因而讓從事矯正工作之成員，長期處於高

度危險的環境與壓力中。孟維德、黃翠紋、蔡田木等人(2020:116)的研究發現，與

美國、英國、新加坡、澳洲以及日本等國家相較，我國目前戒護人員與收容人數

比率負擔最大(參閱表 2-3-1)。同份研究也發現，因為現階段戒護比相當高，導致

戒護人員身心壓力大 (孟維德、黃翠紋、蔡田木等人，2020:309)。從監察院的調

查報告至今已過數年，臺灣矯正機關的戒護比率從統計上來看並未下降，甚至有

小幅成長的趨勢。 

表 2-3-1 我國與主要國家矯正機關管理人員與收容人數比較表 

   比例 

 
國家 

男性管理人員 

人數及比例 

女性管理人員 

人數及比率 
管理人員：收容人 

臺灣 5,103(89.73%) 584(10.27%) 1：10.02 

美國 26,281(71.9%) 10,493(28.1%) 1：4.54 

英國 25,961(52.8%) 23,208(47.2%) 1：1.63 

新加坡 1,148 (75.2%) 379 (24.8%) 1：7.60 

日本 15,534(88.7%) 1,980(11.3%) 1：2.75 

澳洲 5,665(88.7%) 497(11.3%) 1：7.00 

資料來源：孟維德、黃翠紋、蔡田木等人(2020)。矯正機關性別平等與公務人力評估-監獄官與監所

管理員考試性別設限之實證研究，法務部矯正署委託研究，頁 116。 

三、矯正人員常見職業傷病類型 

綜合相關的文獻，歸納出矯正人員的職業傷害類型，主要有以下五大類： 

(一)遭受暴力攻擊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統計，2009 年矯正人員是所

有職業中，非致命傷害率最高的職業之一，相較於平均的每萬名全職人員傷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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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17.2 人次，矯正人員高達每萬人 445.6 人次。在 2011 年矯正人員因工受傷或

患病，嚴重到需要缺勤一天比例，上升到每萬人 544 人次，是美國工人平均每萬

人 117 人次的四倍多(Konda et al, 2013:122)。由於矯正機關是一個高度控制的環

境，矯正人員的職業傷害通常是在制止收容人打架，或是制伏收容人過程中發生

的(Konda, Reichard, & Tiesman, 2012:181 ;NORA,2019:9)。根據美國密西根州勞工

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在 2015 年的統計，大約 1/3 矯正人員的傷害是由於

與收容人互動而造成的，主要是發生在矯正人員約束收容人彼此爭吵之際，其餘

則是因為事故或違禁品和其他物體而造成傷害(Konda et al, 2013:125；Denhof & 

Spinaris, 2016: 9-10)。Lerman(2017)針對美國加州所有矯正機關，調查超過 8 千

位刑事司法人員經驗與看法的大型研究顯示，矯正人員遭受暴力的程度非常高。

超過一半的矯正人員表示其所工作的監獄經常發生暴力事件。近 30% 的受訪者

表示曾在工作中受過重傷，85% 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曾親眼目睹重傷或死亡事件。

臺灣矯正機關 2018 至 2020 年共計發生 197 件戒護人員遭受攻擊事件(立法院，

2022:22)，平均每年約 65.67 件。在矯正人員的受傷類型中，又以扭傷及拉傷占

多數(Konda, Reichard, & Tiesman, 2012:186)。臺灣則是收容人使用凳子、筷子、

原子筆、紙棒等器具攻擊，導致戒護人員受傷(立法院，2022:27)。研究團隊認為，

政府對於所屬矯正人員的職場安全，實負有法律上的義務。但矯正機關是否有為

所屬人員職場安全做好規劃？因缺乏強力的監督機制，往往只有在發生重大事件

時，矯正人員職場安全落實問題，才被提出來短暫探討。 

(二)傳染性疾病 

監獄是封閉式環境，環境衛生通常不佳、通風不良，而且常常人滿為患。種

種因素使得監獄中不管是矯正人員還是收容人，都非常容易受到傳染疾病的影響，

可說是傳染病流行高危險地區。包括血液傳染疾病，例如愛滋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等，或是飛沫式傳染疾病，如新冠肺炎等，在矯正機關中都有較高的受感

染比率(Hartley et al., 2013:323；Australasian Society for HIV Medicine ,2020:1；

Kinner er al.,2020:e188)。由於傳染病很容易透過收容地點轉移、矯正人員在不同

房舍間執勤和與訪客會面之間傳播，並透過收容人的出監與入監而在社區與矯正

機關間傳播，且矯正機關中若爆發流行性傳染病，容易導致機關內醫療系統崩潰

(Kinner er al.,2020:e188)。 

在血液傳染疾病方面，收容人得到愛滋病和肝炎等傳染病的發生率較高

(Hartley et al., 2013:323)，矯正人員在工作中可能會接觸到已感染之受刑人的血

液或體液而染病，這意味著矯正人員有接觸血液傳染疾病的職業風險。例如在澳

洲，C 型肝炎在收容人間的盛行率是一般社會大眾的 20-40 倍。儘管澳洲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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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有所不同，但入監已經被列入感染 C 型肝炎的風險因素之一。這些傳染疾

病可能會藉由收容人打架或互相攻擊的血液飛濺、備受感染的針頭刺傷、共享牙

刷、刮鬍刀或理髮設備、不使用保險套的性接觸等途徑感染(Australasian Society 

for HIV Medicine ,2020:3)。而飛沫傳染疾病在相對擁擠的矯正機關內更容易散佈。

以近年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為例，有研究顯示，監獄的矯正人員得新冠肺炎的比率，

可能還比收容人受感染的比率高。例如南非矯正人員的感染率是收容人的 7 倍

(Bertelsen,2022)。而在臺灣，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在 2022 年 7 月疫情高峰期間，

全國 51 所矯正機關，超過 1 成的矯正機關收容人確診率超過 50%，包括桃園女

子監獄(61.68%)、明德外役監(61.58%)、臺中女子監獄(57.32%)、高雄女子監獄

(54.67%)及明陽中學(51.33%)(王幼玲、高涌誠、蕭自佑，2023:3)。對於可能被收

容人傳染疾病，有研究顯示也是矯正人員主要工作壓力與恐懼感的來源之一

(Hartley et al., 2013:323)。 

(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 

矯正機關是高風險的工作環境，諸多不利的工作條件會對長期在內工作的人

造成傷害。這些傷害除了收容人暴力攻擊的有形傷害外，心理的無形傷害造成的

影響更大、範圍更廣，但卻容易被忽視。戒護人員可能接觸的心理傷害事件非常

多元，包括收容人之間的暴力、傷害和死亡、毒品不良反應和毒品使用過量事件、

自殺和自殘等心理健康危機事件、衝突的工作環境；而在發生壓力事件(例如，收

容人死亡）後，矯正人員還必須繼續在經歷過此類事件的環境中工作，而產生社

會性心理傷害。總的來說，矯正人員可能會因接觸暴力而出現心理壓力，無論矯

正 人 員 是 直 接 受 害 者 還 是 僅 僅 目 睹 了 此 類 安 全 風 險 (Ellison & Caudill, 

2020:7;McKendy, Taillieu, Johnston, Ricciardelli & Carleton, 2023: 137)。社會性心

理傷害(Psychosocial hazards)指的是：工作設計或工作管理中，任何會增加受雇者

工作壓力的風險因素。長期或嚴重的社會性心理傷害會導致心理和身體傷害。與

其他職業相比，矯正人員是申請工作造成精神傷害賠償件數最多的職業之一

(SWA. ,2013)。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高盛公共政策學院的研究人員，以 8,000 多

名刑事司法人員為調查對象發現：超過 1/3 的矯正人員表示，周遭至少有一個同

事曾經告訴他們，自從他們開始從事矯正工作以來，個性變得更加焦慮或憂鬱；

28%的受訪者表示經常或有時感到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38% 的受訪者做任何

事都不感到興趣或樂趣(Lerman, 2018)。許多研究都指出矯正人員容易產生各種

與壓力相關的疾病，例如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藥物濫用等(Ferdik 和 

Smith ,2017:4; Trounson & Pfeifer, 2017)。Spinaris 和 Brocato(2019:5)使用具有信

效度的篩檢工具，發現美國密西根州矯正署(MDOC)員工，尤其是戒護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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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次的調查當中，其重度憂鬱症、廣泛性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殺傾向

和酗酒行為的盛行率都超過了急救人員、軍人和一般社會大眾。在使用加權調查

統計數據後，估計 MDOC 員工中，高達約 1/6 的人符合重度憂鬱症標準；1/2 的

人廣泛性焦慮症得分介於中度到高度間，是全國平均盛行率的 16 倍；而酗酒盛

行為相較於全國盛行率的 7%，高出 2.7 倍，將近 1/5，其中男性戒護人員的酗酒

盛行率為 1/4。上述這些統計結果，在在顯示矯正人員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機率罹

患的心理疾病。 

除了上述的心理相關疾病外，特別令人關注的是矯正機關內發生的暴力攻擊、

自殺等案件，是否會對矯正人員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Lerman(2018)對

於美國矯正人員的研究顯示，1/3 的受訪者在工作期間至少出現過一種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的症狀。40% 的受訪者表示在工作中曾經歷過令人恐懼、可怕或令人

不安的事件，以至於為此做過噩夢。Spinaris 和 Brocato 使用加權調查統計數據

及透過有效的篩檢工具，估計美國密西根州矯正署(MDOC)的員工，近 1/4 的人

符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標準，盛行率高於急救人員的 10%，比全國的平均

發生率高出近 7 倍。而在男性矯正機關中，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戒護人員比

例更至攀升至 41% (Spinaris & Brocato ,2019:5)。雖然接觸創傷和壓力源是矯正人

員工作的固有部分，但提高更熟練地應對壓力源能力的培訓計畫，將可能會減少

壓力對健康和行為的有害影響(Christopher, Hunsinger, Goerling, Bowen, Rogers et 

al., 2019: 112)。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疾病會帶來自殺風險，並對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成

本，以美國來說，2019 年自殺事件在醫療、就業休假和生活品質上的成本總計近

5,000 億美元(Peterson et.al,2021:1655)。而職業的選擇是否會影響個人的自殺意

念?若從意圖自殺者的職業觀察，不同的職業自殺率確實不同。美國的疾病管制

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指出，保護性服務工

作者(Protective Services Workers )有較高自殺風險。在男性族群中，保護性服務工

作者的自殺率不但高於一般人，還名列前十大高自殺風險的職業群，其中中年的

白人男性是公共安全職業的主導者，也是受自殺影響最大的族群之一；在女性族

群中說，保護性服務工作者的自殺率更是僅次於建築工人和採礦工人(Peterson 

et.al,2020:57)。研究者指出，高自殺風險的職業，特點是存在明顯的自殺風險因

素，包括受教育程度較低、工作壓力較大以及與工作時持有致命武器等

(Zimmerman, Fride & Frost, 2023)。 

矯正人員的自殺率是否較一般職業者高？數份研究顯示確實如此。矯正人員

被他人故意傷害的比率最高，且相較其他類型的公務員，因受傷而缺勤的天數最

多。在美國 1999 年至 2008 年間因公受傷的矯正人員中，超過 1/3 死於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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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man, Fride & Frost,2023)。一 份針 對美國 密西根 州矯 正署 (Michiga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MDOC) 3,502 位矯正人員的研究顯示，大約 9%的

MDOC 員工不僅有自殺念頭，且已嚴重到需要立即接受心理健康治療。調查樣

本中 1%的受訪者目前偶強烈的自殺意念(Spinaris & Brocato, 2019:5)。另一份調

查則顯示，10%的現職矯正人員曾考慮自殺；退休的矯正人員自殺意念發生率更

高，達 1/7。而在那些曾經考慮過自殺的受訪者中，31% 的人表示在過去 1 年經

常或有時會考慮自殺(Lerman, 2018)。相比於一般職業，公共安全專業人員的自

殺率較高，執法人員也比一般民眾更有可能使用槍支作為自殺方法(Zimmerman, 

Fride & Frost,2023）。 

矯正人員自殺的原因，許多與工作環境影響因素密不可分。直接和間接接觸

暴力是矯正人員自殺的危險因子(Spinaris & Brocato, 2019:13)。矯正人員自殺之

前往往發生日益嚴重的藥物濫用問題（Frost & Monteiro, 2020:1277）。在與矯正

人員自殺事件相關的研究，有的強調了職業倦怠造成的職業壓力，特別是情緒耗

竭(emotional exhaustion)、失自我感(depersonalization)和工作不滿意度。此外，工

作壓力在矯正環境中尤其嚴重，與警察相比，矯正人員反應來自機關組織的壓力

明顯更高，特別是與人力和資源短缺，及領導問題相關的壓力(Zimmerman, Fride 

& Frost,2023）。最後，使用槍枝也是重要的風險因素，相較於其他自殺方式，如

溺水、上吊、燒炭、割腕的致死率分別是 56.4%、52.7%、31% 和不到 1%，使用

槍枝的致命率率高達 89.6%(Conner & Miller, 2019:885)，而警察與矯正人員通常

對槍枝使用是很熟悉的，這也加深執法人員自殺致命的風險。 

美國許多地方政府將執法人員的安全與健康訂為優先處理事項(Zimmerman, 

Fride & Frost, 2023)。然而執法人員間，不同職業的自殺風險因素可能不同。

Zimmerman、Fride 和 Frost(2023)比較 2003 年到 2018 年，1,373 名警察自殺案件

和 687 名矯正人員自殺案件後發現，矯正人員比警察更有可能有自殺未遂史，矯

正人員也比警察更有可能出現刑事法律問題、親密伴侶問題和家庭問題，但出現

身體健康問題的可能性較小。換言之，矯正人員比其警察，可能有不同的自殺危

險因素，包括較低的教育程度、更廣泛的自殺行為史、更多的刑事法律問題以及

更多的親密伴侶和家庭問題。此外，有很高比例的矯正人員在真正付諸實行自殺

計畫前，周遭的人卻渾然不知。Lerman(2018)研究指出，73%的矯正人員不會將

自殺的念頭告訴任何人，只有 18%的人曾經使用過機關內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3% 的人使用過同儕支持志工計畫。而這些

協助矯正人員心理健康的計畫參與率低落的原因之一是矯正人員擔憂保密問題。

20%的矯正人員表示，擔心向 EAP 等方案尋求心理健康問題協助，可能會產生

難以預料的不良後果(Lerman, 2018)。可知，許多矯正人員默默承受工作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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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痛苦。而為防範矯正人員的自殺，應注意其獨特的風險因素，包括工作問題、

身體健康問題、親密伴侶問題、民事法律問題和取得致命性武器等問題外，還必

須 透 過 跨 體 系 、 跨 領 域 、 跨 學 科 的 合 作 來 共 同 解 決 (Zimmerman, Fride & 

Frost,2023)。 

(四)身體疾病 

戒護工作帶來的高壓力與作息不規律，是矯正人員無法不付出的健康成本，

與工作相關的壓力會對健康產生的重大影響是無疑的。研究顯示矯正人員比其他

行業人員有更高的機率罹患頭痛、消化性問題、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和心

臟病等疾病，甚至是罹患氣喘或支氣管炎的比例也比平常人高(Dowden & Tellier, 

2004:32；Lerman, 2017)。當員工感受到超過個人可承受的工作壓力時，身體及心

理產生排斥反應，可能造成身心症狀增加以及慢性疾病產生，對個人生活產生變

動，而壓力與生理免疫系統的交互作用，容易造成急性心肌缺氧等疾病（陳瑞容、

鍾政達，2005:380）。矯正人員在上述這些疾病有較高的罹患率，除歸因於工作壓

力所帶來的負面身體傷害外，矯正人員的輪班服勤方式產生打亂生理時鐘及睡眠

品質下降問題，加上長時間的工作時數造成體力負荷，國內的研究者認為亦是重

要的身體健康影響因素(蔡田木、賴擁連、黃翠紋等人 2022:33；蘇恆瞬，2023:143)。 

現有研究提供的證據顯示，與包括警察在內的許多其他職業相比，矯正人員

在工作中受傷的風險相對較高。至於臺灣的狀況為何，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瞭解

與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發生率、類型、嚴重性和影響。此外，進一步瞭解矯正人

員受傷的原因也很重要。更全面地瞭解導致傷害的因素，可以在制定減少傷害發

生的策略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並使工作場所對於矯正人員更加安全。因此，

戒護人員需要進行更多旨在與患有精神疾病的收容人互動和控制的培訓。再者，

正如 DeHart 和 Iachini (2019: 457)所討論的，矯正矯正人員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之間的合作，可以為矯正人員建構以證據為基礎的培訓課程，讓戒護人員有能力

辨識收容人的創傷跡象，從而為戒護人員提供必要的能力來完成工作，同時保持

安全的工作環境。 

(五)臺灣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 

臺灣矯正機關中有適用及準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的正式人員、約聘僱人員，

以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統計至 2022 年 12 月底，

全國矯正機關計有矯正人員 8,424 人，其中以戒護人力為大宗，佔總預算員額

9,107 人的 5,870 人，其中主任管理員 868 人、管理員 4,826 人及約僱人員 176

人，占矯正機關員額的 64.5%，其中男性戒護人力 4,872 人，女性戒護人員則佔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 

42 

總戒護人力的 10.3%(法務部矯正署，2024:105)。依據法務部矯正署人事室的統

計資料顯示，自 2020 年至 2022 年，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案件數有上升的趨勢，

其中以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與遭收容人攻擊為主要的成因，並以戒護科人員佔職

業傷病人數 8 成以上比例最高。 

表 2-3-2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人數統計 

年度 監獄 看守所 戒治所 技訓所 少觀所 矯正學

校 

總計 

2020 年 40 12 1 7 0 9 69 

2021 年 57 15 3 6 2 4 87 

2022 年 60 19 3 7 1 10 100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人事室 

表 2-3-3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類型統計 

年度 
上 下 班 途 中 發 

生 危 險 事 件 
收容人攻擊事件 

其 他 執 行 職 務 

發 生 意 外 事 件 
總計 

2020 年 27 38 4 69 

2021 年 42 31 14 87 

2022 年 47 31 22 100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人事室 

表 2-3-4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單位統計 

年度 戒護科 其他單位 總計 

2020 年 60 9 69 

2021 年 77 10 87 

2022 年 83 17 100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人事室 

第四節  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措施與風險評估 

雖然矯正人員面臨極大的工作壓力，但若是有良好的傷病預防措施，則可以

應對壓力來源。加拿大、英國、荷蘭和美國的研究都顯示，沒有提供矯正人員支

持的機關，可能會導致矯正人員感到自卑、壓力大以及工作耗竭。反之，組織提

供傷病預防措施，則可以協助矯正人員應對職業壓力，以及潛在威脅所帶來的職

業傷害(Cassiano & Ricciardelli, 2023: 1231-1232)。目前國內執法人員的職業傷病

協助與預防規定，與公務人員並無太大差異。我國以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

服務法、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作為公務人員之法律層級規範，而在公務人員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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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建構公務人員職業保障規則與辦法，例如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公

務人員服務法之下有公務人員周休二日實施辦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等，此外尚可見於公務人

員權益有關之函釋當中。但由於執法人員的勤務特殊，面對的職業傷病性質有別

於一般文職公務人員，有關矯正機關現行職業傷病預防，除了說明臺灣矯正機關

現行做法外，也將借鏡國外矯正機關與我國警察機關作法，以做為矯正機關職業

傷病預防策略改進之參考。 

一、臺灣執法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機制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網站統計，至 2023 年底全國警察人員(不含文職)人數為

68,724 人，其中男性為 59,607 人，而女性員警則佔 13.27%(內政部警政署，2024)。

從表 2-4-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顯示，從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警察人員執行

職務被害傷亡，或其他因素因公傷亡的人數，約佔總人數的 1%。 

表 2-4-1 2020 年至 2023 年我國警察人員職業傷病人數統計 

年度 
執 行 勤 務 

被 害 殉 職 

其他因公死

亡 

執 行 勤 務 

被 害 成 傷 

其他因公受

傷 
總計 

2020 1 10 471 409 891 

2021 0 8 335 391 734 

2022 2 6 365 391 764 

2023 0 10 495 402 907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人事室 

另與矯正機關勤務性質較為類似的內政部移民署四大外國人收容所的職業

傷病情形，因該署網站沒有公開資料可稽，本研究於 2024 年 7 月間函發該署，

惠請該署提供 2017 年至 2023 年近 5 年的因公傷亡人數統計表，以及自今(2024)

年 1 至 6 月間的因公傷亡人數統計，並與該署同為外勤勤務單位的專勤隊的因公

傷亡情形作表比較，如下表 2-4-2 及表 2-4-3。從以下兩個表可以發現，移民署專

勤隊的人員因公受傷的案件數較多，若從盛行率來看，收容所約在 0.8%-4.9%,，

專勤隊則在 1%-10%間，顯見專勤隊的因公受傷的比率較高。其中收容所在 2022

年有最高的因公受傷人數，但隔年立刻大幅度減低，而專勤隊則在 2023 年時有

最高的因公受傷人數，但在今年度的上半年同樣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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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2019 年至 2024 年 6 月我國移民署收容所人員因公傷亡人數統計 

年度 預算人數 
因公死

亡 

上下班途中

發生危險事

件受傷 

收容人攻

擊受傷 

其他執行職

務發生意外

因公受傷 

小計 

2019 248 0 1 0 3 4 

2020 245 0 3 0 1 4 

2021 249 0 0 2 1 3 

2022 249 0 0 6 6 12 

2023 247 0 1 0 1 2 

2024 

6 月前 
249 0 3 0 2 5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人事室 

表 2-4-3 2019 年至 2024 年 6 月我國移民署專勤隊人員因公傷亡人數統計 

年度 預算人數 
因公死

亡 

上下班途中

發生危險事

件受傷 

嫌疑人攻

擊受傷 

其他執行職

務發生意外

因公受傷 

小計 

2019 577 0 1 2 9 12 

2020 574 0 2 3 4 9 

2021 574 0 2 2 2 6 

2022 575 0 4 4 13 21 

2023 577 0 3 17 38 58 

2024 

6 月前 
576 0 2 5 4 11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人事室 

在提升機關裝備以維護執勤人員安全方面，內政部警政署前於 2016 年開始

執行「108 -111 年警察執法設備及效能提升方案」，共投入經費 13 億 9,901 萬 8

千元，進行「涉案車輛行車紀錄雲端創新應用發展計畫」、「強化數位跡證鑑析能

力計畫」、「通訊監察系統建置計畫」、「鑑識及防爆效能推升計畫」、「警通網路效

能提升計畫」及「精實警用車輛計畫」等 6 項子計畫。最近則是於 2022 年訂定

「112 年至 115 年警察執法安全堅實方案」，預計汰換逾齡警用有線通訊系統及

勤務車輛，包含有「警用通訊網與設備效能提升計畫」與「厚實警用車輛計畫」

等 2 項子計畫，並分為 4 年由中央撥款投入 9 億 3493 萬 2 千元作為計畫經費。

其中汰換警用車輛的目標之一即是希望能夠減少年度內警車交通事故致傷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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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老舊、安全性不佳之警用車輛，可確保員警執勤效能與安全，精進執法品質，

並保障男女警性別差異之駕駛(騎乘)需求(內政部警政署，2022:2)。 

再者，內政部警政署組織相關單位成立安全防護小組審查警察機關對員警的

職場安全措施是否足夠，其將執行項目分為「1、促進同仁身心健康相關措施」、

「2、提供同仁執勤安全之防護與輔助措施」、「3、提供同仁安全及衛生之辦公環

境」、及「4、綜合項目」等四大部分。除了前述的警用裝備汰換升級與每年例行

性辦理不同主題的教育訓練及提供重大案件之後的個人和團體心理諮商輔導外，

其他有別與一般文職公務人員的醫療照護還有：1.研訂「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

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行政院有「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

方案」，現職或退休同仁到全國 64 家衛生福利部醫院、國軍醫院、榮民醫院等特

定醫療院所就醫均減免健保部分負擔費用；此外，到其中 32 家國軍醫院、榮民

醫院就醫更免收掛號費，另健康檢查及住院亦享有優惠；2.簽訂「警安門診」醫

療服務，目前已有 306 家醫療機構提供醫療優惠服務。3.推動「客製化健康檢查」

方案：內政部警政署目前針對警察人員常罹患之心腦血管等疾病，協調長庚紀念

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及花蓮慈濟醫院等各地區醫療機

構，提供警察人員「客製化健康檢查優惠方案」，讓警察人員可自行選擇或返鄉

就近醫院預約健康檢查，增加便利性及提高所屬人員健檢意願(內政部警政署，

2024:7)；4.辦理「全國警察機關員工自費型團體意外保險」及 5.協調民間資源成

立「公益信託警察醫療及照護基金」，補強現行照護制度不足部分，對於執行職

務發生意外或突發疾病、公差發生意外或突發疾病及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或突發

疾病等，依現行照護法規無法適用的情形，透過民間資源適時的給與醫療照護及

安置。此外，對於所屬同仁的法律協助需求，除了因公涉訟的補助外，內政部警

政署另外遴聘 18 位律師擔任法律諮詢委員，於每個月第 3 週於警政署提供各機

關的警察同仁法律諮詢服務，對於個案有需求者，也可轉介至內政部警政署的法

律諮詢委員承接案件或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內政部警政署，2024:12-13)。 

二、矯正機關常見職業傷病預防機制 

整理國內外文獻，有關矯正機關常見之職業傷病預防機制，約有以下四大類

型： 

(一) 促進身心健康相關措施 

以下從勤務執行方式改善、輔導與諮商、激勵關懷措施及醫療措施四個面向

做探討，除探討國內外矯正機關現行做法外，並兼論與矯正機關性質類似之行政

機關作法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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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勤務執行方式 

Ellison 和 Caudill(2020:18)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間問卷調查美國 19 所監獄，

共計 1,380 位矯正人員後發現，管理員和主管必須盡可能向每位官員委派合理數

量的任務，並在其設施中保持足夠的覆蓋。然而，大量的人員缺額和矯正人員的

薪酬（包括工資和福利待遇）不佳，使許多繼續從事矯正工作的人員只是別無選

擇。另外也由於地方和州政府沒有增加資金，管理人員亦只能盡力而為。研究者

建議，雖然增加經費可能有困難，但可以增加矯正人員其他方面的資源，如帶薪

休假、產假/陪產假、醫療保健、退休等，可以使矯正工作更為吸引潛求職者。 

在釋字 785 號要求保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的要求下，臺灣矯

正機關自 2021 年開始陸續研商勤務制度與加班時數的限制，但有研究者發現，

矯正機關回應的規定，目前以健康權及加班費時數來限縮人力的調派，這樣的措

施不但無法減輕矯正人員的勤務負擔，還造成人力限縮使勤務無法彈性調整，以

及加班費反而被限縮，可能不是第一線的戒護人員所需要。因此建議宜針對矯正

人員工作特殊性，規劃其勤務需要和時間，做為未來修正的方向(蘇恆舜，

2023:144)。另有研究者認為，如矯正機關這種採行輪班輪休制度的行政機關，可

以參考勞動所訂的「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之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措施，規劃相關預防計畫(措施)。上述指引其相關作法與流程如下圖。行政

機關並須同時針對異常工作之工作者，規劃適當休息時間及提供休息室，以減低

員工的身體疲勞、精神壓力等，且提供此類高風險工作者每年定期健康檢查，避

免工作者因對健康的疏忽導致無預警引起突發性的腦、心血管疾病，造成過勞之

職業傷病或死亡事件(孟繁宗、賴思涵，2019: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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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作法流程圖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9)。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頁 4 

2.提供輔導與諮商 

工作壓力是影響矯正人員甚鉅的職業傷病風險因素。美國國家司法研究所

2000 年出版針對緩解矯正人員壓力方法的指南。指南中涵蓋完善且可複製的減

壓計畫的案例研究，包括專業諮詢、同儕支持、轉介臨床醫生或員工援助計畫以

及員工培訓。指南建議矯正機關可以根據機關需求和資源選擇一種模式，並透過

組合服務來建立矯正人員減輕壓力計畫(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00:2)。

Ellison 和 Caudill(2020:18)對於美國 19 所監獄的調查也發現，加強矯正人員培訓，

重點關注自我照顧和創傷知情護理，可能有助於矯正人員認識和應對壓力，以及

體察到其他矯正人員和收容人的壓力。這些變化可能會提高矯正人員的安全，減

輕壓力，並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並對其家人、朋友和管理的收容人產生間接和

積極的影響。 

法務部矯正署自 2019 年 4 月起，配合法務部併同委託外部專業管理顧問公

司提供署內同仁員工協助服務平臺及專線，同時與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簽定心

理諮商服務合約，可及時提供職員工身心需求等各項服務，發現並協助同仁解決

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另外有許多矯正機關借重聘用之心理師或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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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來對所屬人員提供心理健康的協助(蘇恆舜，2023:147)。簡言之，倘若

矯正機關內部人員有心理諮商需求，可以使用機關內部資源(如編制內諮商心理

師、關懷小組等)，或由各機關人事室轉介心理師等專業人員，並依心理師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倫理守則，予以保密及保存。 

此外，預防重於治療，內政部警政署自 2023 年 4 月開始，仿效美國紐約市

警察局「同儕協助警察組織」（POPPA）運作方式，邀請退休員警自願擔任「退

警關懷員」，並先從警政署心理諮商室進駐，接聽電話提供同仁諮詢與協助解決

工作及生活適應問題，如遇重大事件或心理健康層面問題，將協助轉介專業人員

(內政部警政署，2024:4)。花蓮縣政府針對參與重大地震救災工作之消防人員提

供的員工服務方案中，也包含建立同儕扶持機制，利用聊天尋找警訊，以即早察

覺心理健康問題(藍汎偉、林貴榮，2018:19-23)。事實上，蔡田木、黃翠紋及賴擁

連等人針對矯正機關戒護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及專家學者焦點團體座談會後，亦提

出使用同儕式諮商計畫（peer-counseling program）作為短期可用於改善或緩和戒

護人員工作壓力或心理負面情緒之建議，主因是矯正同儕透過經驗分享的方式較

能獲得求助者的認同與青睞(蔡田木等人，2022:164)。故本研究認為，上述警政

署邀請退休員警擔任同儕諮商者，或許可供矯正機關參考。 

再者，從前節矯正人員常見職業傷病類型中可知，自殺亦為其中之一種類型。

鑑於近年外勤員警自殺案件頻傳，警政署與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合作修訂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及「警察人員健康維護隨身指南」，另外為篩檢與辨

識可能有自殺風險人員，警察機關內部加強心情溫度計 BSRS-5 量表推廣，使警

察人員能夠主動了解本身心理困擾程度及照護需求，結合上述資源提供警察人員

在有需要時能夠使用(內政部警政署，2024:4)。矯正人員與警察人員都屬於廣義

的政府執法人員，工作性質與服勤方式有許多相似之處，矯正機關亦可與相關團

體合作，就矯正人員工作特殊性發展防治自殺指南。 

3.採取激勵關懷措施 

Spinaris(2019)，曾提醒在矯正機關在管理層面上必須注意常犯的 6 項錯誤，

避免影響執行效果：1.認為矯正人員的健康是一種不必要的奢侈，機關不必執行

協助措施；2.在決策採用哪些健康計畫和資源時，沒有開放各層級的員工參與；

3.不讓工會參與設計和實施員工健康計畫；4.認為可以用「一刀切」的方法來解

決所有員工的健康問題，而非客製化方式；5.認為僅需提供一種項目，或一次性

資源，或短時間的協助就足以發揮效果；6.實施沒有以證據為基礎的員工健康方

案。另外 Ellison 和 Caudill(2020:18)則建議，監獄的主管人員應考慮建立團隊活

動和員工可以表達不滿管道，以及舉辦旨在減輕壓力和提高安全性講習或訓練，

以舒緩矯正人員來自管理措施方面的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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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矯正機關依循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定，訂定有員工協助方案工作計畫，

組成員工協助方案關懷推動小組，提供同仁員工協助方案相關服務，如心理諮商、

法律諮詢、理財諮詢、醫療諮詢及管理諮詢等服務，並協助同仁解決工作及生活

層面等相關問題。各機關可視資源及員工需求，自行決定辦理工作適應、職場心

理困擾(如壓力調適、工作與生活平衡、生涯規劃)、情緒管理（如失眠、焦慮、

憂鬱）、醫療保健等相關研習講座。法務部矯正署授權所屬各矯正機關可藉由多

樣化之協助性措施，對所屬人員施以激勵與關懷，一方面協助同仁解決影響工作、

生活可能遭遇之困難，落實員工協助方案，一方面建立職場性騷擾防治及職場霸

凌防制作為，營造健康的工作環境。不過本研究認為，現行的激勵關懷措施除了

要避免 Spinaris 所提的常犯 6 項錯誤之外，尚需要檢視這些激勵與關懷措施是否

契合矯正人員的需求。 

4.醫療照護 

從前節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類型與風險因素可知，矯正工作可能會造成從業人

員不同的身心疾病，可能比一般的工作者更需要周全的醫療照護。目前行政院的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尚未涵蓋矯正人員。亦無警政

署提供警察人員的「客製化健康檢查優惠方案」。本研究以為，矯正機關除了依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補助健康檢查的費用外，亦可結

合在地醫療機構，針對矯正人員常見疾病提供健康檢查項目套餐，並協議優惠價

格，以提升矯正人員對自我的健康意識。 

(二)執勤安全防護與輔助策略 

矯正機關在執勤安全防護與輔助策略部分，通常聚焦在預防收容人攻擊事件

並降低傷害，策略通常有以下幾項： 

1.制定各類執勤安全標準作業程序 

矯正人員所面臨職業傷病風險主要來自致命和非致命的攻擊、暴力行為、交

通相關死亡和過度勞累等。尤其是在我國矯正人員戒護比長期過高的情形下，前

述風險因素顯得更為嚴峻。我國矯正機關目前訂定各類勤務執行注意事項與標準

作業流程，並確實辦理各項應變演練，演習模擬戒護事故處理（例如舍房騷動、

收容人打架狀況、佯病暴行管教人員預謀脫逃、工場暴動等情境演練及對策應變），

以提升戒護同仁因應各類戒護突發狀況之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強化執行舍房安

檢（每周例行安檢、每月臨時安檢、每季擴大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以避免

事故發生。美國國家矯正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建議，遵循良好

的操作程序以及確認每種事件類型特有的風險因素，以便制定和實施適當的預防

措施，可以減少上述傷害(Konda et al, 2013:128)。現行臺灣的矯正機關訂定有各

類勤務執行注意事項與標準作業流程，並確實辦理各項應變演練，演習模擬戒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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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處理（例如舍房騷動、收容人打架狀況、佯病暴行管教人員預謀脫逃、工場

暴動等情境演練及對策應變），以提升戒護同仁因應各類戒護突發狀況之危機處

理及應變能力。 

近年消防署則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合作，以美國消防協會制訂的消防職

業安全與健康標準「NFPA 1500」為基礎，經過訪談中央與地方業務單位意見，

及舉辦 3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整合為「各級消防機關工作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施

指引」，並製作消防機關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手冊範本，供國內消防機關參考使用

(消防署，2022)。內容進一步規定消防機關應結合風險管理作業，對執行工作安

全衛生事項之作業程序、標準或計畫定期及不定期評估是否修正。本研究以為，

該指引對於工作安全衛生事項的風險評估概念與規定，或可供矯正機關訂定相關

規範時參考。 

2.教育訓練 

我國矯正機關的戒護科在預防收容人攻擊事件並降低傷害上，會以勤前教育

宣導及辦理常年教育(例如矯正戰技、綜合逮捕術、器械使用及指引指導等教育

課程)等方式，加強演練防護型噴霧、警棍或各式盾牌等法定器械使用時機，提升

戒護管理防範觀念並強化戒護同仁執勤技巧。也會強化落實舍房開啟防範觀念、

戒護管理及收容人平時考核與觀察，確實掌握高風險收容人行為狀況並增派警力

或由專人親自單獨提帶，以維護戒護安全。不過國外再針對矯正人員的教育訓練

當中，有時會加強心理素質訓練，例如加拿大矯正署推行心理準備計畫(Road to 

Mental Readiness,R2MR)，協助矯正人員在高風險的職業環境中如何更好的管理

心理健康。R2MR 計畫為 160 分鐘的課程，旨在教導新進人員基本心理健康素

養、教導壓力管理技巧，及改變對心理健康問題和使用心理健康服務的態度。該

計畫最初是由加拿大的國防部開發，並使用在入伍新兵訓練上，但被加拿大矯正

署引進，對內部矯正人員實施使用(Fikretoglu, Beatty & Liu, 2014:1)。改變表現的

力量計畫(Power to Change Performance, PCP)也是類似的計畫。該計畫包括五個

訓練模組，包括情緒自我調節技巧和生理回饋技巧使用等的訓練。McCraty 等人

針對 75 名矯正人員進行了檢測，發現參加訓練的實驗組和沒有參加訓練的對照

組間雖然在各項研究指標都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在評估訓練前後的差異，實驗

組的膽固醇、血糖、心率、血壓和心理困擾自陳均有下降。在生產力、動機、目

標清晰度和對前景積極性等方面的衡量也有提升(McCraty et.al ,2009:251)。 

3.收容人危險風險分級 

黃鴻禧(2016)以國內有攻擊戒護人員記錄的收容人為研究對象，發現多數的

施暴行為沒有經過事先的預謀，認為收容人攻擊管教人員之潛在危險性，主要來

自於收容人對當下情境的反應，以及對壓力或挫折之容忍程度，因此參考國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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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準化量表評估收容人戒護安全風險是重要的。預防攻擊事件，除仰賴平時建

立收容人風險等級資料庫，以供事件處理時能即時查詢外，處理時由 2 名以上管

教人員共同處理，並落實戒護勤務標準作業程序，或為預防收容人暴行之有效方

法(黃鴻禧，2016:34-39)。目前我國在收容人出入監時，並沒有做暴力風險評估，

也沒有以收容人的危險性來決定收容在哪類型的監獄中。不過諸如英、美、日等

國現行都有收容人分級制。對於不同危險程度的收容人分開給予不同的管理與戒

護，相對而言對矯正人員的執勤安全更有保障。現行對於收容人危險性的評估我

國矯治機關執行上主要靠第一線戒護人員的判斷，相關措施包括強化落實舍房開

啟防範觀念、戒護管理及收容人平時考核與觀察，掌握高風險收容人行為狀況並

增派警力或由專人親自單獨提帶等。另外輔以強化執行舍房安檢（每周例行安檢、

每月臨時安檢、每季擴大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來避免事故發生。本研究以

為，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預防除了從矯正人員本身著手之外，亦可從其主要面對

的收容人方面著手。對於收容人的危險性做風險分級，本研究認為亦屬重要的職

業傷病預防措施。 

(三)維護辦公環境安全與衛生之措施 

1.辦公環境改善 

依職安法第 6 條第 3 項訂定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針對室內場所通風

及換氣有明文規定，必要時必須有機械通風設備以調節空氣、溫度及降低有害物

濃度。另外依職安法第 12 條第 5 項規定訂之的「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亦有提及職場環境的監測。近年來民間企業對於辦公場所是否提供符合人類生理

需求的工作條件 (例如：溫度、濕度、光線、空間設計等)亦日漸重視，許多跨國

企業公司都以良好的硬體辦公環境來做為招募員工的亮點。有研究者對於國內警

消、技術性、幕僚類及行政類等各類公務人員所做的問卷調查，均顯示對工作環

境舒適度的重視度僅次於工作壓力(李葉玫君，2021:9)。顯示辦公環境硬體設備

的改善對於員工有正面的影響。不過我國矯正機關在監獄戒護區除了內勤辦公室，

幾乎所有工作環境都未安裝冷氣。工場、舍房和走道只有電風扇。加上舍房為防

止脫逃，整體設計的通風有限且十分悶熱。同舍房因為通風不良，往往會飄散難

聞的異味。對於執勤的矯正人員身心負荷較大。孟維德及黃翠紋等人針對戒護人

員進行深度訪談發現，許多矯正機關戒護人員的住宿、休息等硬體設施不足，在

勤務執行上屢受限制，例如以女監為例，若男性矯正人員到戒護科工作，不管是

住宿、留宿，或是職場友善空間、硬體設備現有均不足，雖想建置性別友善空間，

除了改建硬體設備有經費問題外，由於矯正機關多數非常老舊，空間也狹小(孟

維德等人，2020:167)，辦公環境改善困難重重，可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本研

究認為，我國矯正機關硬體設施的改善雖然重要，現行卻可能無法一蹴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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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勤裝備維護與更新 

美國國家矯正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建議，如果矯正機關能

夠解決人員短缺問題，可以提高矯正機關的整體安全性；另外提供足夠的設施—

例如基本的醫療和心理保健需求、合格的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和安全訓練計

畫等措施亦可減少傷害(Konda et al, 2013:128)。新加坡內政部自 2000 年起興建

樟宜監獄綜合中心(CPC)，預計要在 2025 年落實「無守衛監獄(Prison Without 

Guards ,PWG)」，因此開始採用可以提升人力效率的多項創新科技，包括引入電

子監控和技術應用，使用電子設備追蹤犯人的位置和活動，提高矯正人員戒護的

安全性。而進行到計畫的尾聲，目前的樟宜監獄綜合中心保安措施相當嚴密，除

內外配置高科技安全系統，進出不再使用鑰匙打開一扇扇的鐵門，改採中央監控

系統，進出人員須按下門邊的對話系統，經監控室確認無誤後，才能啟動開關。

另外還設置人體掃描器，檢身時只須進行掃描，毋須進行肛門檢查，由矯正人員

親自對收容人進行身體檢查成為例外的做法(詹麗雯等人，2012；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2023:7)。這些藉由科技設備的輔助，降低矯正人員心力耗損、提高執勤

的安全性與緩解矯正人員與收容人之間的緊張。 

3.實施工作場所暴力零容忍 

Cashmore 等人以負責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政府轄下矯正機關醫療健康服務的

公司 Justice Health 職員為研究對象，利用其工作暴力案件通報系統的紀錄，分

析 2007 至 2010 這 3 年紀錄有案的 208 起工作場所暴力事件後發現。在矯正機

關內言語暴力比身體暴力更為常見。大多數工作場所暴力事件（包括言語和身體

暴力）發生在成年男性監獄。此外，大約四分之三的工作場所暴力事件發生在白

天（上午 6 點至下午 6 點）。受害者大多是護士，三分之二是女性。年輕員工和

男性最有可能成為身體暴力的受害者。準備或分發藥物以及試圖安撫和/或抑制

有攻擊性的患者被認為是「高風險」的工作職責。大多數工作場所暴力事件都是

由收容人發起的，其中一半以上的暴力案件被評估為低嚴重程度。顯示在矯正機

關中，雖然很少受害者遭受嚴重的身體傷害，但精神壓力很常見，尤其是言語暴

力的受害者。不過卻很少有言語暴力的受害者會向衛生專業人員尋求協助

(Cashmore et al ,2012:6)。Cashmore 等人(2012:9)認為，矯正人員的雇主需要採取

更多措施來支持其員工貫徹暴力事件的報告，並確保在管理層面實施「工作場所

暴力零容忍」。 

4.推動無菸環境 

煙草吸煙的流行率在許多高收入國家有所下降，但在監獄中卻不是如此。美

國學者研究近期在監獄中吸煙的數據摘要（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並討

論了應對環境煙草煙霧（ETS）的政策實施範例，及其健康、人道主義和倫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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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響。在經過系統的文獻回顧收集了數據，以及澳大利亞和歐洲監獄內外實

施禁煙政策的持續經驗。被拘留者的吸煙流行率在 64%到 91.8%之間，且可能超

過一般人群的三倍。禁煙令可能是「全面禁煙」或「部分禁煙」（在牢房或指定

地點允許吸煙）。減少 ETS 的綜合政策策略需要採取減少危害的理念，並應包括

環境限制、信息和支持被拘留者和工作人員戒煙，以及對健康工作人員進行戒煙

培訓(Ritter et al.,2011)。Awofeso(2003:119)調查發現，儘管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有

大量證據顯示煙草使用對健康的負面影響，但在監獄中的煙草控制進展仍然微乎

其微。造成這種現象的常見原因包括缺乏政治意願、無聊、壓力、監禁帶來的剝

奪感、以及缺乏正式的資金機制以支持戒煙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發現戒

菸的其中一個重大障礙是對專門為收容人量身定制的戒煙干預措施並沒有被有

效的推廣到多數監獄中。 

在英國，2015 年 9 月 29 日，英國政府宣布英格蘭和威爾士所有的監獄將逐

步實施禁煙政策（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監獄由當地政府管理）。到 2015 年 10 月

底，所有開放性（D 類）監獄已實現室內禁煙，並開始在密閉監獄內外推行禁煙

政策。到 2018 年 7 月，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所有封閉式監獄都達成了禁煙。至於

蘇格蘭則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起實施禁煙。但北愛爾蘭則繼續執行法律中的豁

免條款，允許收容人在自己的牢房內吸煙(ASH,2018)。 

(四)其他措施 

1.上下班交通安全促進 

根據 2017 年 Vitality Health 公司對英國 3.4 萬名各行業的通勤上班族做調

查，發現無論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或自行開車，通勤時間越長所承受的精神

壓力越高，也越容易感到沮喪。有較長通勤時間的上班族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高

出 33%、出現財務問題可能性高出 37%、每晚睡眠時間少於 7 小時的可能性高

出 46%(Vitality Health,2017)。英國西英格蘭大學亦曾針對 2 萬 6 千名受訪者做調

查，發現通勤時間若多增加 20 分鐘，對工作滿意度的負面影響相當於減薪

19%(Business Insider, 2017)。不過其實行政機關可以對所屬員工進行通勤狀況調

查，掌握通勤時間長的員工狀況，並依業務性質將人員分批彈性工時，避開尖峰

時段通勤，可降低事故發生風險(藍汎偉、吳彩蓮，2019:10)。 

使用交通工具通勤無可避免具有一定程度危機風險，Konda 等人發現，與交

通相關的事件是矯正人員因工作死亡的主要原因。但鑑於與機動車輛相關事件是

所有美國工人因工作死亡的主要原因，這項死因高居首位並不特殊。不過駕駛也

是矯正人員常見任務，因為其經常運送收容人去醫院和出庭。美國國家職業安全

與健康研究所(NIOSH)建議雇主制定和執行駕駛人安全政策，強制使用安全帶，

確保安排車輛定期檢查和維護，並禁止在開車時發送簡訊或使用手機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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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da et al, 2013:126)。目前矯正署對於所屬員工亦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與推動安

全駕駛觀念，提醒同仁於上下班途中注意行車安全，遵守交通規則、保持行車安

全距離及留意道路狀況，並注意自身精神狀況，小心駕駛（騎乘）汽機車等。不

過本研究認為，除了宣導之外，增進矯正人員的安全駕駛能力，亦不失為一種減

少上下班交通事故發生率方式。例如內政部警政署長期與民間駕訓班合作，對於

特殊任務警力、交通(大)隊及部分外勤同仁施以安全及防禦駕駛。而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在養成教育的培訓過程當中，也有安排道路安全駕駛的課程，用以訓練警

察人員安全駕駛技巧。美國警察除了基本的駕駛技術之外，還需要接受 100 小時

以上的單項駕駛訓練，包括如何使嫌疑犯的車輛失控自旋至路邊(吳欣鴻，

2018:30)。事實上，在駕駛汽車時，若能把握如坐姿正確、調整坐墊、椅背及方

向盤等至適合的位置就能減少受傷的機會與減輕傷害。然而由於上述的常識因為

看似對開車狀況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致使很多駕駛人忽略。而上述這些內容都

是道路安全駕駛的入門課程內容(吳欣鴻，2018:33)。雖然矯正人員在執勤過程中

較少駕駛到汽機車，但考量臺灣矯正人員的職業傷害常見類型包括上下班途中的

交通意外。而本研究認為或可參考內政部警政署的做法，對所屬人員施以道路安

全駕駛課程，以對矯正人員在上下班途中駕駛汽機車時，能夠建立預判可能發生

意外情境之準備心理，並預先採取必要防禦動作，避免事故發生，以保障自身安

全，降低因交通事故產生之職業傷病。 

對於已發生交通事故者，由於我國公部門員工每日上下班通勤時間，因為屬

於日常執行職務前必要的行為，在法規上該通勤視為執行職務的延伸。依照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5 款規定，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必須休養或療治應給予公假，期間以 2 年為限。而藍汎偉及吳彩蓮認為，對於發

生交通事故、需長時間通勤或執行公務車自駕勤務的人員，應協助其心理檢測後，

委由專業機關對疑似有 PTSD 的員工進行心理諮商(藍汎偉、吳彩蓮，2019:10)。 

我國矯正人員上下班途中危險事件之發生，是矯正人員因公傷亡的主要因素

之一。目前矯正署主要的作為是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與推動安全駕駛觀念，提醒同

仁於上下班途中注意行車安全，遵守交通規則、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留意道路狀

況，並注意自身精神狀況，小心駕駛（騎乘）汽機車，建立預判可能發生意外情

境之準備心理，進而預先採取必要防禦動作，避免事故發生，以保障自身安全。 

2.大數據資料蒐集與分析 

大數據的資料蒐集與分析近年使用在各個領域，包括職業病流行病學的研究

亦可加以應用，以更精準的描繪出職業病與暴露因素之間的樣態(洪敬宜、曹勝

騰，2022:55)。然而矯正人員的職業病害率很高，但職業傷病預防研究卻相對落

後(Konda et al, 2013:122)。為了實施有效的職業傷病預防工作，有必要在國家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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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收集有關矯正人員致命和非致命的與工作有關傷害的數據與詳細資訊(Konda 

et al, 2013:126)。英國衛生安全執行署 HSE 建議雇主對於管理風險所需的五個步

驟為：1.識別危險、2.評估風險、3.控制風險、4.記錄發現及 5.檢查控制措施

(HSE,2024)。因此對於國內矯正人員職業傷病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識別職業傷

病風險的基礎。一旦確認風險，才能夠進行之後的預防措施規劃與執行。Konda

等人認為，雖然矯正人員的醫療紀錄中有描述傷病情況的文字敘述，但資訊有限。

相較之下，美國聯邦調查局對執法人員被殺和襲擊事件的國家報告中有襲擊警察

案件的詳細資訊，當局可以根據該報告中的數據制定和提供執法人員安全培訓，

而矯正機關卻沒有類似的資料庫可供政策制定與培訓時參考。若能持續蒐集分析

此類數據，可以加強及發展預防工作場所暴力。是故矯正機關應進行全面或機構

層級的監控，以發現與矯正人員暴力傷害相關的新問題。包括識別攻擊中使用的

武器，或在定期搜索違禁品中間沒收的武器類型。另外還建議對有效訓練、團隊

合作和使用適當防護設備進行研究，以防止攻擊和暴力行為 (Konda et al, 

2013:126)。 

3.因公涉訟案件協助 

現行各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因公涉訟的輔助，主要依據「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

助辦法」規定。至於執行的補助金額則由各行政機關自行編列。在德國，對於公

務人員是否決定給予涉訟輔助，須考量是否有職務利益之要件；其中對警察或監

獄管理人員在因公涉訟輔助法制上有優惠設計，包括，1.只要是職務事務或與職

務直接關聯之行為，均假定其職務利益具備。2.早期階段即可肯認權利救濟；3.

機關有財政支援之義務；及 4.只要公務人員非屬重大責任，即由國家負擔(呂理

翔等人，2019:128)。而我國在警察機關部分，以直轄市警察機關為例，所屬人員

遇有因公涉訟事件，機關內組成審查小組，當事人延聘律師的費用，在偵查、民

事或刑事訴訟每一程序、審級均得申請補助，每案每一程序最高得補助 8 萬元，

均在各機關預算內支應。但如各機關所編列之訴訟費不足，或延聘律師費超過規

定標準，可再報請警政署「因公涉訟審議委員會」審議補助。我國矯正機關因公

涉訟人員除依上述辦法向所屬機關申請補助之外，另可依據公益信託矯正發展及

安全維護基金申請補助要點，矯正人員因公涉訟法律諮詢之協助事項可向該基金

申請補助。 

觀諸矯正機關現行對所屬人員之職業傷病預防措施，包括為維護同仁辦公場

所與執行職務之安全，各矯正機關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並依規定辦理辦公

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補助同仁

健康管理之健檢費用與核予公假、訂定員工協助方案工作計畫及組成員工協助方

案關懷推動小組等，均不脫公務人員現行法規之規定。在細部措施上，各矯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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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訂定員工協助方案工作計畫，組成員工協助方案關懷推動小組，提供同仁員工

協助方案相關服務，如心理諮商、法律諮詢、理財諮詢、醫療諮詢及管理諮詢等

服務，並協助同仁解決工作及生活層面等相關問題，使同仁以健康身心投入工作。

各機關可辦理工作適應、職場心理困擾(如壓力調適、工作與生活平衡、生涯規

劃)、情緒管理（如失眠、焦慮、憂鬱）、醫療保健等相關研習講座。倘同仁有心

理諮商需求之同仁得使用機關內部資源(如編制內諮商心理師、關懷小組等)，或

由各機關人事室轉介心理師等專業人員。 

整體來看矯正機關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現仍不脫宣導及講習，並利用內部

編制的員工，如心理師或關懷輔導小組提供諮商服務。至於外部的資源引進則較

少，若有職業傷病預防計畫制定需求，必須由矯正機關自行編列與籌措經費，目

前矯正人員接受外部資源支持的程度，顯然較警察機關為少。 

三、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評估 

如何避免發生工作者傷害事故或職業疾病相關作爲均可認為屬職業安全衛

生之範圍。而安全衛生之工作大致可以分為認知、評估、控制等三大步驟。所謂

認知是認識以及確認職場的危害因子；評估則是評量該因子危害之程度，最後控

制就是用工程或是管理的方法來降低危害因子造成危害之機率或程度。以下將聚

焦於探討矯正機關評估職業傷病風險方式。 

職安法第 12 條之 1 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計畫，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規定，執行工作環境或

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變更管理與緊急應變措施

等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從職業健康的角度而言，預防會比治療更為有效，因此矯

正機關從事職業傷病風險評估目的，主要是能夠將危險程度進行區分，並以此做

合理資源分配，後續才能標準化工作安全程序，及訂定相關規範。 

借鏡私契約關係的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方式，目前有勞動部為了協助事業

單位建立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研訂風險評估技術指引，提出建立及執

行各項安全衛生管理制度應有的基本原則、作業流程及建議性作法等，作為事業

單位規劃及執行的參考。部分縣市政府的勞動局也提供不同行業危害風險評估範

例，事業單位可以依循勞動部或縣市勞動局提供的步驟操作，最後由危害發生的

「嚴重性」及「可能性 ：發生機率」組合判斷風險程度(如下表)，進而研擬要投

入多少資源降低風險，可依據不可忍受、高、中之順序做為投入資源控制之先後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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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風險程度評估表 

            機率 

 

嚴重性 

P4 幾乎沒聽

過、30 年內

沒看過案例 

P3 曾經聽

過但近 10 

年內沒發

生過 

P2 曾經聽

過，10 年

內發生過 

1 次以上 

P1 曾經

發生、1 

年內發生

過 

S1 死亡、永久全失能 中 高 不可忍受 不可忍受 

S2 永久部分失能 中 高 高 不可忍受 

S3 暫時全失能≧30 天 低 中 高 高 

S4 暫時全失能＜30 天 低 低 中 中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勞工局(2020)。高雄市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風險評估計畫，頁

4。 

除了一般的工作環境可以參考勞動部相關的指引外，在前段有關矯正人員職

業傷害風險因素，可知矯正機關與其他職業最大的不同是在於收容人的戒護與教

化。針對此項風險來源，國外許多矯正機關採取的方式是在入監時對收容人的危

險性進行評估，給予不同的風險控管及戒護程度。在風險評估工作中，依據受刑

人安全危害程度進行分類非常重要，因為有效的安全分類是風險管理和確保維持

良好秩序的基礎。而安全分類也讓被判處監禁的受刑人，能夠被分配到適合他們

監控級別的監獄(Ministry of Justice & HM Prison and Probation Service, 2020)，並

藉以維護矯正人員的安全，避免職業傷病的產生。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於 2003 年提出員工整體健康(Total Worker Health)概念，認

為機關有責任確保員工的全方面健康，必須採行全方位的職場安全措施。近年各

政府機關對於員工的協助也漸受重視，本研究認為可以從下列三個方面探討： 

(一)評估員工協助方案是否符合需求 

Trounson 和 Pfeifer 認為，如果矯正當局要瞭解矯正人員所需，並提高協助

矯正人員的能力，必須關注以下這幾項議題，包括：1.改變目前對矯正人員幸福

感採取反應性的態度，以更積極主動的方式來面對；2.拓展服務需求的視角，將

目前未經歷過複雜或高風險事件的員工需求也包括在內；3.確保培訓計畫能夠滿

足矯正工作的職場需求，即培訓計畫是專門針對矯正人員的獨特需求而設計的。

以及 4.鼓勵相關的研究發展，並評估矯正人員協助計畫的有效性(Trounson & 

Pfeifer, 2017)。加拿大矯正署曾推行協助員工的心理準備計畫(Road to Mental 

Readiness,R2MR)，在評估初步的推行結果後發現，實驗組的膽固醇、血糖、心率、

血壓和心理困擾自陳均有下降。在生產力、動機、目標清晰度和對前景積極性等

方面的衡量也有提升(McCraty et.al ,2009:251)，因此現今該計畫仍持續運作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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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份針對美國密西根州矯正署(Michiga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MDOC)矯

正人員，使用線上調查及 MDOC 匿名紀錄，共 3,502 受訪者的調查研究顯示，

員工幸福感(即是否有士氣低落、疲憊不堪和工作不滿意的情形）對心理健康和

家庭健康有很大影響，對身體健康也有很大影響：隨著員工幸福感惡化，心理健

康、身體健康和家庭健康也會惡化。同樣地，隨著員工幸福感的改善，心理健康、

家庭健康和身體健康也會改善(Spinaris & Brocato, 2019:4)。是故，矯正人員身心

過勞情形，不但會影響執勤時的職場安全，還有可能擴散影響矯正人員的日常生

活與人際關係。 

在臺灣，法務部為改善勞動條件，留住人才，並防範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

強化機關及人員安全，曾推出相關配套措施，包括：1.落實合理戒護措施，提升

矯正專業，健全申訴管道及不服處分之救濟途徑、順暢收容人多元意見反映管道，

降低管教衝突；2.訂定「強化矯正人員戒護戰技實施方案」，編撰戰技訓練手冊，

培育同仁成為戰技種子教官，精進危機處理能力；3.因應執勤所需，三等監獄官

及四等監所管理員增設應考體格標準，提高戒護人力素質；4.賡續爭取增補戒護

人力及專業人員，另規劃運用經費聘僱臨床心理師、社工員等，以提升諮商 及

輔導效能，減低收容人暴戾之氣；5.調增主任管理員與管理員之編制員額比例為 

1 比 5.5，暢通基層戒護人員之陞遷管道，留住經驗豐富人員；6.通函提示機關

對於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事件應依法究辦，同仁因公涉訟或受傷者，應給予相關

協助；7.爭取行政院科發基金及科技部經費，規劃引進智慧影像分析技術，開發

適合我國矯正機關之監控系統，以輔助矯正工作所需，減輕同仁值勤壓力及疏漏；

8.運用經費改善同仁備勤休息環境品質，維護同仁執勤精神活力；9.賡續爭取提

升增支專業加給及備勤費，期望酬責相符，提振矯正人員士氣；10.推動立法，研

訂「矯正人員勤務條例」草案，以保障基本權益(立法院，2018:1427)。然而之後

的調查研究顯示，我國矯正機關目前面臨的劣勢包括人力不足、工作環境不安全

以及工作較為單調且一成不變等(孟維德、黃翠紋、蔡田木等人，2020:309)，上

述矯正機關面臨的劣勢，多屬於較為基本的政府資源投入多寡問題。至於更進一

步，針對一般矯正人員身心理健康問題的預防計畫，則幾乎沒有討論。監察院調

查報告也建議，由於監所收容人數長期超額，以致戒護人力不足，矯正機關戒護

工作負擔沉重，整體戒護安全風險升高，行政院應積極正視矯正業務的實際需要，

確實盤點所需的經費與人力。而有關矯正署所屬監所管理員值班制度引發過勞、

不公平、不合理之爭議，更應該從法制面建構監所管理人員權益的制度性保障(王

美玉、仉桂美，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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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健康評估與教育訓練 

矯正工作具有專業性，除了法律知識與文書處理能力外，還要具備人際衝突

排解能力、膽識、體技技巧等無形的個人能力，才能夠確保執勤安全。但是上述

這些無形的個人能力，多數不是與生俱來，有賴矯正機關施以訓練及矯正人員在

工作時的不斷累積。然而孟維德、黃翠紋、蔡田木等人(2020:315)針對戒護人員

的研究發現，我國矯正機關目前在職訓練時數很少，而職前訓練的時間也不長，

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建議新進人員職前訓練時，須加重第一線工作所需之實務技

能或處理戒護事故的應對技巧訓練，而在職訓練包括對新修正法規的瞭解、基本

醫療知識、溝通技巧、警棍、擒拿、近身搏擊等自我防衛的能力與技術等戒護工

作所需要具備的能力，都應該納入範圍，以加強戒護人員工作與自我保護能力。

Konda 等人以警察為對象的研究顯示，要減少執法人員在處理衝突時所遭受的肢

體傷害，除透過溝通減少暴力行為外，透過增強執法人員的體能訓練，亦可減少

衝突時扭傷與拉傷的產生(Konda, Reichard, & Tiesman, 2012:186)。 

此外，與其投注高昂的成本對已發生心理疾病的員工作治療，在事前採取主

動措施作預防，例如施以相關教育訓練，可能是更為經濟且亦能收到效果的方式

(Trounson & Pfeifer, 2017)。例如 Darani、McMaster、Wolff、Bonato、Simpson 等

人(2023: 247-248)等人分析 11 篇有關矯正人員辨識受刑人心理健康培訓課程發

現，這些計畫都可以提高戒護人員某種程度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矯正人員也普

遍樂於接受具有矯正或生活心理健康經驗的教育訓練，因為矯正人員知識、技能

和態度的變化，可以改善收容人的心理健康。 

至於矯正人員心理健康評估方面，過去研究顯示對於確診罹患心理障礙的員

工提供幫助固然重要，但對目前尚未經歷過心理壓力與創傷者主動提供協助措施

也是能幫助職業健康的有效方法(Trounson & Pfeifer, 2017)。雖然有研究顯示，被

收容人攻擊、目擊其他矯正人員遭攻擊，以及被收容人自殺，無法預測矯正人員

是否會產生任何心理疾病，但研究也發現，較高的家庭支持度與減少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有關連(St. Louis et al.,2023:1361)。Huang、Guo、Wang 等人 (2024: 9)的研

究指出：對於矯正人員而言，透過分配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和接受家庭關係管理課

程可以更好地解決工作與家庭衝突問題。此外，復原力可以緩衝工作與家庭衝突

對倦怠和焦慮的影響，例如以正念思考為中心的復原力訓練，提升問題解決的能

力和減少負面思考(Rauvola、Vega 和 Lavigne ,2019: 322)。而當發現員工有工作

上的創傷時，實施正念減壓課程，可以幫助預防和支持遭受創傷的員工(McCraty 

et.al ,2009:251；Fikretoglu, Beatty & Liu, 2014:1)。目前臺灣矯正機關在所屬人員

的心理健康評估上，主要是利用網站上的員工協助方案專區，提供一些與工作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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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憂鬱症、焦慮症或是創傷症候群等心理健康量表，供矯正人員自行下載檢測，

若員工經檢測後有機關幫助的需求，可以透過機關中提供給員工的促進身心健康

相關措施來處理。只是這種心理健康評估方式屬於被動式的等待矯正人員求助，

為維護矯正人員身心健康，矯正機關或可化被動為主動，規劃更積極的心理健康

評估措施。 

(三)檢視裝備與硬體設施 

矯正機關的工作對象是犯罪者，對於犯罪者的歧視與不安，使社會容易忽略

對其分配資源，連帶這些與令人不安的社會成員相處的矯正人員，社會對其缺乏

資源的情形也可能相對地不重視。Brower 檢視文獻後發現，在政府預算有限的

情形之下，矯正人員被要求用有限的資源執行多樣任務。矯正機關常面臨財務的

緊縮與困境，因此只能凍結招聘和解雇職員，並使用過時的設備和接受有限的培

訓，進而導致矯正人員產生更大的壓力、職業倦怠與士氣低落（Brower, 2013:5)。

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維德(2020:317)等人研究發現，臺灣現行矯

正人員的應勤裝備不足以維護人身安全，攜帶式微型錄影機、防護裝備、手套、

辣椒噴霧器等基本裝備應該每位執勤者都必須有配備，但情形卻非如此。另外矯

正機關的戒護人力不足，應考慮引進更先進的協勤裝備，例如執勤人員 GPS 定

位、微型錄影機與指揮中心連線、警報器、提高監視系統解析度等，以增加值勤

時的安全，甚至有不少矯正人員建議執行戒護勤務時可配備電擊槍。現行矯正人

員工作環境不佳，從硬體設備到服勤裝備，許多地方都需要進一步的改善，對戒

護人員造成巨大工作壓力，深深影響戒護人員的身心健康，如果不能夠自我調適

或適應戒護工作，對其健康狀況、生活滿意度及離職傾向均有不良的影響(孟維

德等人，2020:310)。 

考慮到矯正人員的工作面臨挑戰的多樣性和嚴重性，Trounson(2016)等人的

研究發現矯正人員在工作場所感受到的逆境程度明顯高於其他職業也就不足為

奇（Trounson、Pfeifer &  Critchley，2016）。總括來看，矯正工作不但實施特殊

的輪班輪休制度，具有專業性的要求，但工作上卻具有危險性高、壓力沉重、工

作環境封閉、單調等特性。這份職業的特性本身就極容易對矯正人員的身心造成

負面影響，再加上當前我國矯正機關的工作環境嚴峻，整體收容品質下降，導致

收容人情緒壓力上升，更加重矯正人員戒護管理之難度，但矯正人力卻無法因應

勤務負擔加重而同步增加，使勤務人力調度捉襟見肘，可說是雪上加霜，也使得

矯正人員工作迥異於一般公務人員。上述的因素所導致的工作的逆境感高，使得

矯正人員工作壓力增加、心理健康下降，並影響到組織的效能，例如矯正人員的

缺勤日數增加、職業倦怠或是工作不滿意度高等不良狀況(Trounson & Pfeifer, 



第二章 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61 

2017)。造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原因顯然有特殊性，考量上述種種因素，確有必

要研究預防措施，以維護從事矯正工作人員的健康權與服公職權，對矯正機關來

說，矯正人力的完善性也攸關監所整體戒護安全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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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方法 

一、研究架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多數國家監禁率呈現上升的趨勢，雖然本世紀監

獄收容人數量的增加已有減緩趨勢，但全球仍有超過 124 個國家/地區的監獄超

過其最大監禁率。被監禁人數不斷增加，矯正系統內的壓力、暴力和心理健康問

題也日益嚴重構成重大的全球公共衛生問題(Worley, Lambert & Worley, 2022:16；

Hull, Breckler &Jaegers, 2023)。矯正環境內的所有挑戰對被監禁者和工作人員都

有影響。對於矯正人員來說，要確保收容人的幸福感和安全，他們也必須解決自

己的幸福感和健康問題。矯正人員報告精神健康問題和工作相關壓力的比例很高、

在工作場所遭受暴力情形也很常發生、工作條件嚴苛，例如薪水微薄、強迫加班

和人手不足等種種問題，在前述文獻中都有討論過。 

現行監禁於刑事政策的意義上，已經從懲罰性目的轉變為協助復歸社會，目

標是為工作人員和被收容人提供更安全的環境。在美國，聯邦矯正署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FBP)和 全 國 職 業研 究 會 議 (National Occupational Research 

Agenda, NORA)呼籲為了矯正人員和收容人的健康，矯正機關應該進行改革，提

供更安全的環境，且有必要針對矯正人員和收容人採取全面性干預措施

(NORA,2019:10 ; FBP, 2014)。鑒於矯正機關的工作環境對矯正人員帶來諸多負面

影響，若沒有相關干預與預防措施，將對矯正人員的身心造成傷害，嚴重戕害其

健康權與服公職權等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益。為維護矯正人員的基本人權，必須要

先辨識矯正環境可能會產生那些職業傷病，及其相關的風險因子。並決定風險因

子的處理順序，何者是最為需要優先解決的，以及解決問題的需求資源。為此目

的，評估影響矯正人員身心健康相關風險因素應該是矯正職業傷病預防的核心。 

本研究議題包括：蒐集先進國家有關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因應策略，包含法

規、公務人員協助方案、教育訓練、安全及防護小組及其他相關資源，並與我國

制度做比較，期能為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之危機管理措施提供建議，並供後續

矯正機關規劃政策之參考。本研究架構圖，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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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設計 

鑒於本研究議題涉及之層面相當廣泛，將採量化與質化併重的研究設計，並

從 4 種不同研究途徑著手：(一)文獻與次級資料蒐集；(二)深度訪談法；(三)問卷

調查法；(四)焦點團體座談法。期能經由盤點與分析我國現行矯正機關職場安全

管理措施，以及矯正人員面臨之身心傷害風險因素，並就我國實務現況和相關法

規與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國家進行比較與分析，進而根據研究所得之相

關文獻與實證資料，提出適合我國矯正人員之職業傷病預防策略建議之方向。本

研究之研究設計如圖 3-1-2 所示、量化研究架構圖如圖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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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本研究流程圖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 

深度訪談 問卷調查法 

＊瞭解我國矯正機關職業傷

病風險因素、預防策略與改

進措施。 

＊編製問卷調查工具並實施預測。 

＊進行問卷調查。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 

＊矯正人員身心狀況情形、不

同類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

形比較、矯正人員對職業傷害

之看法 

＊ 分析我國矯正機關工作環境、服勤制度、職業風險等現況，評估我國矯正人員職場安全改

進之方向、具體修正建議及相關替代方案之可行性。 

＊蒐集與分析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矯正機關法制，及員工協助方案、教育訓練等職場安

全實務運作等層面之做法，以供矯正署未來修法及政策規劃之參考。 

＊瞭解矯正人員職業傷害風險因子，及協助需求情形，進一步蒐集矯正人員對矯正機關提供

協助增進職場安全措施之意見與期待，並經分析及評估後，做為規畫勤務制度方向之參

文獻探討與 
各國制度比較 

＊蒐集蒐集職場安全

與健康文獻，以及

政府對公務人員的

身 心 健 康 協 助 策

略，並聚焦在矯正

人員。 

＊蒐集日本、美國、

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矯 正 機 關 相 關 法

制、工作環境、職業

傷病預防措施等資

料。 

＊將我國現行政策與主要國家

的矯正機關針對矯正人員身

心照顧措施與策略進行比較

分析。 

焦點團體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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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本研究量化研究架構圖 

 

三、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擬以下列方法蒐集所需資料： 

（一）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擬透過文獻探討法，蒐集二部份資料進行內容分析：1. 蒐集與整理矯

正人員職業傷害、影響矯正人員身心健康因素、現存問題與可預防措施等相關文

獻；2. 蒐集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國家之法制，包括：法規、公務人員協

助方案、教育訓練、安全及防護小組及其他相關資源等文獻資料。除作為本研究

的概念架構與理論基礎，並作為擬定研究工具內容（深度訪談綱要、問卷以及焦

個人背景特徵 

1.性別 

2.年齡 

3.工作年資 

4.服務單位 

5.婚姻狀況 

6.有無子女 

7.職稱 

8.勤務性質 

9.身體疾病 

工作環境 

1.工作一成不變 

2.輪班勤休制度 

3.戒護人力是否充足 

身心健康情形 

1.身體健康狀況 

2.心理狀況 

3.離職傾向 

工作特徵 

1.工作壓力 

2.工作與生活難平

衡 

職場安全措施 

1.員工協助方案 

2.教育訓練 

3.裝備與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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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團體座談會討論議題）。亦將進一步檢視我國矯正機關職場傷病協助措施之現

況及面臨之缺失等文獻資料，並進行比較分析，作為擬訂我國矯正機關職場傷病

預防計畫之參考。 

（二）深度訪談法 

為深入瞭解我國矯正機關人員的職場傷害現況、相關機制運作狀況，並進一

步提出因應策略。本研究規劃訪談基隆監獄、基隆看守所、臺北監獄、臺北看守

所、臺北少年觀護所、桃園女子監獄、新竹誠正中學、臺中監獄、臺中女子監獄、

臺中看守所、臺南監獄、屏東看守所、宜蘭監獄、東成監獄以及矯正署等不同類

型的矯正機關，分別對人事室主任、科長以上人員及曾受過職業傷害的矯正人員

等三類人員進行訪談，共計 15 位。訪談期間為 2024 年 7 月至 8 月間，訪談對象

基本資料表，如表 3-1-1 所示，另訪談題綱參見附錄一。  

表 3-1-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編號 服務機關 類型 人事/矯正年資 

A1 臺北少年觀護所 人事人員 28 年 

A2 新竹誠正中學 人事人員 26 年 

A3 臺中看守所 人事人員 22 年 

A4 臺南監獄 人事人員 24 年 

B1 基隆監獄 主管人員 14 年 

B2 基隆看守所 主管人員 17 年 

B3 臺北看守所 主管人員 15 年 

B4 桃園女子監獄 主管人員 39 年 

B5 臺中監獄 主管人員 39 年 

B6 屏東看守所 主管人員 37 年 

B7 東成監獄 主管人員 22 年 

B8 矯正署 主管人員 32 年 

C1 臺北監獄 主任管理員 6 年 

C2 臺中女子監獄 管理員 7 年 

C3 宜蘭監獄 管理員 5 年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第一線矯正人員對工作特徵、工作環境意見

及對矯正機關協助措施看法，對於矯正人員身心健康情形有無影響，包括心理狀

況、身體健康狀況及離職傾向等。並經分析及評估後，作為我國修法及政策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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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本研究採用 SurveyCake 軟體進行線上問卷調查，為求研究對象能安心

作答，在施測前除取得受測者同意外，所回收之問卷以編號匿名處理，確保其隱

私與意見不會被揭露。 

為求本研究所抽樣本代表性，本研究團隊於 2024 年 7 月底請矯正署推薦包

括各類型矯正機關在內，一共 20 個矯正機關的矯正人員做為發放問卷的對象。

採用自願性的方式發放調查連結給 20 個矯正機關的所屬人員填寫，各矯正機關

同仁填答問卷期間為期一個月，至同年度 9 月初將問卷回收後畢後，隨即進行問

卷調查結果分析工作。總計回收 674 份有效問卷，有關各矯正機關調查樣本數與

問卷占總數比率，詳如表 3-1-5 所示。另本研究問卷調查表參見附錄二。 

表 3-1-2 本研究問卷調查樣本所屬機關分布情形 

選項 樣本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臺北監獄 31 4.60% 4.60% 

雲林第二監獄 38 5.64% 10.24% 

澎湖監獄 25 3.71% 13.95% 

泰源監獄 13 1.93% 15.88% 

臺中女子監獄 12 1.78% 17.66% 

八德外役監獄 15 2.23% 19.88% 

新店戒治所 43 6.38% 26.26% 

臺南看守所 56 8.31% 34.57% 

勵志中學 15 2.23% 36.80% 

臺北少年觀護所 13 1.93% 38.72% 

基隆監獄 38 5.64% 44.36% 

基隆看守所 29 4.30% 48.66% 

臺北看守所 71 10.53% 59.20% 

桃園女子監獄 31 4.60% 63.80% 

臺中監獄 95 14.09% 77.89% 

屏東看守所 30 4.45% 82.34% 

臺南監獄 56 8.31% 90.65% 

臺中看守所 32 4.75% 95.40% 

誠正中學 18 2.67% 98.07% 

宜蘭監獄 13 1.93% 100.00% 

總和 674 100.00%  

 

（四）焦點團體座談法 

為聚焦本研究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之研究對象意見，並形成矯正人員職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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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預防指引，本研究於 2024 年 10 月間舉辦 2 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一場次為

邀請專家學者及人事主管人員參與座談，計有 6 位參與者，主要目的是檢視本研

究歸納之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類及形成之指引的工作項目是否可行。第二場次則邀

請第一線的矯正人員參與座談，計有 6 位參與者，主要目的是檢視本研究形成指

引之工作項目是否有回應到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需求?以及各類需求的優先順

序為何。兩場次討論題綱參見附錄三。 

表 3-1-3 焦點團體參與對象基本資料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D1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經理 

D2 南部矯正機關 主任 

D3 北部矯正機關 主任 

D4 紅十字會 醫師 

D5 輔仁大學 助理教授 

D6 北部矯正機關 科長 

E1 南部監獄 主任管理員 

E2 中部看守所 主任管理員 

E3 北部戒治所 管理員 

E4 北部少年矯正學校 教導員 

E5 南部女子監獄 主任管理員 

E6 矯正署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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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與信效度分析 

由於本研究係採取量化與質化並重研究途徑資料蒐集方法。而在研究工具之

制訂上，則包括量化的問卷調查表，以及質化的深度訪談題綱、焦點團體座談會

題綱三大類。 

一、質性研究工具 

在質性研究途徑部分，主要編制深度訪談題綱與焦點團體座談會題綱。在深

度訪談部分，為期深度訪談盡可能一致，以避免訪談過程中所造成的差異，本研

究在進行訪談之初，採開放式之訪談法，另為求研究主題能夠聚焦，使用預先編

制的訪談題綱，另依照訪談對象的不同，分別編列矯正機關第一線人員訪談題綱、

主管人員訪談題綱及主管人員訪談題綱三類。待所蒐集資料逐漸飽和後，進行歸

納分析。並與量化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進行綜合比較，形成本研究之矯正人員職業

傷病預防指引。最後透過舉辦 2 場次焦點團體談會之方式，檢視該指引的可行性

以及是否回應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之需求，藉以研擬適合我國之矯正人員職業

傷病預防工作指引及矯正機關工作環境改善建議。 

二、量化研究工具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根據文獻所得繪製研究架構圖，編制矯正人員工作環境與職業傷病意

見調查問卷。在問卷量表之編訂上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依照本研究關注議題設

計，藉以了解矯正人員意見、期待以及矯正機關應有之改進作為，以供後續實務

運用及政策規劃之參考。有關研究工具信效度分析，本研究應用內部一致性分析

法，以 Cronbach’sα係數檢驗研究變項之信度，Cronbach’sα信度係數要求在

0.6 以上；另以因素分析法考驗問卷的效度，因素特徵值要求在 1.0 以上，因素

負荷量要求在 0.4 以上。 

本研究在受試樣本「身心健康狀況」構面上共有 15 個問項，經進行主成份

分析後萃取 3 個主成份，分別命名為「身體健康狀況」變項、「心理狀況」變項，

以及「離職傾向」變項。其中，「身體健康狀況」變項，以及「離職傾向」變項

等 2 個因素為所測量之題項為負向題，而「心理狀況」變項所測量之題項為正向

題。接續使用主軸因素分析方法進行因素，並進行各題項之內部一致性分析。 

在身體健康狀況部分，設計以下幾個題目，探究矯正人員對於本身健康情況

的認知，包含：1. 最近 6 個月睡眠品質差、2.最近 6 個月頭腳腰背痛、3.最近 6

個月食慾有改變、4.最近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感或焦慮、5.和前一年比較感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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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變差，並設計 4 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供受試者選擇，分

數愈高代表自認為身體健康狀況愈差。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57.737%，

Cronbach’s 係數為 0.870。而在心理健康狀況方面，設計以下 5 道題目，包含：

1.生活在大多數方面，都蠻接近您的期待、2.已經獲得生活中想要的重要事物、

3.很滿意目前的生活，希望一輩子都像目前一樣、4.對目前擁有的生活條件感到

滿意、5.整體而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分數愈高代表自認為心裡狀況愈好。本

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69.384%，Cronbach’s 係數為 0.918。在離職傾向部分，設

計以下 5 道題目，包含：1. 經常有離職想法、2.尋找其他就業機會、3.認為目前

工作非正確選擇、4.已有未來一年離職規劃、5.經常留意其他工作機會。分數愈

高代表越想要離職。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67.106%，Cronbach’s 係數為 0.910。

身心健康狀況」構面各變項信、效度分析一覽表詳如表 3-2-1。 

表 3-2-1  「身心健康狀況」構面各變項信、效度分析一覽表 

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身體健康

狀況 
最近 6 個月睡眠品質差 0.763 

最近 6 個月頭腳腰背痛 0.821 

最近 6 個月食慾有改變 0.66 

情緒低落感或焦慮 0.755 

健康狀況變差 0.791 

解釋變異量 57.737%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870 

心理健康

狀況 
生活接近期待 0.769 

已獲得生活重要事物 0.822 

希望生活維持現狀 0.803 

對生活條件滿意 0.873 

滿意生活現況 0.892 

解釋變異量 69.384%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18 

離職傾向 經常有離職想法 0.836 

尋找其他就業機會 0.809 

目前工作非正確選擇 0.767 

已有未來一年離職規劃 0.818 

經常留意其他工作機會 0.863 

解釋變異量 67.106%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10 

本研究在受試樣本「工作特徵」構面上共有 21 個問項，經進行主成份分析

後萃取 2 個主成份，分別命名為「工作壓力」變項，以及「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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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所測量之題項皆為負向題。接續使用主軸因素分析方法進行因素，並進行

各題項之內部一致性分析，各題項均以 4 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供受試者選擇， 

在工作壓力部分，設計以下幾個題目，探究矯正人員對於工作壓力的感受度，

包含：1. 戒護工作係危險職業、2.上班中經常感到莫名不安、3.感覺於工作中發

生意外的可能性高、4.目前工作場所充滿危險、5.因職場不安全導致恐懼、6.危險

性相較其他刑事司法人員高、7.長期與收容人接觸感到倦怠、8.擔心於收容人大

規模活動時受傷、9.擔心被收容人傳染疾病、10.擔心於工作時被收容人襲擊、11.

擔心於收容人打架時被波及受傷、12.因監所工作承受很大壓力、13.機關政策與

指導方針難以落實，分數愈高代表工作壓力越大。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61.027%，Cronbach’s 係數為 0.946。另外在工作與生活難平衡的面向上，設計

以下 8 個題目，包含 1. 工作上很多事情會讓自己感到沮喪、2.工作經常讓自己

感到沮喪或生氣、3.經常緊張且覺得工作做不完、4.工作致遠離家人生活、5.工作

時間干擾家庭及社交生活、6.工作太多致易感疲憊或煩躁、7.較少時間從事興趣

活動、8.工作影響愛情及友情等關係。分數越高代表工作與生活越感到難以平衡，

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59.597%，Cronbach’s 係數為 0.921。有關各變項各題項

的因素負荷量、因素解釋變異量與 Cronbach’s Alpha 係數，分列如表 3-2-2 所

示。 

表 3-2-2  「工作特徵」構面各變項信、效度分析一覽表 

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工作壓力 戒護工作係危險職業 0.673 

上班中經常感到莫名不安 0.787 

感覺於工作中發生意外的可能性高 0.815 

目前工作場所充滿危險 0.833 

因職場不安全導致恐懼 0.810 

危險性相較其他刑事司法人員高 0.719 

長期與收容人接觸感到倦怠 0.754 

擔心於收容人大規模活動時受傷 0.838 

擔心被收容人傳染疾病 0.747 

擔心於工作時被收容人襲擊 0.871 

擔心於收容人打架時被波及受傷 0.824 

因監所工作承受很大壓力 0.816 

機關政策與指導方針難以落實 0.630 

解釋變異量 61.027%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46 

工作與生 工作上很多事情會讓自己感到沮喪 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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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活難平衡 工作經常讓自己感到沮喪或生氣 0.738 

經常緊張且覺得工作做不完 0.728 

工作致遠離家人生活 0.79 

工作時間干擾家庭及社交生活 0.801 

工作太多致易感疲憊或煩躁 0.835 

較少時間從事興趣活動 0.8 

工作影響愛情及友情等關係 0.727 

解釋變異量 59.597%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21 

本研究在受試樣本「工作環境」構面上共有 15 個問項，經進行主成份分析

後刪除「您對於目前服務單位的排班制度感到不滿意」，以及「從事戒護工作的

人員，無法在您服務單位久任」等 2 個題項，並萃取 3 個主成份，分別命名為

「工作一成不變」變項、「輪班勤休制度」變項，以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變

項。同時，這 3 個因素為所測量之題項為負向題。 

在工作一成不變的面向上，包括以下 5 個題目，包含 1. 工作特性致每天重

複做同樣的事務、2. 工作特性一成不變不需學習新知、3. 工作不容許創造力以

避免出錯、4. 目前工作毋須持續增進新知、5.目前工作無法獲得成就感。分數越

高代表越覺得工作一成不變，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40.084%，Cronbach’s 係數

為 0.763。在輪班輪休制度的面向上，包括以下 4 個題目，包含 1. 排班制會影

響睡眠、2.排班制會影響身體健康、3.排班制導致工作負荷重及 4.若允許選擇會

排除排班制勤務。分數越高代表越不適應輪班輪休制度，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69.952%，Cronbach’s 係數為 0.873。在戒護人力是否充足上，包括以下 4 個題

目，包含 1.人力經常不足致工作量很大、2.人力不足致完成規定事務後疲憊不堪、

3.工作負荷重致無充裕時間完成規定事務、4.人力不足致需經常加班或代理他人，

分數越高代表越認為戒護人力不足，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72.707%，Cronbach’s 

係數為 0.911。有關各變項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因素解釋變異量與 Cronbach’

s Alpha 係數，分列如表 3-2-3 所示。 

表 3-2-3  「工作環境」構面各變項信、效度分析一覽表 

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工作一成

不變 
工作特性致每天重複做同樣的事務 0.69 

工作特性一成不變不需學習新知 0.667 

工作不容許創造力以避免出錯 0.671 

目前工作毋須持續增進新知 0.508 

目前工作無法獲得成就感 0.612 

解釋變異量 4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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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763 

輪班勤休

制度 
排班制會影響睡眠 0.881 

排班制會影響身體健康 0.857 

排班制導致工作負荷重 0.839 

若允許選擇會排除排班制勤務 0.652 

解釋變異量 65.952%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873 

戒護人力

是否充足 
人力經常不足致工作量很大 0.806 

人力不足致完成規定事務後疲憊不堪 0.942 

工作負荷重致無充裕時間完成規定事務 0.803 

人力不足致需經常加班或代理他人 0.852 

解釋變異量 72.707%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11 

本研究在受試樣本「職業傷病預防措施」構面上共有 15 個問項，經進行主

成份分析後萃取 3 個主成份，分別命名為「員工協助方案」變項、「教育訓練」

變項，以及「裝備與硬體設備」變項。同時，這 3 個因素為所測量之題項為正向

題。 

在員工協助方案的部分，包括以下 5 個題目，包含 1. 清楚了解員工協助方

案內容、2. 員工協助方案有助益、3. 經常使用員工協助方案、4. 員工協助方案

能解決工作困擾、5. 現行員工協助方案以足夠滿足需求。分數越高代表越覺得目

前機關的員工協助方案有效，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65.316%，Cronbach’s 係數

為 0.898。在教育訓練部分，包括以下 5 個題目，包含 1.教育課程已確保工作安

全.、2. 訓練課程已緩解工作壓力、3. 訓練課程已足夠了解維持健康方式 4. 單

位內有很多自我成長機會、5. 教育訓練已足夠滿足工作需求。分數越高代表越認

同教育訓練效果，本量表之解釋變異量為 67.492%，Cronbach’s 係數為 0.910。

在裝備與硬體設備部分，包括以下 5 個題目，包含 1. 單位建築設計能確保工作

安全、2.單位硬體設備能防止受到收容人傷害、3. 單位能提供工作環境變得危險

後之支持協助、4. 單位裝備足夠保障工作安全、5. 因單位設施完善致身處收容

人群中仍感到安全。分數越高代表認為對裝備與硬體設備越滿意，本量表之解釋

變異量為 66.032%，Cronbach’s 係數為 0.906。 

表 3-2-4  「職業傷病預防措施」構面各變項信、效度分析一覽表 

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員工協助

方案 
清楚了解員工協助方案內容 0.621 

員工協助方案有助益 0.867 

經常使用員工協助方案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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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員工協助方案能解決工作困擾 0.907 

現行員工協助方案以足夠滿足需求 0.843 

解釋變異量 65.316%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898 

教育訓練 教育課程已確保工作安全 0.848 

訓練課程已緩解工作壓力 0.887 

訓練課程已足夠了解維持健康方式 0.861 

單位內有很多自我成長機會 0.718 

教育訓練已足夠滿足工作需求 0.782 

解釋變異量 67.492%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10 

裝備與硬

體設備 
單位建築設計能確保工作安全 0.807 

單位硬體設備能防止受到收容人傷害 0.815 

單位能提供工作環境變得危險後之支持協助 0.737 

單位裝備足夠保障工作安全 0.874 

因單位設施完善致身處收容人群中仍感到安全 0.824 

解釋變異量 66.032%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係數 0.906 

 

第三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設計上係採制度比較、問卷調查、深度訪談與舉辦焦點團體會等量

化與質化研究途徑。 

一、質的資料分析 

就質的資料而言，本研究除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外，主要透過深度訪

談與焦點團體座談會蒐集實證資料。在資料分析上，本研究除在研究過程中持續

蒐集資料，另一方面則將所得資料歸類並將之排序與分組，同時運用比較及交叉

比對的方式來評估資料的可信度，俾便於改進研究人員對資料組型的理解，以及

撰寫抽象的綜合性論題或概念。資料分析較傾向採用歸納方式，但本研究在適當

時機，同時亦採用演繹思考的方式。換言之，研究人員在撰寫抽象的綜合性論題

或概念時，思路在分析原始資料以及改寫暫時性分析之間來回檢視。以期綜合各

種研究法所蒐集之資料，並參考國、內外研究文獻，作為瞭解矯正機關預防矯正

人員職業傷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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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的資料分析 

本研究有關量的資料，主要是透過問卷調查的途徑獲得，本研究規劃使用之

量化資料分析方法如下： 

(一)次數分配與百分比：以次數分配法、平均數及百分比瞭解樣本特性，以及各

調查變項之分配情形。 

(二)信、效度考驗：以 Cronbach’sα 係數及因素分析法分別考驗問卷的信度與效

度。 

(三)卡方檢定：使用卡方檢定分析各類別變數之關聯性。 

(四)t 檢定：使用 t 檢定法來檢定受試樣本對於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情形。 

(五)變異數分析：使用變異數分析法來檢定受試樣本對於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情

形。 

(六)相關分析：分析樣本特性與各影響變項之關聯性。 

(七)複迴歸分析：以複迴歸分析方法來分析本研究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 

第四節  研究倫理 

社會科學係以人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必須掌握學術自由和研究倫理的尺度。

研究倫理是學術社群對學術研究行為之自律規範，依據臺灣社會學會研究倫理守

則，基本原則是保護研究者從事研究的自由，同時確保研究對象不受任何傷害，

是社會科學研究倫理的基本原則(臺灣社會學會，2020)，只有如此，研究才能合

宜且有效進行，並獲得社會的信賴與支持。研究倫理指引研究者進行研究時必須

遵守的研究行為規範。隨著人權意識的高漲，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通過，以及

社會研究的普及，研究者確切瞭解研究倫理，除了可以避免與研究對象及相關人

員發生衝突外，並可以提升學術研究的品質。本研究的研究人員於進行研究前均

已接受一定時數以上的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並取得證書。 

再者，本研究於進行實證研究過程，將謹守以下三項原則： 

一、有關研究對象關係建立與同意部分：知情同意不僅是重要的研究倫理，亦是

確保資料品質的重要原則。研究者除會透過服務單位行文中央主管機關外，

亦會經由事前聯繫研究參與者及其服務機關取得信任與同意，以增進研究者

和研究參與者的相互理解，並向研究參與者清楚告知研究者的身分，讓研究

參與者充分瞭解研究的目的及過程後，再徵求研究參與者的書面同意，且研

究參與者即使同意後，若在研究中途不願意繼續參與研究亦可隨時中止，確

保參與者參與研究的自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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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研究對象資料保密部分：為了讓研究對象身分保密以便充分表達意見及

保護隱私，本研究將確保第三者無從自蒐集案例之資訊辨識特定之個人，所

有關於研究對象的資訊將自資料蒐集過程即以代碼呈現，確保無論在研究資

料蒐集及分析上均無法辨識研究對象的資料，內文亦不會直接或間接提及個

案身分。再者，研究完成之後，將儘速刪除原始資料對照表，以充分保障個

資保密性。最後，研究者亦會跟資料提供單位，簽署保密結書，承擔保密責

任。 

三、資料正確呈現：本研究進行田野觀察與訪談前，為讓資料整理時可以更周延

準確，避免遺漏，在研究對象的同意下進行田野觀察或訪談錄音紀錄，且為

避免因時間因素造成研究者對研究當下情境及資料蒐集內容記憶模糊，在每

次田野觀察或訪談結束，均立即整理逐字稿，並記下觀察或訪問情境，避免

誤解研究參與者談話意涵；且不論研究結果支持或否定研究者預期結果，不

刻意隱匿或忽略，均將如實呈現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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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與外國資料比較與分析 

本研究期能藉由蒐集與彙整分析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國家之法制，

包括：矯正機關工作場所可能發生的之身心危害，如何進行風險盤點評估及職業

傷病因應策略等文獻資料，進行比較分析。除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與矯正署政

策規劃之參考外，並瞭解未來是否有修改現行相關規定之必要。為能進行相關國

家之比較分析，在各國相關文獻之撰寫架構方面，將包括：一、職業傷病相關法

律規範；二、矯正機關職業傷病行動準則；以及，三、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策

略等 3 個部分。 

第一節  日本 

一、職業傷病相關法律規範 

(一)勞動安全衛生法 

    勞動安全衛生法是日本規範勞工於其勞動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的法律，於

1972 年第 68 屆國會中獲得眾議院和參議院全體一致通過。該法律旨在確保勞工

的安全和健康，確保與促進勞工工作環境的舒適與安全。在當時，日本的工業經

濟發展快速，伴隨著全球整體經濟的進步，技術創新和生產設備的先進使得日本

戰後經濟突飛猛進。然而，在這種經濟繁榮的背後，許多勞工卻面臨著勞動事故

的危險。該法考慮到了這些問題，除了確保雇主應遵守最低勞動標準外，還採取

了一系列措施，如明確企業內的安全衛生責任體系、促進企業自主活動等，推進

綜合、計劃性的措施，以防止勞動事故，並保障勞工在工作場所的安全與健康。

該法整合了日本勞動基準法第 5 章之安全與衛生章節規定，以及有關勞動事故預

防計畫和特別規定的勞動事故預防等法律，並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新的規定，以及

與國家援助措施相關的規定。 

    勞動安全衛生法的規範對象是勞工和企業。企業是指經營業務並僱用勞工

者，幾乎包括所有雇傭員工的企業法人和個人。根據該法規定，企業必須全面實

施《勞動安全衛生法》所規定的防止勞動災害的措施，同時通過實現舒適的工作

環境和改善勞動條件，確保職場內勞工的安全與健康。 

    企業需遵循《勞動安全衛生法》，並實施以下措施：1. 根據企業的規模和情

況，需任命安全管理者、衛生管理者、產業醫生等，並設立安全衛生委員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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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雇主應採取措施，預防勞工面臨的危險和健康風險。3. 在機械、危險物質

和有害物質的製造和處理過程中，必須遵守防危標準。4. 勞動者在就業時，需要

進行安全衛生教育並獲取相應資格。5.企業需進行工作環境測試、健康檢查等，

保障勞工的健康。6.企業需努力營造舒適的工作環境。 

    日本針對勞工的職場安全與衛生情況，依據本法規定要求所有企業主或雇主

履行該法所規定之義務，然針對如矯正職員等國家公務員之職場安全與衛生，在

國家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當中，事實上排除勞動衛生安全法之適用。 

(二)有關公務員職場安全衛生之法令 

    日本的公務員制度，依據職務性質可以區分為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並適

用於其各自的法令。1947 年制定《國家公務員法》，1950 年制定《地方公務員法》，

國家公務員是由中央政府雇用，主要服務於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和機構。他們負

責執行國家政策、管理中央政府的事務，以及執行與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地方

公務員是由地方自治團體（如縣、市、町村等）雇用，主要服務於地方政府，他

們負責執行地方政府的政策、管理地方事務，以及執行與地方自治有關的法律法

規。此外，在國家公務員選考職務當中，依據職務地位與職務內容(參閱日本國家

公務員法第 45 條之 2)，又可區分為總合職與一般職，總合職是屬於從事需要高

度知識、技術或經驗等的工作，例如政策的策劃和制定等的職員，也就是主管領

導階級。相對地，一般職是指主要是在辦公室處理等較為固定工作的職員，負責

政策的實施並支援企劃和制定工作。 

    不同於警察或消防人員，日本的矯正人員是屬於國家公務員，包含法務省矯

正局下的刑事設施服務的矯正人員包含刑務官、法務教官，以及心理師，其中也

可區分總合職和一般職。有關其選考、訓練與分發是由內閣的人事院負責統籌。

因此有關矯正人員的法令適用主要由內閣人事院主導。 

    日本《國家公務員法》附則第 6 條規定：「勞工工會法、勞動關係調整法、

勞動基準法、船員法、最低工資法、職業肺病防治法、勞動安全衛生法以及船員

事故防止活動促進法律及根據這些法律頒佈的命令，不適用於國家公務員法第二

條一般職的職員」，這是日本國家公務員不適用勞動相關法律的法律依據。此外，

《勞動契約法》第 22 條第 1 項也規定：「本法不適用於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

員”，意味著所有公務員無法享受該法律的保護。」為了確保勞動者不受不當對

待，國家制定了各種法律，努力保護勞動者的權利。根據日本國憲法第 28 條，

規定了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即“勞動三權”4。然而，由於公務員職業的高度公共

                                                      
4勞動三權即是團結權：即組建勞工工會的權利團體。談判權：勞動者有與雇主進行關於工資、

工時等談判的權利。團體行動權：即罷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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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設立了一定的限制。 

    一般職國家公務員的勞動條件保護，是參照《國家公務員法》第 1 條第 1 項

「為了保護職員的福祉與利益的適當措施」，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及其相關法

令，並在此公務員制度中自行規定。例如一般職國家公務員的安全衛生等，規定

於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女性、年少者的保護，是規定於人

事院規則 10-7(女性職員及年少職員的健康、安全及福祉)。此外，關於災害補償，

制定了《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昭和 26 年)，以及人事院規則 16-0(職員的災

害補償)等施行規則。前述一般職公務員勞動條件保護，則是由「人事院」負責監

督、實施。 

(三)矯正人員職場傷病相關規範 

1. 國家公務員法 

    國家公務員法是日本規範國家公務員有關人事任免、選考、薪資考

核、福利與退休等方面的基本法。有關國家公務員的保障措施，國家公

務員法第 73 條及第 73 條之 2 規定：  

第 73 條 （促進效率的計畫） 

內閣總理大臣及相關機關首長為了提高並促進職員的工作效率，

應制定計劃並努力實施以下事項：  

一、與職員健康相關的事項； 

二、與職員休閒娛樂相關的事項；  

三、與職員安全保障相關的事項；  

四、與職員福利相關的事項。  

（二）關於前項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內閣總理大臣應進行整體規

劃，並對相關各機關進行協調和監督。 

第 73 條之 2 （促進效率的要求） 

內閣總理大臣認為為了提高職員的效率，必要時，得向相關機關

首長要求其提出涉及國家公務員宿舍法（昭和二十四年法律第百

十七號）或國家公務員等旅費相關法律（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百

十四號）的執行報告。 

2. 國家公務員法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5 

                                                      
5 （昭和 62 年 12 月 25 日職福―691）（人事院事務総長発）最終改正：令和 5 年 9 月 25 日職職

ー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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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國家公務員法之規定，人事院發布有關公務員健康、安全與福利等地正

命措施，其中最為主要者為國家公務員法人事院規則 10-4，其標題為「職員的

保健及安全保持」。該規則的主要規範內容如下： 

表 4-1-1 日本人事院公務員法 

主旨（第1條） 臨時健康診斷之實施（第21條）  

人事院之權限（第2條） 為了保持增進職員健康之綜合健康檢查（第

21條之2）  

各省廳長官之職責（第3條） 健康診斷中檢查之省略（第22條）  

職員的職責（第4條） 面談指導等（第22條之2）  

健康管理者之設置及職權（第5條）  應接受面談指導以外職員之健康保護努力義

務（第22條之3）  

安全管理者之設置及職權（第6條）  指導區分之決定（第23條）  

健康管理擔當者及安全管理擔當者之設置

（第7條）  

事後措施（第24條）  

實行野外實驗等業務時健康管理及安全管理

之體制（第8條）  

腦血管疾病及心臓疾病之預防的保健指導

（第24條之2）  

健康管理醫師之設置（第9條）  健康診斷結果之通知（第24條之3）  

危害防止主任者之設置（第10條）  健康管理之紀錄（第25條）  

火災責任者之設置（第11條）  健康管理手冊之交付（第26條）  

健康安全管理規程之作成（第12條）  特別健康管理手冊之交付（第26條之2）  

健康安全教育之實施（第13條）  健康診斷結果之報告（第27條）  

聽取職員意見之措施（第14條）  防止危險之措施（第28條）  

防止職員遭受健康障礙或危險之必要處置的

努力義務（第14條之2）  

針對緊急事態之措施（第29條）  

關於勤務環境應為之設施（第15條）  危害之虞較高業務之從事者的規制（第30

條）  

有害業務之相關設施（第16條）  設備等使用的限制（第31條）  

使用有害物質等之限制（第16條之2）  設備等的檢查（第32條）  

繼續作業之限制等（第17條）  設備相關事項書類的提出（第33條）  

中高年齡職員等之保護（第18條）  適用除外之規定（第34條）  

採用時等之健康診斷（第19條）  災害的報告（第 35 條） 

定期健康診斷之實施（第 20 條）  

綜觀整個人事院有關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的規則 10-4，現有文獻當中可

整理中以下的規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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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日本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之規範體系

 
資料來源:林佳和(2011)，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保障法制之研究，頁 98-101 

本規則的規範對象係指所有的國家公務員，自然包含矯正設施內的公務員。

其中有關健康管理與安全管理面，在組織性質的規定方面，該規則第 5 條規定各

部會長官必須根據人事院規定的組織區分分別指定每個組織所屬的職員中的健

康管理者，健康管理者在上級指揮監督下，作為職員健康管理事務的主管。第 6

條規定各部會長官必須根據人事院規定的組織區分分別指定每個組織所屬的職

員中的安全管理者，安全管理者在上級指揮監督下，作為職員安全管理事務的主

管，必須執行以下事務： 

(1)採取措施以防止職員的危險 

(2)對職員進行安全指導和教育 

(3)對設施、設備等進行檢查和維護 

(4)編制和維護有關職員安全管理的記錄和統計資料 

(5)對其他與職員安全管理有關的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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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規定各省廳長官必須分別指定健康管理人員作為協助健康管理事務

的人員，以及安全管理人員作為協助安全管理事務的人員。 

第 9 條規定各部會長官必須根據第五條第一款的組織分類，每個組織分類都

必須指定健康管理醫師，健康管理醫師必須從具有醫師資格的職員中指定，或者

委派給具有醫師資格的人。健康管理醫師必須根據與職員健康管理指導等相關的

醫學知識，誠實地執行其職責。 

    各省廳長官必須根據人事院的規定，向健康管理醫師提供有關職職員作時間

的資訊，以及其他健康管理醫師為了適當進行職員健康管理指導等而需要的資訊。   

各省廳長官必須努力確保健康管理醫師能夠適當地實施對職員的健康管理指導

等，包括健康管理醫師對職員健康諮詢的回應，並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適當應對。

各省廳長官必須在各工作場所的顯眼位置張貼或備有有關健康管理醫師的業務

內容以及其他健康管理醫師業務事項的人事院規定，並以人事院規定的方式向職

員公佈這些內容。 

    第 10 條規定，「各部會長官應根據任務，在每個涉及到該任務的工作場所中，

指定具有人事院規定的知識、經驗或技能的職員中的危害防止主任者，並讓其負

責人事院規定的有關危害防止的事務。第 11 條規定，各部會長官應根據被視為

適當的防火設施分類，指定火源責任者，並讓其負責進行與火災防止有關的事務。 

    第 12 條規定，各省廳長官應制定健康安全管理規程，涉及職員的健康管理

和安全管理，並確保所有職員都知曉該規程。 

健康安全管理規程應包括以下事項： 

(1)有關職員健康和安全管理組織的內容； 

(2)採取措施聽取職員意見的健康管理和安全管理措施； 

(3)有關健康安全教育的內容； 

(4)採取預防職員健康障礙和危險的措施； 

(5)有關工作環境和設施的檢查； 

(6)進行健康檢查或面試指導以及基於這些行動的後續措施； 

(7)有關疏散演習和其他應急措施的內容； 

(8)有關工作環境和設施檢查記錄以及健康管理記錄的內容； 

(9)除以上列舉事項外，有關職員健康管理和安全管理的其他必要事項。 

各省廳長官應應在制定或修改健康安全管理規程時，立即向人事院報告 

(四)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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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公務員法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之運作指引 

在上述人事院規則 10-4 有關公務員的保健與安全保持相關規定之下，內閣

人事院針對該規則有進一步公告更詳盡的運作指引。基本上，本運作指引可以

說是該規則的施行細則，針對規則當中規定各部會所應採取的措施，進行具體

詳細的指導。 

例如同規則第 5 條第 1 款中的健康管理者和第 6 條第 1 款中的安全管理者

應分別指定負責組織內職員健康事務或安全事務的科長（包括同等職務人員）。

該指定應以書面形式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負責職員健康事務和職員安全

事務的科長是同一職員，則應指定該科長為健康管理者和安全管理者。 

第 5 條第 2 項第 5 款和第 6 條第 2 項第 5 款的事務分別包括以下內容：對

職員健康障礙的調查及同類健康障礙的再發防止，以及制定、實施、評估和改

進與職員健康保持和增進相關的方針表述和計畫；以及對職員災害的調查及同

類災害的再發防止，以及制定、實施、評估和改進與職員安全保障相關的方針

表述和計畫。健康管理擔當者和安全管理擔當者應各自指定負責組織內職員健

康事務或安全事務的主管（包括同等職務人員）。該指定應以書面形式進行。 

規則第 9 條規定每個組織分類都必須指定健康管理醫師，在指引當中進一

步規定健康管理醫師所應從事「人事院規定的健康管理指導等工作」包括以下

內容： 

(1)對健康檢查和面試指導的實施進行指導 

(2)對健康管理記錄的編制進行指導 

(3)對健康教育以及其他為促進職員健康保持和增進所採取的措施進行指導 

(4)對職員健康障礙的原因調查和再發防止措施進行指導 

除了前述（1）至（4）之外，還包括需要醫學專業知識的與職員健康管理相

關的工作，該指引具體規定健康管理醫師將努力維護和提高醫學相關知識和能力，

以執行職員健康管理指導等工作。 

規則第 10 條規定，「各部會的長官必須針對列於附表第一的工作，在相關工

作場所內，從具備人事院規定的知識、經驗或技能的職員中指定危害防止主任，

讓其執行人事院規定的有關危害防止的職務」，「各部會的長官應該在認定有特別

需要的情況下，針對除列於附表第一以外的工作，也指定危害防止主任，並努力

執行與危害防止相關的必要事務。」在此規定之下，各部會長官應依據運作指引，

指定各工作場所內的危害防止主任，法務省矯正局下的各轄區單位也在該指引當

中被規定為應指定危害防止主任的單位。矯正局下的各刑事設施，應以書面形式

指定危害防止主任者，各部會長官在指定危害防止主任時，應確保相關職員知曉

該危害防止主任的姓名及其職責。 

2. 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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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少子化和高齡化社會的進展，國際化和資訊化的發展，以及職場環境急

劇變化所帶來的壓力因素增加等，社會經濟形勢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

下，需要以高效和有效的方式進行公務，同時推進職員的工作方式改革，確保職

員的心身健康，並實現富有生機和充實的生活，這也成為活力充沛的行政的基礎。

基於這些觀點，日本內閣於 1991 年提出本計畫，旨在提出有關促進職員心身健

康保持和增進等方面的施策的基本方針。 

此計劃的目的在於確定與提升效率有關的計劃，根據上述國家公務員法第 

73 條第 1 項，內閣總理大臣負責制定，並制定有關該項目的政策（以下稱為「健

康增進等政策」），旨在推動該政策，以確保職員能夠充分發揮和提升工作效率。

健康增進等政策的目標旨在通過維護和提升職員的心身健康、安全管理、開展娛

樂活動等措施，確保職員能夠充分發揮其能力，並在安心穩定的環境下專注於公

務，從而提升職員的工作意願和工作效率，進而為國民提供更優質的行政服務作

為目標來推進。此一健康增進等政策的具體措施包含以下： 

(1)健康的保持和增進：我們將積極推廣意識，強調職員心身健康的重要性，同時

努力改善工作環境，預防疾病的發生，實現職員終身健康生活。 

(2)安全管理：我們將著重促進職員的安全管理措施，防止職務引起的災害發生，

使職員能夠安心工作。 

(3)休閒活動實施：休閒活動旨在通過健康的文化、教育、體育等活動，提高職員

的心身健康和活力，同時通過相互溝通促進職員的凝聚力。 

(4)其他福利措施的推廣：為了提高職員的工作意願，我們將重點推進以下措施，

使職員在工作場所內外都能安心享受高品質的生活。 

二、日本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形 

(一) 職業傷病法令 

1.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 

    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之立法目的在於迅速而公正地對屬於一般職位的國

家公務員在公務上遭受的災害（指受傷、患病、殘疾或死亡。以下同）或通勤災

害進行補償（以下稱為“補償”），並為促進受災職員（以下稱為“受災職員”）的社

會復歸以及提供必要的支援，以維護受災職員及其遺族的福利，並以促進受災職

員及其遺族的生活穩定和福祉提升為目的。 

    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第 9 條規定各種補償項目，包含了以下類型的補償，

例如療養補償、休業補償、傷病補償年金、殘疾補償、殘疾補償年金、殘疾補償

一時金、護理補償、遺族補償、葬禮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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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 20 條之 2 針對包含警察官在內的特殊職務公務人員的補償措施設有

特別規定。意即，員警官、海上保安官、及其他特殊職位的工作人員，在人事院

規定的情況下，其工作可能面臨對其生命或身體構成高度危險的情形下，從事犯

罪調查、嫌疑人逮捕、犯罪阻止、救助災害中的生命等職責，以及其他由人事院

規定的職務。若發生公務上的災害，關於涉及該災害的傷病補償年金、殘疾補償

或遺族補償，其金額將根據法定，在各自不超過該金額的百分之五十的範圍內，

乘以人事院規定的比率所得的金額，並將其加到原有金額中。 

    另外，本法也規定人事院應努力開設以公務人員為服務對象的福祉事業，，

以促進受災職員及其遺族的福祉：外科手術後處理、輔助器具、康復等事業，以

及其他為促進受災職員順利社會復歸所必要的事業；支持受災職員的康復生活、

介護援助、受災職員子女的就學援助，以及為受災職員及其遺族提供必要資金支

持等其他事業；當職員在公務中受傷或患病，或者因通勤而受傷或患病，且被認

定為殘疾等級，人事院及其執行機構可以作為第一項輔助器具事業的一部分向該

職員提供義肢、義眼、助聽器等輔助器具。關於前項所述的福祉事業，應考慮到

實施對受災的私營企業員工及其遺族的福利的情況，並加以實施。 

2.人事院規則一六―〇（職員的災害補償） 

    內閣人事院依據上述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發布有關公務人員災害補償的

施行細則。其中所謂的「職員的公務上災害（包括受傷、患病、殘疾或死亡）」

以及「通勤災害的補償（以下簡稱“補償”）」所需的事項，除其他法令另規定外，

應按照本規則的規定執行。而所謂的通勤災害的範圍包括由通勤引起的受傷、殘

疾和死亡，此外尚包含因通勤引起的受傷所生的疾病以及明確因通勤而衍生的其

他疾病。 

    在有關刑事設施的職員補償方面，比照警察官等有特別的補貼規定。依照國

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第 20 條之 2 以及人事院規則一六―〇第 32-33 條規定，刑

事設施職員屬於人事院規定從事特殊職務的人員，在其生命或身體可能面臨高度

危險的情況下，進行犯罪調查、逮捕嫌疑人、制止犯罪、在天災時救助人命及其

他人事院規定的職務，並因此在公務中遭受災害的情況下，關於該災害的傷病補

償年金、殘疾補償或遺屬補償，均應依據人事院核定補償金額的基礎上，乘以不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事院規定的比率後，加算得出。 

(二)職業傷病救濟程序 

一般職的國家公務員（包括兼職）若遭遇在公務上（包括工傷、疾病、傷殘

或死亡）或通勤途中發生的災害，經公務上災害（或通勤災害）認定（由法務大

臣或矯正管區長認定），可以根據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獲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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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內閣人事院的規範，各單位均應指定負責職場安全與職員福利事務

的主管層級人員，除了上述危害防止主任之外，還應指定補償事務主管人員。若

職員發生相關職業災害，希望提出與公務上災害或通勤災害有關的申請或諮詢等，

可以聯繫當時工作單位的「補償事務主管人員」。補償事務主管人員主要是根據

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和人事院規定負責相關單位的負責人，通常由負責人事事

務的部門的主管人員指定。 

(三)近年來刑事設施中的危安事件狀況 

    在日本的刑事設施中，容納了性格和生活經歷完全不同的許多被收容者，並

集體生活在一起。在這樣的環境中，特別是需要確保所有被收容者都能夠安心生

活。為此，必須適當維持刑事設施的紀律和秩序。如果設施內的紀律和秩序混亂，

就會出現強者欺負弱者、違規行為氾濫、逃跑、傷害、暴動等事故，給社會帶來

不安，導致無法實現刑事設施的目標。 

    根據統計，日本刑事設施當中發生危安事件屬於相當低的比例，根據日本法

務省（2010-2022 年）的矯正統計年報，確認日本刑事設施的收容情況和被收容

者間暴力的發生情況，全國刑事設施的每日平均收容人數從 2010 年的 74,232 人

減少到 2019 年的 49,562 人，十年間減少到了 66.8%。同時，與被收容者人數的

減少同步，每年因暴行或殺傷其他被收容者而受到懲罰的人員也從逐年降低，尤

其以近 10 年來的降低趨勢更為明顯，如下表 4-1-3 所示，殺傷職員的人數始終

偏低，至多僅有個位數。而對於職員的暴力事件（包含言語威脅、推擠衝撞、不

服教導破壞公物等低度暴力行為）各年間雖有所增減，但整體而言是呈現減少的

趨勢。每日平均收容人數中涉及暴行或殺傷事件的被收容者比例來確認被收容者

暴力事件的發生率，從 2010 年的 5.8%減少到 2019 年的 3.3%，減少了一半。可

以認為，被收容者人數的減少導致各設施的收容量降低，對減少被收容者間暴力

及其發生率有一定影響。 

表 4-1-3 日本刑事設施內的暴力情況 

         類型 

 

年度 

殺 傷 職 員 之 

收 容 人 數 

對職員施加暴行之 

收容人數(包含言語

恐嚇、推擠衝撞等) 

2010 3 39 

2011 0 30 

2012 2 28 

2013 0 38 

2014 0 38 

2015 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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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 20 

2017 2 17 

2018 1 13 

2019 1 10 

2020 1 25 

2021 0 13 

2022 1 8 

資料來源：依據法務省矯正年報之資料自行整理而成。日本法務省矯正統計表

https://www.moj.go.jp/housei/toukei/toukei_ichiran_kousei.html，最終檢索日:2024/04/20。 

    當然，為了維持紀律和秩序所採取的措施不應該過於嚴厲，而應該在確保被

收容者安全、提供適當的待遇環境、以及維持安全和平的共同生活所需的限度內

進行。此外，關於收容到保護室（具有防音設備和特殊設施以減少自傷風險的住

室）以及使用手銬等方面，相關要求已被法律明確規定。監獄職員可以在法律明

確規定的範圍內使用小型武器（手槍），但通常並未攜帶。這是因為監獄職員與

被收容者之間的關係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並且不需要通過武器來威脅和維

持紀律和秩序。 

 (四)日本矯正人員的職場壓力與工作安全 

1.基於問卷調查之結果 

    日本法務省矯正局於 2022 年對於日本所有監獄設施的職員進行有關職場環

境的問卷調查，該問卷回答者數 5,589 人（回收率約 92％），其中監獄 5,032 人

（男性 4,325 人，女性 707 人），少年監獄 557 人（男性 367 人，女性 190 人）

（法務省，2022）。因該問卷係針對整體監獄管理運作進行的調查，因此以下僅

針對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職場工作壓力進行說明，藉此可以進一步了解日本矯正

人員在職場上所面臨的職場工作環境壓力狀況。 

(1)主要調查項目 

1關於工作壓力的問題。你認為導致你壓力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類別 

 

職場 

和 受 刑 人

的關係 

職 場 上 的

人際關係 

工作內容 公務環境

與勤務方

式 

和社區、其

他單位等社

會網絡關係 

監獄(5008) 14.4% 46.2% 20.4% 16.3% 2.7% 

少 年 監 獄

(553) 

15.0% 35.6% 25.9% 21.5% 2.0% 

2關於工作中人際關係帶來的壓力。請從以下選項中選擇在工作中讓您感受到最

大壓力的關係？ 

https://www.moj.go.jp/housei/toukei/toukei_ichiran_kous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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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職位 

和 自 己 同

職 位 的 後

輩 職 員 的

關係 

和自己同

職位的前

輩職員的

關係 

和直屬下

屬的關係 

和直屬上

司的關係 

和其他幹

部的關係 

主管幹部(338) 1.2% 3.3% 40.8% 12.7% 42.0% 

資深職員(3008) 12.7% 18.5% 7.8% 17.8% 43.3% 

資淺職員(1057) 4.0% 38.4% 2.7% 19.9% 35.0% 

3在工作內容方面，最讓您感到有壓力的是什麼？ 

   類別 

 

職場 

受刑人的

處遇工作 

文書作業

與懲處裁

定 

值班、夜班 單獨值班

或夜班 

勤務時間

長且忙碌 

合計 

監獄 1332 

(26.7%) 

1645 

(32.9%) 

597 

(12.0%) 

264 

(5.3%) 

1157 

(23.2%) 

4995 

少年監獄 98 

(17.8%) 

187 

(33.9%) 

112 

(20.3%) 

20 

(3.6%) 

135 

(24.5%) 

552 

4您是否對被受刑人感到危險或恐懼？ 

類別 

職位 

覺得既危險又恐懼 
覺得危險，但不覺

得恐懼 
不覺得危險恐懼 

管理員(1574) 56.9% 39.2% 3.9% 

副科長(1035) 48.5% 47.5% 4.0% 

專門職員 33.7% 59.4% 7.0% 

5如果您在職場上被受刑人施暴或威脅，您的單位所會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 

         類別 

 

 

職位 

採取預防措

施，並提供

關懷與後續

改善措施 

對於受刑人採取

處罰措施，但對

職員不會提供特

別關懷後續措施 

即使發生事

件，存在不必

每次都檢討

報告的氛圍 

即使檢討報

告，有時也

不會受到重

視 

主管幹部(344) 71.8% 26.2% 1.2% 0.9% 

資深職員(3008) 40.4% 56.0% 1.8% 1.9% 

資淺職員(1049) 58.3% 36.8% 3.1% 1.8% 

6在您的職場上，如果需要醫療、福利等專業知識，是否有專家可供諮詢？ 

   類別 

職位 

有專家可供諮詢 雖有專家，但不去

諮詢 

沒有專家可供諮詢 

主管幹部(344) 82.2% 16.0% 1.7% 

資深職員(3008) 46.4% 39.2% 14.4% 

資淺職員(1049) 44.2% 43.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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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對於目前職場的滿意度為何？ 

    類別 

職場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完全不滿意 合計 

監獄 421(8.4%) 2780(55.7%) 1339(26.8%) 455(9.1%) 4995 

少年監獄 71(12.9%) 348(63.3%) 104(18.9%) 27(4.9%) 550 

(2)問卷結果說明 

    從上述的問卷調查大致上可以了解到日本監獄矯正人員對於目前職場工作

上的認知特點。首先，在工作的壓力方面，對於職場上同仁之間的人際關係，是

日本監獄內職員最為在意或擔心的事情，在一般監獄或少年監獄分別都有 46.2%

和 35.6%的職員認為職場上的人際關係是他們主要工作上的壓力來源。而進一步

調查的結果可知，人際關係當中又因為自己的職等位階而對於不同的對象存在不

同的壓力。例如，對於位居領導基層的監獄幹部而言，對於自己的直屬下屬或其

他幹部存在較大的壓力關係。而對於一般監獄職員而言，面對和自己同職位的前

輩職員，會有比較大的壓力，這種情況對於資淺的監獄官而言特別明顯。 

    在工作內容方面，大多數的監獄職員對於文書作業或獎懲裁定，表示較大的

壓力，其次才是受刑人的處遇措施方面。另外就是勤務時間過長的問題，較讓監

獄職員感到困擾，反而在此調查中，監獄職員對於值夜班的工作，反而不是主要

的壓力所在。 

    而對於工作上因受刑人可能帶來的暴力危險方面，第一線負責處遇措施而面

對受刑人的管理員或者副科長，超過一半或將近一半都覺得很危險又恐懼，但對

於向醫生或護理師等專門職務的職員，他們相對地沒有那個高的恐懼感。在面臨

受刑人的暴力威脅之後，主管階級的監獄職員認為單位會採取必要的處置措施，

並且提供必要的關懷和後續改善措施，然而在本題下，超過一半的資深監獄職員

則有不同的感受，有 56%的資深監獄職員雖然認同單位會採取必要的處置措施，

但是對於後續能否提供必要的關懷和後續改善措施，則持比較消極的態度。這顯

示出日本監獄內對於暴力危險的處置方式，主管幹部階層和實際上負責處遇措施

的同仁之間有不同的看法。 

    而針對職場上如果需要醫療、福利等專業知識，是否有專家可供諮詢的問題

方面，主管幹部階級和一般職員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前者超過八成認為肯定，

但後者僅有四成多持肯定看法。這可能顯示出基層職員對於單位提供的相關福利

措施的不理解，或者對於此類福利措施抱持消極的態度。 

    而對於整體的工作滿意度來看，一般監獄的職員表示 64.1%的滿意，35.9%

的不滿意。而少年監獄的職員則有較高的滿意度，高達 76.2%，僅有 23.8 的不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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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獄職員面臨暴力風險之文獻分析結果 

    根據研究調查，監獄內受刑人的收容率與監獄內的暴力事件(無論是受刑人

之間的暴力或是受刑人對監獄職員的暴力）有著高度相關6。遊間義一(2010)在日

本的刑事設施中也報告指出，收容率的增加導致了被收容者之間暴力事件的增加。

法務省（2011–2020）的矯正統計年報顯示，從 2010 年（74,232 人）到 2019 年

（49,562 人）的 10 年間，全國刑事設施的平均每日收容人數減少了 66.8％。此

外，與被收容人數的減少同步，因襲擊或殺傷其他被收容者而受到懲罰的人數也

從 4,293 人減少到 1,636 人，減少了 38.1％（籔内秀樹、木髙暢之、小林北斗，

2023）。 根據日本學者調查，有關過去十幾年來日本監獄內對於職員施暴的數據

可知，平均在 1%左右，根據法務省（2011–2020）的資料，受刑人當中實施職員

暴力或傷害的人數從 2010 年的 907 人減少到 2019 年的 522 人，降低了 57.6％。

每天平均受刑人人數中涉及職員暴力或傷害案件的比例，可以確認從 2010 年的

1.2％幾乎沒有變化到 2019 年的 1.1％。儘管被收容者數量減少導致職員暴力案

件減少，但相較於受收容者之間的暴力，職員暴力在受收容率等環境因素下不太

容易減少。即使被收容者數量減少，一定數量的職員仍面臨暴力危險的問題仍值

得關注（籔内秀樹、木髙暢之、小林北斗，2023）。  

(三)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 

    根據研究，在對於職員暴力群中，有許多受刑人患有精神障礙或症狀，診斷

名稱的詳細情況是，以藥物中毒後遺症、精神分裂症、智力障礙的順序，影響現

實判斷的情況較為常見。精神障礙或智力障礙中一些以現實判斷的不良為特徵的

情況，增加了職員暴力的風險。在高暴力風險群體當中，精神障礙與與暴力的關

係並不一致（岡田・安藤，2003）。研究指出，在日本的刑事設施中，藥物中毒

後遺症、精神分裂症引發的幻覺和妄想，以及現實判斷能力和行為控制力的下降，

智力障礙導致的邏輯思維和情境判斷能力的減弱，都可能成為職員暴力的風險因

素。由於這些特徵，即使在心理上感到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甚至在為了自身安全

和康復而支持職員的暴力，也可能削弱對暴力的抵抗感。 

三、日本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策略 

(一) 投入之人力資源與預算 

1.日本矯正機關組織與人力概況 

                                                      
6
 Sechrest＆Crim（1989）指出，在佛羅里達州的拘留設施中，收容率是一個指標，用於衡量實

際被收容的人數與可容納人數的比率，他們報告稱，收容率對於被收容者之間暴力事件的發

生影響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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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省下的矯正機關區分為刑事設施以及少年院與少年鑑別所。刑事設施包

括刑務所、少年刑務所和拘置所三種類型（如下圖 4-1-1）。截至 2022 年，主要

設施有 73 個（包括刑務所 59 個、少年刑務所 6 個和拘置所 8 個），分支機搆有

105 個（刑務分所 8 個、拘置所分所 97 個）。此外，少年院目前 37 所，少年鑑

別所有 44 所，日本有關矯正處遇的相關資料統計或論述，主要仍以刑事設施為

主，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日本刑事設施組織與人員的待遇與傷病情況。 

圖 4-1-1 日本矯正機關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法務省矯正局(2023a)，矯正施設の保安及び処遇体制の整備，

https://www.moj.go.jp/kyousei1/kyousei_kyouse03.html，最終檢索日：2024/03/20。 

在總共 178 個刑事設施中，職員總數為 19,623 人。法務省下轄的矯正局有

63 人，以及 8 個矯正區的 207 人負責監督和協調（西尾隆，2015）。 

日本刑事設施職員的招考途徑包括由人事院進行的刑務官招聘考試（要求高

中以上學歷），以及屬於領導階層的綜合職位或一般職位考試（要求大學以上學

歷）（人事院，2024a）。如下圖 4-1-2 所示，日本監獄的人事架構，主要職員包含

刑務官、一般行政人員和醫生、護士、藥劑師、管理營養師、作業指導官、教育

指導官、調查指導官等法律技術人員。按比例計算，刑務官等管理人員約占總數

的 9 成，一般行政人員約占 1%，醫療專業人員約占 3.5%，而作業、教育、調查

等專業人員約占 5%。另外必須說明的是，如上所述，日本法務省下的矯正機構

包含刑事設施、少年院與少年鑑別所，所謂刑務官僅配置於刑事設施，而在少年

院與少年鑑別所則是配置法務教官、心理技官、其他醫療等行政職員，總數如下

表 4-1-4 所示，本研究主要以刑事設施內的刑務官作為比較的對象。 

 

表 4-1-4  日本少年院與少年鑑別所職員人數表 

 
法務教官 心理技官 

其 他 ( 庶 務 人 員

與醫療職員等) 
總數 

少年院 2201 26 235 2462 

少年鑑別所 788 255 155 1198 

資料來源：法務省，統計資料，https://www.moj.go.jp/content/001234286.pdf，最終檢索日:202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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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獄職員的職位和級別方面，屬於層級結構，即在所長之下有部長級別、

首席矯正處遇官、主任矯正處遇官，矯正處遇官以及係員(即管理員等。下表 4-

1-4 為日本刑事設施之指揮監督體系與我國之監所內組織體系的大概對照表，可

供參考。 

圖 4-1-2 日本刑事設施組織人員比例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矯正局(2023a)，矯正施設の保安及び処遇体制の整備，

https://www.moj.go.jp/kyousei1/kyousei_kyouse03.html，最終檢索日：2024/03/20 

表 4-1-5  我國與日本監獄指揮監督體系比較表 

我國監獄指揮監督體系 日本刑事設施指揮監督體系 

職稱 官階 職稱 官階 

典獄長 簡任第 11-12 職等 所長 
矯正監或矯正長 

(依刑務所規模而定) 

秘書(監長) 薦任第 8-9 職等 部長 矯正副長 

科長 薦任第 7-9 職等 首席矯正處遇官 看守長 

專員 薦任第 6-8 職等 主任矯正處遇官 副看守長 

主任管理員 委任第 4-5 職等 矯正處遇官 看守部長 

管理員 委任第 3-5 職等 係員 看守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比較而成  

 

2.日本矯正機構之經費與相關資源 

(1) 矯正機關之預算運用 

    日本法務省每會計年度編列有關矯正設施的預算，以 2022 年度為例，法務

省一般預算總額為 7919 億 1 千萬日圓，其中矯正設施相關預算約為 2,339 億日

元（法務省，2022），占比約 29.5%，是法務省轄下所有機關當中預算占比最多的

機構。其中在矯正機構之下編列「矯正設施之保安與處遇體制整備」的項目預算

大約在 70 億到 140 億不等（如下表 4-1-6），視當年度之矯正需求而定，主要用

17417

1238
878 159刑務官

作業專門官、教育專門

官、調查專門官等
醫師、藥劑師、護理師等

事務官、事務員、技術員

等

https://www.moj.go.jp/kyousei1/kyousei_kyouse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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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在於在刑事設施、少年院、少年鑑別所中，為了進行適當的設施維護和管理，

以及確保被拘留者的人身安全和維護紀律秩序，有必要通過改進警備設備等和提

高工作人員的職務執行能力。 

    刑事設施、少年院與少年鑑別所是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的機構，它們的任務

主要在於確保被拘留者人身安全和維持設施內紀律秩序，同時進行防止再犯的矯

正處遇措施。為了維持和管理這些矯正設施，必須進行以下必要的措施：① 安

裝監控攝像頭等安全警備設備，② 為工作人員提供培訓，授予處理被拘留者所

需的技術和知識，③ 配備必要的設備以提高矯正行政的工作效率，藉此有效管

理刑事設施秩序與安全的同時，亦可藉以減輕刑務官的工作壓力（矯正局，2023b）。

近年的預算額度如下： 

表 4-1-6 矯正設施之保安與處遇體制整備預算額 

單位:百萬日圓       

年度 
核定預

算額 

追加預

算額 

前年度餘

額轉入 

下年度

保留額 
預備金等 預算總額 

預 算 執

行額 

2018 5,880 8,442 1,068 -8,168 0 7,222 7,151 

2019 5,918 2,088 8,168 -1,885 0 14,289 14,152 

2020 7,836 4,560 1,885 -1,916 14 12,379 11,982 

2021 5,780 0 1,916 0 0 7,696 - 

資料來源:矯正局(2023b)。総務課矯正施設の保安及び処遇体制の整備

https://judgit.net/projects/20110，最終檢索日: 2024/05/21。 

有關上述預算之執行率，在成果目標及成果實績，日本矯正局在預定的所有

矯正機構內實施提高工作人員職務能力的培訓以及配備各類警備設備等設施。 

 (2) 矯正研修所之培訓資源 

    在上述的矯正預算當中，除了硬體部分的安裝監控攝像頭等安全警備設備或 

配備必要的設備之外，對於矯正職員實施相關培訓活動亦是主要的內容。日本矯

正局之下設有矯正研修所，矯正研修所是法務省管轄的設施機構，旨在對全國的

監獄、少年監獄、看守所、少年輔育院、少年鑑別所等工作的矯正職員進行適當

的培訓和訓練。通過這些培訓，旨在加深對被拘留者人權的理解，並使矯正職員

掌握和提高在適當且有效地處理被拘留者方面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以 2022 年度

為例，日本法務省矯正局編列矯正研修所預算額為 9 億 7 千萬日圓，作為該研修

所舉辦職員研修活動之用。除了在東京矯正研修所外，在仙台、札幌、名古屋、

大阪、廣島、高松、福岡等地均設置有矯正研修分所。 

    培訓在任何組織中都承擔著人才培養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在處理犯罪和違法

行為者的矯正過程中，其意義尤為重要。矯正不僅需要維持紀律和秩序，同時還

必須面對被拘留者這個“人”，引導他們走向改過自新。這種工作關係到國家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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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護和機構安全，因此其社會使命的重大性以及對人性的理解的複雜性和困難

性，使得這種培訓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來自全國各地的矯正職員前往矯正研修

所，根據其職種和職級，接受各種培訓，以掌握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同時，考慮

到培訓的目的、物件和效果，部分培訓還引入了遠端學習等形式，實施符合時代

需求的培訓。 

    日本法務省轄下的矯正研修所採用多種方法培養職員必要的職務能力，除了

傳統的講授形式授課外，還包括小組討論形式的演練、矯正防身術等專業技能培

訓、實地實習等多種方式。此外，除了矯正研修所的教官外，還邀請各領域的專

家，如大學教授，擔任講師。同時，引入了在企業廣泛採用的培訓內容和方法，

如輔導和促進等。 

    矯正研修所是提供給日本全國各地的矯正職員進所進修的專業機構，通過參

加各種研修課程，根據職位和級別，掌握相應的知識和技能是其目的。與此同時，

考慮到研修的目的、物件和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通信形式的研修，以適

應時代的需要。 

    矯正研修所實施的主要培訓科目和目的如下： 

    初等科：提供矯正職員必要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包括職業道德、法律法規等。

対象為監獄職員初任者。 

    基礎科：深化矯正職員對專業知識的理解，培養解決問題和應對挑戰的能力。

対象為法務教官和心理技官等。 

    高級研修：為晉升到管理崗位的人員提供高級培訓，包括領導力、團隊管理

等方面的能力培養。対象為有望晉升為監獄或少年監獄等機構的科長級以上的中

高級幹部。 

    矯正研修所採用多種方法來提高矯正職員所需的職業能力，包括講授形式的

課堂教學，涵蓋各種法律法規、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知識；小組討論形式

的演習；矯正防身術等技術訓練；實地實習等多種方式。此外，除了矯正研修所

的教官外，還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如大學教授，擔任講師。同時，引入了在私營

企業廣泛採用的培訓內容和方法，如輔導和促進等。另外，還有各種提升專業技

能的培訓。目前，由於感染預防措施，採用了遠端培訓形式。然而，未來考慮到

入所培訓生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等因素，正在研究將遠端培訓和集中培訓相結合的

混合培訓方法。 

(二)促進身心健康相關策略 

    監獄職員的工作，在心理上和行動上都十分具有挑戰性，除了集體生活的管

理，有時需要處理暴力行為的受刑人，這對於監獄職員來說是一項絕非輕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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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情況。此外，監獄職員需要在封閉的設施內長時間工作，

在日本的職場當中，即使是職員之間也存在嚴格地從屬關係，工作時間與休假難

以穩定或合理分配等，工作環境十分不輕鬆。然而，相關的勞動法規是不適用於

監獄職員。因此，政府當局必須透過人事院等公務員權益保障機構採取相關措施，

以保障公務員的基本權。 

1.勤務執行方式改善 

在上述日本內閣所提出《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之下，日本內

閣人事院公布該基本計劃的運作指引，也就是該計畫之施行細則。根據該

施行細則的規範，有關國家公務員勤務執行方式的內容有以下幾點。 

(1)生活與工作能妥善兼顧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工作生活平衡）」是維護和增進職員心身健康的基礎，

同時，持續的長時間過度加班會對職員的心身健康和生活產生嚴重影響，並因職

員活力下降而影響工作執行等方面。 因此，內閣各部會應考慮到在 1992 年「國

家公務員勞動時間縮短對策」，以及 2014 年所通過的「國家公務員女性活躍與工

作生活平衡推進方針」，共同推動「工作方式改革」，以實現男女所有職員的工作

生活平衡，並促進嚴格減少過度加班和計劃性地使用年假。7  

    在運作指引方面，規定「工作與生活的調和（工作生活平衡）的實現及超過

勤務縮減的推進等健康管理對策」，為推進職員健康增進，應注意以下事項並繼

續努力： 

1新型工作方式與健康管理  

    推進彈性工作制、早出晚歸、遠距辦公等能夠選擇時間和地點的新型工作方

式。例如，日本人事院於 2024 年公佈「國家公務員遠距辦公實施指南」，除了由

於業務性質顯然無法實施遠距辦公的情況，如窗口服務、輪班工作等涉及現場工

作的情況，或者由於工作體制或員工特性，認為遠距辦公難以實施的情況，各單

位應考量遠距辦公的可能性（日本人事院，2024b）。另外，法務省矯正局也開始

規劃在矯正設施的綜合警備監視系統等各種相關設備中應用資通技術(ICT)的可

能性，希望建構各種無人監視與通訊系統強化刑事設施的工作效率，也可減低刑

務官的工作壓力（矯正局，2021）。同時，管理者應從日常開始，努力瞭解職員

的工作情況、健康狀況，並根據職員的心身狀態進行健康管理，以防止由此導致

的過度勞累、孤立感和溝通不足等對心理健康的損害。 

2減少加班及對加班職員的健康管理  

    針對加班，應通過管理者的事前確認和事後報告，以及合理分配工作任務等

                                                      
7 《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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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進一步減少加班。此外，為了預防長期或長時間的加班對職員健康和福祉

的影響，應確保對符合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健康和安全保持）第 22 條之 2

第 2 款第 1 項要求的職員進行醫生面談指導。在此，所謂的面談指導，係指由專

業醫師透過訪談諮商等方法瞭解其身心狀況，並根據情況進行必要的生活指導。

對符合同一規則同一條款第 2 項要求的職員，應努力宣導與鼓勵有意願接受訪談

諮商的職員提出申請，提升職員對於單位提供健康管理諮詢服務的使用率。此外，

管理者應注意包括心理健康在內的健康管理，並利用健康檢查結果等。 

3促進休假使用 

    原則上，在年初制定年假等計畫表，管理者根據各工作場所的實際情況，創

造出有利於職員休假的氛圍和環境。例如，比照日本厚生勞動省有關促進員工休

假的方案，賦予單位主管給予職員主動安排未來一定期間內休假的權利，包含何

時休假與休假日數等，讓職員能在休假安排方面更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厚生

勞動省，2019）。假期制度包括年假（每年 20 天），以及病假、特別假期（如夏

季假期、結婚或產假等），以及護理假制度。此外，為推進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還積極推動育兒假的使用。有關休假分配的基準（規則 15-14 第 5 條第 1 款），

連續工作日不得超過 12 天，單次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6 小時。 

(2)超時工作的健康管理措施 

    根據勞動時間法，各省廳長在公務需要臨時或緊急情況下，有權命令員工在

正式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工作。此外，根據薪資法，被命令逾時工作的員工，應

根據人事院規定的比例，將超出正式工作時間的全部工作時間乘以每小時工資的

125%至 150%之間的比例，並作為超時工作津貼支付。 

為了進一步減少超時工作，應遵守人事院規定的工作時間上限等，儘量減少

超時工作，並根據令和 5 年 3 月 28 日內閣總理大臣決定的《令和 5 年度人事管

理運營方針》，推動適當的工作時間管理和長時間工作的糾正。 

特別是在各部會，應加強管理，包括適當瞭解下屬員工的工作時間和重新分

配工作等，由廳局領導帶頭，全面推動組織的工作減少和合理化，努力減少超時

工作，並通過靈活工作時間制度和早出晚歸工作，確保員工有足夠的時間恢復和

保持健康。 

此外，對於一個月超過 100 小時的超時工作的職員等，已採取措施要求醫師

進行面談指導，即使沒有職員的申請。對於這些受影響的職員，將確保由醫師進

行面談指導等，並積極對不受面談指導的職員進行面談，考慮職員的工作情況和

職員提出的面談要求等。此外，還將根據面談指導的結果，全面推進健康管理。 

有關一般職員工時休假等之法律（昭和六年法律第三十三號）旨在規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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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一百二十號）第二條所定的一般職員（以下稱為

「職員」）的工作時間、假日和休假事項，除非另有法律規定。 

各部會的負責人在執行有關工作時間、休假和休息事宜時，必須考慮到公務

的順利進行，同時也要考慮到職員的健康和福祉，努力確保職員的適當工作條件。

各部會的負責人應安排從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五天內，每天工作 7 小時 45 分鐘。

第五條規定職員的工作時間每週除了休息時間外，應為 38 小時 45 分鐘。各部會

的負責人在考慮職員的申報時，關於上班和下班的時間，如果認為不會影響公務

的進行，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可根據人事院規定的要求，通過職員的申報，在

不超過四周的範圍內，每週按照單位時間（以下稱為“單位時間”）的規定的期限

來分配職員的工作時間，以符合前項規定的工作時間。 

更具體的規範方面，根據有關一般職員工時休假等之法律（昭和六年法律第

三十三號）第 13 條第 2 款規定，各部會長官命令的超時工作指的是超過一個月

達到 80 小時的職員以及每個月分段的每段期間中，在該段期間之前的一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和五個月的相應期間內，每個月的超時工作時間平均超

過 80 小時的職員（有關一般職員工時休假等之法律第 22 條第 2 款第 1 款和第 4

款中稱為“每月平均超過 80 小時職員”）的姓名，以及這些職員的超時工作時間

相關資訊。 

【基本的休息時間的設定方法】（人事院規則一五―一四有關職員勤務時間、

假日及休假規則第 8 條第 1 款）：當連續的正式工作時間大致為 4 小時（3 小時

30 分鐘至 4 小時 30 分鐘）時，應盡可能在這些正式工作時間中安排 15 分鐘的

休息時間。 

(3)心理健康與健康生活的促進 

    現代的矯正設施內的監獄職員，面臨更多工作上的挑戰與壓力，特別是在日

本廢除舊監獄法，新訂刑事設施法之後，除了保安與刑事處遇之外，現在的刑事

設施更強調作業指導與教育指導等多元的處遇方案，當我們努力重視與擴大受刑

人的權利與自由的同時，監獄內的監獄職員面臨更大的心理負擔，雖然引入其他

的專業人員共同參與，但是監獄職員的工作不因此顯得更為輕鬆（深谷等，2019）。 

在注意以下事項的同時，推進職員的心理健康建設。 

A. 實施系統化的教育 

    對於擔任幹部、科長、室長、副科長、科員或相應職務的職員，要將關於心

理健康建設的培訓納入必修課程。此外，針對這些職位以外的職員，除了提供與

心理健康建設相關的培訓外，還要在任何機會的培訓中加入有關心理健康的內容，

努力進行創新。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培訓時，可以根據需要利用電子學習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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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會議系統等，以實現職員的便利性和工作效率的雙贏 

B. 實施壓力檢測制度 

（A）將壓力檢測結果應用於自我護理 

在進行壓力檢測時，鼓勵職員將檢測結果用於心理健康狀態的自我護理。此外，

對於被診斷為高度緊張並成為面試指導對象的職員，要鼓勵他們接受面試指導 

（B）根據面試指導結果採取措施 

針對根據壓力檢測結果提出申請的職員，如果進行了由醫生進行的面試指導(意

指訪談諮商)，則應考慮該醫生的意見，並在必要時促使管理者和監督者採取減

輕工作負擔等措施，同時實施臨時健康檢查、確定指導分類和事後措施等，採取

適當的措施 

（C）對壓力檢測結果進行集體統計和分析 

有關壓力檢測結果的集體統計和分析結果，應與秘書處、人事處等人事管理機構

共用，並向管理者和監督者提供健康管理人員等的分析結果應用方法等必要建議，

以改善工作環境。 

2.輔導與諮商 

(1)人事院一般指引原則  

    《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之下，積極推廣和啟發職員關於維護和促

進心身健康的重要性，同時努力改善工作環境，實現職員在職心身健康的生活。 

    考慮到職員在職場環境變化以及工作內容多樣化和複雜化帶來的壓力增加，

人事院致力於每個職員心理健康的維護和促進，早期應對心理不健康的狀態，並

支援職員得以順利的回歸職場復職。在此過程中，人事院將注意到仍然存在的自

殺等問題，並根據《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以及同法第 7 條第 1 款《過勞死

等的預防措施大綱》的要求，注意預防過勞死等問題。  

    為此，各部會將實施系統化的教育、推行壓力檢查制度、完善諮詢體系、利

用職場復職時的接納方針以及預防性別騷擾和所謂的職場霸凌等各種騷擾。在這

些措施中，強調實施系統化的教育，將職員的心理健康作為管理人員職場管理工

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化對管理人員、部門主管助理、科長和相應晉升的職位的

培訓（包括通過電子學習等方式進行）。同時，為了普及一般職員的教育和啟發，

我們將利用適用于職員的自學教材。 關於壓力檢查制度，我們將對所有職員進

行心理負擔程度的檢查（以下簡稱為“壓力檢查”）。根據壓力檢查結果，如果有

職員提出要求進行醫師面試指導，我們將根據需要通過上司即管理職員，採取適

當的措施來保持該職員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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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各部會長官要求實施壓力檢查的醫師等，按照一定規模的群體進行統

計和分析壓力檢查結果，收集結果並了解職場中的壓力因素及其發生原因等情況，

必要時將進行職場環境的改善。關於諮詢體系的建立，我們將通過提高心理輔導

師等的素質、推廣理解和知識以促進心理諮詢制度的完善和使用。此外，通過與

共済組合等合作，我們將委託外部專業機構進行諮詢服務，確保不論是屬於中央

部會、地方分部還是設施等機構的職員都能夠向專業人員諮詢。 

(2) 心理諮商機制的建立 

    通過委託外部專業機構等建立諮詢體制，為了補充內部諮詢制度，透過公務

員共済組合等合作，委託外部專業機構開展電話、網路或面談等諮詢服務，以建

立一個讓需要的員工能夠向專業人士諮詢的體制。而對年輕員工提供心理支援措

施，針對年輕員工，因為提高員工的生活意義和工作滿意度對心理健康有益，我

們將努力實施有助於職業生涯發展的輔導，必要時使用社交網路諮詢等方法。特

別是對於剛入職的員工等，根據各部門的實際情況，我們將引入和利用導師制度，

讓新員工可以從資深員工那裡獲得個別建議和支持。同時，我們將努力在新員工

入職的第一年結束到第二年開始這一時間段內，根據需要提供職場心理輔導或專

業人士的諮詢服務，因為這段時間是新員工容易出現心理問題的時期。 

3.激勵關懷措施 

(1) 人事院主辦「國家公務健康週」 

    日本內閣人事院每年擇一時間訂為「國家公務健康週」，例如 2024 年訂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內閣人事院，2023），由內閣各部會主辦各項得以促進公務

員身心健康的活動，推行相關支持措施，以使該週成為所有公務員反思自身健康

狀況的機會，並協助公務員促進自我心理和身體健康。 

(2 )對於女性職員的特別關懷措施 

    日本法務省調查發現，日本矯正設施內的女性職員存在較高的離職率，因此

近年來法務省開始重視職場內女性職員的工作支持措施，希望能留住更多優秀的

女性職員繼續在矯正設施內服務。根據統計，在女性受刑者的比例逐年增加的同

時，但負責監管的女性刑務官卻不斷離職。在職不滿 3 年的離職率約為 30%，幾

乎是男性的兩倍。根據資料顯示，女性刑務官離職的原因大多是因結婚或生育就

直接離職，另外，由於現代社會當中受刑人也朝高齡化趨勢發展，導致刑事設施

內不僅原有的處遇措施，還要額外加上高齡受刑人健康照護的工作，致使女性職

員無法順利持續在刑事設施當中繼續工作（日本經濟新聞，2016）。截至 2015 年

10 月，女性刑務官的比例為全體的 8.4%（1470 人），年齡在 29 歲以下的年輕人

占了近一半（神戸新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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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全國的監獄等設施中，女性刑務官的離職現象屢見不鮮，嚴重的人力短

缺問題愈發嚴重。據法務省稱，從平成 27 年度至今的 7 年間，全國共有 1049 名

女性刑務官被聘用，其中有 363 人在被聘用後 3 年內離職，離職率高達 34.6%。

法務省已設定未來將離職的女性刑務官減少一半的目標，並已開始在全國的監獄

設施中努力創造一個女性可以發揮作用的工作環境（NHK，2017）。 

    高齡職員和女性職員的健康管理：向職員宣傳，要客觀瞭解自己的身體機能

和健康狀況，努力維護健康和體力，經常參加運動，通過改善飲食習慣等來維持

體力和改善生活習慣。特別是考慮到國家公務員一般職位的高齡職員數量呈增長

趨勢，未來需要進一步推進高齡職員能夠更安心、更安全地工作的環境建設。參

考厚生勞動省制定的「高年齡勞動者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指南」，要確保定期的健

康檢查得到有效實施，健康管理人員和高齡職員都客觀地瞭解高齡職員的健康狀

況，並在發現生活方式疾病時，除了通過保健指導抑制進展外，還要進行精密檢

查並推薦就醫，積極促進高齡職員的健康管理。 

    此外，對女性職員，根據「第五次男女共同參與基本計畫～迎接所有女性光

彩的令和社會～（2020 年 12 月 25 日內閣會議決定）」，要宣傳子宮頸癌和乳

腺癌等女性特有的癌症篩查的必要性，並進行易於接受的環境整備。 

    國家公務員育兒休假等相關法律：為實現職員的健康福祉，各自的健康促進

至關重要。未來，隨著高齡職員和女性職員比例的增加，以及存在各種情況的職

員增多，需要考慮健康促進的措施。此外，近年來，因心理健康問題導致的長期

病假人數不斷增加，因此心理健康促進措施十分迫切。因此，除了在各廳局推進

一次預防（預防健康問題的發生）、二次預防（早期發現和處理健康問題）、三次

預防（支持職員職場復職、防止問題再次發生）的措施外，還需要職員個人認識

到心理健康促進的重要性，積極維護和促進心身健康。基於這些考慮，宣導者提

出，在每年人事院所指定的「國家公務健康週」應成為所有職員反思自身健康狀

況的機會，並推進"支持職員自我心理和身體健康促進"的措施。綜上所述，將實

施以下措施。 

   內閣人事院所訂之活動指導原則： 

(1)健康週的宣傳  

通過講座、宣傳雜誌、網站等方式進行宣傳 

(2)講座的舉辦  

舉辦由健康領域專家主持的講座等，旨在提高職員對健康促進的意識 

(3)實施各廳局心理健康促進聯絡會議 

召集本廳局的健康管理負責人等，開展各廳局心理健康促進聯絡會議，分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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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並進行意見交流等 

(4)指導和支援  

為主辦者的活動策劃和實施提供指導和支持 

(5)製作和宣傳海報 

製作健康相關的海報，並通過主辦者向職員廣泛宣傳 

(6)發佈專家貢獻文章並進行宣傳 

將健康領域專家的貢獻文章刊登在人事院月報和網站上，並通過主辦者向職員廣

泛宣傳 

4.醫療照護 

(1)心理健康促進措施 

    分析長期病假職員的情況及增加原因，特別針對年輕職員，推進更多的心理

健康促進措施，例如引入和利用導師制度，以及根據個人工作環境制定輔導方案

等。 

    促進心理健康，應根據人事院於令和 4 年 3 月 30 日發佈的《關於利用壓力

檢查促進工作環境改善的報告書》等檔，積極宣傳職員參加壓力檢查，並提高參

檢率。同時，根據壓力檢查結果，對高壓力職員進行積極的面談指導，以防止心

理問題的發生。此外，根據檢查結果向管理監督者提供回饋，推動積極的工作環

境改善。 

    通過舉辦心理健康培訓等活動，以及利用自學的 e-learning 教材，提高管理

監督者等職員對心理健康促進的認識，加強一次預防措施。 

(2)健康檢查等健康管理措施 

應適當進行健康檢查，並鼓勵檢查出異常的職員積極就醫，改善健康狀況。

對需要特別關注健康管理的職員，健康管理醫生等應確保適當瞭解其健康狀況，

並採取適當的指導和後續措施。針對被指定為代謝綜合症特定健康指導對象的職

員，應鼓勵他們積極接受特定健康指導，以促進職員健康。 

(3)針對殘障職員和其他需要特別考慮健康障礙防治的職員的關注  

確保對於殘障職員在工作中得到適當的關照。同時，也要確保對於其他需要

特別考慮健康障礙防治的職員也同樣得到了關照 

(三)執勤安全訓練與輔助策略 

日本國家公務員法第 70 條之 5 規定，培訓應旨在使職員獲得執行現任或未

來可能擔任的職位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並提高職員的能力和素質。第 70 條之 6

規定，人事院、內閣總理大臣以及相關機構負責人應根據第一款所規定的基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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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制定培訓計畫，並努力實施。 

在上述的規範之下，法務省針對選考合格的監獄職員，規劃系統性的培訓活

動。首先，考選合格的監獄職員，將進入初等科，而法務教官和法務技官（心理）

則將進入基礎科。在這裡，他們將學習關於矯正職員的心態和基礎法律等基本知

識。隨後，經過選拔考試等程式，他們將進入更高級別的培訓，最終晉升為監獄、

少年監獄等機構的科長、或者中高級幹部，此外，還提供了海外和國內留學的機

會(法務省，2024)。 

如上述，日本法務省之下設有矯正研修所，是由法務省負責管理的機構，旨

在為全國各監獄、少年監獄、拘留所、少年院、少年鑒別所等工作的矯正職員提

供適當的培訓和訓練。通過這些培訓和訓練，深化矯正職員對被收容者人權的理

解，使其掌握並提升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以便適當且有效地處理被收容者的待遇。 

(四)提供安全與衛生辦公環境策略 

1.辦公環境改善 

    在上述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當中，該計畫特別提到在刑事設

施中的福利，為了改善工作環境，根據工作場所的實際情況，努力整備食

堂設施、內部托兒所以及其他福利設施。  

    在計畫指引當中，刑事設施應瞭解工作場所的實際情況和職員的需求，根據

需要推動販賣部、餐廳設施、內部托兒所以及其他福利設施的建設和利用，同時

充實員工可以利用的育兒相關支援服務（例如：臨時照護服務、家務代勞服務、

護理服務）的服務項目，並提供相關資訊。 

2.建構女性職員友善工作環境 

    為期待能有效召募女性監獄職員並降低女性職員的離職率，針對育兒休假方

面，日本特別訂定特別法，也就是《國家公務員育兒休假等相關法律》。本法規

定職員在照顧三歲以下子女期間的育兒休假政策。根據這項政策，職員（除了特

定的情況）經任命機關批准後，可以享有育兒休假，直到子女滿三歲為止，原則

上最多可休兩次（不包括在子女出生後的特定期間內進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育兒

休假，該期間由人事院規定，不超過57天）。除非職員業務變得極度困難，否則

服務機關必須批准育兒休假。 

    另外也規定推動育兒短時間勤務，這是為了支援在小學就學前養育孩子的職

員（除了特定的情況），使他們能夠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而設立的制度。該制度

允許職員在仍然是全職的情況下，每週工作時間縮短。 

勤務模式包括： 

(1)每日工作 3 小時 55 分（每週 19 小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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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日工作 4 小時 55 分（每週 24 小時 35 分） 

(3)每週工作 3 天（每週 23 小時 15 分） 

(4)每週工作 2 天半（每週 19 小時 25 分）等多種選擇。 

    基本工資及與職務相關的津貼（例如基本工資的特別調整額）根據工作時間

支付。生活相關津貼（例如住宅津貼等）則全額支付。 

    育兒時間是為了支援在照顧小學就學前的子女時，職員（除了特定的情況）

能夠在工作期間內有所彈性而設立的制度。該制度允許職員在一天的工作時間中

最多可以不工作兩個小時。取得育兒時間的方式是根據人事院的規定，可以在正

式的工作時間開始或結束時，以 30 分鐘的單位進行。薪資處理方面，將根據不

工作的時間進行相應的薪資減少。 

    不得育兒休假中的職員、因其育兒短時間勤務及育兒時間而產生不利待遇情

況。國家公務員應加入國家公務員互助協會，作為協會會員，可享受與疾病、受

傷、生產等相關的各種津貼。此外，在退休、嚴重傷殘或死亡的情況下，也可以

適用福利年金制度。而在育兒休假期間中，通常從公務員互助保險制度中獲得經

濟援助。從育兒休假開始到孩子滿一歲（在某些情況下為一歲六個月）為止的期

間，通常每天支付標準報酬日額的 50％（在育兒休假期間達到 180 天之前，為

67％）。此外，根據互助會員的申請，育兒休假期間的保險費可免除。 

第二節  美國 

美國近年因刑事政策之故，監獄人口數增長快速，矯正人員招聘方式跟不上

監獄收容人迅速增加的腳步，故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美國矯正機關公開招

募的矯正人員職缺數量達到歷史新高（Hyland，2018:1）。部分監獄由於空缺職位

過多，戒護人員和管理人員必須在沒有足夠資源的情況下維持矯正機關安全。本

節將先檢視美國與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相關法律規範，及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形，

包含其主管機關及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方式，最後觀察美國矯正機關

在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各面向的預防策略。 

一、職業傷病相關法律規範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法是保障勞工職業安全的主要聯邦法。美國矯正機關管理

權分散，聯邦政府、各州、縣以及部分市均有矯正設施，因此除了職業安全衛生

法之外，適用的職業安全法律規範亦有分歧，為避免敘述混亂，故本節將主要聚

焦在聯邦矯正機關所適用之職業傷病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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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安全衛生法(Occupatonal Siafety and Health Act of 1970, 

OSHA) 

1970 年 12 月 29 日，美國尼克森總統簽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該法案賦予聯

邦政府為全國大多數工人制定勞動場所安全與健康標準的權力。在該法通過之前，

聯邦政府幾乎無法提供勞工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保護。雖然部分的州政府，如加

州和紐約州等在之前已頒布維護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的規範，但沒有相關立法的

州仍占多數。在當時鼓勵機械大規模生產，但卻無相關法制要求採取任何措施來

保護勞動者於工作安全的年代，對大多數雇主來說，更換死亡或受傷的工人比採

取安全措施來得便宜。因此在法案頒布的前 2 年，美國每年有 14,000 名工人因

工作場所危險而死亡，另有 200 萬名工人因工作成為殘疾或受傷(Wikipedia,2024)。

有鑑於此，美國聯邦政府為了確保勞動者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因而訂定此

法案。該法除將員工安全與健康的責任直接歸於雇主，還包括授權執行依據該法

案所制定的職業安全標準、協助和鼓勵各州確保州內勞工擁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條件，以及提供職業安全領域的研究、資訊、教育和訓練(NIOSH,2024)。另外在

法案第 18 條還允許並鼓勵各州採用自己的職業安全和健康計劃，只要州所訂的

標準和執行層面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一樣有效即可(Wikipedia,2024)。此外，該法案

還創建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OSHA)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兩個機

構，透過開發處理職業安全和健康問題的創新方法、技術和途徑，來履行職業安

全衛生法案(Schill,2017:159）。 

(二)矯正人員職場傷病相關規範 

在美國，勞動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為聯邦政府所屬矯正機關提供聯

邦監獄法規，而州級的矯正機關監督則由勞動委員會(workforce commission)或勞

工局(labor agency)負責。另外各州的矯正機關可以選擇對所屬人員採用私人監管

準則(private regulatory guidelines)。而以美國司法部聯邦矯正署(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的「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策略(Nation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規範為例，該規範將職業安全/健康規範、標準和法規的變更納入策略中，

且於 2017 年發布以來，就適用於聯邦矯正署所屬的所有矯正機關。該策略主要

規範以下幾部分(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2017:2)： 

1.評估矯正機關人員報告的不安全或不健康的情況。 

2.評估矯正設施中發生的事故和傷害。 

3.根據已發生的危險和事故評估制定新措施。 

4.確保必要時有足夠發放給所有人員使用的個人防護和裝備。 

5.依照本政策的規定進行安全和健康檢查/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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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照本政策的規定進行危害評估和調查。 

7.盡量減少矯正機關中發生事故、死亡和疾病的可能性。 

8.鼓勵矯正人員通報工作場所危險。  

9.確保安全是所有矯正工作的首要目標。 

除了由政府機關所制度的規範外，美國矯正協會(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ACA)等民間團體亦提供指引，為矯正機構提供應遵守標準或給予認

證。但由於美國聯邦、各州、縣、市的各級矯正機關的所屬管理機關相當分散性

質，使得引入矯正人員健康保護和促進最佳實踐的落實變得複雜(Ghaziri et 

al.,2020:967)。 

 (三)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指引 

依照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定義，所謂矯正人員包括戒護人員、牧師、醫療衛生提供者、教

誨師、職業培訓員、戒毒專家、食品服務人員和維修人員等。美國勞工統計局估

計在 2021 年 5 月，全美矯正人員總人數約為 39 萬 2,600 人。而矯正人員常面臨

的職場危險包括：職業/工作場所暴力（攻擊）、應對緊急情況時發生的拉傷、絆

倒、跌倒或其他傷害、因工作受到針刺傷或銳器傷、交通事故傷害、接觸非法藥

物與接觸患有傳染病（例如愛滋病毒、肝炎、結核病）的收容人等(NIOSH,2024d)。

NIOSH 提出保護矯正人員免受工作場所傷害和疾病的影響的主要指引是「公共

安全計畫(Public Safety Program)」，該計畫共有五個子部分，分別針對消防人員、

執法人員、矯正人員、緊急醫療服務人員和荒地消防服務人員。提供各類指引，

包括防止上述這些公共安全工作人員無意中職業性接觸非法藥物、受傳染病感染、

及避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自殺和憂鬱症等。例如制定了有關安全操作

程序、培訓、個人防護設備和淨化程序的建議，以減少緊急應變人員因接觸非法

藥物而受到傷害的風險。NIOSH 的公共安全計畫還鼓勵新的研究計畫來解決

NIOSH 所設定的優先事項，例如公共安全計畫與工業、勞工、專業和貿易協會、

學術界和政府機構的合作夥伴合作。重點關注公共安全工作者的以下優先研究主

題：1.減少機動車輛和暴力造成的傷害和死亡；2.減少接觸有害物質和傳染病;3.

改善健康和保健，尤其是心臟健康。NIOSH 也監督 NIOSH 資助的計畫和補助金

的執行。透過發展合作夥伴關係，以謀求改善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方式。了解何謂

有效的干預策略，並學習如何實施這些策略以實現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的持續改

進。在成效上，有提供執法人員道路交通安全工具包，旨在促進實踐安全駕駛。

改善傳染病方面，提出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美國緊急醫療服務 (EMS)系統和

911 緊急通訊中心(PSAP/ECC)臨時建議等(NIOSH,20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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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NIOSH 基於之前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的研究成果，在美國

推展多項職業安全健康計畫，其中與矯正人員最為相關的計畫是 2003 年提出的

「整體健康管理(Total Worker Health)」，該計畫還取得商標註冊，並成為一種實

現工作場所安全、健康和幸福感的典範轉移。該計畫旨在整合保護健康和促進健

康的干預措施。NIOSH 的公共安全計劃實施和整體健康管理概念發展，產生位

於美國東北部的 CPH-NEW 中心和奧勒岡州的健康勞動力中心，兩個中心均有針

對矯正人員職業安全與健康的研究資助計畫(Ghaziri et al.,2020:971)。 

二、 美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形 

有關美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形，首先介紹美國職業傷病主管機關，次介紹矯

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最後介紹現行美國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方

式。 

(一)職業傷病主管機關 

1970 年的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法創建了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OSHA），它是

勞工部所屬機構。OSHA 有權制定和執行與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有關的標準。該

法案還設立了獨立的職業安全衛生審議委員會(OSHRC)來審查執法重點、行動和

案例。另外還設立了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當時是作為健康、教

育和福利部的獨立研究機構，現在則隸屬於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Wikipedia,2024)。

以下將針對與 1970 年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的三個機構做介紹。 

1.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根據 1970 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案》，國會成立了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 

(OSHA)，透過制定執行標準以及提供培訓、外展、教育和援助來確保美國勞動

者擁有安全和健康的職場工作條件。美國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直屬於美國勞工部，

主要管理者是主管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助理勞工部長，在美國與職業傷病預防相關

的業務，主要由 OSHA 負責執行。包含雇主本應盡之責任，與危害的標準、規範

與防護措施，勞工應盡的義務與申訴管道，甚至職災與工傷案例統計等。簡言之，

OSHA 主導美國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標準之制訂與執行(OSHA,2024)。 

不過有批評者認為，美國政府在解決矯正人員安全和福祉方面的指南和法規

存在空白。主要原因是 OSHA 對地方、州或聯邦矯正設施僅有最低限度的監督

權責。例如在矯正機關中，受到 OSHA 處罰的情況很罕見，以 2019 年為例，僅

有一個矯正機關被罰(Ghaziri et al.,2020:967)。 

2.國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美國國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成立，源於 1970 年美國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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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該研究所現隸屬於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主導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性質類似於我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NIOSH 的任務是確保「國民都能夠擁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保

護國家的人力資源」，因此目標是「開發職業安全與健康領域的新知識並將這些

知識轉化為實踐」。NIOSH 作為一個研究機構，專注於研究勞動者的安全與健康，

並幫助雇主和工人創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NIOSH 有約 1,300 多名員工，來

自流行病學、醫學、護理、工業衛生、安全等不同領域，並分散在美國各地

(NIOSH,2024b)。 

1996 年起，NIOSH 引入了國家職業研究議程(National Occupational Research 

Agenda ,NORA)，作為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的框架。後來 NORA 發展成為跨部門

的合作夥伴計劃，旨在鼓勵研究和改善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的實踐。NORA 計畫

分成 10 個不同的部分，在公共安全部分，指導委員會的委員來自學術界、勞工

界、政府機構和專業協會等與公共安全人員利益有關者，在 2019 年時，公共安

全指導委員會提出了矯正機關應優先考量的幾個研究目標，包括減少心血管疾病、

傳染病傳播和工作場所暴力，以及提高矯正人員的適應力和心理健康等(Ghaziri 

et al.,2020:971)。 

3.職業安全衛生審議委員會（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view 

Commission ,OSHRC）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審議委員會為一獨立審議的聯邦機構，不屬於勞動部，也

不屬於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其是由國會設立，專門針對對雇主、員工或職業安

全健康管理局之間，與工作相關的安全與健康糾紛提供裁決。審查委員會做為一

個兩級審的行政法院，具有以下既定程序：(1)由行政法法官進行聽證、接收證據

並做出決定；(2) 由專責小組對行政法官的決定進行酌情審查(OSHRC,2024)。 

此外，美國矯正協會(ACA)等私人團體也為矯正機構應遵守接受或維持認證

提供標準指南，但美國聯邦、州、縣、市等各級矯正設施性質與管理權分散，使

得引入工作人員健康保護和促進最佳實踐變得複雜(Ghaziri et al.,2020:966)。 

(二)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 

美國各地的看守所和監獄中關押約 150 萬名收容人，矯正人員約有 45 萬名

(Namazi et al.,2021)。其中許多收容人是在藥物或酒精的影響下入獄，可能從沒有

服用過精神疾病治療藥物，或具有反社會人格，且可能有持續性的身心健康缺陷

（例如藥物/酒精戒斷症狀）。而收容人這些問題使得矯正人員對其的監督和管理

變得複雜。此外，許多監獄人滿為患、資金不足、人手不足，因此需要提供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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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人的各種服務和處遇選項，如戒毒、工作技能培訓或創傷知情安置等，可能已

經名額額滿或無法執行。再者，靜態風險評估雖然將收容人危險性做分級，但並

無法解決收容人的行為問題，各監獄的收容人數據管理是否落實蒐集差異很大，

但即使定期更新，矯正人員也不容易獲得蒐集數據，也無法吸收他們所監管的數

百、數千名收容人的資訊(Lambert et al., 2018:98；Ellison & Caudill, 2020)。因此

從統計上來看，矯正人員的傷亡比例高於一般職業，罹患職業傷病的類型也有所

不同，以下敘述之。 

1.矯正人員傷亡統計 

統計美國聯邦政府執法人員因公死亡案件，歷年累計之今計有 1,489 位，其

中死於槍擊案件者人數最多，約有 650 位，其次是死於車禍，約有 190 位，其他

死亡因素累積的人數則均不到百位。在 2024 年，統計至 5 月底，聯邦執法人員

因公死亡案件約有 59 件，其中 22 位死亡因素與交通意外事故有關，另有 22 位

死於槍擊，其次是 8 位是死於與職務相關之疾病。而以美國聯邦矯正署為例，歷

年因公死亡的 31 件中，以死於被刺傷的比例最高，有 14 位，其次是被突擊，有

6 位，此外，31 位因公死亡的聯邦政府矯正人員均為男性(ODMP，2024)。而另

一份以「職務致命性調查(Census of Fatal Occupational Injuries ,CFOI)」資料庫為

數據來源的研究顯示，全美國矯正機關中每年約有 11 起與工作相關的死亡事件，

因攻擊、暴力行為和與交通相關這三個因素死亡的人數合計占所有死亡人數的

80%，而因致命攻擊和暴力行為死亡的案件中，62%是他殺案件，38%是舉槍自

盡案。而他殺案件中，65%是收容人所為，其餘則為同事、陌生人或矯正人員的

私人關係之故。在非致命性的傷害方面，矯正人員所受的大多數傷害是因攻擊和

暴力行為造成的，其次因為矯正人員本身用力過度，以及接觸危險物體和設備導

致。其中在非致命攻擊和暴力行為傷害中，超過三分之一(37%)是發生在約束爭

吵的收容人或與收容人互動時，傷害主要是影響上肢，例如手和手指，最常見的

傷害類型是扭傷和拉傷（30%），其次是挫傷和擦傷（28%）(Konda etal.,2013:122-

123)。 

2.職業傷病類型 

矯正人員暴露於與工作環境相關的風險因子中，其工作壓力可能對其健康產

生影響。綜合來看，美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類型主要是以下三種。 

(1)遭受暴力攻擊機率高 

美國聯邦矯正署規定所屬的矯正機關內若發生與工作相關的死亡事故，8 小

時內必須通報 OSHA 等機關。而所有與工作相關的住院、截肢和失去一隻眼睛，

24 小內也須通報 OSHA 在內的相關機關(BOP,2017:17)。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統計，矯正人員是所有職業中，非致命傷害率最高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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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一，高於平均數 4 倍(Konda et al, 2013:122)。在該項統計中，執法部門的工

傷率是所有職業部門中最高的，矯正人員的比率雖稍低於警察人員，但也相去不

遠。此外，矯正人員的缺勤天數也是州政府所有公務員中最高的，是其他職業總

缺勤平均天數的 2.5 倍。在一份從 1999 年至 2008 年的統計報告中，矯正人員因

工死亡人數在 115 種職業中位居第 22 位，平均每 10 萬名全職人員中有 2.7 人死

亡(Ghaziri et al.,2020:966)。矯正人員傷亡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遭到收容人暴力

攻擊。Ellison 等人的研究顯示，在美國矯正機關中 16.4%的矯正人員自陳在過去

一年中曾遭到收容人攻擊；55%的矯正人員承認在過去三個月內曾受到收容人威

脅，其中大多數矯正人員受到兩次或兩次以上威脅（Ellison & Gainey，2020）。 

(2)身體健康狀況不良 

除了受到暴力攻擊的風險高之外，矯正人員是公共安全職業類別中，健康狀

況最差的群體之一。有明確的證據顯示，矯正人員的傷病率和死亡率超過幾乎其

他的職業類別，且健康狀況是在任職初期就會下降(Cherniack et al.,2016:169)，預

期壽命也受到工作相關壓力因素的影響，只有 59 歲，低於全國平均 75 歲

(Peters,2018；Namazi et al.,2021)。一份奧勒岡州矯正署與波特蘭州立大學合作的

研究顯示，該州矯正機關 3 分之 1 的所屬員工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

狀、90%以上的員工有肥胖或過重情形、93%的員工患有高血壓或高血壓前期，

其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高，好膽固醇低。此外某些癌症、酗酒和睡眠不足的疾病

風險增加，其中在最高安全等級矯正機關中服務的矯正人員面臨的風險最高，但

值得注意的是，矯正人員本身對自己的健康不良情形並無所覺，並不知道自己屬

於高健康風險類別的人員(Peters,2018)。另一份在 2008 年對 326 位矯正人員進行

的初步調查中發現，儘管抽樣族群相對年輕，平均年齡為 41 歲，但健康狀況相

對較差。85% 超重或肥胖（BMI > 30）； 35% 為高血壓前期，56% 為高血壓，

31%自陳有臨床憂鬱症狀 (Cherniack et al.,2016:169)。 

而關於矯正人員福祉的研究一直將矯正工作與矯正人員的心理與社會問題

相聯繫，包括婚姻經營困難、離婚、酗酒和藥物濫用等。在身體健康問題方面則

包括心血管、胃腸道和消化性疾病、糖尿病、高膽固醇和高血壓等。而造成身體

健康狀況不良的因素，學者認為和美國矯正機關的組織因素有關，例如長期人力

不足、工作時間延長（包括強制性和計劃外的加班）、輪班時間、矯正機構的軍

事化結構等。另外其他的負面因素還包括公眾對矯正人員的印象不佳、矯正人員

對工作危險性的認識、過度警覺、經歷暴力犯罪等重大事件的風險、以及缺乏職

業發展選擇和機會等(Ghaziri et al.,2020:966)。這些研究結果強調，需要採取預防

性工作場所健康實踐，以改善矯正人員在職業生涯早期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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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疾病發生機率高 

美國有較高比率的國民罹患心理健康疾病，大約五分之一的成人疑似罹患可

診斷的精神疾病，超過 5%的成人曾被診斷出罹患嚴重精神疾病。除此之外，心

理健康問題的發生可能與其從事的職業有關。根據統計，警察和矯正人員的心理

健康問題發生率超過一般人。且與一般職業從業人員相比，矯正人員的壓力、倦

怠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發生率要高出許多，其中矯正人員有上述這些

情形的比例甚至超過警察。然而與也屬於公共安全的職業類別，如警察和消防相

較，因現行研究方法的問題，利用數據監測矯正人員精神傷害的研究成效有限。

雖然矯正工作導致從業人員自殺、憂鬱、肥胖、高血壓、受傷和慢性病等導致其

死亡風險高。但因為其早死比率高、離職率高和缺乏在矯正人員的生命週期追蹤

使疾病史等原因，使得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因素的識別變得複雜(Ghaziri et 

al.,2020:966; Hull et al.,2023)。 

不過仍然可以從現行的一些研究報告中發現美國矯正人員面對心理健康問

題的掙扎。Lerman 等人(2021:181)調查了美國 8,000 多個矯正人員後發現，約 50%

的受訪者經常感到焦慮，80%的受訪者報告了睡眠困難，28%的人顯然有重度憂

鬱症狀，35%的受訪者則有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症狀。Jaeger 等人(2019:167) 

以美國中西部城市和鄉村監獄中的 320 位矯正人員為調查對象，使用心理健康量

表和憂鬱量表測量其心理健康，發現 53%的受訪者篩檢出有創傷壓力症候群的

情形。Natasha(2020)統計 2010-2015 麻塞諸塞州(Massachusetts)矯正人員的自殺

率，高出全國平均自殺率 7 倍，且這些自殺的矯正人員彼此間共通點不高，有男

女、資深與資淺者、年紀大與年齡輕者、管理者與第一線人員均有，不一而足。

另外有研究報告顯示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與許多負面情緒結果有關，例如心理健

康問題、工作不滿意度高、吸毒和酗酒、工作表現不佳以及自殺風險高等（Jaeger 

et al., 2019:167; Ellison & Gainey，2020; Natasha,2020;Lerman et al., 2021:181）。 

因為要求從業人員對周圍環境保持高度警惕，並使用武力保護自己和矯正設

施內的其他人，矯正環境對身體和精神確實都是一種負擔，因此矯正人員的精神

疾病發生率才會如此之高。但現行美國政府在矯正人員的安全與健康指南及法規

保護方面都存在空白。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對地方、州或聯邦矯正機

關只有最低限度的監督。例如 OSHA 很少對矯正機關開罰(Ghaziri et al.,2020:966)。

而對矯正人員的健康調查研究均在在顯示實施矯正機關工作場所健康干預措施

的必要性，以滿足警政人員個人、人際間、機構和社區層面的需求(Jaegers,2020:1)。 

(三)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方式 

美國目前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傷病相關的研究，主要是填補過去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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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健康計畫普遍性與有效性研究的空白。不過因為缺乏最佳實踐方式的共

識和評估工具，現行關於減少矯正人員健康風險和危害干預措施的實證研究、工

具包和對行動計劃等的相關建議仍然很有限(Ghaziri et al.,2020:970)。目前部分的

州，特別是康乃狄克州、俄勒岡州和加州，較早投入矯正人員健康促進領域。例

如康乃狄克州矯正署(DOC)目前參與一個為期 13 年的計畫，旨在確保實施基於

證 據 與 研 究 的 矯 正 人 員 健 康 促 進 方 案 ， 稱 為 HITEC(Ghaziri et 

al.,2020:967;Cherniack et al.,2024:1)。而俄勒岡州商業部則與該州的健康勞動力中

心(OHWC)合作，對俄勒岡州四個矯正機關實施關於安全與健康計劃的隨機試驗

研究，該計劃以團隊為中心，並由矯正人員同儕團體主導(Ghaziri et al.,2020:967)。 

其中在康乃狄克州的 HITEC 計畫，其評估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的方式，

是在針對新進人員實施的 HMP 子計畫中，先對參與人員做健康評估以為基準線。

由於有研究證據顯示矯正人員在剛從事矯正工作初期，身體健康狀況就可能會快

速下降，因此顯然有必要在持續就業約 3-5 年後再次評估參與者的健康情形。在

HITEC 該計畫中，參與者就業 5 年後，透過重複身體評估和調查措施後，對參與

者的健康結果進行長期評估。身體評估方式包括使用生物電阻抗法的身高、體重、

血壓和體脂肪百分比。計畫參與者在經過基準健康評估，和接受健康指導 1 年後

會做綜合調查。這項綜合調查是透過可以根據特定就業條件進行修改的 CPH-

NEW 工具，評估除了工作設計和工作場所因素，還有安全、身心健康和福祉方

面的事項(Namazi et al.,2021)。 

另外還有一些研究顯示，使用整體健康管理方法對參與者進行需求評估和干

預措施調查，在監獄和看守所等矯正環境中是可行的(Dugan etal.,2016:897; 

Jaegers et al.,2020: 7403205020p1)。過去矯正機關難以實施整體和多層面干預措

施，主要原因是由於在矯正工作環境存在組織和文化障礙。傳統上對矯正人員的

健康干預措施側重於單一因素，例如針對藥物濫用的干預措施。由於矯正機關所

訂的計畫通常只是為了解決單一問題，因此無法顯著影響矯正人員的全面健康策

略，從而排除找出影響機關文化或矯正人員行為的可能措施。 

三、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策略 

美國國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NIJ)在 2016 年的研究計畫

中特別強調矯正人員健康的重要性，建議要制定優先行動計劃目標和策略計劃，

以支持並促進加強刑事司法人員的安全策略、政策、做法和技術，同時研究矯正

環境所帶來的獨特安全問題(NIJ,2016: iii)。考慮到矯正人員的健康和保健需求是

複雜的，需要採取綜合方法來考慮預防目標、影響程度以及健康保護。美國矯正

機關對解決問題的策略之一是 NIOSH 的整體健康策略(TWH)。因為該策略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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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改善工作場所安全、健康和福祉的政策、計劃與實踐外，還考慮社會層面的介

入措施，包括個人因素、人際關係間、社區中、組織政策等。再者，TWH 還應

用區分層次來確定介入措施的優先順序，並強調應使用組織層面的介入措施(Lee 

et al,2016:3)。 

Hull 等人(2023)檢視相關文獻後發現，最有效的控制措施，是預防或消除與

個人罹患疾病和受傷風險有因果關係的工作環境；其次是透過政策和管理高層以

促進健康的工作條件取代不健康的工作條件。而效果最差的干預措施是單純針對

個人層面設計的反應措施（即第二級和三級的預防措施）。然而，由於矯正人員

的身體和精神疾病的盛行率很高，因此實際上需要不同類型的干預措施，跨層級

和跨類型的控制措施有整合之必要性(Jaegers et al.,2022:500)。換言之，雖然以下

將介紹美國矯正機關對矯正人員不同類型職業傷病所提出的預防策略，但必須注

意要真正促進矯正人員的身體健康，並預防相關職業傷病的產生，必須採用整合

性的策略，且應該從改變矯正機關的整體工作環境和管理措施著手，而非僅針對

有職業傷病發生之虞的矯正人員做治療或輔導。 

(一)投入之資源與預算 

1.矯正機關預算支出主要在人力費，且近年成長幅度大 

美國各地方政府在司法系統的支出約占預算的 7%，以 2021 年為例，州和地

方政府在警察方面的支出為 1,350 億美元，佔州和地方直接支出的 4%，而在矯

正方面的支出為 870 億美元，佔州和地方直接支出的 2%，另外在法院的支出方

面為 520 億美元，佔州和地方直接支出的 1%。所有州和地方政府在警察、矯正

和法院三方面的支出幾乎都用於支付從業人員工資和福利等人力成本（警察 96%，

矯正機關 97%，法院 98%）。但相較於 1977 年到 1995 年，矯正機關預算用於監

獄建設等硬體設備的成本平均每年都超過總支出的 10%。但 2010 年後矯正機關

將預算花費在硬體設備的比例每年都開始低於 5%。雖然從 1977 年到 2021 年，

將通貨膨脹考量入內，用調整後的美元計算，2021 年州和地方政府的警察支出

從 470 億美元增加到 1,350 億美元，成長了 189%。在主要項目中，警察預算成

長落後於公共福利、衛生和醫療等支出，但與高等教育預算成長大致相當 (Urban 

Institute,2024)。而矯正機關的預算成長則更為驚人，預算從 190 億美元增加到 870

億美元，增加了 346%。在所有的重大項目支出中，矯正機關預算的成長幅度僅

次於公共福利預算的成長。不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過去在矯正支出上的

總額相對較低。以實際預算計算，從 1977 年到 2021 年，地方政府在矯正機關預

算的增加了 670 億美元，但公共福利預算增加了近 7,080 億美元。顯見矯正機關

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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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矯正機關的人均支出，在 2021 年時，美國州和地方政府的在矯

正機關的人均支出為 262 美元。但各州落差大，例如俄勒岡州的人均支出是 377

美元，但密蘇裡州僅 144 美元，不過這樣的人均支出也顯示出矯正工作在美國還

是勞力密集的性質，因為人均支出較高的州，是因為生活成本較高，推高的勞動

成本，而人均支出較高的州也是假釋或緩刑人數較多的州 (Urban Institute,2024)。 

2.矯正機關預防職業傷病計畫支出成本落差大 

美國為分權的國家，各地方政府自行管理所屬矯正機關之人員，預防職業傷

病相關的資源投入及經費來源亦是各地方不同。在有對矯正人員提供減少職業傷

病專案計畫的地方矯正機關，其專案成本差異很大，主要取決於專案內容在人力

方面使用志工和現有員工的程度，及專案內容提供的服務內容。有的專案完全由

機關內的人員運作，有的專案會與外部機構簽訂合約，均會影響專案的成本支出。

例如紐約州矯正署制定事件後壓力報告專案計畫幾乎不需要任何費用，因為它完

全依賴矯正人員自費，或透過聯邦政府撥款資助矯正部門培訓現職員工做為部門

內的報告人員。但奧勒岡州(Oregon)的摩特諾馬縣(Multnomah County)矯正機關

的同儕支持計畫(Peer Support Program)的花費，因為從輔導、訓練到僱用專門人

員處理相關事務均需經費支出，計畫的預算就需要至少 87,289 美元，且多數用

於人事費用，其中 50,000 美元的支出即是用於聘請外界心理學家提供矯正人員

諮詢，10,000 美元用於培訓(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00:3)。總括來看，矯正

人員職業傷病預防計畫的主要支出為人力費或顧問費，例如聘用心理師或臨床醫

師。麻塞諸塞州的矯正署在實施預防計畫時，評估矯正人員的壓力程度亦須聘用

專業心理學家進行(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00:84)。 

不過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預防計畫的有效性，若從透過減少過多的病假和矯

正人員的流動率來評估，施行計畫的矯治機關數據顯示似乎是有正面效益的投資。

在比較 10 年內因為發生重大事故導致退休或離職的矯正人員數量後發現，這些

人讓縣的退休系統多增加 2,000 萬美元的支出，但在實施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

計畫的 6 年後，卻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經估算可節省 1,300 萬美元(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00:3)。 

 (二)促進身心健康相關策略 

1.輔導與諮商 

美國部分矯正機關與大學的研究人員合作，探討及解決矯正人員高自殺率之

問題。Natasha(2020)以死亡的矯正人員家屬為訪談對象，還原矯正人員可能自殺

原因後，提出預防矯正人員自殺有三個努力方向：(1)對面臨突發的重大人生事件

者做預防：例如面臨紀律處分或降職，更多的是私人因素，如離婚、子女監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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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等。面臨退休的矯正人員自殺原因還可能是不堪久病。而年輕的矯正人員的

死亡因素則最難理解，更可能是突發的單一事件影響一時的情緒，未經過深思熟

慮；(2)工作影響健康：隨著矯正人員更融入工作，其社交網絡可能變得更加受限

與孤立，特別是輪班工作可能對矯正人員的個人和職業生活產生的影響。隨著矯

正人員在矯正機關的工作時間越長，對矯正人員的社交網絡影響就越大；(3)持續

促進心理健康：預測自殺幾乎是不可能，但可以藉由更好地了解焦慮、憂鬱、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憂鬱症等危險因子，作為自殺預防的先兆。 

2.激勵關懷措施 

TWH 最引人注意的是解決矯正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措施，這些措施在發生

重大事件時提供健康的同儕支持、危機介入、自殺預防、壓力管理等措施。一些

針對矯正人員的心理健康計劃提供了創傷後和重大事件發生後的回應，例如重大

事件壓力管理和認證、心理健康急救措施等。以康乃狄克州為例，該州的州政府

幾年前就設立了工作生活品質委員會和支援計劃，以及喪親協助和電子健康協議

(Ghaziri et al.,2020:973)。 

在初級預防方面，較重要的是研發易於使用於日常生活的工具來協助抵消矯

正人員創傷或繼發性創傷，有使用過的措施如線上的正念練習、眼動脫敏再處理

療法（EMDR）、同儕支持等方法(Ghaziri et al.,2020:975)。以奧勒岡州矯正署為

例，其為員工提供了冥想訓練，利用教授傳統的冥想方法來減輕員工的工作壓力，

取得了不錯的成果。該署進一步先以最高安全級別的奧勒岡州監獄的 60 名矯正

人員為對象試辦員工冥想計劃，發現對矯正人員的壓力和情緒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試辦成功後又陸續對超過 550 名的矯正人員施行該計劃。後來更進一步與

Provata 虛擬實境平台合作，為員工提供了虛擬實境冥想。矯正人員可以透過手

機的應用程式觀看 2 分鐘、5 分鐘或 10 分鐘的視頻示範，還可以選擇搭配虛擬

實境護目鏡使用。為此，奧勒岡州矯正署在所有的矯正機關的休息室中都提供虛

擬實境護目鏡，以配合矯正人員手機下載 Provata 應用程式時使用(Peters,2018)。 

另外有些研究建議改善矯正機關中的人際關係，以建立員工、管理階層及工

會之間的信任關係。針對矯正機關的招募和留任方面，可以在評估政策和法律規

定後，提供有薪運動時間、彈性工作時間和長壽激勵措施等。其他較為明確的策

略與需求還包括預算支援以及訂定策略實施流程，以緩解資源不足和不可預見的

問題(Ghaziri et al.,2020:975)。 

3.醫療健康照護 

美國西北地區對執法部門(SHIELD)的工作人員（包括監獄的矯正人員）共計

408 名參與者進行前瞻健康干預措施。利用對計畫參與者量身訂製的生活方式和

行為改變，施以干預措施，來解決其健康飲食、睡眠模式和壓力問題。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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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的憂鬱症傾向、抽菸和飲酒量有降低的趨勢(Kuehl et al.,2014)。另一份以

美國中西部小型農村和中型城市的 401 位矯正機關人員所做的健康措施干預研

究顯示，利用員工調查和焦點小組制定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干預措施，並混和矯

正人員的經驗、溝通技巧、心理健康培訓、工作場所文化改變及機關政策，形成

多層次且量身定制的干預措施，對改善矯正人員身心健康有助益(Jaegers et 

al.,2020: 7403205020p1)。 

以美國奧勒岡州矯正署(Oreg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的健康計劃為例，

該署在全州開展 160 多個健康計劃。其中許多計畫項目都是在地化措施，例如健

康步道、乳癌篩檢車或測量員工血壓的志願護理師等(Peters,2018)。與醫療照護

相關措施還包括現場健康篩檢，和將矯正人員家庭成員包括在內的活動（例如健

康博覽會）。此外還有透過讓員工可以從自動販賣機獲得健康飲料和食品。或是

透過健康網站和各種類型的健康培訓提供資源，包括壓力意識和年度員工健康諮

詢團隊培訓。對員工福利的重點則是增加健康檢查的參加人數(Ghaziri,2020:975)。 

(三)提供安全與衛生辦公場所策略 

1.辦公環境改善 

在美國聯邦矯正署的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策略(Nation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中規定，任何認為其受僱工作場所存在不安全或不健康狀況的

人，均有權向機關報告。每份的報告機關除須留存外，還必須在機關成立的安全

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另外辦公環境若有緊急或危險情況，矯正機關必須立即進行

檢查，如屬嚴重情況則必須在 8 小時內進行檢查，其他情況則是在 3 個工作天內

進行檢查(BOP,2017:16)。另外，對於矯正機關內的通風情形依規定必須定期檢查，

並為通風訂定基本標準，噪音也需要每年定期檢測，並採用 OSHA 訂定的標準

(BOP,2017:53)。美國矯正機關對於辦公環境改善策略，包括提供員工「安靜」的

房間，或是優化特殊的休息房以盡量減少員工過度警覺的情形(Ghaziri,2020:975)。

在美國東部地區，有研究者與四個矯正機關合作，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與監獄

管理方一起實施干預措施。由矯正人員組成的政策設計團隊在研究中確定了改善

矯正機關空氣品質的必要性。設計團隊還與主管人員一起設計睡眠品質和睡眠時

間改善的策略。透過矯正人員參與研究團隊、健康促進干預措施制定，及潛在解

決方案的實施，以改善工作場所環境健康(Cherniack et al.,2019:387；Punnett et 

al.,2020:223)。 

此外，美國德州矯正機關近年來努力提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的計畫。幾年前

還更新了其長期的宗教計劃，除了傳統的浸信會牧師外，現在還包括拉比、伊瑪

目和天主教執事等。該部門有一個同儕支持團隊。它還與熟悉公共安全領域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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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顧問合作，並協助進行重大事件壓力報告。訓練大樓內有設備齊全的健身房，

總部也將開設另一間健身房。在工作量允許的情況下，員工在值班期間每天可以

鍛鍊一小時。而監獄正在進行的翻修工程還包括一個安全的休息室，讓矯正人員

在值班期間放鬆身心，休息室內配備皮椅、平板電視、市內電話和電腦。餐廳內

還設有便利商店和自助餐廳，提供從快餐到健康食品等各種選擇。 

2.駐地安全維護加強 

Ellison 和 Gainey(2020)發現，戒護比較高及收容人暴力發生率較高的監獄，

矯正人員的壓力負荷較高。在工作人員覆蓋率未能跟上被監禁人數增加的矯正機

關中，矯正人員的工作量也可能會增加，甚至超出矯正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能力。

人手不足的矯正機關為在其中工作的矯正人員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並限制了矯

正人員與主管、同僚和收容人發展支持性關係的機會。人手不足的矯正機關通常

還會強制加班，進一步限制了矯正人員與外部社會支持者（例如家人或朋友）的

相處時間。因此 Ellison 和 Gainey 建議，需要繼續探索矯正機關設施層面和矯正

人員安全風險的關聯性，因為這些對於維護矯正人員的身心健康具有獨特的意義。

Ellison 和 Gainey(2020)還另外發現矯正人員的性別，比起年齡或種族，對於工作

壓力大小更具影響力。女性矯正人員要承受更大工作壓力，部分原因是因為女性

必須在過去由男性主導的職業中工作，且可能要面對更多的工作與家庭的角色衝

突。因此矯正機關的駐地安全維護的加強，可以改善矯正人員的壓力負荷。 

3.教育訓練 

在聯邦矯正署的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策略(Nation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中，明確規定矯正機關須進行職業安全訓練。並進一步規定不同的

人員要接受的職業安全訓練也稍有不同。與職業安全較有關係的，例如全體的矯

正機關人員必須在矯正技術介紹的第一階段和年度訓練期間接受基礎訓練，包括

密閉空間辨識、危險情境下溝通、聽力保護計畫、對收容人進行安全訓練等

(BOP,2017:13)。 

(四)其他項目 

1.交通安全促進 

2009 年，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在半年內因車禍失去了 3 名警員，因此

提出機動車輛安全計畫。該計畫改變了該局的車輛政策和駕駛員培訓，並實施內

部組織安全運動，其中包括在員警經常光顧的區域張貼海報和標誌、在執法車輛

上貼上提醒、以及調度員和主管在點名時給予安全提醒等(Montgomery, 2018)。

而 NIOSH 針對美國執法人員駕駛汽機車安全提供工具包，提供執法機關做宣導

使用。NIOSH 的宣導內容包括住宅區內減速、繫安全帶、專注駕駛、靠邊接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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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練習保持冷靜等(NIOSH,2024c)。NIOSH 的研究小組審查了執法機關安全駕

駛計畫啟動前 3 年、實施第 1 年以及之後 3 年的碰撞和傷害數據。初步調查結果

顯示，該計畫實施後，計畫實施機關的汽機車碰撞率和受傷率在統計上顯著下降。

安全帶的使用也有所改善。實施 3 年後，就沒有再出現因車輛碰撞導致執勤人員

死亡的情況，並且與汽機車傷害有關的病假與公傷假減少，可以為機關節省約 110

萬美元(Montgomery, 2018)。 

2.家庭參與計畫 

有鑒於矯正人員不是唯一受到矯正工作高壓力影響的人，其家人也深受其害，

因此不少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執行計畫都將矯正人員的家庭成員納入為活動

參與者。讓矯正人員家庭參與其中，可以加深計畫人員對矯正人員工作和家庭復

原力的了解。例如奧勒岡州矯正署為新進員工設計了新進人員家庭培訓計畫。該

計劃讓員工自己主導，幫助其家人了解矯正人員的日常工作，及因應工作所需的

高度警覺性和隨之而來的壓力。矯正人員的家人也被計畫教導如何識別和減輕壓

力的策略，及如何獲得矯正機關的諮商或其他服務。該署在其 Coffee Creek 工廠

啟動了該計劃後，服務範圍不斷擴大，並獲得了矯正人員及其家人的積極回應

(Peters,2018；Ghaziri et al.,2020:975)。顯示讓矯正人員家庭參與，對預防矯正人

員的職業傷病產生有積極的效果。 

3.同儕扶助計畫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公共安全部門應用了同儕指導與扶助，以促進新員工能

更 輕 鬆 地 過 渡 剛 開 始 工 作 的 陌 生 期 間 (Donaldson et al.,2000:233: Griffin et 

al.,2014:4)。透過同事指導，新進矯正人員可以從經驗豐富的同事學習到預測、識

別和管理與其工作相關的健康風險。同儕指導也可以幫助這些新進員工認識矯正

工作對身體危險方面所帶來的風險，並可能對員工的健康產生長期影響。此外，

具有高品質指導關係的受訓者，比較差或一般品質關係的受訓者表現出更有利組

織承諾的水準(Morrison,2014)。然而，目前缺乏同儕指導計畫與健康有關聯的證

據，特別是在矯正領域中(Namazi et al.,2021)。在與 TWH 有關的子計畫當中，有

些使用同儕作為健康指導計畫的一環。Kotejoshyer 等人針對新進人員實施同儕

健康指導計畫的研究顯示，持續的同儕健康指導計畫似乎可以保護新進矯正人員

減少職業倦怠，並降低體重和高血壓指數。但因為年輕矯正人員的短期身體健康

指標並非心理健康的影響指標。因此 Kotejoshyer 等人建議矯正機關採用參與式

設計方法，使長期健康指導計畫能既有效又永續(Tamers et al,2019;Kotejoshyer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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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 

英國(United Kingdom)是由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威爾斯

（Wales）及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四個聯合王國組成。在法律管轄權的劃

分上，英格蘭及威爾斯在共同的英格蘭法律制度下，另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則各自

有本身的法律制度。為避免敘述混亂，本研究以下有關英國現況的描述，主要是

指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的制度。 

    根據英國犯罪調查(British Crime Survey, BCS)的資料顯示，與民眾直接互動

或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員工，會面臨較高的工作場所暴力風險。這些職業包括保安

人員、警察與矯正人員、護理人員、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包括醫生)、社會工作者

與緩刑官、公共交通服務人員、教師、零售業員工，以及國家與地方政府的行政

人員(例如 Job Centre Plus 的工作人員)。報告同時指出，超過三分之二的面向公

眾的員工未曾接受有關處理暴力或威脅行為的正式培訓或非正式建議。儘管有

81%的安全服務人員(如警察與矯正人員)接受了相關正式培訓，在其他高風險職

業群體中，受過培訓的比例不超過 54%。此外，BCS 報告還顯示，在中小企業工

作的人員以及夜間或深夜工作的人員可能面臨更高的風險(HSE, 2014)。 

    在矯正機關中，矯正人員(Correctional Officer, CO)除了幫助犯罪賦歸社會和

防止再犯外，還負責設施的安全和保全。矯正人員因組織壓力源而承受較高的工

作壓力和倦怠率，這不僅會為矯正人員帶來負面結果，也會為組織帶來負面結果。

有效的干預措施可以針對組織壓力源，以減少這些負面結果以及矯正人員的工作

壓力和倦怠(Finney, Stergiopoulos, Hensel & Bonato, 2013:82)。組織壓力源依據工

作壓力模型進行分類，矯正人員中的五類組織壓力是：工作固有的壓力源、組織

中的角色、工作中的獎勵、工作中的監督關係、組織結構和氛圍。組織結構和氛

圍被證明與矯正人員工作壓力和倦怠有最一致的關係，介入措施的目的應是透過

改善管理階層和矯正人員之間的溝通來改善懲教設施的組織結構和氛圍 

(Cooper & Marshall,1976：49,11-28)。 

一、職業傷病相關法律規範 

根據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的官方資料，英

國職業傷病相關法律規範如下(HSE, 2024)： 

(一 )雇主責任（強制保險）法 (Employers Liability (Compulsory 

Insurance) Act 1969)  

該法案旨在確保在工作中遭受意外傷害或患上職業病的員工能夠獲得賠償。

該項立法要求英國大不列顛的雇主對其員工的個人傷害負責，確保雇主擁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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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涵蓋員工因其工作而受到的身體傷害或疾病。主要規定包括：1.所有雇主

必須為員工投保職業傷病保險。2.保險必須由一家經認可的保險公司或雇主互助

保險協會承擔。3.保險的賠償範圍必須包括：醫療費用、傷殘津貼、遺屬撫恤金。 

4.雇主必須向員工提供保險資訊。 

    在英國，雇主有責任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勞動環境。如果員工在工作中遭受意

外傷害或患上職業病，可以向雇主申請職業傷病保險賠償。職業傷病保險由雇主

投保，由保險公司或雇主互助保險協會承擔賠償責任。如果員工對職業傷病保險

的賠償結果不滿意，可以向職業傷病申訴局(Industrial Injuries Appeal Tribunal)提

出申訴。職業傷病申訴局是一個獨立的仲裁機構，負責審理職業傷病保險的申訴

案件。 

(二)健康和安全在工作場所法案(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Act 

1974) 

    該法案是英國最重要的健康和安全法律，它要求僱主採取措施確保員工的安

全和健康，包括：進行風險評估、制定安全工作程序、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和設

備、對員工進行健康和安全培訓等。 

(三)工作場所（衛生、安全和福利）法規(Workplace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Regulations 1992)： 

    該法規對工作場所的衛生、安全和福利條件提出了具體要求，包括：工作場

所必須清潔、安全和健康、必須提供足夠的照明和通風、必須提供足夠的廁所和

洗漱設施、必須提供安全的工作設備等。 

(四)管理職業傷病法規(Management of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Regulations 1999) 

    該法規對僱主如何管理職業傷病風險提出了具體要求，包括：制定職業傷病

預防政策、指定一名負責職業傷病預防的管理人員、對員工進行職業傷病風險評

估、採取措施控制職業傷病風險等。 

(五 )健康與安全（雜項修正案） 2002 年條例 (The Health and 

Safety(MiscellaneousAmendments)Regulations2002) 

   這份法規由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SE)制定，於 2002 年 8 月 17 日發布，並

於 9 月 17 日正式生效。這份法規包含了對(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

簡稱 HSW Act 1974）的一些修訂，以及對其他相關法規的調整，以達到提高職

場健康和安全的目的。這份法規對(Health and Safety (First-Aid) Regulations 1981)

和(Health and Safety (Display Screen Equipment) Regulations 1992)進行了修訂，以

改善職場的傷病保險和安全措施。例如，對於 (Health and Safety (First-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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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1981)的修訂，要求所有的急救室必須容易讓担架和其他輔助設備進

出，並且必須有明顯的指示牌，以符合(Health and Safety (Safety Signs and Signals) 

Regulations 1996)的規定。對於 (Health and Safety (Display Screen Equipment) 

Regulations 1992)的修訂，則是要求雇主確保所有工作站都符合該法規中所述的

要求，以確保職場的安全。這份法規的目的是為了強化英國職場的健康和安全，

並且提供了一個框架，以便 HSE 和其他相關機構能夠對職場健康和安全進行有

效的管理和監督。     

二、英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形   

在英國，矯正機關的職業傷病行動準則是由安全衛生執行署(HSE)負責制定

和執行，這些準則涵蓋了職業安全和健康的各個方面，旨在保障矯正機關員工和

收容人的安全。根據 1974 年的職業安全法(HSW Act)，HSE 的職責包括對監獄

進行定期檢查和提供指導，以確保符合職業安全和健康的標準。這些指導涉及風

險評估、實施安全措施，以及提供對監獄管理層的建議。矯正機關必須對其工作

場所進行風險評估，識別潛在的職業傷病風險，並採取預防措施，包括提供安全

的工作環境和設備、對員工進行健康和安全培訓、制定安全工作程序。此外，機

構還需制定應急計劃，以應對職業傷病發生時的緊急情況，並對所有職業傷病進

行調查和報告(HSE, 2024)。英國職業傷害和矯正服務傷害實踐準則也規範了在矯

正服務中管理和應對傷害和事件的標準和程序。該準則旨在確保工作人員和收容

人的安全和福祉，並為處理各種類型的事件（從輕微事故到嚴重傷害和緊急情況）

提 供 明 確 的 指 導 (HMPPS, 2024) 。 另 英 國 的 矯 正 機 關 職 業 傷 害 福 利 計 劃

(Occupational Injuries Benefit Scheme)，也提供給因職業事故或被診斷為特定職業

疾病而導致身體或精神功能損失的保險人。這個計劃自 1967 年 5 月 1 日開始實

施，並在 1986 年 3 月 27 日開始納入通勤事故，1989 年 4 月 6 日開始納入警員

(Department for Work&Pensions, 2024)。 

    在英國與大多數其他職業相比，監獄官員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風險。該行業

的心理健康問題和職業倦怠率也相對較高。矯正人員的福祉面臨的挑戰包括繁重

的工作量、缺乏自主權和支持、資源匱乏、角色壓力以及遭受攻擊和暴力。

(Clements, Kinman, & Jacqui, 2020) 

(一)職業傷病主管機關 

   英國職業傷病的主管機關是健康及社會照護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DHSC)，該部門負責制定和實施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的政策和法規。

這些政策和法規包括 1974 年職業健康安全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和 2002 年的健康與安全（雜項修正案）條例 (The Health and Safety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Regulations 2002)。DHSC 的職責包括制定職業健康

安全標準、提供相關資訊和建議、調查職業事故和疾病，以及對違反規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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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執法。安全衛生執行署(HSE)作為 DHSC 的下屬機構，負責在全國範圍內執

行這些職責，設有辦事處和職業健康安全督察員(Health and Safety Inspectors)隊

伍，專責檢查和調查工作場所(DHSC, 2024)。 

(二)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 

    英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現況主要取決於其在監獄或其他矯正機關中的工

作性質和工作環境(HSE, 2024)。 

1.矯正人員傷亡統計 

    在 2021 至 2022 年這 2 年期間，英格蘭和威爾斯矯正人員職業傷害和疾病的

統計數據顯示，與 2021 年相比，2022 年收容人對矯正人員的攻擊有顯著增加。

關於傷害類型，2022 年因收容人攻擊導致的嚴重傷害有 2,214 件，比 2021 年的

1,866 件增加了 19%。此外，2022 年因監獄攻擊導致的輕傷有 10,521 件，比 2021

年的 9,668 件增加了 9%。如下表 4-3-1 所示： 

表 4-3-1 英格蘭和威爾斯矯正人員遭受攻擊分析表 

傷害類型 2021 年事件數 2022 年事件數 變化率 

嚴重傷害 1,866 2,214 +19% 

輕傷 9,668 10,521 +9% 
資料來源：HM Prison & Probation Service (2023) National statistics Safety in Custody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Deaths in Prison Custody to March 2023 Assaults and Self-harm to December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safety -in-custody-quarterly-update-to-december-2022/safety-in-
custody-statistics-england-and-wales-deaths-in-prison-custody-to-march-2023-assaults-and-self-harm-to-
december-2022[Accessed 31 /May/2024] 

    傷害類型包括眼睛瘀青的增加 21%，需要縫合的傷口減少 9%，多次或嚴重

的瘀血增加 22%，骨折增加 10%，以及咬傷減少 14%。如下表 4-3-2 所示： 

表 4-3-2 2022 年嚴重傷害類型 

傷害類型 變化率 

眼睛瘀青 +21% 

需要縫合的傷口 -9% 

多次或嚴重的瘀血 +22% 

骨折 +10% 

咬傷 -14% 

資料來源：HM Prison & Probation Service (2023) National statistics Safety in Custody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Deaths in Prison Custody to March 2023 Assaults and Self-harm to December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safety-in-custody-quarterly-update-to-december-2022/safety-in-

custody-statistics-england-and-wales-deaths-in-prison-custody-to-march-2023-assaults-and-self-harm-to-

december-2022[Accessed 31 /May/2024] 

    數據顯示，到 2022 年 12 月為止，與前一年相比對工作人員的攻擊比例在女

性監獄(49%)比男性監獄(33%)更高。在男性監獄，犯人對犯人的攻擊增加了 12%，

達到 13,312 件。對工作人員的攻擊減少了 6%，達到 6,572 件。在女性監獄，犯

人對犯人的攻擊增加了 30%，達到 692 件，對工作人員的攻擊增加了 13%，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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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件。如下表 4-3-3 所示： 

表 4-3-3 2022 年監獄攻擊類型、性別對比 

監獄類型 攻擊目標 事件數 變化率 比例 

男性監獄 
犯人對犯人 13,312 +12% 

33% 
對工作人員 6,572 -6% 

女性監獄 
犯人對犯人 692 +30% 

49% 
對工作人員 657 +13% 

資料來源：HM Prison & Probation Service (2023) National statistics Safety in Custody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Deaths in Prison Custody to March 2023 Assaults and Self-harm to December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safety-in-custody-quarterly-update-to-december-2022/safety-in-

custody-statistics-england-and-wales-deaths-in-prison-custody-to-march-2023-assaults-and-self-harm-to-

december-2022[Accessed 31 /May/2024] 

此外，2022 年總攻擊事件有 20,993 件，其中有 2,417 件(12%)是嚴重的，如

表 4-3-4 所示。到 2022 年 12 月為止，對工作人員的嚴重攻擊有 709 件，比前一

年增加了 2%。(HMPPS, 2023)。 

表 4-3-4  2022 年監獄攻擊事件概覽 

攻擊事件 總數 嚴重攻擊件數 嚴重攻擊比例 

總攻擊事件 20,993 2,417 12% 

資料來源：HM Prison & Probation Service (2023) National statistics Safety in Custody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Deaths in Prison Custody to March 2023 Assaults and Self-harm to December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safety-in-custody-quarterly-update-to-december-2022/safety-in-

custody-statistics-england-and-wales-deaths-in-prison-custody-to-march-2023-assaults-and-self-harm-to-

december-2022[Accessed 31 /May/2024] 

這些統計數據突出了矯正人員面臨的安全挑戰，以及繼續努力減少風險和改

善監獄系統條件的需要。 

2.造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原因 

英國矯正人員在監獄工作中面對的職業傷病風險主要來自於工作環境的挑

戰和壓力。這些風險包括受刑人的肢體攻擊，如打擊和推撞，有時甚至更嚴重如

刺傷。人手不足使得矯正人員在高壓環境下工作，增加了遭受攻擊的風險。此外，

缺乏適當的防衛訓練和個人防護裝備如 PAVA 噴霧劑和防護背心，使他們在面對

暴力時難以保護自己，容易受到嚴重傷害。極度的心理壓力和創傷，包括適應障

礙、抑鬱、焦慮和創傷後壓力障礙（PTSD）也是常見問題，這些心理影響可能

導致矯正人員暫時或永久性離職，影響監獄的運行效率和安全。因此，加強培訓、

改善工作條件和確保足夠的人力資源是維持監獄安全和矯正人員健康的關鍵措

施(Thompsons, 2024)。 

(1)身體遭受傷害 

     矯正人員經常與暴力或危險的收容人打交道，這增加了他們受傷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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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人員可能因應急情況或與收容人發生的衝突而遭受身體傷害，包括刀傷、槍

傷、打擊傷害等。此外，他們也可能因為與收容人進行身體搜查、運送收容人或

應對騷亂等工作而遭受傷害。 

(2)心理壓力 

矯正人員常常處於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中，他們需要應對收容人的挑釁、暴力

事件、自殺行為等情況，這可能對其造成心理壓力和創傷。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

很大，這可能導致他們患上心理健康問題。 

(3)傳染病和健康風險 

矯正人員經常需要加班，這增加了他們受傷或患病的風險。在監獄或矯正機

關中，矯正人員常受到各種傳染病的威脅，包括結核病、流感、肝炎等。此外，

他們也可能面臨與收容人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健康風險，如暴力事件、藥物濫用等。 

(4)職業病 

矯正人員可能因長期暴露於壓力、暴力和壓迫性工作環境中而患上職業病，

例如焦慮症、抑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為了應對這些職業傷病，英國的矯

正機關通常會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培訓和教育、提供適

當的防護裝備和工作環境改善等。此外，矯正機關也可能會制定相應的政策和程

序，以應對職業傷病的風險和挑戰。 

(三)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方式 

    英國矯正機關透過一系列職業傷病風險盤點評估和管理措施，旨在降低矯正

人員的職業傷病風險，同時提升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健康安全。這些措施包括定期

進行風險評估並提供安全指導，重點包括實施安全措施、員工訓練、安全設施的

維護等。此外，員工接受針對如何識別和管理潛在職業傷病風險的培訓，並確保

定期更新訓練內容以應對工作場所的具體需求。矯正機關亦需保持工作場所的物

理環境和設備安全，進行定期檢查和維護。此外，必須妥善記錄和報告所有職業

傷病事件，並利用這些數據來評估風險、改進安全措施。最後，機關需要定期監

督員工的健康和安全狀況，包括工作環境和工作壓力等，以確保持續提供有效的

健康和安全保護。(HSE, 2013)。 

(四)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風險管理步驟 

    英國的安全衛生執行署(HSE)將工作相關的暴力認定為健康與安全風險，採

用風險管理的方法來控制工作場所的潛在危害。這一風險管理過程分為五個步

驟：首先，識別工作場所可能造成傷害的危險因素；其次，評估員工受傷的可

能性及其可能的嚴重性；再來，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來控制風險；接著，記錄

風險評估的重要發現，並提供實際的控制措施；最後，定期檢查控制措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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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並應對工作場所變更引起的新風險。HSE 強調，應持續檢視和調整措施

以確保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HSE, 2024)。 

三、英國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策略 

    根據英國政府的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及英國安全衛生執

行署(HSE)的官方資料及相關文件，英國矯正機關在職場傷病預防策略上，通常

會遵循「健康與安全工作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Act)，並實施一系列措施

降低工作場所風險具體策略和指南，透過這些策略和指南及積極的健康與安全管

理，英國矯正機關不僅可以降低工作場所的風險，也可以創造一個更加安全、支

持和健康的工作環境，這不僅有助於改善員工的身心健康，也有助於提高工作場

所的整體效率和員工滿意度(HSE, 2024)。英國矯正機關採用多項預防機制以降低

職場傷病，這些措施旨在創建一個更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並提供有效的風險管

理。首先，透過實施「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機關確保在所有層面

上有效管理職業健康和安全，這包括建立安全政策和程序，並定期評估及改進管

理系統。此外，設立專門防護團隊和緊急應變計劃，確保在緊急情況下能迅速採

取應對措施。機關還提供全方位的保險計畫，涵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和各

種團體保險，以保障員工面對職場風險。對於公傷情形，機關實施即時通報和事

故調查，提供必要協助，並擬定預防對策。最後，通過數據分析和監控職業傷害

數據，機關能夠評估和改進安全措施的效果，並識別及預防潛在風險。這些綜合

性措施共同提高了矯正人員的工作安全與健康保障(HSE, 2024)。 

(一)投入之資源與預算 

英國政府在 2010 年代的前半葉推行緊縮政策，大幅削減政府公共預算，影

響所及，矯正系統的預算在 2014/15 年度最低僅有 38.3 億英鎊，之後平均年支出

約 42 至 45 億英鎊間。但自 2020 年度開始，成長至 55 億英鎊左右，在 2022/23

更一舉突破 60.9 億英鎊，為近 10 年最高。但根據當前通膨預測，雖然 2023/24

年的預算支出較前年實際成長 1.6%，但相較於 2009/10 年支出水準仍低 1.7%。

其中在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矯正人員的人數亦在 2014 年最低僅有 18,251 人，

但在 2019 年之後上升到 2 萬 2 千人左右(Statista,2023)。不過雖然在 2022/23 年，

監獄工作人員總數增加了 1.3%，但人數仍然比 2009/10 年低 10%，其中第一線

的戒護與管理人員流動率高已經成為問題，在 2022/23 年有 15%的第一線戒護人

員離職(Richards & Davies, 2023)。 

實際上從 2009/10 年以來，英國矯正人員離職率每年都在上升，有 10 年以

上工作經驗的矯正人員比例幾乎減半，從 2016/17 年度的 61%降至 2022/23 年度

的 31%。相比於矯正人員的高流動率，監獄的收容人數卻有上升的趨勢。2021 年

時，鑑於監獄人口快速成長，於 2023 年 10 月時已達 2011 年以來監獄收容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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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高點，達到 8 萬 8 千多人，因此英國政府預計斥資 37.5 億英鎊建設監獄，

包括新增臨時監獄及翻新現有的監獄，此外還需要大量招募多達 5,000 名矯正人

員。但由於矯正人員的流動率高且招募不易，不但讓矯正機關只能寧爛勿缺，且

缺乏對新進矯正人員的支持，使新聘的矯正人員無能力管理不斷膨脹的收容人口。

英國司法部認為，除了管理措施和職涯發展之外，矯正機關的健康和福祉也是流

失員工的關鍵因素，因為相較於軍隊、警察和民營的服務機構能提供更安全的工

作環境、更好的經濟誘因和更靈活的工作安排，在矯正機關顯得誘因較低。因此

HMPPS 近年透過使用虛擬評估中心和提高培訓能力來嘗試增加新進矯正人員數

量，亦嘗試透過新的同儕學習計劃(peer to peer learning scheme)、針對性的領導力

培訓(leadership training)、創傷風險管理(trauma risk management)及員工協助方案

等方式(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me)挽留現職人員(Prison Service Pay Review 

Body,2022:27; Richards & Davies, 2023；HMPPS,2023)。 

(二)安全與衛生辦公場所策略 

    英國矯正機關透過實施安全與衛生辦公場所策略，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安全、

健康和支持性的工作環境，從而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整體效率，並減少工作

場所風險引起的傷害和疾病。這些策略包括辦公環境改善，如保證良好的空氣品

質、適宜的照明、適當的溫度和濕度控制以及維持安靜的工作環境。此外，加強

駐地安全維護措施也是關鍵，包括定期檢查和維護辦公設施、確保緊急疏散路線

清晰且實施緊急演練、以及配備充足的安全設備。同時，機關提供包括健康與安

全教育、特殊技能訓練以及緊急應變訓練在內的教育訓練，以確保員工能在各種

情況下保持安全和效率。     

(三)培訓與教育 

英國矯正機關通常提供持續的培訓和教育，以確保矯正人員掌握最新的安全

標準、操作程序和風險管理技術。這些培訓包括職業安全，如辨識和評估工作場

所危害、安全程序和應急預案；防護裝備的正確使用和維護，如防彈背心和防暴

裝備；衝突解決技巧和危險控制，以非暴力和協商方式處理潛在的衝突情況；以

及心理健康支持，幫助矯正人員管理工作中的壓力和情緒。英國政府要求所有矯

正人員接受至少 3 天的健康和安全培訓，並鼓勵持續專業發展，如參加研討會和

課程，以保持對最新法律、政策和最佳實踐的了解。這些培訓不僅涵蓋專業技能，

還包括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和資源。 

(四)設施和裝備 

    英國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機制特別強調設施和裝備的安全性，以保護矯正

人員免受工作場所的危害。首先，機關為矯正人員配備了包括防彈衣、防護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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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盾牌、防暴裝備、防護面具及護目鏡等必要的安全裝備，這些裝備有助於保

護他們免受槍械、物理攻擊以及其他潛在傷害。此外，矯正設施本身也定期進行

全面的安全評估，評估範圍包括設施的結構、電氣安全性、消防設施以及安保措

施，以識別並控制各種風險。最後，為了進一步提升工作場所的安全性，矯正部

門制定了一系列安全工作程序，這包括安全裝備的使用方法、危險情況的處理、

以及突發事件的應對策略，從而確保矯正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安全。 

(五)健康監測與評估 

英國矯正機關在職場傷病預防機制方面實施了全面的健康監測與評估計畫，

以定期檢查矯正人員的身體健康狀況和職業風險。這些措施旨在早期識別健康問

題，並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治療。具體來說，英國政府要求所有矯正人員至少每兩

年進行一次全面的健康檢查，包括身體檢查、血液檢查和心理健康評估。此外，

矯正人員還可以獲得心理健康支持服務，如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以幫助他們處

理工作相關的壓力和心理問題。政府同時收集和分析職業傷病數據，以了解職業

傷病的發生率、類型和嚴重程度，這有助於制定更有效的預防措施，從而減少職

業傷病的風險。 

(六)職業安全和健康政策 

    英國矯正機關的職場傷病促進身心健康策略旨在降低工作場所的物理風險，

同時創建一個支持性強且健康的工作環境，以減少因工作壓力和健康問題引起的

離職率。該策略涵蓋三個主要方面：輔導與諮商、激勵關懷措施以及醫療健康照

護。輔導與諮商部分包括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職業輔導及生活技能培訓。激勵關

懷措施則包括健康獎勵計劃、家庭支持政策和社區參與活動。醫療健康照護則涉

及定期健康檢查、健康教育和緊急醫療服務，確保員工在各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

和干預，從而提高整體職場的健康和安全水平。許多矯正機關制定了職業安全和

健康政策，旨在提供指導和支持，以確保矯正人員的安全和健康。這些政策可能

包括風險評估、事故調查、應急計畫等。英國政府在職業安全和健康政策中採取

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矯正人員遭受職業傷病。這些措施包括： 

 

1.制定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 

英國政府制定了多項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包括： 

(1)1974 年健康和安全在工作場所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該

法是英國最重要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要求雇主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2)1992 年管理危險物質和爆炸性物質法(Management of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Regulations 1992)：該法要求雇主評估工作場所的危險物質和爆炸性物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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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取措施控制風險。 

(3)2005 年工作場所(健康、安全和福利)法(Workplaces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Regulations 2005)：該法對工作場所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條件制定了最低標準。 

2.對雇主進行監管 

英國政府對雇主進行監管，以確保他們遵守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英國安全

衛生執行署(HSE)負責監督和執行英國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衛生和安全執行

局可以對違反法規的雇主採取執法行動，包括罰款和件訴。 

3.向雇主和員工提供職業安全和健康訊息和培訓 

英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向雇主和員工提供職業安全和健康訊息和培訓，包括： 

(1)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SE)： HSE 的目標是通過提供資訊、培訓和監督，幫

助雇主和員工建立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這不僅可以保護員工的健康和安

全，也可以幫助雇主避免因職業安全和健康問題而面臨的法律責任和經濟損失。 

(2)英國皇家事故預防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https://www.rospa.com/。英國皇家事故預防協會（RoSPA）是一個致力於提高工

作場所安全和健康的組織。RoSPA 提供了一系列的資源和服務，幫助雇主和員

工了解和實施職業安全和健康的最佳實踐。 

(3)英國工會聯合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簡稱 TUC）：https://www.tuc.org.uk/。

TUC 是英國最大的工會組織，代表了英國的大部分工會。TUC 的主要職責包括

代表工會的利益，提供勞工權益的資訊和協助，以及與政府和雇主協商勞工權益。

在提供職業安全和健康訊息和培訓方面，TUC 與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SE)密切

合作。HSE 是英國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負責監督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問題，

並提供相關的訓練和資訊。根據提供的資訊，TUC 在英國的勞資關係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TUC 與 HSE 的合作是關鍵。HSE 負責提供勞工安全與衛生的資

訊和培訓，而 TUC 則代表工會的利益，確保勞工能夠獲得適當的安全衛生訓練

和資訊。這種合作關係不僅強調了勞工的權益，也反映了英國勞資關係的特點，

即勞工和雇主傾向於自治方式處理勞資問題，而不是依賴政府法令。這種態度在

英國的勞工法律中得到了反映，例如工廠法(Factories Acts)規定工廠內的安全衛

生問題，以及許多處理勞資關係的判例。然而，從 1960 年開始，新的判決和大

量新法令開始影響英國的勞資關係，包括強化就業保護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Consolidation) Act，1978，EPCA)和勞工安全與衛生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1974，HSWA)等。 

4.心理健康支持 

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可能很大，因此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至關重要。這可能

https://www.rospa.com/
https://www.tuc.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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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心理健康諮詢服務、應對壓力的培訓、心理健康宣導等。英國政府採取一

系列措施，為矯正人員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旨在保護他們的安全和健康，以預

防職業傷病。 

(1)提供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 

矯正人員可以獲得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服務，以幫助他們應對工作壓力、創

傷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1). Staff Care Teams in Prisons：Staff Care Teams 提供給

任何員工的隱私服務，以回應工作中發生的任何問題。提供給任何希望談論可能

在工作中或工作外發生的事件的員工的聆聽服務。對任何工作相關事件進行響應，

包括由員工、主管或關心的個人或家庭成員提出的請求。Staff Care Teams 與 PAM 

Assist（員工援助提供者）合作，提供支援。Staff Care Teams 可在任何時間提供

支援。Staff Care Teams 不是諮詢服務，其主要目的是在需要時提供現場支援，

並在需要時訪問其他機構的專家支援。(2)Trauma Risk Management (TRiM)：基於

「主動監控」的模型，TRiM 是一種針對在監獄工作的人員，尤其是那些經歷過

劇烈或潛在劇烈事件的人員的支持系統。TRiM 實踐者是經過特定訓練的非醫療

人員，他們了解劇烈事件對人們的影響，但不是諮詢師或治療師。他們能夠尊重

隱私，聆聽並提供有意義的實際建議和協助，而不會批評或歧視。最快在經歷了

劇變的 72 小時候（最多 7 天後），TRiM 實踐者將會親訪。這段時間是為了讓你

的大腦處理劇烈事件。(3)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Support (SPS)：SPS 由資格證書

的 People Asset Management 人員提供，旨在減少員工因與罪犯或高風險案件的

工作而產生的不利影響，並增加這項工作的積極效果。SPS 不是諮詢，諮詢是通

過員工援助計劃處理專業和一般工作相關問題的方式。SPS 會議的預約必須通過

PAM Assist 的安全門戶網站 OHIO 或通過電話進行(Staff Support – A Quick 

Guide,2020)。 

(2)提供壓力管理訓練 

矯正人員可以接受壓力管理訓練，以學習如何應對工作壓力、包括：識別壓

力源、管理壓力反應、提高心理韌性等。(1)專業的壓力管理訓練：為矯正人員提

供專業的壓力管理訓練課程，這些課程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設計和導師，涵蓋

了壓力識別、壓力源頭分析、壓力管理技巧（如深呼吸、冥想、瑜伽和運動）、

時間管理和工作生活平衡等主題。為了確保訓練的最新性和有效性，提供定期更

新和進階課程，以反映新的研究和最佳實踐。(2)團隊和組織層面的壓力管理訓練：

除了個別員工的壓力管理訓練外，還提供團隊壓力管理訓練，幫助團隊成員學習

如何共同應對壓力，提高團隊的壓力管理能力。為組織提供壓力管理策略，包括

建立支持性工作環境、提供壓力管理資源和工具，以及鼓勵員工採取健康的生活

方式。(3)持續教育和支持：鼓勵員工參加壓力管理相關的持續教育活動，包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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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工作坊和網絡研討會，以保持對壓力管理最新技術和策略的了解。建立壓

力管理支持網絡，讓員工可以與同事和專業人員分享經驗，提供互相支持和鼓勵。

(4)個性化的壓力管理支援：根據員工的個人需求和偏好，提供個性化的壓力管理

計劃，包括定期的健康檢查和個別的健康建議。對於需要長期壓力管理支援的員

工，提供長期的跟進服務，確保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得到持續的關注和支持（HSE, 

2024）。 

(3)提供同伴支持 

在英國，矯正機構員工的同伴支持計劃著重利用那些曾經面臨類似挑戰的人

的生活經驗，特別是在心理健康方面。這種方法不僅促進了一個支持性的工作環

境，還增強了員工的康復和福祉。心理健康中心強調，同伴支持作為心理健康護

理的一部分越來越受到認可。它強調，與專業主導的支持相比，同伴支持提供了

獨特的好處，如促進有意義的連接和促進心理健康服務內部更大的開放性和支持

的文化轉變。同伴支持者利用他們的個人經驗幫助他人應對類似的挑戰，為整體

勞動力發展和心理健康護理環境的系統變革做出貢獻。 

此外，英國國家健康服務(NHS England)實施了一些計劃，其中同伴支持工作

者通常是那些自己曾經面對心理健康挑戰的人，他們在社區設置中協助他人的康

復之旅。這些工作者通過將服務使用者與社區資源相連接，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

會，並提供情感和實際支持。這種模式已證明有助於增強服務使用者的康復過程，

並改善他們融入社區的能力。這些舉措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轉變，即將同伴支持

融入心理健康策略，以增強矯正人員的福祉，承認他們面臨的獨特壓力以及同伴

主導的康復和支持系統的重要性(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2020)。 

第四節  新加坡 

新加坡(Republic of Singapore)座落於馬來半島南端，由新加坡島和 63 個島

嶼組成，主島面積僅約 682 平方公里，是東南亞國土面積最小的國家。原為英國

的殖民地，直至 1965 年始獨立建國。新加坡屬於多民族國家，75%是華人人口，

15%為馬來人，7.5%為印度人。新加坡素以清廉的政府官員和強而有力的公共治

理聞名，經濟繁榮但因國土面積不大，土地資源尤其珍貴，雖為民主國家，但政

府在民眾日常生活上強力控制與監督，尤其對於毒品犯罪的打擊不遺餘力，並在

刑罰制度上保有鞭刑，常給外界嚴刑峻法的形象。然而新加坡司法策略事實上是

寬嚴並濟，且近年在獄政改革不遺餘力，投入許多精力與預算。由於新加坡擁有

以電子、能源化工、精密工程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業，是全球名列前茅的高科技產

品出口國，因此新加坡矯正署規劃利用技術優化和投入財政與人力資源，採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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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人力效率的多項創新科技，預計於 2025 年實現改變當前矯正環境的目標，

包括將監獄改造為學習監獄(Learning Prison ,LP)及無守衛監獄(Prison Without 

Guards ,PWG)，讓管理員有更多時間用於協助受刑人教化，為日後順利重返社會

做準備，另外還有加強電子監控，擴大社區矯正範圍的無圍牆監獄(Prison Without 

Walls,PWW)策略等(SPS, 2019:23; Wikipedia ,2023)。 

一、職業傷病相關法律規範 

新加坡現行職場傷病法律規範及主管機關制度，並針對職業傷病之相關內容，

包含其主管機關職業傷病在組織及制度等各面向的預防策略。 

(一)職場安全與健康法 

新加坡的職業傷病的防治與管理主要由「職場安全與健康法」（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ct,簡稱 WSHA）規範。WSHA 係於 2006 年新加坡頒布的重要

立法之一，其涵蓋所有職場工作人員的安全、健康和福祉。該法案要求利害關係

人有責任採取實際措施，確保工人和其他受工作影響的人的安全和健康。於 2006

年制定 WSHA 實施之前，《工廠法》原是新加坡涉及工業安全的主要立法。由於

早年新加坡工作場所死亡人數和事故不斷增加，尤其當 2004 年 4 月 20 日發生令

人震驚的尼洛高速公路隧道塌方事件之後，導致各界認為該法職場安全規範覆蓋

範圍和處罰力度被認為不夠，嚴格檢視原有的《工廠法》後，終於廢除並促成 2006

年 WSHA 的立法。職場安全與健康法《WSHA》組成：共分成 11 部分(黃荷婷等

人，2016:13)： 

1.Part I 前言 Preliminary 

2.Part II 解釋 Interpretation 

3.Part III 實施 Administration of Act 

4.Part IV 工作場所人員的一般職責 General duties of persons at workplace 

5.Part V 專員的職權 Powers of Commissioner 

6.Part VI 事故、危險事件和職業病的調查、詢問和報告 Investigations, inquiries 

and reporting of accidents, dangerous occurences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7.Part VII 安全與健康管理安排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rrangements 

8).Part VIII「職場安全與健康委員會」。 

9).Part IX 檢查和其他執行權力 Inspection and other powers of enforcement 

10.Part X 罰則及程序 Offences, penalties and proceedings 

11.Part XI 通則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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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增訂該法案之「職場安全與健康委員會」(WSHC)程序及其職能。依

WSHA 得令委員會發布行為準則，為該法案的實施提供實際指導。新加坡於 2008

年 03 月 25 日修法通過「職場安全與健康委員會」第八部分，明確規定各職場安

全與健康委員會 WSHC 的設立、成員、理事會的權力和程序及其職能。同時規

定 WSHC 可以發布行為準則，為該法案的實施提供實際指導。2011 年進一部修

訂範圍涵蓋新加坡所有工作場所確保所有職傷提供公平補償。WSHA 新框架遵

循新加坡人力部(MOM)概述的以下原則： 

1.要求所有利害關係人消除或最小化他們造成的風險，從源頭降低風險。 

2.向業界灌輸對安全和健康成果更大的自主權。 

3.對不良的安全管理和結果處以更嚴厲的處罰。 

簡言之，WSHA 立法目的旨在確保在工作場所建立強大的安全文化，並培養

每位員工良好的安全習慣，WSA 法案不僅適用於傳統的工業生產領域，也擴展

到了所有其他工作環境中，包括辦公室和服務業等非工業場所。 此法案強調風

險管理，要求雇主、承包商和自僱人士都必須採取措施，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黃

荷婷等人，2016:13)。 

(二)新加坡 WSHA 實施框架  

綜 合 新 加 坡 WSHA 法 案 ， 實 施 框 架 整 理 如 下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23:7-9)： 

1.法律與政策：人力部職業安全與健康司（OSHD）負責通過執行法律和政策來

推廣職場安全與健康，旨在預防工作相關的死亡、傷害和疾病，並促進安全環

境中的健康勞動力。 

2.指導方針與報告：雇主必須報告職場事故和職業病。這些報告必須在規定的時

間內提交給人力部，以確保及時介入和管理，並將有助於趨勢分析並形成改善

職場安全的干預措施。 

3.參與和能力建設：OSHD 同時專注於與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計劃和能力建設的倡

議，以有效管理職場安全與健康風險。 

4.特定措施和資源：例如設立 SnapSAFE 機制(職安報案平台)，允許個人向人力

部報告任何有關職場的安全和健康違規行為，運用各種資源如評估工具和電子

通訊等均可幫助雇主和員工遵守安全標準。SnapSAFE 措施確保對所有工作場

所，包括監獄等高風險工作環境在內的職業安全衛生風險的全面管理。 

5.WSHC 對職業病的通報和處理機制，包括事故和危險事件的報告規定。WSHA

支持成立職場安全與健康委員會，以推動和實施更有效的安全健康措施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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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有 新 加 坡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專 業 人 員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at the workplace level)在國家系統和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 

6.工作場所層面的管理。為了確保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雇主可以需要透過聘請

內部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和/或獲得支援來確保職業安全衛生能力來自內部

或外部職業健康服務人員或獨立人員的建議，提供職業安全與衛生諮詢服務的

專業人員。 

(三)新加坡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操作守則 

2023 年新加坡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操作守則(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PPROVED CODES OF PRACTICE) NOTIFICATION 2023)規定包含

新加坡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的各種實踐守則的資訊，相關內容如下 (WSH 

Council,2023)： 

1.涵蓋主題包括高空安全工作、風險管理、安全起重作業、執行長和董事會的職

責、工業安全頭盔、金屬鷹架、起重設備、個人防護設備、工作場所照明、貨

物儲存易燃液體、機械安全使用、焊接和切割操作規範等等。 雖然並未明確

提及新加坡警察部隊、監獄管理局等執法部門的具體職業健康和安全法規，但

此守則已全面性反映了新加坡對確保安全和健康標準的承諾涵蓋各個行業和

部門，包括與公共服務和執法相關的行業和部門。 

2. 新加坡監獄等矯正機構的職場安全與健康管理遵循「職場安全與健康法案」

（WSHA）提供了一系列針對提高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的法律要求、認證、登

記以及監控和監督機制。包括事故報告和工傷賠償的規範。具體到監獄等矯正

機關，這些設施必須實施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健康監測程序，以防範職場傷

害和職業病的發生。 

(四)職傷賠償法 

新加坡職傷賠償法(Work Injury Compensation Act, 2008)針對工作職場傷害意

外及職業病福利(Employment accident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 benefit)的保障，涵

蓋所有員工，無論他們是體力工人還是非體力工人，也無論他們的收入水平如何。

但是有除外條款：自營職業者、獨立承包商、家事工人、新加坡武裝部隊成員

Singapore Armed Forces、新加坡警察部隊(Singapore Police Force)、新加坡民防部

隊(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中央緝毒局(Central Narcotics Bureau)和新加坡

監獄管理局(Singapore Prison Service)不屬於新加坡 WICA 的保障範圍。新加坡

MOM 強調職傷賠償 WICA 法律框架，允許員工對工作相關的傷害或疾病提出索

賠，無需進行法律訴訟。這包括醫療費用賠償、因職傷導致的永久性喪失工作能

力或死亡的一次性賠償等。WICA 修正案於 2020 年 9 月起規定雇主需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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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傷，包括任何病假或輕傷情況職責。 

(五)新加坡國家心理衛生策略報告 

新加坡國家心理衛生策略報告(Singapor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strategy report) 概述新加坡國家心理健康和福祉戰略中的幾個戰略方法，其重點

是 改 善 社 會 各 部 門 的 心 理 健 康 狀 況 。 關 鍵 策 略 有 (Ministry of Health 

Singapore,2024)： 

1.擴大精神健康服務：提高醫院和社區環境中的精神衛生保健能力。包括增強住

院精神科床位容量、訂於 2030 年將精神健康服務擴展到所有新的綜合診所，

以及僱用更多的全科醫生來提供精神衛生保健。 

2.增強服務提供者的能力：實施提高第一線人員早期識別和干預心理健康問題的

技能。包括為超過 90,000 名第一線人員提供培訓，旨在提高社區機構和社會

服務專業人員處理心理健康需求的能力。 

3.促進心理健康和福祉：該策略的重點是使心理健康討論正常化，提高心理健康

素養，並減少與心理健康狀況相關的恥辱。具體措施包括公共教育活動、在社

區建立幸福圈以及利用數位科技提高心理健康意識。  

4.改善工作場所心理健康和福祉：此策略旨在加強工作場所內的心理健康支持系

統，解決工作場所歧視問題，並加強對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個人的就業支持。禁

止歧視的立法措施和發展工作場所心理健康倡導者社區。  

5.協調精神衛生工作：計劃設立國家精神衛生辦公室，以監督該策略的實施並協

調現有和未來的精神衛生保健發展。 將心理健康納入更廣泛的健康措施：該

文件強調精神和身體健康的相互依賴性，並將心理健康考慮納入更廣泛的健康

和預防保健策略。  

以上策略旨在為新加坡創建一個全面和支持性的心理健康生態系統，使個人

可以在沒有恥辱的情況下尋求和接受幫助，確保全體人民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得到

集體改善。新加坡國家心理衛生策略報告概述了改善職業健康和安全的各種舉措，

並著重於工作場所的心理健康。這包括為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員工創造一個支持性

環境、提高心理健康素養、減少工作場所的恥辱以及發展心理健康支持系統。例

如，三方策略委員會認識到解決工作相關壓力和提高心理健康風險意識的重要性。

此外，也強調培訓主管認識心理健康狀況並培養工人的心理彈性。同時提及針對

警察和國民服役人員特定職業角色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統。 

二、新加坡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情形 

新加坡於 2019 年即定位國家職安目標：於 2028 年促進安全工作場所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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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並成為最佳實踐職場安全與健康而聞名的國家(WSH2028WSHCouncil, 

2019)。新加坡 2023 年實施的強化安全期(Heightened Safety Period,HSP)的 WSH

績效較 2022 年有了顯著改善。此正反映企業、行業協會、工會、工人和政府機

構透過「跨機構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工作小組」(Multi-Agency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Taskforce, MAST)為加強 WSH 精神和文化而集體努力達到成效。新加

坡 MAST 推出有針對性的措施以提高製造業的 WSH 標準，例如記分制度。機械

製造商和供應商的法律責任將擴大到涵蓋更多類型的機械，以確保它們在使用時

安全。新加坡的當前目標是維持 WSH 現有成就之外，將所有利害關係人—雇主、

行業協會、工會、工人以及政府—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工作場所發生事故，並確

保新加坡仍然是所有人的安全工作場所。依據國際矯正及監獄協會(International 

Corrections and Prisons Association, ICPA)資料顯示，新加坡監獄管理局妥善照顧

SPS 員工（又稱 Captain of Lives, COL）有目共睹，曾獲選 2019 年新加坡國家品

質獎(SINGAPORE QUALITY AWARD)的肯定。在新加坡監獄管理局人才招募的

宣導廣告上，明確宣示目標要成為新加坡的最佳雇主(SPS,2024a)。  

(一)職業傷病主管機關 

新加坡主要的職業傷病主管機關為人力部職業安全健康司(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Division, OSHD)。OSHD 與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密切合作，

透過立法、政策、能力建設和參與計劃促進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OSHD 在國家

層級促進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與雇主、員工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合作，識別、評

估和管理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風險，以消除死亡、受傷和健康不良。OSHD 於

2019 年定位新加坡國家職安目標為「於 2028 年促進安全工作場所的健康勞動力，

並成為最佳實踐職場安全與健康而聞名的國家」。OSHD 於 2019 年推出的 

WSH2028，是目標為期 10 年的 WSH 策略，旨在實現 2028 年將工作場所死亡率

降至每 10 萬名工人 1 人以下，將重大傷害率降至每 10 萬人 12 人以下。WSH 

2028 確定了四項策略成果 (SO)： 

SO 1：工傷率持續降低 

SO 2：最大限度地減少導致職業病的危害 

SO 3：促進良好的勞動健康 

SO 4：普遍採用零願景文化(Pervasive adoption of vision zero culture) 

OSHD 於 2005 年 8 月 1 日進行了改革，以透過新的和擴展的能力幫助實現

OSH 框架和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OSHD 透過立法、政策、能力建設和參

與計劃實施職業安全與衛生框架。OSHD 採取主動、有系統的方法來預防事故，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風險管理。OSHD 與業界密切合作，促進風險管理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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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大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文化。我們從源頭預防風險，為雇主設定目標，協助企

業完善安全健康管理系統。OSHD 組織架構有以下六個部門： 

1.職業安全與健康政策、資訊與企業服務局(OSH Policy,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Services Department)：負責政策、資訊和企業服務 (PICS) 部門透過以下方式在

提高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標準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 OSHD 內推動

策略規劃和公司治理；利用數據和技術，包括管理資訊技術系統，以便公眾與

人力部就職業安全與衛生事務進行互動。 

2.職業安全與健康監察局：該部門致力於透過有效執法來減少工作場所安全和健

康風險。透過以下方式完成 

(1)有針對性的基於風險的檢查。 

(2)監視高風險工作場所並與產業合作管理風險。 

(3)調查工作場所事故的系統性故障和監管失誤。 

(4)由授權人員調查不當行為。  

(5)對高風險工作場所給予有針對性的關注。 

(6)透過數據分析監控監管框架的有效性，使其與產業變化保持相關性。 

3.職業安全衛生專家科(SPECS)：提供工程安全、職業衛生和職業醫學領域的專

業知識和支援。透過以下方式實現的： 

(1)提供製定 WSH 標準和最佳實踐的技術專業知識。 

(2)涉及工程設備、接觸職業健康危害和職業病發生等複雜事件的調查。 

(3)進行運籌學。 

(4)針對特定 WSH 危害和產業制定並實施策略和有針對性的計劃。 

(5)與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在計畫、資訊交流和培訓方面

進行合作。 

4.職傷賠償科：健全職傷補償制度，使工傷、職業病職工能盡快獲得補償。透過

以下方式實現的： 

(1)監理 WICA 2019 指定保險公司 

(2)確保迅速處理受傷員工或其家屬的賠償 

(3)根據 WICA 2019 調查違規行為並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和 

(4)裁決索賠糾紛。 

5.重大危險源科(MHD)：將評估重大危險設施 ( MHI ) 是否已製定所有必要措施

來預防風險並將其降低到合理可行的最低水平，並限制重大事故的後果。MHD 

https://www.mom.gov.sg/workplace-safety-and-health/work-injury-compensation
https://www.mom.gov.sg/workplace-safety-and-health/major-hazard-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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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與流程相關的事件，以確定重大事故危險管理中的核心失誤，包括與流程

安全和風險控制相關的關鍵方面。 MHD 還指定 MHI 集群來促進資訊共享，

以保護可能受到重大事故影響的工作場所和人員。 

6.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WSH) 提供 前瞻性、基於證據的知識和解決方案，

以應對當前和新興的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挑戰。透過以下方式達成： 

(1)透過數據揭示 WSH 趨勢和風險 

(2)預測新出現的 WSH 問題 

(3)發展心理 WSH 評估工具；和 

(4)技術生態系統的利害關係人合作，透過產業特定技術改善 WSH。 

(二)矯正人員主管機關-新加坡矯正署 

1946 年成立，隸屬於內政部的矯正署(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SPS)，是該國

矯正工作主管機關，內部設有 11 個工作部門，外部管理 15 個機構，包括監獄、

戒毒中心及中途之家等。矯正署管理的 15 個機構中，又分為 5 個指揮區

(Commands)，A 區及 B 區位於樟宜監獄綜合中心(Changi Prison Complex ,CPC)，

C 區鄰近拉美丹中心，下轄兩個矯正機關 Tanah Merah Centre (TMC)。另有社區

矯正指揮部(Community Corrections Command ,COMC)，負責監管社區監督中心

(Lloyd Leas Community Supervision Centre ,LLCSC)、社區復歸中心(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re ,CRC)和中途之家(Selarang Halfway House ,SHWH)。至於行

動與安全指揮部(Operations and Security Command ,OSC)負責監督管理樟宜監獄

綜合中心與各監獄聯繫中心(Prison Link Centres ,PLCs)的安全(SPS, 2019:23)。綜

括來看，SPS 採用全程護理的方式，除負責矯正機關內的安全維護與受刑人處遇

外，還包括與非營利機構與民間團體合作的中間處遇及更生保護工作。新加坡矯

正署的口號是「重建、重生、重啟(Rehab, Renew, Restart)」，累犯情況的改善亦證明

矯正署這些改變性的矯正策略有效性，新加坡 2018 年刑滿釋放人員的兩年累犯

率為 22%，低於 20 年前的 44%(Ministry of Home Affairs,2022)。 

新加坡監獄系統由於開始引入電子監控和技術應用，可以更好地監督服刑犯

人。這包括使用電子設備追蹤犯人的位置和活動，並透過數據分析和技術應用來

提高犯人再犯的預防和教化效果。在監獄法中就規定，需每年定期向內政部長提

出前一年度受刑人的監禁和戒治處遇情況報告，並提供統計數據，據以作為矯正

策略的基礎。新加坡矯正機關的受刑人數近年來從 2011 年的 10,028 人，下降到

2021 年的 5,945 人，2022 年更只剩 5,038 人(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2023:7)，其

中有 6 成以上的受刑人與毒品犯罪相關，且老年受刑人的比例數從 2011 年的

2.60%，上升到 2021 年的 13.20%，顯然大幅成長(TJC，2022:19)。與受刑人數劇

https://www.mom.gov.sg/workplace-safety-and-health/wsh-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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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減少有直接關係的，是新加坡的刑罰制度變化，毒癮者被引導至戒毒中心，並

引入更多基於社區處遇和量刑的選擇，新加坡社區處遇的人數從 2011 年的 1,764

人，增加到 2021 年的 3,402 人(TJC，2022:18)。 

(三)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 

依據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MOM)於 2024 年 3 月 27 日公告

「職場安全與健康報告」(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WSH)顯示，新加坡的職場

致命傷害率從 2022 年的每 10 萬名工人 1.3 人下降至 2023 年的 0.99 人，已經達

成每 10 萬名工人 1 人以下的目標，成為世界上達成此目標的第五個國家，僅次

於英國、荷蘭、瑞典與德國。而工作場所重大傷害率也從前年每 10 萬名工人 17.3

人下降至 2023 年的 16.1 人，也是過去十年來的最低紀錄(MOM,2024)。 

然而本研究蒐集相關新加坡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資料極其有限，針對新加坡

政府對於職業傷病的規範，主要依據新加坡立法及行政部門公開官方資料訊及新

加坡政府(人力部)國家報告及統計資料，輔以國際勞工組織 ILO 官網資料庫進行

分析。其次，新加坡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準則等相關規範，屬非公開資訊，因無

法取得相關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具體內容。此外，學術上缺乏專門探討相關新加

坡監獄及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學術研究文獻可供參考，特此敘明。 

依據 SPS and YRSG Annual Statistics 說明，2023 年數據顯示新加坡有極低的

收容人攻擊事件，新加坡監獄平均每一萬收容人發生率僅 41.4 件，此已包括被

指控犯有嚴重監獄罪行的收容人犯下的攻擊案件。此類案件包括受刑人攻擊監獄

官員，或受刑人之間彼此攻擊並造成受害者嚴重受傷的情況(SPS ,2024b:7) 

三、新加坡矯正機關職場傷病預防策略 

依據國際矯正及監獄協會(International Corrections and Prisons Association, 

ICPA)資料顯示，新加坡監獄管理局妥善照顧員工，稱其角色為生命舵手(Captain 

of Lives, COL），還曾獲選 2019 年新加坡國家品質獎(SINGAPORE QUALITY 

AWARD)。新加坡矯正人員職場傷病具體情形，因欠缺政府公開資訊，且少見學

術界探討此議題研究資料可供參考，本文對於新加坡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保

護矯正人員職場傷病措施與發展、實施和評估相關矯正人員應對職場的壓力和逆

境的情況，則缺乏的實證研究文獻等具體資料（Leo, T. H. S. ,2011)。參考新加坡

公共服務委員會（關於監獄官員）(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Prison Officers)的

紀律程序職能委託工作指引(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 Delegation of Functions)、

新加坡人力部職業安全與健康司年度報告（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Division Annual Report）、新加坡職場安全健康年報(National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Report 2023)、新加坡 2023 年國家心理健康和福利戰略（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Strategy）及新加坡監獄刊物-2024 季報健康培訓(pnmarch 

2024)，探討整理有關新加坡矯正人員職傷安全健康規範及福利機制如下。 

https://www-mom-gov-sg.translate.goog/newsroom/press-releases?category=Workplace+safety+and+health&_x_tr_sl=en&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pto=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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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職場安全紀律規範 

監獄官員紀律程序：依據新加坡公務員委員會（監獄官員紀律程序職能委託）

指引文件，主要涉及新加坡公務員體系內監獄官員的紀律程序，包括訴訟程序相

關的職能從公務員委員會向監獄長的授權。以下是該文件所涵蓋內容： 

1.授權：該文件規定，監獄專員有權在公共服務委員會的指導下處理針對監獄官

員的紀律訴訟。 

2.紀律程序：它概述了對監獄官員提出投訴時應遵循的程序，包括要求官員提供

書面解釋以及必要時進一步調查的步驟。  

3.處罰和決定：專員有權根據紀律程序的結果實施處罰，例如譴責、停止增量或

罰款。該文件還解釋了將任何決定通知監獄官員的流程以及公共服務委員會審

查這些決定的可能性。  

4.報告要求：在對紀律案件作出決定後，專員必須向公務員委員會報告決定和案

件事實。 這種設置確保紀律處分得到有效管理，並在此過程中進行監督和問責，

從而能夠採取一致的方法來處理監獄官員內部的不當行為。 

5.矯正人員紀律規範之禁止行為如下：(1)故意以貶低政府的方式發表言論新加坡

名譽掃地；(2)言語中對公眾不禮貌的；(3)有不禮貌行為的；(4)不守時；(5)無故

缺席或無正當理由曠職的；(6)值班睡覺；(7)忽視或不服從命令；(8)執勤期間飲

酒、吸毒的；(9)不服從；(10)玩忽職守；(11)越權；(12)裝病；(13)粗心或疏忽導

致政府損失或損害財產；(14) 故意毀壞或損壞政府財產；(15) 服裝或儀表不當；

(16) 對任何受刑人使用人身暴力，但以下情況除外：A.自衛；或者 B.為任何其

他官員、受刑人、受刑人或個人辯護，無論是否被拘留；(17)在執行職務過程中

作出虛假或誤導性陳述的；(18)未經上級書面許可與刑滿釋放人員、在押人員交

往；(19) 對監獄管理人員使用人身暴力或威脅；(20) 有損良好秩序或紀律的行

為。 

(二)矯正人員培訓與福利 

SPS 的監獄官員（Rehabilitation Officer）、矯正人員（Prison Officer (Sergeant)

及三等官階的應聘資格和條件，分別介紹如下： 

1.監獄官長/矯正官員 (Prison Officer/Rehabilitation Officer) 

(1)薪資福利：薪水分二級$5,226 至 $5,894、$4,946 至 $5,718。新任命的監獄官

員（改造官員）將獲得 15,000 美元的入職獎金（任命時分兩期發放 5,000 美

元，任職確認後發放 10,000 美元）。年度獎金和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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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利：年假 18-21 天、每年 14 天病假或 60 天住院病假、醫療和牙科補貼、

教育贊助、團體保險、投資退休福利工作第 5 年開始，相當於總薪資 13.25% 

的供款將每月存入退休帳戶，並在年滿 56 歲時停止。 

(3)訓練：作為新入職在學院接受為期 38 週的監獄警官課程（矯正官員），具備

履行職責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所有新的生命隊長 COL 在課程畢業後都必須履

行兩年的保證金。 

(4)職涯發展：SPS 提供動態且結構化的職業路線圖，培養成懲教領域的領導者。

將接受相關的發展和培訓計劃。 

(5)升級機會：SPS 透過各種升級計畫支持生命隊長(COL)的專業和個人成長。包

括 A.全日制研究生獎學金（僅限提名）；B 兼職學習獎助學金；C 專業發展假

（最多 10 週帶薪假）；D 學習及發展資助計劃（每年$700 星幣）E 強化學習

與發展補貼計畫（退休前過去五年 10,000 星幣） 

2.矯正人員（Prison Officer /Sergeant) 

(1)薪資：薪水分 4 級(星幣) 區分為 2,800 至 3,177；$2,681 至 $3,177；$2,150 

至 $2,454；$2,100 至 $2,454 等四個級距。 

(2)額外獎金：另加$30,000 簽約獎金。新任命的監獄人員（警長）可獲 30,000 元

入職獎金（任命時分兩期發放 12,000 元，服務確認後發放 18,000 元）。有年

度獎金和績效獎金。 

(3)福利：年假 14-18 天、每年 14 天病假或 60 天住院病假、醫療和牙科補貼、教

育贊助、團體保險、投資退休福利工作第 5 年開始，相當於總薪資 7.75%的供

款將每月存入退休帳戶，並在年滿 56 歲時停止。 

(4)訓練：作為新入職在學院接受為期 30 週的監獄警官課程（矯正官員），具備履

行職責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所有新的生命隊長 COL 在課程畢業後都必須履行

兩年的保證金。 

(5)職涯發展：SPS 提供動態且結構化的職業路線圖，培養成懲教領域的領導者。

將接受相關的發展和培訓計劃。 

(6)升級機會：SPS 透過各種升級和發展計劃支持生命隊長的專業和個人成長。

包括 A.全日制研究生獎學金（僅限提名）；B 兼職學習獎助學金；C 專業發展

假（最多 10 週帶薪假）；D 學習及發展資助計劃（每年$700 星幣）；E 強化學

習與發展補貼計畫（退休前過去五年 10,000 星幣） 

3. 文職官員(Civilian Officer) 

部署到各個單位，並與制服官員一起擔任各種前線康復、規劃或企業支持角

色，以實現通過改變罪犯及其家人的生活來確保新加坡安全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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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薪水$1,801 - $2,660 

(2)福利：年假 18-21 天、每年 14 天病假或 60 天住院病假、醫療和牙科補貼、

教育贊助、團體保險、投資退休福利工作第 5 年開始，相當於總薪資 7.75% 

的供款將每月存入退休帳戶，並在年滿 56 歲時停止。 

(3)訓練：作為新入職在學院接受為期 30 週的監獄警官課程（矯正官員），具備

履行職責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所有新的生命隊長 COL 在課程畢業後都必須履

行兩年的保證金。 

(4)職涯發展：SPS 提供動態且結構化的職業路線圖，培養成懲教領域的領導者。

將接受相關的發展和培訓計劃。 

(5)升級機會：SPS 透過各種升級和發展計劃支持生命隊長的專業和個人成長。 

4.事務高級行政主任 (HASE) 

SPS 的中高階管理文職，與矯正人員與其他專業人員一起進行策略規劃、營運、

懲教復健規劃和服務、社區懲教、技術、人力資源、企業服務和企業傳播等職

能領域進行有意義的工作。作為 HASE 官員定期到內政部和其他內政部團隊

機構任職，發展一系列可轉移的技能和知識。 

(1)資格條件：擁有心理學、社會工作或諮商方面的資格和/或經驗，懲教復健專

家 (CRS) 職位。具有心理學、社會工作或諮詢方面的知識和/或經驗的候選人

可以申請懲教復健專家（CRS）職位。而 CRS 的職責包括設計、制定和實施囚

犯康復計劃。 

(2)起薪$3,750 - $4,743 

(3)福利：年假 18-21 天、每年 14 天病假或 60 天住院病假、年度獎金和績效獎

金、醫療和牙科補貼、繼續教育贊助、員工福利待遇 

5.家庭團隊專家計畫 (HTSS) – 心理學家 

家庭團隊專家計畫（心理學家）旨在培養在懲教領域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

核心專家團隊。心理學家將在以下職能中發揮關鍵作用：A 心理治療計畫的發展、

實施與評估；B 罪犯側寫；C 量刑前評估；D 研究和累犯研究；E 員工的心理健

康與復原力。 

(1)起薪$4,294 - $5,244 

(2)資格要求：擁有心理學知識和/或經驗 

(3)福利：年假 18-21 天、每年 14 天病假或 60 天住院病假、年度獎金和績效獎

金、醫療和牙科補貼等 

(三)轉換矯正人員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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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新加坡的矯正策略，從原本的應報思想，改弦易轍為復歸社會，

認為監獄不應只是懲罰手段，多數受刑人最終仍必須重新融入社會，監獄應該成

為教化受刑人的地方，並據此修正法律規範，促生新的監獄建設、使用不同的語

詞，如 Mandatory Aftercare Scheme、Community Based Sentences 等。新加坡矯正

策略的轉變契機，不同於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是因為矯正經費不足才考慮改變，

反而更類似受刑人管理計畫轉變。1996 年開始，新加坡獄政機構的流行語是復

歸，包括矯正機關人員的形象也重新定位調整，例如 SPS（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的生命舵手計畫(Captain of Lives)，就是一個旨在培育矯正人員專業技能和職業

價值觀的計劃。除了提供矯正人員在工作中所需的專業技能、知識和價值觀，以

幫助他們更好地執行他們的工作外，也希冀矯正人員能夠同時幫助受刑人恢復社

會功能。該計劃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課程：矯正人員將接受不同層

次的專業培訓課程，包括如何與受刑人溝通、如何處理不同種類的受刑人、如何

解決緊急情況等；2.練習：矯正人員參與模擬實戰練習，以應對真實狀況下可能

發生的情況；3.講座：矯正人員參加各式專題講座，去探討進行矯正時面臨的不

同問題和挑戰，並學習如何有效的執行矯正工作。SPS 期待藉由該項計畫，達到

矯正機關轉型，及提升矯正體系的整體水平。在計畫中，矯正人員必須學習如何

更好地與受刑人互動、如何提高受刑人的自尊心和自我價值感，協助他們順利回

歸社會(Dreisinger，2016:229； SPS, 2021；Wong, 2022)。 

(四)辦公環境安全措施 

據新加坡監獄管理局 2023 年度統計報告(SPS ,2024b:6)在新加坡各地監獄關

押(8009 人)及社區矯正(2694 人)的人數共有 1 萬 703 名收容受刑人，計有 1543

名矯正人員。依據 2023 年 APCCA 亞太矯正管理年會(Correctional-Statistics-for-

APCCA-2023)受刑人與矯正人員比例(Institutional Staff to Prisoner Ratio mid 2023)

統計 2023 年新加坡平均每位矯正人員對受刑人比率為 1 比 5.1。新加坡監獄平均

每一萬受刑人發生率 41.4 件(Assault Rate Per 10,000 Inmate Population)，此已包

括被指控犯有嚴重監獄罪行的受刑人犯下的攻擊案件。此類案件包括受刑人攻擊

監獄官員，或受刑人之間彼此攻擊並造成受害者嚴重受傷的情況。SPS 為幫助矯

正人員更有效地監控和輔導正在接受社區矯正的被監管者（包括吸毒者），SPS 實

施了以下措施((Chua, 2012:85;Chan & BOER, 2016:33)： 

1.電子監控系統（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 EMS）2.0 為 SPS 人員提供遠端即

時追蹤被監管者的行踪，以便在必要時及時介入。 

2.監獄自動篩檢系統 (Prison Automated Screening System, PASS) 可實現尿液採

集和篩檢過程的自動化。它改善了藥物濫用的檢測並提高了流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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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助與矯正電子應用程式(Self-Help & Rehabilitation E-Application, SHARE) 是

一款行動應用程序，允許受監管者訪問電子康復資源、集中工作數據庫和重返

社會進度跟踪等功能，從而對他們的重返社會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4.即使在監督期結束後，志工個案官員 (Volunteer Case Officers , VCOs) 幫助輔

導和引導受監管者採取更親社會的生活方式，並為受監管者提供廣泛的支持網

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80 名 VCO 持續支援 140 名受監管者。 

5.Desistor Network (DN)是一個由志同道合的社區合作夥伴組成的網絡，共同努

力幫助杜絕犯罪。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74 個成員組織。 

6.新加坡黃絲帶委員會(YRSG)。YRSG 是內政部下屬的法定委員會。它成立於 

1976 年 4 月 1 日，當時名為新加坡康復企業公司(SCORE)，並於 2020 年 5 月 1

日更名為 YRSG。YRSG 採用多方面的方法，為受刑人和刑滿釋放人員重新融

入國家勞動力做好準備，其中包括透過與產業合作幫助他們發展技能和長期職

業的舉措，以及爭取社區支持和接受的舉措刑滿釋放人員。YRSG 與 7,000 多

家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合作，共同努力使新加坡的再犯率保持在較低且穩定的

水平。YRSG 為刑滿釋放人員發聲，提高人們對他們所面臨挑戰的認識，並將

私營、公共和民間部門聯合提供幫助。 

近年新加坡矯正署進一步規劃利用技術優化和投入財政與人力資源資源，確

保實現在 2025 年改變當前矯正環境的目標，包括將監獄改造為學習監獄

(Learning Prison ,LP)及無守衛監獄(Prison Without Guards ,PWG)，採用無圍牆監

獄(Prison Without Walls,PWW)模式，將 SPS 擴展到社區矯正等(SPS, 2019:23)。無

論透過科技輔助或公私協力等方式，均可有效優化矯正人員的工作效能與降低職

場傷害的風險。新加坡監獄管理局盡其所能避免任何可能對其矯正人員安全與健

康產生影響。 

第五節  我國與外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制度比較 

本章經由文獻探討，透過相關資料之蒐集與綜整，分析與瞭解日本、美國、

英國以及新加坡等四個國家的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制度之運作機制與相關法

律規範。在各國的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制度的分析方面，主要從相關法制規定、

職災預防指引、職場現況、可能危害因子、風險評估以及處置措施等方面進行整

理。本節將以前面四節之論述內容為基礎，針對此四國與我國在對於矯正人員職

業傷病之處置與預防進行分析整理（參照下表 4-5-1），以作為後續在檢視我國矯

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制度時，得參考這些國家之機制與做法，並藉以提出可行性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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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關法制規定 

    綜合主要國家有關矯正機關職員有關其職業傷病預防的法令規範，基本上均

有一套基本法做為上位法源，再從此上位法源延伸制定相關的行政規則或具體指

引。我國亦然，係以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服務法、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作為

公務人員之法律層級規範，而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下建構完整的公務人員職業保

障規則與辦法，例如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公務人員服務法之下有公務

人員周休二日實施辦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發給辦法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法。 

    日本政府制定國家公務員法，作為矯正人員職場安全衛生的母法規範，並據

以授權人事院制定更為詳盡地施行細則，意即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

全保持），該人事院規則具體規範日本所有國家公務員職場安全的相關規範。美

國則以職業安全衛生法作為確保矯正人員職場安全衛生的母法，英國以健康和安

全在工作場所法案作為矯正人員職場健康安全之母法，新加坡則是職場安全與健

康法。 

    我國係以公務人員保障法作為矯正人員職場安全衛生之法律依據，與其他主

要國家相同，日本、美國與英國也都制定保障國家公務員職場安全、健康與衛生

的專法，新加坡在現有資料當中並未指出有專門適用於矯正人員的職安法律，整

體而言，以專法或專門規範律定公務人員之職場安全、衛生與健康的模式是主要

國家之做法。在相關具體施行細則方面，我國與日本仍以專屬適用於公務人員之

規則辦法加以規範，美國、英國與新加坡則在有限的範圍內，使得私人間的勞動

法規也得適用於國家公務員。 

二、 職災預防指引 

    各國有關矯正人員的職災預防指引，主要仍參照勞動機關所制定之有關職場

安全衛生詳細指引，特別是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具體規範矯正人員之

職災預防規定。另外，我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進一步依據職安法的要求，針

對特殊職業類別及職場環境，衍生訂有專門的職業傷病預防性指引手冊，可供矯

正機關參考擬定。另外行政院針對公務人員頒布有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

工協助方案，視其員工需求與資源多寡制定協助方案，內容通常與工作、醫療、

財務、法律、情緒及家庭等層面有關，初衷就是協助公務人員解決可能影響工作

表現的困擾或問題，以提升組織的生產力。     

    與我國相似的情況，日本在國家公務員法之下，授權人事院制定具體職場工

作指引，如國家公務員法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之運作指引，

另外內閣府實施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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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指引主要參照智庫單位提供的專案計畫，由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負責擬定指引，提出保護矯正人員免受工作場所傷害和疾病的影響的主要指引是

「公共安全計畫(Public Safety Program)」，分別針對消防人員、執法人員、矯正人

員、緊急醫療服務人員和荒地消防服務人員，2003 年提出的「整體健康管理(Total 

Worker Health)」，該計畫還取得商標註冊，並成為一種實現工作場所安全、健康

和幸福感的典範轉移。英國依據其母法的「健康與安全工作法」實施一系列措施

降低工作場所風險具體策略和指南。新加坡依據職場安全與健康法，參照一般企

業規範標準制定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操作守則。 

三、 矯正人員職場安全現況 

    我國矯正人員的職場工作現況，主要面臨的困境在於現有公務人員安衛法規

範內容過於「抽象暨一般」，而內勤人員常見人因性之潛在危害因子受到忽視，

工作輪班性質影響員工健康而且未有詳細且對應不同職務內容的規範，另外未考

量基於職務性質、性別、年齡、身心障礙或女性妊娠中或分娩後等因素之特殊需

要。 

    對比我國上述情況，上述比較的國家當中，日本是屬於與我國矯正環境較為

類似者，例如就矯正人員所面臨對他們造成的暴力危安事件，都是相對較低的，

但這並不代表矯正人員並未面臨沉重的工作壓力。因為職場上的人際關係，以及

收容人之間的暴力危安事件，都是造成矯正人員工作的壓力來源，而政府相關單

位對於矯正人員面臨的壓力所提供的心理支持或措施往往不是非常健全或完整，

又或者矯正人員並未有適當管道獲取或利用這些支持輔導措施。 

    美國的情況，根據上述資料分析可知，全美國矯正機關中每年約有 11 起與

工作相關的死亡事件，主要集中於攻擊、暴力行為和與交通三個因素，僅就死亡

事故而言，相較於我國與日本來得高。即使是非致命性的傷害方面，主要因素還

是因約束爭吵的收容人或與收容人互動時遭受攻擊和暴力行為所造成。美國執法

部門的工傷率是所有職業部門中最高的，矯正人員的比率雖稍低於警察人員，但

也相去不遠。英國方面與美國較為類似，矯正人員遭受攻擊受傷有增加的趨勢，

2022 年因收容人攻擊導致的嚴重傷害比 2021 年增加 19%。此外，2022 年因監獄

攻擊導致的輕傷有 10,521 件，比 2021 年的 9,668 件增加了 9%。 

    綜合各國現有比較資料，我國與日本相較之下職員受到暴力情況較少，但尚

無法明確得出監獄暴力與相關支持措施不足有關，最多僅能從受收容人數的降低

或許與職員遭受暴力情況較低的情況有些關聯。 

四、 可能危害因子 

    在可能的危害因子當中，我國與日本、美國、英國的情況均呈現相類似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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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狀態。綜合來說，主要集中在於矯正機關中的工作特性因素，包含工作危險性

認知，近距離接觸收容人，收容人潛在的暴力風險，人手不足導致矯正人員無法

充分給予收容人的各種服務和處遇選項，矯正人員經常與暴力或危險的收容人相

處，增加受傷風險，另外高壓工作環境，收容人的挑釁、暴力事件、自殺行為等

情況造成心理壓力和創傷，加上各國矯正人員都採行輪班輪休制，增加受傷或患

病的風險等。 

五、 風險評估 

    在風險管控評估方面，我國與日本、美國與英國均著重收容人的犯罪行為與

暴力評估方式的運用，因為對於擔負管理與教化工作的矯正人員而言，最常第一

線接觸與面對的對象就是收容人，因此如何正確精準評估收容人之暴力情況，直

接影響到矯正人員工作所遭受暴力風險的因素。特別如我國與日本，提到針對入

監時的收容人危險性進行評估，給予不同的風險控管及戒護程度，背景複雜之收

容人增加對職員暴力的風險。 

    另外我國與美國、英國特別強調員工支持方案的提出，例如我國行政機關對

於人員心理健康評估上，主要是利用網站上的員工協助方案專區，美國對於矯正

人員任職後的身體健康狀況進行評估，並定期進行風險評估並提供安全指導，英

國對於員工接受針對如何識別和管理潛在職業傷病風險進行培訓課程等。 

六、 預防策略與處置措施 

    在預防與處置措施方面，我國與其他國家也呈現高度的共同政策傾向。例如，

主要包含各國均有採取促進身心健康相關措施，員工協助方案等，包含改善勤務

執行方式、提供輔導與諮商、採取激勵關懷措施。同時提升職場安全，制定各類

執勤安全標準作業程序。 

    例如日本矯正機關在《國家公務員健康促進基本計畫》之指導原則之下，

近年來重視為矯正職員研討新型的工作方式與健康管理措施，著眼於減少超時勤

務對於職員造成的壓力與負擔，在硬體方面重視辦公環境的改善，並建構女性職

員友善工作環境，降低女性職員離職率。在矯正機關預算上，日本投入相當人力

資源與經費，矯正設施相關預算約占法務省總預算之 29.5%，是法務省轄下所有

機關當中預算占比最多的機構。 

    同樣的，美國方面也強調改善矯正機構內的軟硬體設施，提出執勤安全訓練

與輔助策略，改善矯正機關預算長期受到忽視的情況，近年來矯正機關預算用於

監獄建設等硬體設備的成本平均每年都超過總支出的 10%，在所有的重大項目

支出中，矯正機關預算的成長幅度僅次於公共福利預算的成長。美國有些州對矯

正人員提供減少職業傷病專案計畫，並評估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預防計畫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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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我國與日本類似，美國矯正機關近年來努力提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的計畫，

進行重大事件壓力報告，在硬體上設置健身房、休息室或美食員工餐廳等，提供

矯正職員工作空檔解壓的時段與空間。 

    英國矯正機構面臨經費不足與職員離職率高的問題，從而影響矯正職員的工

作壓力。英國政府積極改善獄政管理體系，2020 年度開始，增加矯正預算，2022/23

突破 60.9 億英鎊，為近 10 年最高，為解決人員流動率高的問題，斥資 37.5 億英

鎊建設監獄，包括新增臨時監獄及翻新現有的監獄，強化管理措施和職員職涯發

展之外，提高培訓能力來嘗試增加新進矯正人員數量，亦嘗試透過新的同儕學習

計劃、領導力培訓、創傷風險管理及員工協助方案。 

    整體而言，各國矯正機關大多面臨經費不足，員工福利之措施與設備不夠完

善，職場壓力大導致離職率與流動率高的現象。在預防策略方面大多採取員工協

助方案，並從機構的軟硬體著手，提供安全與衛生辦公場所策略，交通安全促進。

有鑑於矯正人員離職率上升或者女性職員所額外面臨的職場壓力，各國提出家庭

參與計畫，女性職員友善措施，並強化相關工作設施和裝備，提出職業安全和健

康政策等。 

表 4-5-1 我國與外國矯正人員傷病預防制度比較對照表 

國家 

指標 
臺灣 日本 美國 英國 新加坡 

職業傷
病與預
防有關
之規定 

一、公務人員保
障法 
二、公務人員安
全 及 衛 生 防 護
辦法 
三、公務人員周
休 二 日 實 施 辦
法 
四、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 
五、公務人員執
行 職 務 意 外 傷
亡 慰 問 金 發 給
辦法 
六、公教人員保
險法 

一、國家公務員
法(一般勞工適
用 之 勞 動 安 全
衛 生 法 不 適 用
於國家公務員) 
二、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
健及安全保持） 
三 .國家公務員
災害補償法 

一、職業安全衛
生法(部分得適
用 於 國 家 公 務
員) 
二、美國司法部
聯 邦 矯 正 署 的
「 國 家 職 業 安
全與健康策略 

一、健康和安全
在 工 作 場 所 法
案(適用於國家
公務員) 
二 、 雇 主 責 任
（強制保險）法 
三 、 工 作 場 所
（衛生、安全和
福利）法規 
四、管理職業傷
病法規 
五、健康與安全
（雜項修正案）
2002 年條例 

一、職場安
全 與 健 康
法（WSHA） 
二、職傷賠
償法案 

職災預
防指引 

一、32 類專門職
業 傷 病 預 防 性
指引 
二、員工協助方
案 

一、國家公務員
法 人 事 院 規 則
10-4（職員的保
健及安全保持）
之運作指引 
二、國 家 公 務
員 健 康 促 進 基
本計畫  

「 公 共 安 全 計
畫」，該計畫共
有五個子部分，
分 別 針 對 消 防
人 員 、 執 法 人
員、矯正人員、
緊 急 醫 療 服 務
人 員 和 荒 地 消

一、依據「健康
與安全工作法」
實 施 一 系 列 措
施 降 低 工 作 場
所 風 險 具 體 策
略和指南 
二、策略涵蓋三
個主要方面：輔

一、新加坡
WSHA 的
實施框架 
二、新加坡
工 作 場 所
安 全 與 健
康 操 作 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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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指標 
臺灣 日本 美國 英國 新加坡 

防服務人員 導與諮商、激勵
關 懷 措 施 以 及
醫療健康照護 

三、新加坡
國 家 心 理
衛 生 策 略
報告 

矯正人
員職場
現況 

一、公務人員安
衛 法 規 範 內 容
過於「抽象暨一
般」 
二、整體而言，
警 政 人 員 遭 受
身 體 暴 力 傷 害
較少。 
三、內勤人員常
見 人 因 性 之 潛
在 危 害 因 子 受
到忽視 
四、輪班與健康
檢 查 未 有 詳 細
且 對 應 不 同 職
務內容的規範 
五、未考量基於
職 務 性 質 、 性
別、年齡、身心
障 礙 或 女 性 妊
娠 中 或 分 娩 後
等 因 素 之 特 殊
需要  

一、日本刑事設
施 發 生 危 安 事
件 屬 於 相 當 低
的比例 
二、職場上的人
際 關 係 是 他 們
主 要 工 作 上 的
壓力來源 
三、第一線負責
處 遇 措 施 的 管
理 員 或 者 副 科
長，超過一半或
將 近 一 半 都 覺
得 很 危 險 又 恐
懼 
四、基層職員對
於 單 位 提 供 的
相 關 福 利 措 施
的不理解，或者
對 於 此 類 福 利
措 施 抱 持 消 極
的態度 
五、收容率的增
加 雖 對 於 職 員
之 暴 力 比 例 並
未增加，導致了
被 收 容 者 之 間
暴 力 事 件 的 增
加，增加職員工
作的壓力。 

一、遭受暴力攻
擊 機 率 高 集 中
於攻擊、暴力行
為 和 與 交 通 三
個因素，僅就死
亡事故而言，相
較 於 我 國 與 日
本來得高 
二、非致命性的
傷害方面 
因 約 束 爭 吵 的
收 容 人 或 與 收
容 人 互 動 時 遭
受 攻 擊 和 暴 力
行為所造成 
矯 正 人 員 的 比
率 雖 稍 低 於 警
察人員，但也相
去不遠。 
三、身體健康狀
況不良 
四、精神疾病發
生機率高 
 

一、近年來，矯
正 人 員 遭 受 攻
擊 受 傷 有 增 加
的趨勢，因監獄
攻 擊 導 致 的 輕
傷 也 是 增 加 趨
勢。 
二、繁重的工作
量、缺乏自主權
和支持、資源匱
乏、角色壓力以
及 遭 受 攻 擊 和
暴力 
三、收容人對矯
正 人 員 的 攻 擊
有顯著增加 
四、造成矯正人
員 職 業 傷 病 的
原因 
(一)身體遭受傷
害 
(二)心理壓力 
(三)傳染病和健
康風險 
(四)職業病 

一、新加坡
人 力 部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司 透 過
立 法 、 政
策、能力建
設 和 參 與
計 劃 促 進
工 作 場 所
安 全 與 健
康 
二、新加坡
監 獄 平 均
每 一 萬 受
刑 人 發 生
率 41.4 件，
此 已 包 括
被 指 控 犯
有 嚴 重 監
獄 罪 行 的
受 刑 人 犯
下 的 攻 擊
案件。此類
案 件 包 括
受 刑 人 攻
擊 監 獄 官
員，或受刑
人 之 間 彼
此 攻 擊 並
造 成 受 害
者 嚴 重 受
傷的情況 

可能危
害因子
與 

一、工作特性因
素 
(一)工作危險性
認知 
(二)近距離接觸
收容人 
(三)角色衝突 
(四)工作與生活
平衡 
二 .機構環境因
素 

一、職場上人際
關係的壓力 
二、收容人潛在
的暴力風險 
三、處遇內容之
管 理 事 務 是 否
招致危害風險 
四、工作環境中
的 支 持 措 施 是
否健全 

一、背景複雜的
收 容 人 增 加 矯
正 人 員 在 管 理
監 督 上 的 沉 重
負擔 
二、資金不足、
人 手 不 足 導 致
矯 正 人 員 無 法
充 分 給 予 收 容
人 的 各 種 服 務
和處遇選項 

一、人手不足使
得 矯 正 人 員 在
高 壓 環 境 下 工
作，增加了遭受
攻擊的風險 
二、職場壓力與
心 理 影 響 影 響
監 獄 的 運 行 效
率和安全 
三、矯正人員經
常 與 暴 力 或 危

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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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指標 
臺灣 日本 美國 英國 新加坡 

(一)對工作感到
無聊 
(二)採行輪班輪
休制 
(三)戒護人力充
足與否 

三、靜態風險評
估 無 法 解 決 收
容 人 的 行 為 問
題 
四、各監獄的收
容 人 數 據 管 理
無法落實，即使
定期更新，矯正
人 員 亦 不 容 易
獲得蒐集數據 

險 的 收 容 人 相
處，增加受傷風
險 
四、高壓工作環
境，收容人的挑
釁、暴力事件、
自 殺 行 為 等 情
況 造 成 心 理 壓
力和創傷 
五、經常需要加
班，增加受傷或
患病的風險 

風險評
估 

一、針對入監時
的 收 容 人 危 險
性進行評估，給
予 不 同 的 風 險
控 管 及 戒 護 程
度。以風險評估
之安全分類，藉
以 維 護 矯 正 人
員的安全，避免
職 業 傷 病 的 產
生。 
二、所屬人員的
心 理 健 康 評 估
上，主要是利用
網 站 上 的 員 工
協助方案專區，
提 供 一 些 與 工
作 壓 力 、 憂 鬱
症、焦慮症或是
創 傷 症 候 群 等
心理健康量表。 
三、盤點所需的
經費與人力。監
所 職 員 值 班 制
度 是 否 引 發 過
勞、不公平、不
合理之問題，建
構 監 所 管 理 人
員 權 益 的 制 度
性保障 
四、工作環境妥
適性評估，從硬
體 設 備 到 服 勤
裝備，對戒護人
員 造 成 巨 大 工

一、背景複雜之
收 容 人 增 加 對
職 員 暴 力 的 風
險 
二、精神分裂、
幻 覺 和 妄 想 等
身 心 疾 患 收 容
人，現實判斷能
力 和 行 為 控 制
力的下降，成為
矯 正 人 員 遭 受
暴 力 的 風 險 因
素 

一、部分的州採
取 矯 正 人 員 健
康促進方案 
二、對於矯正人
員 任 職 後 的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進
行評估 
三、評估除了工
作 設 計 和 工 作
場所因素，還有
安全、身心健康
和 福 祉 方 面 的
事項 

定 期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並 提 供 安
全指導，重點包
括 實 施 安 全 措
施、員工訓練、
安 全 設 施 的 維
護等。此外，員
工 接 受 針 對 如
何 識 別 和 管 理
潛 在 職 業 傷 病
風險的培訓，並
確 保 定 期 更 新
訓 練 內 容 以 應
對 工 作 場 所 的
具體需求 
保 持 工 作 場 所
的 物 理 環 境 和
設備安全，進行
定 期 檢 查 和 維
護 
機 關 需 要 定 期
監 督 員 工 的 健
康和安全狀況，
包 括 工 作 環 境
和工作壓力等 
識 別 工 作 場 所
可 能 造 成 傷 害
的危險因素；其
次，評估員工受
傷 的 可 能 性 及
其 可 能 的 嚴 重
性；再來，採取
合 理 可 行 的 措
施來控制風險；
接著，記錄風險

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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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指標 
臺灣 日本 美國 英國 新加坡 

作壓力，深深影
響 戒 護 人 員 的
身心健康 

評 估 的 重 要 發
現，並提供實際
的控制措施；最
後，定期檢查控
制 措 施 的 有 效
性，並應對工作
場 所 變 更 引 起
的新風險。 

預防策
略與處
置措施 

一、依據《國家
公 務 員 健康 促
進 基 本 計畫 》
擬 定 員 工支 持
方案，促進身心
健康相關措施 
(一)改善勤務執
行方式 
(二)提供輔導與
諮商 
(三)採取激勵關
懷措施 
(四)醫療照護 
二、執勤安全防
護與輔助策略 
(一)制定各類執
勤 安 全 標 準 作
業程序 
(二)教育訓練 
(三)收容人危險
風險分級 
三、維護辦公環
境 安 全 與 衛 生
之措施 
(一)辦公環境改
善 
(二)執勤裝備維
護與更新 
(三)實施工作場
所暴力零容忍 
四、其他措施 
(一)上下班交通
安全促進 
(二)大數據資料
蒐集與分析 
(三)因公涉訟案
件協助 

一、投入相當人
力資源與經費，
矯 正 設 施 相 關
預 算 約 占 法 務
省 總 預 算 之
29.5%，是法務
省 轄 下 所 有 機
關 當 中 預 算 占
比最多的機構。 
二、促進身心健
康相關策略 
(一)勤務執行方
式改善 
(二)輔導與諮商 
(三)激勵關懷措
施 
(四)醫療照護 
三、執勤安全訓
練與輔助策略 
四、提供安全與
衛 生 之 辦 公 環
境策略 
(一)辦公環境改
善 
(二)建構女性職
員 友 善 工 作 環
境 

一、提高矯正機
關預算 
(一)矯正機關預
算 用 於 監 獄 建
設 等 硬 體 設 備
的 成 本 平 均 每
年 都 超 過 總 支
出的 10%。 
(二)矯正機關預
算 的 成 長 幅 度
僅 次 於 公 共 福
利預算的成長。 
二、促進身心健
康相關策略 
(一)輔導與諮商 
(二)激勵關懷措
施 
(三)醫療健康照
護 
三、提供安全與
衛 生 辦 公 場 所
策略 
(一)辦公環境改
善 
(二)駐地安全維
護加強 
(三)教育訓練 
四、其他項目 
(一)交通安全促
進 
(二)家庭參與計
畫 
(三)同儕扶助計
畫 

一、提高矯正預
算 
2020 年度開始
成長至 55 億英
鎊左右，為近 10
年最高，用於建
設監獄，包括新
增 臨 時 監 獄 及
翻 新 現 有 的 監
獄。 
二、培訓與教育 
(一)強化管理措
施 和 職 涯 發 展
之外，以及矯正
機 關 的 健 康 和
福祉設施。 
(二)提高培訓能
力，透過新的同
儕學習計劃、針
對 性 的 領 導 力
培訓、創傷風險
管 理 及 員 工 協
助方案 
三、設施和裝備 
四、健康監測與
評估 
五、職業安全和
健康政策 
六、心理健康支
持 
 

一、電子監
控系統 
二、監獄自
動 篩 檢 系
統 
三、自助與
矯 正 電 子
應用程式 
四、志工個
案 官 員 幫
助輔導 
五、社區合
作 夥 伴 組
成的網絡 
六、轉換矯
正 人 員 角
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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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質性資料分析 

第一節 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一共訪談 15 位服務於不同類型矯正機關的人事人員、戒護或教化科

長，及曾受過收容人攻擊的第一線戒護人員。以下將就現行臺灣矯正人員職業

傷病類型、臺灣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威脅因素、現行矯正機關職業傷病管理措施

與執行成效及矯正機關職業傷病協助與預防措施建議等四大面向分析之。 

一、現行臺灣矯正人員常見之職業傷病類型 

從深度訪談發現，我國矯正人員常見之職業傷病威脅，不同的矯正機關大同

小異，職業傷病情況差異較大的是日勤與排班制人員，造成的原因與服勤方式及

勤務內容不同有關。日勤的矯正人員心理壓力可能較高，而排班制的人員身體負

荷較重。此外戒護人員常因收容人受到身體傷害，雖然以擦挫傷居多，但是較嚴

重的暴力攻擊事件亦不罕見。而在身體疾病方面，明顯是由工作因素產生，較常

見於矯正人員間的是下肢及足部的疾病，尤其是足底筋膜炎，以下敘述之。  

(一)不同類型矯正機關威脅來源類型相似 

各矯正機關的第一線戒護人員，由於主要的工作內容為管理及戒護收容人，

因此在職業傷病的類型上，從深度訪談來看似乎大同小異。主要面對的威脅為收

容人的身體與言語攻擊、濫訟、精神壓力與勤務制度帶來的身體負擔。 

我工作經驗也蠻豐富的，不同機構來講的話，同仁的工作的傷病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你在工作上心理上都有壓力。(B4-1-2-1) 

我之前待過矯正學校、臺北看守所、嘉義監獄啊，還有自強外役監，我是覺得職業傷

病不管在哪裡都大同小異。都一樣。(B5-1-3-1)  

那你說男女監有沒有不同，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差異。(B7-1-3-1) 

收容對象不同的話可能在事件處理上有些不同，每個勤務上可能會遇到的戒護事故也

有一些不太一樣。但職業傷病類型大致上是相同的。(B8-1-3-1) 

不過不同類型的矯正機關，因收容人的特性與性質，在職業傷病的主要威脅

因素上仍稍有不同。例如矯正學校的青少年彼此間較常發生肢體衝突，戒護人員

在制止過程中受到身體傷害的情形也較多。而收容長期刑受刑人的成人監獄，矯

正人員遭到投訴或濫訟的案件則可能較多。以下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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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期刑監獄較常見收容人對管理人員濫訟 

2019 年修正的監獄行刑法，參酌「國際公約」及大法官相關解釋，以保障

「矯正人權」為核心，由原有 94 條條文，擴增至 156 條條文，期待能落實司法

改革國是會議，達到政府對於獄政法制改革的目標。該次的修法對矯正人員的管

理方式與手段造成衝擊，不少受訪者提及在受刑人的管理上必須更為謹慎，因為

矯正人員能夠使用的管理手段一方面更為受限，另一方面是受刑人對管理人員提

出訴訟的案件大為增加。從基層管理員做起的 B2 表示，現在管理員必須面對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收容人提出的訴訟，與過去的職場壓力大為不同。受訪者 B4 也

認為，相較過去管理收容人的心理壓力較少，可以與收容人互動較為親近，現在

的管理方式必須更強調每個管理動作都有依據，若發生申訴或訴訟情形，管理人

員必須自己承擔繁瑣的行政流程及長官的非議，導致不少第一線的管理人員會產

生管理退縮的心態。 

有時候不見得是要主動攻擊你，但是他是來挑釁。我們現在大人已經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工作的挫折。(A2-1-2-5) 

監獄比較就是會遇到一些訴訟，但少年他們比較不懂法律，就不會，所以我就在壓力

的一些感受不太一樣。(B1-1-2-1) 

新法修改之後收容人的權利那麼高漲，動不動幾乎就要告主管什麼的。所以現在的管

理員來講，我覺得第一個是他們會面臨到一些訴訟的問題。(B2-1-1-1) 

現在和以前的管理模式不同，以前管理會比較像在對待家人一樣…現在就是他們的權

益部分相對提高，然後導致我們在執行上有很多的一個退縮。(B4-1-2-1) 

現在他就說，請問主管，什麼條文有規定我要這樣子什麼的。但是你再怎樣規範還是

不可能很細啦，都沒辦法，他會遊走在違規邊緣…像這樣我們真的很難管。(B6-1-1-

7) 

我剛來的時候是舊監獄行刑法，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判定手段，以前有那種罰靜坐或者

是罰抄經文、罰專書研讀，以前可以用的武器又再多一點點…但現在不是一個可以被

處罰的選項。(C2-4-1-6) 

受訪者 B1 則進一步提到，比起短期刑的收容人停留在矯正機關的時間較短，

長期刑的收容人更可能出現對矯正人員的濫訟情況，原因除了因為待在監獄的時

間長，更容易累積不滿之外，也是想利用這樣的方式報復管理人員。 

短期刑跟長期比起來濫訟沒有那麼嚴重…一般像長期刑，因為他待時間很久，他就跟

你玩…在舍房裡面寫寫信，我們就有行政流程要跑，他就浪費你的時間。(B1-1-2-2) 

而相較於成人矯正機關，收容少年的矯正機關遇到收容人提出訴訟的機會大

為減少，受訪者 A2 表示，在矯正學校當中，反而是管理人員較可能對收容青少

年提出賠償的訴訟。 

控告這邊反倒比較不會，我們是被氣到的，同仁想要告同學…可能去做一些求償之類

的。(A2-3-1-4) 



第五章  質性資料分析 

155 

2.少年矯正機關較常見肢體傷害 

從深度訪談中發現，少年矯正機關中有較高的機會發生收容人間的肢體衝突，

受訪者 B1 認為，比起成年人，青少年對於法律概念薄弱，且收容時間通常較短，

情緒也較容易失控，因此比較會有衝突情形發生。一般來說，矯正人員的身體傷

害則多來自於制止鬥毆時產生的擦挫傷。不過受訪者 A1 認為，這類型的衝突規

模較小，大規模的鬥毆很罕見，且絕大多數都屬於徒手攻擊，不會有持武器的情

形。 

你說要爆發嚴重的衝突可能不會，大部分也是徒手攻擊了，所以我們同仁其實大部分

都是擦挫傷。(A1-3-1-3) 

孩子大部分不至於會去攻擊他們的師長，但是不小心被揮到，或者說他的情緒比較激動

的時候，你去管他、控制他的時候會被揮到。大概兩三個月就遇到一件。(A2-3-1-5) 

少年比較沒有那麼害怕。覺得說反正我關完我就出去，所以他就是會直接以暴力的手

段或是用言語的恐嚇，或是用怒罵的方式對我們這些矯正人員。(B1-1-2-1) 

少年矯正機關他們打架頻繁，攻擊的狀況也比較多，所以他們一些暴力性的受傷，我

覺得可能會比較多一點啊。(B2-1-3-1) 

不過雖然身體傷害不嚴重，但這類高發生率的青少年間衝突，還是對矯正人

員產生困擾。受訪者 A1 就提及有第一次遇到的戒護同仁被收容青少年推擠造成

擦傷，心理上的傷害比身體的傷害還大，甚至有害怕看到收容人的情況產生。而

A1 在過往的公職生涯中，也有處理過較嚴重的攻擊傷害，受害的矯正學校教師

在休養過後仍然覺得無法面對收容青少年而選擇提前退休。顯見暴力傷害不僅應

關注身體受傷的嚴重程度，還必須注意矯正人員面對攻擊是否因此產生心理傷害，

而這部份則是較難發覺的，但卻會對矯正人員的工作表現產生很大的影響。 

上個月有一個學生推我們管理人員去撞牆…沒有很大的傷害…但是他心裡面瞬間的

那種傷害來得大一點，他就笑笑跟我講說這 2天看到學生會害怕。(A1-4-1-1) 

以前有一個班級導師，他就是直接被攻擊到眼睛與後腦勺，他就是休養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就覺得他沒有辦法面對小孩，就毅然決然退休。(A1-4-1-1) 

除了身體傷害與心理創傷之外，少年矯正機關的戒護人員同樣也面對管理手

段的限縮。雖然青少年收容人對於管理人員提起濫訟的情況較少，但無法有效制

止青少年收容人的鬧事，同樣會造成矯正人員產生挫折感及職業倦怠感。受訪者

A2 就表示常聽到第一線的戒護人員抱怨，認為現在管教孩子沒有手段、沒有武

器，現在很多都不能用，收容青少年不怕管理人員。 

以前比較強勢的一些管理手段，好像都比較沒有辦法利用在少年單位…如果他是從成

人監獄調過來。他一開始很難適應少年矯正機關的一些機關文化。(A1-3-4-2) 

矯正人員在面對學生不穩定情緒及暴力行為，能使用的手段日趨減少，例如不能體罰、

責駡等等﹐造成矯正人員於執行職務時容易產生挫折感及職業倦怠。(A2-1-1-1) 

因此在青少年矯正機關中，受訪者 A2 觀察，第一線的管理人員年齡落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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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適應者可以在該機關中服務很久，但也有很多的管理人員時間一到就調離至

其他矯正機關。 

私底下一些比較資深的同仁都在講說，如果是這樣擦傷就給公傷的話，那大監大所都

沒人上班了。(A1-4-1-1) 

我們跟監所工作環境氣氛不大一樣。我們也有一些教導員是在這邊做到六十幾歲。所以

我們的教導員年齡是一整個落差，很資深，也有剛來特別不能夠適應的。(A2-1-2-3) 

3.短期刑監獄或看守所常見收容人情緒不穩定及辱罵管理人員 

依據目前的規定對於 6 個月以上刑期的收容人，適用累進處遇制度，但 6 個

月以下者則無適用，因此在累進處遇上常用來約束收容人行為的，如辦理違規等

方式無法發揮效用。除此之外，6 個月以下刑期的收容人若不配合矯正機關內的

規定，一般也無法移監收容。因此從深度訪談中可以發現，收容短期刑的監獄或

是刑期不確定的看守所，收容人不配合管理，與管理人員及同房舍友發生衝突的

事件較多。受訪者 B1 及 B2 都表示，短期刑的受刑人精神或行為上有狀況者比例

較高，因此相較於長期刑監獄的受刑人情況較不穩定。 

我們遇到的就有可能是那種刑期太短的，他可能不願意配合我們裡面的一些固定的生

活的作息，他會故意惹事生非，就會影響我們的一些管理。(B1-1-2-3) 

精神疾病的、酒、毒癮戒癮，亂吼或是胡亂攻擊的狀況，看守所會比監獄多…看守所

還會有剛進來被告啊，一些情緒比較不穩，可能還有自殺自殘的風險。(B2-1-3-1)  

我覺得在看守所遭受暴力的機會更多一點。因為羈押的被告他們會更不穩定，他們大

概每個人都會覺得司法不公，所以一進來就把情緒轉移到我們的身上啊。(B6-1-2-2) 

短期刑的他就會覺得我又沒有分數…如果今天違規，其實我們也拿他無可奈何，他違

規他也不怕，在遵守管理上面可能就沒有這麼好。(C2-4-1-4) 

對你主管不爽，或者是對這個服務員不爽，我都可以直接跟你違規，我跟你打架，我

打你，你還手你要被判違規，我沒差，因為我沒有假釋的問題。(C3-1-1-2) 

而在大型收容所服務的 B4 則表示，每個月收容人違規事件多達近百件，矯

正人員受波及受傷的案件，嚴重到需要通報矯正署的案件平均每個月都有。受訪

者 B6 認為，看守所的收容人因為判決未確定者較多，對司法系統的抗拒情緒會

轉移到矯正人員身上，而較易有反抗行為，B6 提到，在上個月就發生該所的管

理人員因為制止故意鬧事的羈押被告，而引發身體疾病猝逝。受訪者 C2 則表示，

曾經有一起工作的職務代理人，僅工作一個月就因為沒有辦法承受面對收容人的

工作壓力而離職，而受訪者 C2 有時面對收容人的言語威脅，偶爾亦會感到恐懼。 

新收的受刑人健康比較不穩定，就我看下來刑期 6個月以下的受刑人健康通常都在不

好，反而被告的健康狀況比較好。我們就會去戒護住院。(B2-6-2-1) 

我們每個月的違規事件大概都有近百件，矯正人員受到波及受傷的案件可能大概 1到

2 個月都會有案件需要通報，就是屬於比較嚴重的事件。(B4-3-1-1) 

我遇過有人做這個工作後會怕，所以做了一個月以後就走了，面對這種人的時候他覺



第五章  質性資料分析 

157 

得很有壓力…收容人威脅我說出去你要小心，那時候有害怕了一下。(C2-1-2-1) 

我們今年所裡有一個羈押被告拿椅子往牆壁摔，摔了以後作勢要攻擊我們的值班科員。

科員在糾正的時候情緒難免激動，突然間就倒下了，趕快送醫還是來不及。(B6-1-2-3) 

(二)日夜勤職業傷害威脅型態不同 

目前矯正機關的戒護人員勤務型態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型，第一種日勤的服

勤的類型上班時間與一般文職公務人員相近，於日間上班且正常勤休；另一種排

班制類型的服勤方式則採取 24 小時制，每次上班通常服勤 24 小時，因此會需服

深夜勤，並產生勤一休一與勤一休三的勤休方式。從深度訪談發現，日勤與排班

制因服勤的時間與工作的內容差異，產生較為不同的職業傷病類型。大致來說，

日勤的戒護人員工作的心理壓力較大，而排班制人員則在體力的負荷較重，因輪

值方式帶來的身體疾病較為明顯，以下敘述之。 

1.日勤擔負主要管理責任，心理壓力較高 

目前矯正機關的日勤人員，除了支援外科室人員之外，多是舍房或工場的主

要管理人員，換言之，與收容人相處最密切與接觸最頻繁的，為日勤的戒護人員。

多數受訪者都提到，如果是日勤制的人員，很可能會在工場中一人面對高達上百

位的收容人，心理壓力不可謂不大，突發狀況或行政庶務也主要由日勤人員處理，

因此矯正機關往往會挑選較為資深或較有經驗者擔任日勤。身為矯正機關主管的

受訪者 B6 就表示，在挑選日勤人員時首重的是管理收容人的能力，因為監所收

容人囚情的穩定性的主要依賴日勤人員的管理，而排班制人員的管理屬於比較被

動，因為其輪值時通常是收容人在舍房的休息時間。B6 認為，若日勤人員處理

不好的話，監所很容易發生問題，日勤人員自然心理壓力較重。 

白天是最忙的。一般的接見或是一些活動，或是他的作業。吃飯、洗澡、沐浴，從早

到大概 8點到 5點，這段時間是他們行程最多的時候了。(B1-2-1-2) 

日勤第一個能力為主，他的意願才是第 2個條件，日勤的壓力會比較大，因為就是要

去管理嘛，監所的穩定度就是全部都是靠日勤同仁管理出來的。(B6-3-4-4) 

日勤的同仁主要是勞心，比如說日勤的工場主管，包括違規舍，新收舍，或者說辦業

務等等，他們是要去全神貫注，非常耗費他的心神哦。(B7-1-2-2) 

日夜勤這一部分確實是有較大的差別，日勤主管主要是心理壓力比較大。(B8-1-2-1) 

如果是日勤制，他會需要帶工場，工場可能你一個主管面對 100 多個收容人，所以你

要比較資深。(C2-1-6-1) 

夜班大概就是晚上都在休息，可能就是頂多身體不舒服，或者是有什麼狀況需要處理，

其他生活小事都是日班的處理，尤其是行政上的問題。(C3-1-1-3) 

進一步探究日勤人員心理壓力產生的原因，受訪者 B6 及 C3 都再三表示是

來自收容人的管理，尤其是在工場管理收容人時，因為必須一人管理數百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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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場為半開放式的空間，如果收容人有違規等情形，管理人員不一定可以發現，

而收容人若發生衝突打架，尤其是打群架時，單薄的警力很難第一時間制止。受

訪者 C3 表示剛接工場的時候，該工場時常發生打群架的事故，必須不斷想方設

法處理收容人內部矛盾，以及解決收容人每天的不同狀況，不但生理上引起頭痛

症狀，連作夢都時常夢到在工作時發生的事情，受訪者 C3 在訪談過程中數次提

及「壓力真的很大」。受訪者 B7 也證實工場主管的工作壓力確實不小，許多工場

主管有私底下因為工作壓力做諮商，甚至有工場主管產生了恐慌症，在收容人收

封之後全身冒冷汗，身體一直發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後來才確診恐慌症。而身

為戒護主管的 B5 與 B6 則表示，收容人的濫訟也會對管理人員造成心理壓力。 

那時候去接的時候，大家都叫我保重…我頭每天都痛到下班，都還在想說今天發生這

個事情，我到底怎麼解決？壓力真的很大…睡覺都會夢到在工場的事情。(C3-1-1-4) 

面對收容人環境嚴肅、收容人潛在攻擊性、接觸各類負面訊息(訴訟、收容人違規…)

等因素，易有心理壓力。我們同仁還是有不少有精神壓力方面的問題。(B5-1-1-1) 

現在動不動就說要告你啊，訴訟的暴力，這個是我們所有的職員裡面心理壓力很大的

部分。心理的壓力最大的一個部分，所以身體也是有，但是比較少啦。(B6-1-1-3) 

我知道有蠻多同仁因為壓力大去看身心科的，尤其是工場主管，我們一直對工場主管

好不公平喔，一個主管要管 220 人的區塊，壓力很大，真的身心很煎熬。(B7-1-1-2) 

此外，工作上的心理壓力還可能會延伸到勤餘時間，受訪者 C3 就分享曾與

同事假日去外面吃飯時，發現一群像不良份子之人盯著其看，C3 與同事都感覺

到害怕，匆匆吃完飯就立刻離開該處。C3 無奈表示，身為矯正人員若是勇於管理

收容人，認真上班就可能會得罪收容人，一方面要擔心其報復，一方面又易萌生

不如不要管的想法，覺得打擊其上班的士氣。 

我出去聽到叫主管，其實我也不敢回頭…其實壓力真的蠻大的，當然我可以不管我只

領薪水，但是就會變成囚情不穩定。(C3-1-4-1) 

那個壓力很大我都不知道要怎麼管，我管了以後，他就斷章取義，說我在恐嚇他們，

在侮辱他們。其實我是覺得壓力最大的傷害是心理的傷害。(B6-1-1-5) 

事實上，現行矯正機關當中，抱有消極管理想法者並不罕見，受訪者 C3 就

觀察，越來越多的第一線管理人員不願意積極管理收容人，整體監所的士氣很低

迷，而受訪者 B6 也有相同的觀察，認為收容人給予的訴訟暴力與言語攻擊都會

打擊管理人員的自信心。 

現在很多的管理員覺得不要管…只是照規定去做事情，但卻沒有一個保障…我這樣看

下來，就是士氣蠻低迷，大概六七成的主管都是不敢去管同學。(C3-3-1-3) 

心理的動力就是，就是說我到底要不要去管？我管了以後可能會遭遇的後果，除了身

體的暴力以外，言語的暴力是最重要的事，常常有訴訟暴力。(B6-1-1-4) 

然而，因為矯正署因應釋字 785 號，將夜勤的備勤費與日勤的執勤費改發加

班費，與過去支給方式不同，而排班制人員因加班時數較多，整體來看會有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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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感，因此受訪者 B1 與 C3 都表示，日勤需要擔負的工作壓力較大，但是薪

水卻比排班制者少，身為第一線管理員的 C3 因日勤心理壓力龐大，常興起不如

改服排班制的想法。 

日勤事情比較多，但是日勤比夜勤少錢，所以大家比較想要去夜勤。。(B1-2-1-2) 

有時候過得蠻不開心的，常常想說我這麼累幹嘛，現在夜勤的錢還比較多…因為目前

很多工作壓力，不如回去夜勤，好像沒有責任。(C3-3-1-3) 

除了收容成人的矯正機關的日勤人員有上述的問題之外，收容青少年的矯正

機關也有相同的問題。受訪者 A2 提到，在矯正學校中的教導員在矯正系統的升

遷體系中是屬於比較冷門的職缺，因為必須第一線與收容青少年接觸，並管理其

上課與活動期間的日常，且因為難以與收容青少年建立較長久的關係，管理的手

段也不同於成人矯正機關，受訪者 A2 認為，收容青少年的矯正機關因為收容的

理念與成人監獄不同，戒護人員若是沒有教育相關的背景或訓練，較容易產生不

適應感，因此 A2 觀察到有不少的教導員因不堪忍受工作壓力，有機會即立刻調

離。 

我們日班戒護人員是教導員，工作壓力最大的應該是教導員…大概是在升遷裡面是他

們比較不願意來的地方…孩子異動高，我們的同仁異動也高…他如果沒有相關的教育

的或者是相關的訓練，其實好幾個都不適應，就等著時間到可以趕快走。(A2-3-1-3) 

2.排班制者的體力負荷較大 

目前矯正機關的排班制人員採 24 小時輪班制，一般而言，雖然在 24 小時的

服勤時間當中，有休息及睡眠的時間，不過因為輪班之故，時間並不固定，因此

不少受訪者都表示排班制人員的睡眠品質較易受到影響，而長期受到影響精神狀

況也容易不佳。身為人事人員的受訪者 A2 表示，招聘的職務代理人常常因為不

適應排班制的勤務方式，僅工作數日就離職。即使是正式的矯正人員，隨著年齡

增長，體力下降，也可能無法繼續從事排班制工作。而目前從事排班制的第一線

戒護人員，受訪者 C1 也表示確實影響睡眠及精神，是主要的職業傷病來源。 

我發現長期輪班的人，你說他們的睡眠品質要很好，畢竟是很少數。(A1-3-4-1) 

夜勤是身體的問題。我們每次徵用職務代理人，常常都做個兩三天就走了…我已經遇

到幾位同仁，他們說這個工作辛勞的程度讓他們覺得沒有辦法做到年長。(A2-3-4-2) 

其實矯正人員的職業傷害的類型，目前我在看可能因為長期實施排班制的工作，對身

體的影響會比較多。(A3-3-1-1) 

同仁反映說他的睡眠障礙…有人反而喜歡上晚上，但是這個是比較少數的啊。同仁有

因為白天睡不著，他反而要去看醫生哦。(B4-1-1-3)  

夜勤最主要就是晚上睡不好，或者引發一些中風或是心肌梗塞之類的。(B8-1-1-1) 

同仁有夜勤的啊，長期就是睡眠品質不好，這個是的確的問題。(B6-3-4-3) 

以我們夜班來講的話，其實就是會面臨到熬夜的問題…長久的下來對我們也是一種精

神狀況的耗損，睡眠品質都會受到影響。(C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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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層管理員做起的受訪者 B2 也認為，深夜勤帶給排班制人員的除了睡眠

問題之外，因為日夜顛倒及熬夜的生活作息所帶來的身體問題還包括高血壓、高

血脂、肝指數高等慢性疾病。受訪者 B4 則表示，許多女性同仁下班後還要照顧

家庭裡面的長輩與小孩，都會加深其體力的負荷。 

我大概會覺得唯一比較壓力就是因為熬夜，以基本上像我的一些肝指數都是紅字，半

夜會吃一些消夜，一些高血壓血脂啊，這些確實是因為工作的關係。(B2-1-2-5) 

我們的同仁經常會比較在意的是晚上熬夜上班，導致他身體的不舒服。就是變成日夜

顛倒，那女性還要兼顧家庭，她的疲勞度會更重。(B4-1-1-1) 

以目前矯正機關排班制人員服勤的情況來看，雖然為體諒同仁予其充分休息，

在深夜勤時會盡量避免派遣待命者執勤勤務，然而許多監所因為戒護就醫等勤務

頻繁，不見得能夠讓待命人員休息。 

看有沒有待命，有待命就可以叫起來做事。但大部分科員都會盡量避免把睡覺的人挖起

來，都讓大家好好休息。但有狀況還是必須要把人拉起來，如緊急外醫。(C2-1-7-1) 

不過進一步詢問該如何解決睡眠問題時，受訪者多數認為這是服勤輪班工作

必然會產生的結果，難以改善。從國外的文獻來看，2021 年一份針對美國 8,000

多個矯正人員的研究發現，有 80%的受訪者有睡眠困難的問題 (Lerman et 

al.,2021:181)。顯見這個問題確實並不容易解決，牽涉到勤務制度的設計。 

我覺得夜勤的睡眠障礙問題可能沒有辦法改善，因為畢竟就是必須要輪夜班嘛，作息

的部分每次不同，就會造成同仁的平常的睡眠時間會沒辦法那麼固定。(B4-1-1-1) 

長期的累積對身體不好，但是你說像這個勤務制度能怎樣?你沒有辦法馬上入眠，那

你今天的睡眠就一定不夠，隔天的身體狀況一定是不好。(B6-3-4-3) 

就是現在實施勤務制度，所謂的排班制同仁可能就是靠勞力，就是說他是生活作息顛

倒，然後他可能有身體上的病痛。(B7-1-2-1) 

(三)常因受刑人暴力受身體傷害，多數為擦挫傷 

矯正人員面臨工作場所壓力最明顯的情況是高危險性職場環境，包括辱罵、

人身攻擊以及目睹創傷或暴力事件等(Konda, Reichard, & Tiesman, 2012:181 ; 

Trounson & Pfeifer, 2017)。從訪談中發現，收容人直接以矯正人員為肢體暴力攻

擊對象的案件量雖然較不多見，嚴重的肢體暴力攻擊更為罕見，但是一般的擦挫

傷卻很常發生，主要來源是在制止收容人違規行為時產生。 

有時候是推擠的過程，或者是壓制的過程啊，就是被同學抓傷啊刮傷，或者說撞到桌

子等，就會瘀傷挫傷…這樣的事情還蠻常發生的…我之前就受傷了 3次。(C3-1-1-1) 

我覺得其實對於女監來說，攻擊主管的機率是比較小的。(C2-1-1-2) 

暴力攻擊一般都是突發事件，發生的機率少之又少，我們同仁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遭受

言語的暴力比較多，比起身體的暴力多一點。(B6-1-1-2) 

不過有時也會發生收容人聯合外界的幫派分子，在監所外攻擊管理人員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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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事件。受訪者 B1 就曾因遭遇依規定管理卻遭收容人記恨，而於監所外遭到攻

擊的嚴重暴力事件。受訪者 B1 表示，有幫派背景的收容人較易於監獄內影響囚

情。此外，罹患精神疾病的收容人也有較高的機會突發性的攻擊戒護人員而造成

傷害。受訪者 C2 就表示近期監所攻擊主管人員的許多都是同一人對不同戒護人

員重複攻擊，甚至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的收容人出監後於監所停車棚隨機縱火。

Goulette、Denney 和 Ferdik (2022: 17-18)的研究指出，矯正人員在動態的、常常

不可預測的環境中執行職務，其中涉及潛在的暴力份子，如幫派成員、患有精神

疾病者，甚至恐怖分子，由於與收容人的互動，再加上長時間的工作，可能會增

加戒護人員遭受職業傷病的風險。受訪者 B1 認為，比起警察人員面對不確定的

風險來源，矯正人員則是面對已存在的風險，過去亦有發生過收容人以筷子刺傷

管理人員眼睛的嚴重暴力事故。針對增加的收容人暴力攻擊事件，受訪者 B7 認

為與刑事政策有關，有期徒刑的加重可能會讓監所內的收容人失去出獄的希望，

使得收容人不在意罪加一等。B7 表示曾有管理人員被收容人打到腦震盪卻只輕

判 3 個月，深覺國家對矯正人員不友善。 

有時候一些有幫派背景的人，或是在地方上比較有勢力的，就可能會從中做一些影響

裡面運作及囚情手段…像幫派的部分我們就會特別注意。(B1-1-2-4) 

從 104 年通報開始暴力攻擊同仁暴增到每年 70 幾件…可能就是跟罪刑加重有關…，

一個主任管理員被打到腦震盪判 2個月…國家對矯正人員真的很不公平。(B7-3-1-1) 

1 月到 7月攻擊主管的有 9件，其中四件是肢體攻擊，有 3件是同一人所為，這個真

的很有問題…另外一個是在我們這邊放火燒車…這個是真的有精神病。(C2-1-1-1) 

(四)常見下肢及足部疾病 

在因工作引起的疾病方面，最多受訪者提及的是足部的疾病，尤其是足底筋

膜炎，許多身為戒護主管的受訪者均提到，由於矯正機關重視走動式管理，必須

隨時巡邏走動，再加白天要處理提帶接見等工作，晚上接著要巡邏舍房，常常整

日都在走動，因此很多的矯正人員因此罹患足底筋膜炎。而受訪者 B8 提到夜勤

人員每 15 分鐘都要巡一次舍房，若是機關的空間較廣，戒護人員行走距離較長，

也容易產生足部的疾病。 

因為我們矯正機關重視走動式管理，必須隨時巡邏走動。身體方面的疾病，像是足底

肌膜炎，幾乎是我們同仁會有的通病。(B4-3-4-1)  

監獄採走動式管理及簽巡，下肢關節骨頭長期磨耗易生相關疾病。(B5-1-1-1) 

職業傷病，我就是兩三年都有足底筋膜炎啊，就真的因為是這樣一直巡邏，那工作的

關係。(B7-1-1-1) 

夜勤來說我們有規範大致 15 分鐘左右要巡一趟。所以晚上的時候如果大所距離比較

長，你要一直走，可能比較容易產生筋膜炎。(B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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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訪者多認為這類型的疾病是因為勤務型態所產生的，很難去預防，只能

自己做調整。受訪者 B4 無奈表示，腳底筋膜炎產生主要是因為巡邏的關係，當

產生這樣的疾病必須要長期的去治療與休息，可是又必須兼顧工作，仍然必須來

回行走，惡性循環下來幾乎很難痊癒。因此受訪者 B4 及 B7 都提到只能穿著較舒

適的鞋做預防，B4 表示他都自行購買鞋子，不會穿矯正機關發的鞋子。 

是一種惡性循環…很難避免，巡邏走動都需要…我自己在走動也不會穿公發的，我就

自己買自己比較好的鞋子來穿。(B4-1-1-2) 

巡邏就是一個工作。就像運動員那有不痠痛的，職業上你必須要去克服。(B6-3-4-1) 

足底肌膜炎預防就是我們在採購裝備，比如會買比較好的同仁穿的鞋子，讓他比較舒

服。(B7-3-4-1) 

二、臺灣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威脅因素 

進一步探究造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因素，除了上述因勤務型態及與收容人

接觸造成的原因外，經訪談分析發現，人力的缺乏與勤務的繁重也息息相關，且

可能互相影響，連帶降低矯正人員訓練時間，缺乏訓練又提高執勤風險，形成惡

性循環。此外，在預防職業傷病方面矯正機關也缺乏資源，包括經費與專業人力

皆不足。最後，相較於其他公務人員，有受訪者觀察到矯正人員有抽菸喝酒習慣

者的比例較高，以下敘述之。 

(一)人力缺乏高度影響戒護人員職業安全 

研究顯示，監獄的擁擠程度會對矯正人員的工作產生不利影響，造成更多的

威脅與更多攻擊的風險。尤其當矯正工作人力不足，每名矯正人員要戒護的收容

人越多，會導致收容人之間、收容人與矯正人員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並可能產

生暴力、騷亂等戒護事故，妨礙矯正人員維持矯正機關內部安全與秩序環境，進

而影響矯正人員的身體健康、產生巨大工作壓力或是萌生職業倦怠感（Ellison & 

Gainey，2020；Ellison & Caudill, 2020:1；周愫嫻等人，2011 :50）。從深度訪談中

也發現，矯正機關的超收程度，以及人力缺乏的嚴重度，會直接影響戒護人員感

受到工作壓力的多寡。受訪者 C2 就表示，在其所屬機關，休假幾乎都要在前一

年就排好，如果臨時要請假，就可能必須請其他同仁來加班，因為人力很吃緊，

但每天要做的事情不會減少。若是遇到監外的戒護就醫，會讓人力更難調配，因

為至少就要抽離 2 位以上的矯正人員。受訪者 B4 坦言，人力不足時常會找不到

加班的人員，因為大家更想要休息。受訪者 C3 表示，幾乎每個矯正機關都有超

收的問題，而受訪者 B6 無奈表示，人力不足一直都是各矯正機關煩惱的問題，

在過去有替代役協助時，還能夠減輕一些人力不足的壓力，但現在不但沒有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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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協勤，收容人數又增加，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難以減輕，部分矯正機關只能以

裁減崗哨來因應。 

建議增加戒護人力，降低人員戒護比及同仁工作壓力辛勞…你如果人多一點，至少讓

他們能夠請假，這樣比較好控制的情況，他們可能會覺得好一點。(A2-3-3-2) 

人力方面目前監所人力也都編得比較低，常常流動性或者是離職，然後造成人力也是

缺乏。(A4-1-2-2)  

我們這邊有超收，短期刑比較多，人力又不是那麼充足。所以有時候有住院的或是一些

狀況，他們就需要來加班，所以工時會比較長，你人不夠也沒辦法請假。(B1-2-1-1) 

之前這個所其實蠻不穩定，因為我們都是超收到 20 趴甚至 25 趴哎…所以我們就想說

怎麼恢復到一個正常他可以處理的量能，純化之後，就比較可以留得住人。(B2-6-1-1) 

當然就是增加人力，那是最根本的問題…加班的時候常常會找不到人，大家都很不願

意加班，非常不願意，他們比較需要假期，需要休息。(B4-4-2-5)。 

我們同仁工作壓力很大，我們是特殊機關，收容人類型很複雜，很難有時間和人力去

應對，人力補充上面很難可以獲得改善，現在加班是一種常態。(B5-3-1-1) 

如果說資源缺乏，就是人力，到現在還是同樣的問題哦，可能會更嚴重…像我們的 4

個崗哨，這多重要的一個位置，現在都沒有人站。(B6-8-1-1) 

受刑人沒有刀槍沒有錯，可是一個主管對 200 多個的時候，一人一個拳頭可以把你打

死了…我們也希望增加人力啊，我常常講對工場主管不公平。(B7-3-1-1) 

如果真的是臨時有事要請假也是可以的，就要趕快打電話到機關，可能會需要叫加班，

不然裡面的人力很刺激。一個人可能要做兩個人的工作，就會忙忙的。(C2-1-6-7) 

我還沒聽說過哪個監所沒有超收的。(C3-1-2-1) 

受訪 B7 表示，人力缺乏的問題在工場戒護上更為明顯，上百人的工場往往

只有一個管理人員，B7 表示曾至中國參訪過監獄，其監獄的工場主管可達 8 人，

周邊另有警戒人員，相較於我國一個工場主管面對可能高達 200 名收容人，B7 表

示監察委員曾來獄所調查案件，看到這樣的情形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議。B7 認為，

警察人員現行規定巡邏都至少要 2 人以上，矯正機關的工場主管面對這麼多的收

容人卻只安排一位，實有檢討的必要。 

一個工場為什麼不能派 2 個主管?我們以前有建議，不要那麼多收容人來…我說真的

很危險，曾有主管被打到腦震盪，事發當時工場 178 人，監察委員來調查這件案子來

的時候，就說怎麼那麼多人，你要怎麼糾正我?太辛苦了。(B7-3-1-5) 

超收的比例多寡一定會影響囚情穩定性…像我工場只能塞到最高 142 個，還有十幾個

人要進來我工場，其他工場也都很多，放到不夠放了，又要到處借管理員。(C3-1-2-2) 

(二)勤務繁重導致矯正人員接受訓練時間較少且零碎 

人力不足加上勤務繁重，衍生而來的問題是，即使矯正機關有心對其施以訓

練，或安排諮商輔導的課程以排解工作壓力，都非常的困難。由於矯正人員必須

配合收容人的作息，如一般公務機關常安排的整日集體學術科課程，對於矯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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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來說幾乎很難做到。從訪談中發現，對於職業安全的提醒，多數的矯正機關都

是利用勤前教育時的短短數十分鐘做宣導，若必須要較長時間的上課或開會，則

必須提早收封收容人，但也只有 1、2 個小時的時間可以利用。受訪者 A4 認為，

第一線執勤同仁非常需要敏感度跟經驗，需要有專業課程的設計，也要整體的種

子教師的培養，以及國內外專家學者的講座來做為訓練，因此確實覺得現行的訓

練時間比起其他執法機關稍嫌不足。但 A4 也同時表示，現行矯正機關的工作環

境，戒護人員也抽不出時間作訓練。受訪者 C2 甚至認為，只要能去上課不用接

觸到收容人就很紓壓了。顯示矯正人員即使有受訓的需求與意願，但限於勤務安

排也難以進行。 

他們是大部分只能接受一般的勤前教育啦，或是說機關辦的內部短暫課程，可我是覺

得訓練上跟其他像一般的警察機關比起來，都稍顯不足。(A4-1-3-1) 

現在問題就是我沒有辦法集中所有同仁來訓練，因為大家各自有勤務，導致我不可能

短時間給所有人有足夠的訓練。(B4-3-1-6) 

我們會利用，比如說在集合點名的時候，就會直接宣導。(C1-1-5-3) 

有提早收工，大家才能去上課。但對我們來說，如果他是上的是紓壓的課程的話，只

要不用接觸收容人然後去上課，這就是一個紓壓的過程。(C2-1-5-1) 

而身為人事人員的受訪者 A2 也提到，該機關因為首長的重視，挹注較多經

費在諮商輔導資源上，然而同仁不願意參加心理諮商，機關也無法替無暇的戒護

人員辦理團體心理健康課程，要改善戒護人員的身心健康，似乎很難藉由辦理教

育訓練的方式處理。A2 表示，工作壓力較大的戒護人員反而沒辦法參與訓練講

習，如果強迫其參加，也只能簽到後就立刻回崗位，只是做形式而已，並無太大

的意義。受訪者 B4 也承認要防止暴力攻擊，矯正人員本身的訓練亦是重要的一

環，然而問題是難以集中同仁做訓練，這也牽涉到矯正機關人力不足之故。受訪

者 B8 指出，在勤務制度改變之後，機關可運用的人力更為吃緊，若是要排訓練

時間會加重人力負荷，但缺乏訓練又增加執勤的風險，呈現惡性循環的情形。 

我們不大有找得出他們空閒時間來幫他們上課，辦任何研習活動參與率都不會很高。

戒護人員工作壓力比較大，但任何軟性的課程他們都比較沒有辦法參與。(A2-4-1-2) 

嚴格來講，總歸一句就是人力上的問題，如果我有多餘的人力去執勤，這些人就可以

去做訓練，但是現在因為人力不足，所以那這個訓練就非常的急迫。(B4-4-2-2) 

戒護人力非常的少，在職訓練會比較沒時間來進行，因為一排的話可能就要加重人力

的負擔。(B8-4-2-1) 

(三)缺乏經費與專業人力 

對於公務人員的職業安全，近年政府有日益重視的趨勢，然而相較於勞動部

對私人企業的規範較為周全，甚至有成立獨立的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該項業務，

公務機關目前對於所屬人員職業安全的協助，仍偏向用「員工協助方案」這類計

畫來處理，由人事單位負責。然而職業安全是雇主的義務，非屬對員工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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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矯正機關當中，雖然主管機關對於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有一定的認識，但受限

於各項資源，從深度訪談分析來看，經費及專業人力顯不足夠，並沒有計畫性的

編列預算用於改善職業安全。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如果比起一般公務員有的額外

補助，大概就是矯正協會發放的慰問金，不過受訪者也提到，如果受傷程度輕微，

也不會去申請慰問補助。 

我總覺得安全防護小組在很多機關有也等於沒有，你說真的落實到說有效去改善同仁

的一些職業傷害，我覺得能夠著力點其實不多，很大一個原因就是要錢嘛。(A1-6-1-1) 

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跟我們求助的時候，我們也是只能做轉介，我們沒有這種經費也

沒有這種專業…目前公機關的架構之下，很多預算都是都是死的。(A4-7-3-2) 

所以目前來講，這種傷病改善預防措施經費來源就沒有。(B4-5-1-1) 

目前來看資源來可以說足夠，當然如果有更多資源是更好啊…目前我們都是以人事室

的員工協助方案提供之資源進行職場傷病改善及預防措施。(B5-5-2-1) 

關於職業傷病改善跟預防措施，這種預防的經費幾乎都沒有。(B6-5-1-1) 

職業傷害這一部分就是最近這幾年才被討論，以前這個區塊都沒有人關注，剛開始的

話難免有一些不足或者是不完備的部分。(B8-5-1-1) 

就是有一些慰問金，是外面的單位提供的傷病慰問金。(C1-1-6-2) 

看診方面的協助，可能就是這個慰問金。(C2-2-1-3) 

受訪者 A4 表示，都是遇到情形發生再來視個案狀況處理。A4 坦言，目前各

公務機關再談員工協助方案或是職業傷病協助與整合，其實都只是「做資料」而

已，無法發揮功能，若沒有專門處理職業安全的單位，很容易流於表面功夫，只

是徒增各單位的負擔。 

資料做得漂漂亮亮，但沒有實質助益…如果沒有成立專責應對的窗口，只是用現有的

架構去應付新的業務的話，我覺得很多都是在增加負擔。(A4-7-3-1) 

受訪者 B6 表示，除公務預算之外，各矯正機關若想要尋找職業安全協助與

預防資源，現行多只能找合作社補助，不過經費也無法太多。 

經費不足的話，不然就是合作社。其他都沒有…這個都是很微薄。(B6-5-2-1) 

受訪者 B7 期待政府能夠編列矯正人員的救助基金，因為包括警消在內的執

法人員，若是因公傷亡都有較高的補助可領取，但現行矯正機關因公傷亡的額外

補助，主要來自於矯正協會，但非常的少。B7 認為矯正人員也屬於廣義的司法

警察，執勤危險程度不亞於其他的執法人員，應該比照警消的照護基金辦理。 

警察有警安基金，消防署也有，我們沒有啊。我們也是廣義的司法警察…我認為是不

是能夠比照警察或消防，給家屬至少一個保障。(B7-5-1-1) 

(四)不佳的生活習慣 

許多研究都指出矯正人員容易產生各種與壓力相關的疾病，例如憂鬱症、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藥物濫用、酗酒等，尤其是戒護人員出現上述情形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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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dik 和 Smith ,2017:4; Trounson & Pfeifer, 2017; Spinaris & Brocato, 2019:5)。國

內文獻對於我國矯正人員不佳的生活習慣，如抽菸、習慣性喝酒等，是否比例較

高並無相關調查研究，但從深度訪談中發現，有受訪者觀察矯正人員抽菸喝酒的

比例似乎偏高。受訪者 A1 在法務部所屬的不同體系都服務過，相比於檢察體系

及行政執行體系，矯正人員有抽菸喝酒的比例似乎較高。受訪者 A1 表示，以前

在行政執行署服務的時候，署內抽菸的人員屈指可數，但是來到矯正之後，反而

是不抽菸的人員屈指可數。 

檢察體系、行政執行體系跟矯正機關…我觀察矯正人員的生活習慣比較差一點，就是

有比較高的比例抽菸喝酒，差距蠻大的。(A1-1-1-3) 

探究背後的原因，受訪者 B4 認為，矯正機關工作壓力大、工時長，以及矯

正環境中收容人有菸癮的比例高，使得想要戒菸的矯正人員無法處於無菸環境，

較難戒除菸癮。而受訪者 B8 則表示，因為戒護工作需要靠同仁間的相互支援，

下班後也會藉由聚會來維持關係緊密，難免會有喝酒的情形，另外半夜服勤時可

能會因為無聊及精神不濟，藉由抽菸來提神，因此才會有矯正人員抽菸跟喝酒的

比例較其他體系的公務人員高的情形。 

矯正署的同仁的抽煙喝酒比例會偏高，我自己覺得是第一個是工時長啦，然後第 2個

是壓力大，第 3 個是，我覺得是矯正機關環境的因素。因為受刑人他的吸菸比率其實

很高，會間接影響到一些本來想要戒菸的戒護人員啦。(B4-3-4-2) 

會借重於這些抽菸啊飲酒，得到同儕的互相的慰藉啦…尤其夜勤晚上在巡邏，只是走

來走去很無聊，有時候很想睡覺哦，可能借抽菸提神。(B8-3-4-2) 

三、現行矯正機關職業傷病管理措施與執行成效 

針對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協助，以下將從盤點矯正機關職業傷病資源及執行

成效分別敘述之。 

(一)矯正機關職業傷病資源 

從訪談分析發現，矯正機關的職業傷病預防與協助措施，大部分都是在公務

人員相關規定的框架下進行，受訪者所屬的矯正機關也均有提供委外諮商的資源，

只是矯正人員的心理健康情形，仍主要是依賴同仁之間的觀察，並無使用評估工

具協助。而在因公涉訟方面，各矯正機關的法律資源不同，但是戒護科對於減少

收容人對管理人員提出濫訟的壓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各矯正機關的

職業傷病資源大同小異，部分矯正機關會視資源的可親性另外提供協助，例如提

供額外的自費團體保險供同仁選擇等，以下敘述之。 

1.主要依據公務人員相關法規辦理 

目前矯正機關依據公務人員法規提供給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資源，在前述的

文獻探討中，已先就法律層面做歸納。實際執行上，若有矯正人員遭到收容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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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攻擊，第一時間的就醫就會先給予公假，之後若有需要療養，依照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機關亦不會拒絕公傷假。之後矯正機關會啟動關懷機制，詢問受到職業傷

害的矯正人員是否有需要協助之處。除此之外，若同仁也額外的需求，基本上在

法規允許的範圍內，從深度訪談分析來看，矯正機關也會盡力協助。受訪者 A4

就表示，機關曾發生矯正人員被收容人用熱水潑灑，雖然傷勢輕微，但該位同仁

有心理創傷，機關最後還是協助其調整單位。另外如果是遭到收容人傳染疾病，

也是會以公傷假的方式處理，與一般公務人員的規定並無不同。 

當下去就醫，其實我們都有立即啟動關懷機制，然後就去輔導他，提供公傷假，然後

我們幫他申請慰問金。(A3-3-1-2) 

同仁遭受同學熱水潑灑啦。事後他也積極想要尋求就是調整單位，我們也都會幫忙他

做調整…他受傷這方面，我們都會給予他需要的公假療傷。(A4-3-1-1) 

對同仁的支持這方面，我沒有覺得有甚麼不足，就是該他們請公傷假，或是補助，我

們都會全力協助。(B4-3-1-3) 

如果是工作上被打，可能流血或骨折什麼的，這方面機關是蠻明快，就會讓我們去看

醫生…像我上次這樣，單位就讓我公傷假直接休息…之前有同仁帶同學不小心得到水

痘，有給他公傷假。(C1-1-6-1) 

通常我們看到的長官會慰問…再來的是中央臺會調整勤務，讓你可以馬上出去看診。

如果遇到像這種咬人的事件，其實是有慰問金的。我希望不會用到。(C2-2-1-1) 

而矯正人員的心理創傷部分，受訪者表示，部分矯正機關有配置心理師或社

工師，雖然是為服務收容人而設置的，但如果同仁有需要也可以使用。另外如果

發生創傷事件，矯正機關的主管人員會主動關懷，若仍然在原機關有不適應的情

況，矯正機關甚至會主動調整至其他機關。受訪者 A1 表示，曾經讓罹患精神疾

病的同仁調至離家近的矯正機關，該位同仁雖然調動前並不願意，但調離後因為

有家庭支持，反而表現有好轉。但是曾經受過較嚴重暴力攻擊的受訪者 B1 表示，

事件剛結束時難免會有陰影，矯正機關雖然有提供關懷與協助，但是心理層面的

部分 B1 仍是自行尋求諮商資源與自我調適。 

對於精神疾病，其實在公務體系來講我覺得會是一個蠻很難處理的一塊…我會覺得說

適度的調整還是有必要的。(A1-3-3-4) 

我們這邊有配置對收容人的心理諮商師跟社工。那這些也可以提供給同仁使用，如果

說有需求的，我們都主動介入，找機會一定會去關懷啦。(A4-3-1-2) 

那時候一開始會有壓力，畢竟我就是直接受害人，當然會對這種暴力的手段會有一些

陰霾在。(B1-3-1-6) 

他們有外傷的時候，我們除了一個比較實質上說，有申請醫療補助啊，那還有就是心

理支持…就是給他們排班上的一些調整。(B4-3-1-1) 

至於因公涉訟的部分，也是依據公務人員相關規定辦理，即是由矯正人員先

自行聘請律師，不起訴或無罪後再據此核銷律師費用。若是收容人攻擊案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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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機關告發妨害公務罪，由檢察官調查起訴。不過若是同仁主動對收容人提告，

受訪者 A2 表示一般來說會不見得符合機關的因公涉訟標準，但是確實有不少矯

正人員不滿被收容人誣告或無緣故攻擊，而想要主動提起告訴。 

因公涉訟要符合那個規定才有可能。所以我們現在目前都沒有同仁提出申請。同仁其

實有希望可以提，因為他們大部分的狀況是被波及到。(A2-3-1-2) 

被攻擊因公涉訟的部分，因為直接跟檢察官這邊做統一訴訟，就不用再另外聘律師。

(A3-3-1-3) 

監方這邊就儘量讓我或好好休息，相對的一些訴訟費用或是一些醫療的補助，就是幫

我申請這樣子。(B1-3-1-6) 

遭受暴力攻擊的同仁我們機關先安排他們就醫，若有需要會協助提起司法訴訟，因公

的話我們會協助聘請律師來幫他打這個官司。 (B5-3-1-2) 

如果你今天真的被收容人攻擊，會幫他收集證據，直接提告妨害公務，如果你因公涉

訴的話，機關會幫他請律師。(C2-2-1-2) 

整體而言，受訪者多數認為現行法律規定應該給予的扶助，矯正機關都有到

位且有提供。受訪者 A1 認為，站在人事單位的立場都屬於事件發生後的善後協

助，機關能夠運用的資源已經盡量提供給同仁做選擇，但是若要預防職業傷病的

產生，需要其他的資源挹注，且可能不是由人事單位辦理。 

其實同仁如果有身體上的傷害，公務員的因公執行職務的慰問金這種，其實我覺得我

們這邊的補助也都其實也都蠻到位的。(A4-3-4-1) 

我覺得後端以人事的角度來講，以公務機關能夠運用的資源來看，已經算是盡可能做

到完善…如果可以的話，也許是在資源上面更多的挹注。(A1-4-2-1) 

2.多數矯正機關均有提供委外諮商 

從訪談分析來看，幾乎所有的矯正機關都有提供委外諮商的資源，只是因應

編列預算的多寡，而有諮商次數上的差異，受訪這 A2 表示，由於機關的主管長

官重視心理健康問題，每個職員的每年心理諮商次數編列多達 10 次，若去契約

的診所做諮商，不但有公費支付，還可以請公假。不過在至外面的醫療機構進行

諮商前，多數的矯正機關都會要求同仁向機關做申請的程序，或是由該名同仁所

屬長官先行輔導與評估，若有需有才會轉介到委外諮商的醫療院所。而從這些程

序來看，矯正人員若欲使用機關的諮商資源做治療，很難做到完全保密的程度。 

委外心理諮商那種服務基本上矯正機關幾乎都有，因為屬於員工協助這一塊，現在是

行政院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A1-2-1-1) 

我們這邊做的比較夠，1年每個同仁可以做到 10次諮商，還可以用公假去，同仁要事

先跟我們申請，有一定的流程，但他填個表做個程序後就可以到外面去。(A2-3-3-4) 

我們科長通常會先跟他輔導，或者就是先讓基層的主管訪談完，如果他真的沒有辦法，

可能科長就會先調整勤務，如果真的需要，我們會轉到諮商機構。(A3-3-3-3) 

我們有這些身心科資訊我們也都會提供給他們做參考，但是其實利用率也是不高哦，

就是我跟那個私立醫院做簽約，然後他們去比較一些優惠措施。(A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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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有跟外面的心理諮商所合作，人事那邊會說今年跟哪個院所合作，如果你有需

要，可以去跟他說要諮商，會安排時間去做諮商。(B1-3-3-1) 

其他就是讓他接受心理諮商，我們和外面的醫療院所有一些合作，如果同仁有需要，

我們會提供轉介程序。(B4-3-3-2) 

3.矯正人員心理疾病的發現多來自同事間的觀察，無評估工具的使用 

矯正機關之工作性質異於其他行政機關，矯正人員第一線直接與收容人相處

及管理，其情緒管理及擁有穩定的心緒顯得更為重要。相對的，矯正機關是一個

封閉的環境，矯正人員在管理收容人上需要一起合作，因而同事間彼此間關係緊

密，若有矯正人員出現異常的徵候，直屬長官及同事往往也能夠在值勤及相處中

窺知一二。因此受訪者多數表示，對於發現心理健康出問題的矯正人員，多是透

過同事之間的彼此觀察，且這樣的觀察亦能夠有效地找出需要幫助的同仁。受訪

者 A1 表示，通常各矯正機關內都有成立由各科室主管組成的員工關懷小組，不

過通常第一時間是由其直屬長官先予以輔導，因為主管通常對對所屬人員無論從

工作到生活層面各方面，相對之下比較會有所掌控，並可以視情況調整工作內容

及協助轉介專業機構，以降低異常態樣可能衍生之無法預期風險。受訪者 B4 認

為，相較於過去，現在的矯正人員比較勇於表達，有什麼問題較願意即時反應，

因此在發現同仁的心理健康問題或需要機關協助的問題，應該沒有什麼窒礙。且

多數時候較有問題的可能是固定人員，平常就會特別去關心照應。 

其實目前我們來發現這些需要幫助的員工，大部分都還是透過就是他周遭的朋友或者

是直屬的長官來了解。(A4-2-1-1)  

原則上機關裡面都會成立所謂的員工關懷小組…上面的長官基本上都不希望我們直

接介入，會讓他們先去做輔導，可能就是主任管理員先去。(A1-2-1-3) 

都有設員工關懷小組…平常我們就會去關懷同仁，然後主動發掘或解決他們工作效能

的問題…其實大部分都是能有效地去辨識，大家都彼此的連結非常頻繁。(A3-2-1-1) 

落實走動式管理很重要，我們都每天都會去場舍跟幹部聊天，其實他們在過程中就會

反應。他們所屬的同仁有哪些狀況？就是同事之間的觀察。(B2-2-1-1) 

科的同仁相處整天在一起，他們也會相互去觀察。有的同仁也會主動來跟我說，說他

心情不好啊或者說要我幫忙調整勤務，也可以發現身心需要協助的同仁。(B4-2-1-2) 

都是透過同事朝夕相處，比較容易發現員工有無異常的狀況…各級幹部定時關懷輔導，

像我們都會配合人事室的員工支持方案，成立啟動關懷小組。(B5-2-1-1) 

第一個就是看他平常工作有沒有突然有異狀，包括他的眼神，他的行為舉止…第 2個

透過平常的觀察，比如說自己跑去喝酒醉等發生什麼事情。(B7-2-3-1) 

不過受訪者 A1 也提到，有些直屬主管反而會影響到基層同仁的工作心情，

需要諮商的反而是該名主管，但如果是這種情形，反而沒有機制可以輔導該名主

管。而受訪者也表示，也沒有使用評估工具來評估矯正人員的心理健康。 

我自己遇到就是主管他根本就發揮不了什麼作用，甚至我覺得他還會去影響到基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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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我們在推廣的時候會蠻困難，這主管本身就需要去諮商了。(A1-4-1-2) 

正式的評估工具我們現在是沒有使用啦。(A4-2-2-1) 

我們現況是沒有用什麼評估工具。(A3-2-2-1) 

目前確實沒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估工具可以去給他們去做，然後回收之後還可以找到

潛在因子，但是沒有病識感的也沒有辦法請他去做諮商。(B2-2-1-1) 

我們這方面沒有什麼特定的評估工具…人事室那邊的員工輔助專案也會有一些活動

或措施，幫我們了解同仁的狀況。(B4-2-2-1) 

機關並沒有什麼使用評估工具，現在僅有少數同仁會主動向機關提出請求協助，就是

靠這種同仁之間的相互關懷，這樣子也沒有說有不足的地方啦。(B5-2-2-1) 

目前我們是沒有評估工具啦，都是靠同仁來關心。(B6-2-2-1) 

我們實務上都是用同仁間相互回報的方式，沒有什麼具體的評估工具。(B7-2-2-1) 

此外，受訪者 B6 特別提到，雖然透過平時觀察個別同仁異狀的效果不錯，

但是如果是集體創傷事件，例如發生同仁在管理收容人時，在所內突然因公猝逝，

是否會對其他一起上班的同仁產生創傷，其實難以評估。因此研究者認為，針對

重大的創傷事件，可能會對機關內的人員產生集體創傷時，應該特別注意，或許

可以用現行已開發，且公開的評估工具，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量表」等，來

統一測量，並發掘需要進一步追蹤輔導的員工，以及時給予關懷與協助。 

如果像我們這種機關來講，我們還是會有一些諮商的需要。比如說像上次同仁過世的

事情，大家還是會有擔心，其實心裡也不知道有沒有創傷欸。(B6-2-1-1) 

4.戒護科對於減少管理員遭受濫訟壓力居於重要角色 

在矯正機關的內部業務分工上，由於是一個監禁單位，主要的運作單位是戒

護科，該科的編組也比較龐大，人員也較多，受訪者多數同意，相較於衛生科提

供醫療資源，輔導科引進資源，總務科提供相關的設備，戒護科會與矯正人員的

職業傷害預防有較高的關聯性，尤其是協助同仁處理收容人對管理人員提起訴訟

上，戒護科通常是第一時間接收訊息者。而近年因為受刑人的人權漸受重視，對

矯正人員的收容人管理，外界監督日益嚴格，不過相對來說，收容人以訴訟為武

器，表達對管理措施不滿的案件也日益增加，這類案件中，有一定的比例屬於濫

訟的情形，對管理人員也造成困擾。受訪者 B6 期待這類型無謂的控告案件，能

有相關的資源替矯正機關解決這個問題，讓第一線的戒護人員執勤壓力不會那麼

大，因為矯正機關的業務單位，對於司法案件不見得每位承辦人都清楚了解該如

何處理。受訪者 B7 也有類似的感受，認為近年收容人的人權遭到濫用的情況有

日漸增加的趨勢，讓矯正機關的管理人員覺得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可能會產生消

極的工作態度。事實上 B7 的憂慮確實正在發生，受訪者 C3 是第一線的戒護人

員，也有遭受過誣告的經驗，大大影響執勤的心情。 

現在受刑人動不動就是監察院總統府申訴。像被蚊子叮到了就是你們的清消不好，你

們就是瀆職，都是類似這樣的案子，只要被投訴也要出庭了，我自己要準備一些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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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協助訴訟的資源。(B6-3-1-2) 

人權是好事，但是最糟糕的是人權被濫用，導致現在的誣控濫告，動不動就陳情監察

院或立法院，動不動就是要告同仁…我多做多錯啊，那我都不要管。(B7-4-2-1) 

認真上班的人就會遇到很多這種因公訴訟的問題，像我本身就被誣告了。(C3-4-1-2) 

盤點矯正機關的訴訟資源，並非每個矯正機關針對因公訴訟案件有專門的委

任律師，多數是依照因公涉訟辦法的規定，事後申請律師費用。但對於需要法律

諮詢的人員來說，機關內可能沒有相應的資源可以提供。受訪者 C3 就表示，雖

然機關內有掛律師諮詢的牌子，但真正想詢問法律問題時，才發現該律師已數年

沒有跟機關合作了。甚至是在身心俱疲證明自己清白之後，想要反告收容人誣告

時，長官也不見得支持，更沒有來自機關法律資源的支持。 

不是說全部監所都沒有律師，像以前我們有但是後來就沒有…今天我被同學濫訟搞了，

我想告誣告，但很多機關的長官就會用暗示的方式表示訴訟你自己負責。(C3-4-1-3) 

但受訪者 B2 表示，當訴訟案件發生時，由矯正人員自行詢問律師，或是找

所謂的法律顧問，其實都緩不濟急，其實最了解案情、矯正的法規命令及工作情

形的應該是矯正機關的戒護科。例如 B2 所屬的機關有合作的法律顧問，雖然也

會有詢問法律意見的時候，但多數還是必須由矯正機關自行處理。 

美其名有法律顧問，但是說真的用到他的機會很少很少。(B2-1-2-2) 

身為戒護科長多年的 B2 表示，發生訴訟問題的時候，若是機關沒辦法及時

去協助同仁給予法律諮詢，或許會是個麻煩，但是依照其過去處理類似案件的經

驗，機關不一定會去找律師來協助同仁，背後的原因可能是覺得事態還沒有到要

請律師的程度，這樣的情況下，B2 認為戒護科其實就會變成一個相當重要的角

色。B2 以自身經驗解釋，通常發生收容人對管理人員告訴的案件，通常法院會

來函機關調閱許多資料及請機關解釋事情的發生經過。一般而言，法院會希望矯

正機關檢附相關的資料，而 B2 在回覆這些公文時，並不會單單把資料交出去而

已，還會很詳細的說明整件事情的發生經過，也會事先提供職務報告，有時候甚

至會指導同仁職務報告應該如何寫，為之後可能會發生的訴訟問題做準備。B2 認

為，第一線管理人員的壓力來自於不僅要被檢察官調查，還有不停的寫報告去向

機關長官做說明，因此其會盡量幫同仁去減輕工作上，有關管理收容人之外的其

他部分。受訪者 B4 也同意戒護科對於案件的謹慎程度及是否處理周全，確實會

影響訴訟的程序。而受訪者 B7 也認為，若是戒護科可以給予第一線的執勤同仁

支持，可以減少同仁管理收容人所帶來的濫訟困擾。受訪者 C3 則有親身的經歷，

雖然因管理遭到 3 次的濫訟，但都由戒護科主動處理後，並沒有進入到司法程序

中。 

我開始當戒護科長以來，也碰到很多同仁被告的訴訟案件，其實都是從戒護科處理，

我會希望 cover 他們這些部分…在我經驗當中，如果你在這個階段把這個東西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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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後續同仁去開庭壓力就比較小，所以戒護科的角色我覺得蠻重要的。(B2-1-2-1) 

沒有進入到訴訟程序或者只是單純檢察機關來文詢問，都在戒護科這邊就處理掉。戒

護科詳細程度與這個案子會不會進入到訴訟程序，我覺得絕對息息相關。(B4-8-1-1) 

我們的機關從一開始對事件的調查都是主動協助…訴訟方面你不用擔心，機關站在你

的角度，站在你的立場挺你到底，這個是比較沒有問題的。(B6-3-1-1) 

這個就要看機關的態度啦，看科長的態度，有沒有去跟同仁去一起去面對承擔…比如

說我看一看之後我就蓋章，我負責，就不用同仁自己要去面對胡亂陳情。(B7-4-3-1) 

就我經驗那 3 次是送到檢察官那邊就不起訴就結束了，地院有傳公文到戒護科，戒護

科幫我回覆我的上班狀況，我是就照規定來執行等等的。(C3-4-1-3) 

此外，B2 還會利用公開的場合向同仁宣導相關的案例，同時也告訴執勤人

員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只要按照相關的規定來做，發生訴訟的話戒護科會處理

好，讓第一線的戒護人員安心執行。主要是因為有些同仁面對收容人提告會感到

慌張，B2 會向其解釋會如何處理讓其安心，好好的再去管理收容人。B2 認為應

該要將訴訟與管理切開來，訴訟由內勤去處理，戒護人員就專心管理收容人即可，

若有疏失的地方改進即可，但不會讓他成為訴訟攻擊的標的，因此 B2 認為在這

過程當中就扮演很重要角色。對外的法律諮詢對同仁而言可能都緩不濟急，相關

的法律見解其實在司法院的查詢系統中都可以查找到相關判例，可以參考判例的

內容向法院做回覆，只要機關回覆的很清楚，甚至由戒護科內勤人員主動詢問機

關合作的律師，尋求法律資源，然後回到戒護科來處理。實際上來看，收容人確

實有濫訟增加的情形，雖然多數沒有進行到起訴，但是足以造成矯正人員在管理

上的困擾，甚至造成矯正人員怯步管理。受訪者 B2 認為，機關的戒護科應該能

夠幫同仁把關，讓司法系統及收容人知道很多濫訟標的的管理措施，其實只是矯

正機關對收容人的行政要求，矯正人員都是按照相關的法律或是函釋的指引在執

行。受訪者 B7 也認為戒護科應該對第一線戒護人員的濫訟問題有所承擔。  

我們收容人濫訟的那種狀況，很少會進到真的到起訴的…我會拿案例出來跟大家分享

一下，其實我們按照規定來做沒有這麼嚴重，相關的訴訟，戒護科這邊都會處理好，

讓同仁安心，會透過一些公開的場合去向同仁說明這些訊息。(B2-1-2-4) 

面對誣控濫告我們要協助同仁啊，我戒護科長我承擔，我們就幫你寫相關的答辯，我

也不會因為這樣子，我就認為你這個同仁就有什麼問題，…其實要給基層同仁一個觀

念，就是我們要做調整，但不是退讓。(B7-4-3-2) 

不過還是有受訪者期待能夠有正式的法律資源進駐矯正機關，受訪者 B4 及

B6 認為縱然戒護科可以先向法院做解釋，但是法律素養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及，

如果在人員流動率較高的機關，訓練可能並不容易。且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必須

對於矯正機關的實務狀況及相關法律規定很了解，這樣子在提供地檢署或者是法

院的相關資料的時候，較能知道回應的重點為何，因此這類的案件若均能夠委託

專門的法律人員，會是比較好的情況。第一線的管理人員 C3 也希望能夠有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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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師可以協助矯正人員的訴訟案件。C3 表示在實務上經常遇到收容人故意挑

釁，以告訴然後和解的方式拿到金錢，對於管理人員，因為其是公務人員，收容

人可能認為可以拿到更多賠償，甚至認為打贏官司機關就會怕他，以後就可以享

有特權等心態，導致濫訟的情形屢見不鮮。受訪者 B6 建議，其實矯正機關可以

蒐集相關的法律判例，對於各機關容易遇到的訴訟情形提供答覆重點及法院的見

解等，供各矯正機關做參考。 

我覺得近期的目標應該是各機關都要有律師來協助訴訟，中後期的話，可以收集一些判

例，每個機關大概會遇到的案件有統籌的資料，也算是我們可以利用的。(B4-8-1-2) 

如果說有專職的法律訴訟協助，幫我們直接解決，那這樣子我們就會在執勤上很放心

啦。(B6-3-1-3) 

我蠻希望說要強制規定各監所都要有合作的律師，我覺得要一個律師專門幫我們打官

司，我們才可以放心的上班。(C3-4-1-4) 
5.部分機關視其資源有較多元的員工協助方案 

除了現行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事項之外，各矯正機關亦會視其資源可親性，提

供給同仁不同的協助措施。例如受訪者 A2 表示，該機關除了依照公務人員健康

檢查規定辦理之外，也會和中小型醫院合作，由醫院挑選日期直接進機關內服務

同仁，同仁在機關內就可以做簡易的抽血、照 X 光等檢查，報告的內容亦會再擇

日進機關跟同仁說明，如果有需要，機關的同仁可以進一步自行到醫療機構檢查。

這樣可以省去同仁必須請假去健檢的時間，也可以不受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規定的

限制，A2 表示同仁的參與意願都很高，行之多年也沒有太大的爭議。 

我們每年都會再辦一次由中小型的醫院來機關幫大家服務。這邊參加的人也不會很少，

它好像三十幾項檢查是免費的…也可以搭配公費健檢。我們這邊的同仁要出去外面健

康檢查真的比較不方便，所以這個服務做下去大概也不太容易有糾紛。(A2-3-4-4) 

另外有矯正機關會另外與保險公司合作意外險的團保，讓同仁決定是否要自

費加保。受訪者 A2 表示，目前團體保險還有持續在做的機關越來越少，因為這

個很花時間，承辦人對保險項目也不是這麼容易看得懂，但就秉持服務同仁的態

度，替其與保險公司搭起橋樑，例如代替保險公司收費，或是替同仁送件理賠等。

受訪者坦言這類的服務措施工作內容其實都很繁瑣，放在某科室的業務項目下，

其實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機關團體意外險比你在外面參加團保還便宜，我們這邊辦了好幾家…我們幫他們收單

跟聯絡同仁，同仁會有意願想要參加…這些福利服務其實都很瑣碎。(A2-4-1-1) 

法務部這邊有簽署一個團體意外險，協助同仁投保，這個是自願的，同仁他本身是有

加保的部分，那我們就會協助他去申請理賠。(A3-3-3-1) 

(二)執行成效 

在執行成效方面，發現戒護人員使用心理諮商的意願不高，而近年將夜勤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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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費與日勤執勤費改為加班費發放，確實有提高士氣的效果。另外辣椒水及警棍

使用限制多，影響同仁使用意願，而矯正機關的傳染疾病管控成效不錯，第一線

矯正人員較少有被傳染的疑慮，最後現行各矯正機關在評估職業傷病管理措施的

成效時，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 

1.戒護人員使用心理諮商的意願不高 

雖然大部分的矯正機關都有委外諮商的資源，部分機關還有配置心理師，但

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矯正人員利用機關內的心理諮商資源的比例很低。受訪者

A4 認為，以成效來講心理治療或者心理諮商這不被大多數人接受。因為矯正人

員本人可能願意與親朋好友談話，但不一定願意跟陌生的心理師談話，更遑論與

機關內的心理師。受訪者 A1 也觀察到類似的狀況，表示機關內的心理師其實很

願意傾聽，並為其他的同仁服務，但是一般戒護同仁沒有辦法與機關內的心理師

分享，所以有需求就會轉介外面的契約診所。但是非自願的轉介情形也非常罕見，

以 A1 的經驗來說，只有轉介過一位罹患精神失調的男性戒護人員，但這位同仁

在被轉介時非常抗拒輔導。而受訪者 A2 則表示自己私下知道有戒護人員自行至

外面診所諮商，但不願意使用機關提供的資源。 

要看他自己的意願，他接受度高，他的成功率就會高，如果說他願意談的話。可能是

真的有些幫助。(A1-3-3-2)  

我們職場對諮商非常友善…有做很多，即便我們都有同仁去諮商了，可是在戒護教化

那一塊，他們就是不會來利用…有遇到一個同仁是直接去外面看醫生。(A2-3-3-5) 

同仁對於輔導的行為都是會有點抗拒，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跟大家去分享。有時

候我們主動介入感覺不是說很好，同仁自己的接受度也不會很高啊。(A4-3-3-2) 

機關協助措施我覺得應該都大同小異，心理衛生委外諮商這些措施是有，但是同仁接

受的程度，老實說比較不高。(B2-4-2-1) 

我們比較沒有用這一塊，可能就諮詢上我比較不需要，就不是知道一點。(C1-1-5-1) 

進一步探究矯正人員為何不使用心理諮商資源的原因，綜合訪談結果，主要

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理由。 

(1)性別差異 

受訪者 A1 與 A2 都觀察到比起男性同仁，女性同仁對心理諮商的接受度較

高。受訪者 A2 所服務的機關，因為機關首長重視，有較完善的委外心理輔導機

制，機關內也有不少同仁循著程序利用機關提供的諮商輔導資源。然而使用的情

形卻有單位的落差，戒護科的同仁幾乎沒有使用過，且使用諮商資源者以女性占

多數。受訪者 A1 也有相同的觀察，認為男性對陌生人傾訴的意願較低，而機關

的戒護人員多是男性，因此戒護科同仁使用該項資源的比例很低。身為男性戒護

人員的受訪者 C1 則表示，縱然知道機關有相關的資源，但還是自己要能夠去發

洩與面對。 

以我跟個人這方面的經驗，矯正人員大多是男性，我覺得他會有那個需求，都知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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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保密的，可是相較之下男生接受的意願，跟女生來比是比較低。(A1-2-1-2) 

我覺得男性本來就比較不願意使用。去的都是女性，而且不是戒護人員。(A2-3-3-6) 

我覺得最大的方面還是要自己能夠去發現，或是去發洩…即使機關有安排這些服務的

話，你沒有去使用或不願意去面對的話，其實也沒什麼用處。(C1-1-4-1) 

(2)沒有空閒時間 

受訪者 A2 表示，如果使用機關的資源去做心理諮商，是可以給予公假前往，

然而戒護人員請假不易，上的班很早就排好了，很難約診後臨時請假，因此縱然

可以請公假，但實際上戒護人員很難請假，而且請公假去心理諮商必須要寫請假

事由，可能也會影響意願。 

我們有給公假，但他們大概不太可能請公假，因為他們的班都早早就排定了。要請假，

可能要找人貼他們的班，他們大概也會覺得我們要寫什麼請假事由? (A2-3-3-7) 

(3)資源的可親性 

雖然各矯正機關都有委外的心理諮商，且矯正人員也確實有需要諮商，但資

源是否方便使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受訪者 B1 曾因嚴重的職業傷害接受心

理諮商，且從心理諮商服務中獲得力量，不過諮商的資源是 B1 自己尋找的。而

B4 也表示所屬機關契約的委外諮商診所與機關的所在地距離較遠，資源使用較

不方便。另外受訪者 B8 則是認為即使各機關有編列預算，但預算可能並不充足，

僧多粥少。 

我有去地方的行為中心提供諮商服務。…但這個是我自己打電話到行為中心…其實還

是要看自己個人的需求跟意願，還有你的資源的可觸性。(B1-3-3-2) 

那個面對面的心理諮商地點是在臺北市的…如果你的所在地機關是比較偏遠的話，運

用到這個的資源比較不方便。(B4-3-3-2) 

可能預算不多啦，它一年之中可能金額只有 1 萬塊啊，可能 1萬塊可能幾個個案就沒

有了，所以不是很普遍。(B8-3-3-2) 

(4)觀念問題 

不過，研究者以為，戒護人員使用心理諮商資源比例偏低，最大的影響因素

是其對心理諮商的想法。受訪者 B2 與 B7 都表示，有些戒護人員將負面的「神經

病」一詞與心理健康狀態不佳畫上等號，擔心去看心理諮商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

因此不願意面對，一方面也擔憂使用機關資源後會被發現去做心理諮施。受訪者

B8 也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臺灣社會接受心理諮商的觀念也是因為近幾年倡議，

但是有許多人，尤其是戒護人員擔心被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籤，若是因此被長官或

同事得知其接受心理諮商，可能認為其心理有疾病，會影響到升遷及與同儕的相

處。 

我們有員工關懷，會希望提供給他一些諮商的服務。他會覺得我也沒怎麼樣，會排斥

說我又不是神經病，幹嘛去看心理師之類的。(B2-4-2-2) 

心理疾病其實還是會有保守的觀念，我覺得這個好像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講…我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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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同仁好像都比較不太敢講，自己去外面找專業心理師訪談。(B7-3-3-1) 

一般還是把他當成精神病之類的…如果說上級知道的話，以後的升遷也好，考績成也

好啦，或者在管理上的話，可能會受到同儕的排擠啊。(B8-3-3-3) 

我覺得大家都不想被當作神經病，就算我是正常的被人罵神經病我也不開心。(C3-1-

4-4) 

(5)擔憂隱私問題 

從觀念問題衍生而來的是隱私權的保護問題。雖然矯正人員參加心理諮商的

談話內容均會保密，矯正人員參與的狀況也會保護其隱私，但是因為使用機關資

源必須遵守程序，另外還有委外診所的核銷問題，因此難以做到百分百的無人知

曉。造成不想讓機關內其他人知道的矯正人員不願意使用機關資源。受訪者 C3

表示，在剛開始上日班時壓力極大，確實有想要找專業的諮商人員調整自己的狀

態，但是憂慮被監所的其他同事知道，遭受異樣的眼光，對於機關的隱私權保障

覺得很沒有信心。B4 也覺得公家機關提供的管道，對於個資或者是的隱私性的

保障不足。 

我需要這個協助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去人事室做一個填寫？你有聽過監所無秘密嗎?

有可能幾天過後就變成全監所都知道了…我是希望說可以保持我的隱私，然後又有這

個管道可以讓我去紓解壓力。(C3-1-4-4) 

確實使用率並不高。我覺得有一點應該就是覺得那個是公家機關提供的管道。可能對

於個資或者是的隱私性的保障可能比較不足啦。(B4-3-3-1) 

再來就是說，可能大家個人隱私的部分啊。(B8-3-3-3) 

(6)無法具體描述或認知創傷 

此外，也有的矯正人員視無法具體描述，或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產生創傷，而

不知道如何去做心理諮商。受訪者 B6 表示，在所內發生重大創傷事件之後，也

曾經詢問過經歷創傷事件者，雖然大家坦承壓力很大，但是是什麼樣的壓力?什

麼樣的感覺?都難以具體描述，因此認為自己並不需要諮商，但 B6 抱持懷疑的態

度，並不認為表達沒有諮商意願的同仁沒有諮商的需求。另外受訪者 B8 認為，

同仁不使用心理諮商資源的因素還包括並不清楚自己感受到的壓力或創傷究竟

是由工作引起的，還是私人問題?因此並不會想到利用機關的諮商資源。 

評估工具是很重要…我們問人家說啊，你上班有沒有壓力？有阿，壓力很大，那是什

麼樣的壓力？我也講不出，我無法去具體描述阿，那我這個到底算不算有壓力？你說

他們說不需要，就真的沒問題了嗎? (B6-2-1-2) 

家庭的生活也是一個壓力啦，工作上也是一個啦，可能會有一些交叉，整個不很明顯

到底我是工作上的引起呢，還是在家庭生活中引起的？(B8-2-1-2) 

目前針對心理健康狀態不佳的人員，從訪談分析來看，較常見的做法除了交

由直屬長官輔導之外，就是以調整工作內容減輕其負擔的方式處理。受訪者 C3

舉監內曾發生的案例為例，有位過去表現優良的戒護人員，因接連遭遇離婚及家



第五章  質性資料分析 

177 

人去世等打擊，加上與收容人發生衝突，導致精神崩潰，陸續出現脫序的行為，

但是機關只能給予病假以及調整其工作，C3 認為該名戒護人員並沒有得到機關

很好的照顧。受訪者 B5 也表示，面對對於精神狀況無病識感，且難以勝任工作

的人員來說，機關也只能用調整勤務的方式，來避免發生更大的問題。 

機關沒有什麼協助，他硬來上班，然後聽說到管制口那邊就倒下來…看得出來這個學

長不對了，但是我們機關應該也就只能安排輕鬆一點工作，其實是沒有辦法再給他進

一步諮商，我覺得這個不是解決的一個方式，沒有得到一個完善的治療。(C3-1-4-5) 

比較有困難的就是對於無病識感之同仁之處置，他就是自己覺得很 OK，但是事實上我

們在勤務編排上他不是很勝任。我們就是在勤務上幫忙做一些調整。(B5-3-3-2) 

2.執勤費與備勤費改為加班費發放，確有提高士氣效果 

大法官釋字 785 號要求必須保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因此矯正署針

對勤務設計及加班費發給做了變革。以排班制的輪班方式來看，上班一天就是 24

小時，但為了保障健康權，通常其中有 4 個小時為休息時間，另外 4 個小時為機

動備勤，如果屬於機動備勤的時數，則可報加班費。不過每個矯正機關的排班方

式會因應各機關的情形，有些許差異，但受訪者 A1 表示，目前休息時間矯正人

員是可以外出的，且相較過去超時服勤的時間只能領備勤費數十元，現在已經比

照公務人員核發加班費，且依照公務人員服務法相關規範服勤，薪資普遍提升，

但上班時數沒有增加，對於這樣的改變，受訪者 A1 及 B1 都表示機關內多數的

矯正人員對這樣的改變方向覺得滿意。 

相比以前，他們已經覺得跟之前 24小時要被關在裡面，不管是你加班費各方面，785

號過了之後新的情況，他們會覺得這個部分已經改善很多了。(A1-3-4-4) 

加班費我們現在是算小時的，之前是那種七八十塊，提高很多，變得正常…之前用備

勤費，去年修法後大概差七八千塊。(B1-6-1-2) 

3.辣椒水及警棍使用限制多，影響同仁使用意願 

在維護矯正人員執勤安全時，適當的使用裝備是重要的措施。不過面對收容

人的攻擊或違規行為，矯正機關對於傷害性較高的辣椒水及警棍的使用非常謹慎，

除了有規範之外，使用過後還有許多的行政程序必須履行，上級機關也會時時檢

討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相對之下，會造成部分矯正人員擔心被檢討，即使面對合

理使用辣椒水和警棍的情境，也不願意使用。受訪者 C1 就認為現行比較有問題

的部分是戒具之類的使用機會受到許多限縮。C1 認為，如果能夠更開放彈性使

用辣椒水或警棍之類的裝備，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用，使用技術才會提高。如果

說整體環境都不鼓勵使用，矯正人員自然連用都不敢用，那再好的技術，也沒有

用。同樣身為第一線戒護人員的 C3 也表示，雖然他自己本身使用辣椒水算比較

頻繁，但是很多同樣身為戒護人員的同事並不敢用，因為使用完必須要寫報告說

明使用的經過，而許多戒護人員將寫報告視為一種懲罰。除了辣椒水之外，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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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人數就更少了，如果發生肢體衝突，大部分的戒護人員寧可使用擒拿術等

徒手壓制方式，因為依法使用警棍有很高的機會被收容人提告。身為戒護科主管

的受訪者 B4 坦言，辣椒水及警棍的使用時機跟程序雖有明確規範，但確實在規

定及使用程序過於繁瑣，有許多基層戒護人員反映不敢使用。B4 認為使用後之

後會因為違反規定被檢討的機率提高，當然會造成第一線戒護人員對到底能不能

夠使用辣椒水產生疑慮，且使用的時機跟條件確實很受限。雖然 B4 認為使用警

棍及辣椒水後寫報告說明經過是一種比較周全的做法，但實務上大部分的第一線

同仁對於使用的時機以及比例原則如何去拿捏，是比較沒有信心的。 

戒具之類的使用受到比較多規範，使用的機會受到限縮蠻多。我們在第一線的時候要

使用真的比較少，你用警棍或是辣椒水，使用之後要寫報告之類。(C1-1-1-2) 

他們也說好麻煩要打報告什麼的，所以他們就寧願不用…我根本就用不到警棍原因是

大家又怕我今天依法使用警棍的，我把這個同學打受傷了，我之後被他告。(C3-3-1-1) 

確實我們很多同仁在反映說他們不太敢用，因為用完之後要寫報告被檢討…本監實務

上使用辣椒水情況其實蠻多的，所以近年來常被檢討符不符合比例原則。(B4-3-1-2) 

4.傳染疾病管控佳，第一線矯正人員較少有疑慮 

對於傳染疾病的部分，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現行矯正機關傳染性疾病控管不

錯，受訪者 A1 提及各矯正機關衛生科對於傳染性疾病都有感染管控計畫，甚至

有完善的隔離處所，加上新冠肺炎期間累積的經驗，在執行層面上都兼顧到細節，

對於感染控制方面基本上是較不用擔心。受訪者 A4 也表示，以現行各矯正機關

在傳染疾病的管控是，應該不會有大規模讓矯正人員在沒有防護的情形下暴露在

高風險傳染疾病之下的情形發生。 

現在對感染管控這一塊，我覺得其實都做得很有經驗，很多執行層面細節都做得還不

錯，基本上是比較不用擔心。(A1-3-2-1) 

規劃專責場舍提供值勤同仁及收容人使用，降低感染風險。(A2-3-2-1) 

這邊它是有獨立設置一個防疫中心，是獨立的建築物與防護措施。(A3-3-2-1) 

我是覺得都水準以上，不至於說造成大規模的讓同仁暴露在沒有任何支持的風險之下。

所以整體上來講是蠻 OK的。(A4-3-2-2) 

衛生科會定期去宣導一些衛生的講座，遭感染傳染性疾病的同仁，我們會安排或協助

就醫，或者讓他休假在家休養，目前我們的做法並無不足之處。(B5-3-2-1) 

不過由於收容人的習慣，傳染疾病一旦進入到矯正機關，確實容易造成流行，

C3 表示，例如收容人有同一根香菸互相抽的習慣，如流感、新冠肺炎這類疾病很

容易透過這樣的方式散播。此外，包括肺結核與疥瘡，若在症狀不明顯的時候，

也很難預防，矯正人員一樣要近身接觸收容人。受訪者 C3 表示，除非是很明顯

因公染疫的疾病，可以申請公傷假，若是難以判別因果的流感或新冠肺炎，需要

休息只能自行請假，但是因為許多矯正機關人力短缺，臨時請假不容易，很多矯

正人員仍然會抱病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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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戴口罩，那被傳染也只能認了，很多同事連病假都不敢請，我是給他請不管他

了，因為我覺得說，我生病這麼不舒服，我還要來上班。(C3-1-3-1) 

在這裡面大概會有肺結核啦，還是疥瘡，這也是要檢查才知道，你每天還是要檢查他

的房間，還是要檢查身體，而且就一定會有觸碰到。這很難預防。(B6-3-2-1) 

5.目前以問卷調查做為執行成效評估 

目前矯正機關多有以問卷調查方式詢問矯正人員的員工滿意度，受訪者 A3

表示每年度都會做一個員工協助方案的問卷，問卷完成後會做圖表的分析，並針

對分析結果做措施得加強。受訪者 B2 則提到矯正機關的政風室亦會做年度滿意

度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員工、收容人及民眾，對於員工建議的部分，監所內會非

常重視，並會給予回應。B2 認為，與其讓職員去外界反應，對機關聲譽造成影

響，不如在機關內部就處理好問題，反而會減少機關不必要的困擾。B2 舉例，例

如同仁問卷上反映希望交誼廳能夠有冷氣，機關也是想辦法在空間運用與同仁需

求間取得平衡，解決了問題。B2 及 B4 都提到，現在的同仁較會勇於表達意見，

若是機關能夠重視他們的聲音，解決其需求，相對的機關對其工作上的要求，同

仁就比較願意全力配合。 

會做一份線上的問卷調查，問卷調查會針對你能夠協助方案的滿意程度…我們做完分

析之後，會針對部分去加強。(A3-6-3-1) 

我們每年都會做問卷…他們提了很多都是生活改善、環境問題等等，我們做法是會列入，

科室主管你要去做回應，…我們會跟同仁講清楚我們機關的立場做法。(B2-6-2-3) 

我覺得問卷最簡單的，因為那是他們心裡的感受，這種會比較直接。而且現在大家都

很敢表達。(B4-6-1-1) 

我們定期製作員工滿意度不記名問卷，這個人事室和政風室都會做，讓他們去做反

應…也會電話詢問員工家屬評估協助措施的執行成效(B5-6-1-1) 

四、矯正機關職業傷病協助與預防措施建議 

綜合深度訪談受訪者意見，在矯正機關職業傷病協助與預防措施建議，以下

將分為硬體設施與裝備、心理健康維護、教育訓練、制度面措施及其他措施等五

個面向做討論。 

(一)硬體設施與裝備 

在硬體設施與裝備的改善部分，受訪者主要提出重視更新錄音影等監視設備

及採購數量足夠的密錄器、鼓勵適當使用戒具與裝備、增加運動或休閒設施、提

升建築物硬體設施及長期應以引進科技監控為目標等建議，以下敘述之。 

1.重視更新錄音影等監視設備及採購數量足夠的密錄器 

矯正署是收容犯罪者或犯罪嫌疑人的密閉環境，會在各處設有監視器自不待

言，不過監視器的清楚與否，要視機關是否有經費汰換而定。受訪者 B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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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內的監視器品質不一，最近更新的有的可以直接收音，畫質不錯，比較清楚

錄到畫面跟聲音，年代較為久遠的，有的還是一般類比訊號，畫質沒那麼清晰的。

的，B1 期待矯正機關能夠時常更新監視設備，能夠將監所內的監視器都換成收

音與高畫質，以保障執勤安全。另外除了固定式監視器之外，矯正署也有配發密

錄器供戒護人員使用。實務上警察人員執法時多會配戴密錄器紀錄執法過程，主

要避免日後發生爭議時有畫面可稽核。相同的，矯正人員配戴密錄器主要原因，

受訪者 B1 表示是為了管理人員要對收容人做管教時，若其不服氣做反抗動作，

戒護人員必須要採取壓制動作等時，確保之後收容人提出告訴或申訴，能夠提出

證據證明執法過程合宜，避免遭到收容人指責執法過當。至於密錄器的來源，B1

說明密錄器不一定要矯正署發的，機關如果有經費可以自己編列經費採購，但 B1

也坦言，目前密錄器數量不是一人一個，而是固定放在某處，上班的同仁有需要

可拿取，有需要再開啟，平常並不會配帶，因為監所大多數的地方都有設置固定

式監視器，多數同仁可能覺得並不需要常配戴。但受訪者 C3 則認為，矯正人員

在執勤時，可能隨時受到攻擊，比較危險的工場與重點舍房一定會配置密錄器，

但一樣並不是人人都有，即使矯正人員願意自行購買，但也不被允許，主要原因

是擔心員工自行購買的密錄器會將監所內的執勤畫面洩漏出去。C3 表示現今所

內採購的密錄器太過笨重，若夾在衣領上鏡頭會朝下，必須有人手持錄影畫面才

會清楚，使用起來非常不方便，與警察人員執勤時配戴的較輕盈的密錄器也不同，

C3 認為矯正機關一方面不允許戒護人員自行採購，但一方面機關配置的數量不

足且難以使用，對矯正人員的執勤安全保障較為不足，因此期待矯正機關能夠採

購較為輕巧的密錄器，且能夠人人一台。 

可能就監視系統的提升，規格的提升…但是個人的防護裝置可能沒有到那麼完整，是

共用密錄器，沒有說一個人固定一個。(B1-8-2-5) 

密錄器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有，我有問過自己買不行，但是說實在的公發有些功能非常

好，但我覺得它只適合當行車紀錄器，因為它很重，實在不好用…我覺得這個工作隨

時會發生攻擊，必須每個人都要有。(C3-2-1-4) 

2.鼓勵適當使用戒具與裝備 

對於裝備的使用，受訪者 B1 認為職業安全基本要從矯正人員自己提高危機

意識開始做起，相對的戒護器材、用具要隨時都要準備好，警棍、辣椒水及密錄

器執勤的時候都應該帶著，除了槍械之外，這些跟警察人員的配備大致雷同，只

要有狀況的時候就必須要拿出來使用，以同仁自己的安全為首要。不過受訪者 B1

及 B5 也同意實務上辣椒水、警棍等裝備確實很少使用。受訪者 B4 則更進一步解

釋，當初矯正機關將辣椒水引進做為矯正人員的裝備，主要著眼其屬於非致命性

的武器，考量過去矯正人員在處理違規的收容人時，沒有武器可以使用，只能用

壓制的方式，但是這種使用強制力或者是壓制會跟受刑人做身體上的接觸，這樣



第五章  質性資料分析 

181 

的接觸對矯正人員的風險更高，而且有時候會因為情緒沒有控制住，有一些不恰

當的舉動，所以才引進如辣椒水這類非致命性防護型武器。然而因為收容人的人

權問題，除了使用警棍外，現行辣椒水使用也要寫報告，受訪者 C3 表示許多矯

正人員將寫報告視為懲罰，不如不使用。確實誠如受訪者 B4 的說明，應該是要

給矯正人員正確的執法觀念，相關的行為都必須要依法施政，應該很明確的告訴

第一線的矯正人員什麼時候可以去使用這樣的一個裝備，如果這個辣椒水是保護

你身體生命安全的唯一武器話，也不要因為一些被矯正署糾正的案例就變得不敢

去使用，因為檢討有時候並不一定是針對同仁，只能提醒機關在使用辣椒水的時

候，作為判斷相關情境使用的比例原則可以再更謹慎一點。不過 B4 也承認，實

務上一旦發生被糾正的情形，難免會造成寒蟬效應。研究者以為，這樣嚴格且繁

瑣的行政程序，造成矯正人員不敢使用，反而失去了辣椒水引進矯正機關是為了

減少戒護人員直接與收容人有肢體上接觸機會的目的，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矯正

署應該重新檢視相關程序，對於較無致命性的裝備應該簡化使用後的行政程序，

適當鼓勵第一線的矯正人員使用，以維護自己生命身體安全，避免在執勤過程中，

受到收容人的攻擊或互毆的波及而受傷。 

一個月會做一次如逮捕術或是擒拿的演練練習…半年會做靶場射擊，有槍械庫但是基

本上不會拿出來用，一般都是用徒手…辣椒水也很少用，大概兩三次。(B1-8-1-1) 

國家重視受刑人的人權，所以目前我們第一線的感覺就是能夠不要使用就不要使用…

但是我還是跟同仁說真的發生危險的時候，該用的時候還是要去使用…其實應該可以

再多安排相關的訓練課程，也讓同仁知道器械或者是辣椒水具體的範圍。(B4-4-1-1) 

那同仁在服勤的時候會讓他們攜帶防身的警棍和辣椒水，不得已才用。我覺得經驗裡

同仁使用辣椒水和警棍的時機不多。(B5-3-1-7) 

不足是如果工作的氛圍當中對於戒具使用，有比較明確的使用時機或規範，因為沒有

人會想使用之後要去做那麼多的報告。我會覺得變成大家都不會去使用。(C1-1-1-3) 

我覺得像小八極…我個人認為非常沒有用…警棍術也很沒有用，因為我們只要使用到

警棍或者是辣椒水就必須寫報告，很多的同仁認為寫報告等同於懲罰，所以就算很危

險搞不好也不會拿出來用，寧可徒手。(C3-1-2-3) 

不過受訪者 B8 認為，防護型噴霧器及警棍是最後的手段，為避免戒護同仁

因自己當下的情緒反應，不考量其他傷害性較小的處理方式，就直接拿噴霧器使

用，影響受刑人的人權，因此有諸多的規定。現行的行政程序要求並沒有不適合

處，機關應該對同仁施以訓練，讓其清楚地了解到使用的時機，相關的規定或指

引也可以更完備的供同仁參考。避免同仁在處理收容人問題時只有想到以噴霧器

或警棍壓制，事後被檢討不但有問題，機關的檢討個案一多也造成其他同仁不敢

使用的氛圍。 

除非緊急才使用才對呀，我們在處理時很容易會受收容人情緒影響，激起使用一些比

較強力的處理方式，這種情緒同仁要懂得克制…應該去訓練他們，然後再來平常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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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啊，但現在訓練也好，指引也好，不是很完備。(B8-4-1-1) 

3.增加運動或休閒設施 

為維護身體健康及紓解心理壓力，適當的運動及休閒是重要的策略之一，有

研究甚至建議為改善矯正機關在人才的招募和留任方面的不足，可以在評估政策

和法律規定後，提供有薪運動時間、彈性工作時間和長壽激勵措施等(Ghaziri et 

al.,2020:975)。從深度訪談分析發現，各矯正機關因為空間不同，提供的運動及休

閒設施不同，有受訪者所屬的矯正機關有羽、網球場及健身房，但有些矯正機關

卻很缺乏，受訪者 B5 認為，這類休閒與運動措施如果多一點，一來可以促進健

康，二來可以提高員工的向心力，受訪者 B4 也同意，並期待可以提供同仁工作

之餘的休閒活動，如球類社團之類，雖然現行的勤業務非常忙碌，但是如果機關

首長支持，也是有可能推行。不過受訪者 C3 也表示，機關雖然有健身器材，但

是因為工作太過疲累，會怠於抽出時間去運動，研究者以為，除了增加運動及休

閒娛樂設施之外，也應該形成運動風氣，鼓勵矯正人員多參與。 

我覺得這個環境蠻好的，有羽球場、桌球設施，目前風雨球場可以打網球、籃球、排

球哦，同仁其實在這個休息當中他們會去打球跑步。(A3-3-4-3) 

我們有健身房啊、電視、按摩椅，休息室會有一些增加幸福感的福利措施。我是建議

以後單位可以朝這方面去做，可以仿效竹科公司員工專用的休憩空間。(B4-4-3-2) 

另外就是增加同仁工作時可以休閒的硬體，我們目前是有備勤寢室，還有健身房，未

來這種硬體設備能多一點，或者多元一點，可以提升他們的工作向心力。(B5-8-2-1) 

我們是有文康室，是有一些器材啊，但是說實在的，我在夜勤的時候我休息，我倒下

去我就睡，哪有時間去運動。(C3-1-4-3) 

4. 提升建築物硬體設施 

我國矯正機關的建築物大多老舊，受限於種種因素改建困難，但若能夠改善

的確可以解決現行矯正機關面臨的不少問題，包括收容人舍房的擁擠程度，以及

通風不良過於悶熱等問題。受訪者 B1 曾經去英國唸書，也曾參與英國矯正機關

的考察，發現英國政府對矯正機關投入的預算有一定額度，預計每年固定蓋一座

新監獄以替換舊監獄。相對於我國舍房擁擠，窗戶很小也無中央空調，雖然老舊

監獄的改建很迫切，但光是蓋一座新監獄就要數年，更不要說舊監獄的重建有很

多阻礙。受訪者 C3 也認為如果蓋新監獄，工作環境應該會差很多，現行舊監獄

悶熱難耐，不但受刑人忍受不了易生衝突，執勤人員的服裝更是不透氣，比受刑

人更為辛苦。 

差別如天堂跟地獄…在硬體設施部分還蠻完善，他們人數都沒有很多，但監獄空間跟

臺東監獄差不多大…比較不會因為太過擁擠或是人數太多造成一些問題。(B1-4-1-2) 

像曾經也有把我們一些工場的主管桌墊高啊，讓我們有更多反應的時間，就是硬體上

的加強。(C1-2-1-2) 

如果蓋一個新監，分散各監所的收容人，擁擠度會好很多…我們工場的工作舒適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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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真的非常熱，穿著長褲制服又不透氣。(C3-4-1-10) 

受訪者 B1 參訪英國監獄後發現，英國在建造新監獄時其實事先有做統一的

規劃，均採十字形的建築設計，硬體設備也有制式規格。但我國的矯正機關環境

差異很大，從外觀就五花八門，有些職員宿舍可能有百年歷史，還有的建築物鋼

筋水泥裸露，不時會掉落，漏水問題嚴重。受訪者 B1 表示，有些矯正機關合作

社可能較有規模，有經費可以改善硬體設備，但其他機關可能就只能等中央撥款，

但是對於矯正機關硬體設施亟需改善的問題，似乎從未引起重視。而受訪者 C3

表示，現在夏天上班經常中暑，會感到頭暈目眩，就像在大熱天底下騎機車的感

覺，工作環境非常困頓。C1 也認為最需要的硬體設備改善就是增加空調。 

每個機關的情形都不太一樣，但照理來講，我們是應該要有一套制式的監獄建築設計圖。

規定我們 abcd 的監獄要怎麼蓋，還有哪些基本的配備措施…其實大家都希望可以朝這

個方向走，只是上面的人有心無力，一般的行政訴訟就已經拖垮了。(B1-4-1-3) 

我們要提升舒適就是冷氣，讓我們多開一點冷氣，提升備勤空間的舒適度。(C1-1-4-2) 

我覺得如果可以改…其實這些電扇。抽風機如果今天全部換掉，換成一個中央空調。

甚至電費比這些省。(C3-1-6-1) 

至於要如何規劃提升矯正機關的硬體設施，受訪者 B1 建議應該要組成跨單

位的小組負責，除了建築專業背景人員之外，最好也有實際服勤經驗的人員參與

設計，否則設計建築者對現行監獄狀況不了解，可能會蓋出不實用的建築。B1 認

為我國矯正機關並沒有規定統一的建築設計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有專

業的小組共同集思廣益，或許可以減少疏漏。且目前許多矯正機關的空間利用已

不合時宜，重建反而可以有效的運用空間及提高安全性，另外許多矯正機關都位

在較為偏僻的地點，重建引發周遭居民抗議的機會較低，其實外界的阻力不大。

而受訪者 C3 明顯的感受到建築物老舊所帶來的困擾，認為不只上班有問題，連

下班的宿舍也有許多問題，且受限於經費均無法修繕，易影響上班的心情，多次

向機關爭取也無果。 

我覺得要組成跨單位小組，大家一起共同來討論這件事情，而不是由那個科去規劃、

去討論。(B1-8-2-7) 

下班宿舍也一堆問題…監內修繕完就時沒錢了，我們職員就不是人嗎？就是硬體設備

上有問題，然後執勤安全上心理壓力，其實都是很多的問題。(C3-4-1-9) 

5.長期應以引進科技監控為目標 

法務部為改善勞動條件，留住人才，並防範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強化機關

及人員安全，曾推出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爭取行政院科發基金及科技部經費，規

劃引進智慧影像分析技術，開發適合我國矯正機關之監控系統，以輔助矯正工作

所需，減輕同仁值勤壓力及疏漏，但所謂的智慧影像分析技術至今似乎只聞樓梯

響，並無落實。但鄰國新加坡的內政部早自 2000 年起興建樟宜監獄綜合中心時，

就預計要在 2025 年落實「無守衛監獄(Prison Without Guards ,PWG)」，一開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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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就決定採用可以提升人力效率的多項創新科技，包括引入電子監控和技術應用、

使用電子設備追蹤犯人的位置和活動，目的是為了提高矯正人員戒護的安全性。

現今已進行到計畫的尾聲，目前的樟宜監獄綜合中心保安措施相當嚴密，除內外

配置高科技安全系統，進出不再使用鑰匙打開一扇扇的鐵門，改採中央監控系統，

經監控室確認無誤後，才能啟動開關外。另外還設置人體掃描器，檢身時只須進

行掃描，毋須進行肛門檢查，由矯正人員親自對收容人進行身體檢查成為例外的

做法(詹麗雯等人，2012；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2023:7)。目前我國矯正機關利

用科技輔助戒護的程度仍然相當低，受訪者 B1 表示英國早已有門禁系統，用磁

卡就可以直接開門，也運用比較高科技的檢查器材，可以去找到一些危險的東西，

畢竟依靠矯正人員觸摸搜身難免會有疏漏。受訪者 B7 則表示可以從矯正機關的

外圍巡邏開始引進，以科技設備做出入口管制。而受訪者 C1 則認為舍房內的情

況較難掌握，如果可以如新加坡般直接監控收容人的活動狀態及生理反應，有異

狀及發出警報，可以減輕非常多的負擔。受訪者 C3 則無奈表示，很多矯正人員

眼睛健康不佳，因為要一直盯著監視器察看，沒有其他的輔助系統。 

我們都是用身體去搜索，沒有辦法用比較高規格的工具去做一些檢查…我們自己也要

做一些改善提升。(B1-8-2-4)  

如果說監視設備，對於外圍的巡邏來講，用 AI 或科技設備是可以，比如說我們的圍

牆啊，或者是說我們外面的這個出口管制，可以用一些科技設備來做。(B7-3-4-2) 

在預算許可的話，可以去採購科技來協助人力的。比如 X 光機、海關那個金屬探測門

等等之類的，可能就減少人力的衝擊。(B8-3-4-3) 

像是現在那種 AI 科技之類的…更加精確來講的話，就是可以預知系統，這樣子會比

較知道就比較知道同學在舍房內的動靜。(C1-2-3-3) 

其實我們很多疾病，很多眼睛不好，因為要一直看監視器。(C3-1-6-2) 

(二)心理健康維護 

在心理健康維護方面，受訪者提出機關可以主動對矯正人員定期使用工具進

行心理評估，找出潛在需要關懷的對象，另外為增加矯正人員對諮商輔導的接受

度，或許可以用團體諮商的方式進行，或為矯正人員的特殊心理健康需求量身打

造課程。此外，機關規劃文康健行等活動，對於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緩解也有幫

助，以下敘述之。 

1.可定期使用心理健康工具做評估 

從前述訪談分析發現，現行對於員工心理健康的維持與需求調查，就是做問

卷分析，以及安排講習與被動的接受同仁申請委外的諮商服務。並沒有矯正機關

會主動以心理健康評估表對所屬人員做檢測。誠然心理評估必須由專業人員施測，

對於施測結果也不能由一般人隨意解讀。不過目前政府及相關醫療機構仍然有一

些經過驗證的簡易自我檢測量表公布於網路上供民眾自我檢視。而目前許多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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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都配置有心理諮商師，雖然心理諮商師主要是服務收容人，不過研究者認為

其對測試工具應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或許可以給機關使用工具的建議，或是由矯

正署開發適合的工具。受訪者 A4 認為現行的調查及統計報表其實可以作為工具

開發的參考資料，不過單就該統計調查來看，難以有效地發覺需要協助的個案。

受訪者 A4 表示，心理健康問題通常較為隱性，人事單位也非諮商輔導專業，要

設計心理健康方案以及對矯正人員做心理健康評估幾乎不可能，如果要對於個別

同仁的心理健康需求提供協助，要有足額的經費與專業人力。而身為戒護科長的

B6 對於矯正人員心理健康問題有許多自己的觀察與想法，B6 表示，對於受刑人

的身心健康評估其實矯正機關都得做得很好，新收的受刑人藉由矯正機關提供的

檢查都可以讓矯正人員對其有初步的了解，可是針對矯正人員卻沒有任何評估。

B6 認為不僅在重大創傷事件發生後才評估受影響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平常應

該有個單位定期的去主動評估同仁，因為一般同仁都不會主動反應心理健康問題，

單靠長官與同事的觀察也不能百分百預防，或是早期徵狀出現時就介入輔導，而

要找出真正需要關心的個案才是重點。而且有些矯正人員可能要透過評估才可能

發現自己的問題，進而產生病識感，知道自己心理壓力的來源為何。B6 表示以

自己詢問其他同仁的經驗來看，多數的人都說有壓力，但卻無法說出壓力在哪裡？

可能長期的壓力已經習慣了，因此確實需要專業的單位或人來做評估。  

如果說真的有這個需求的同仁，我覺得他不一定會用這個理由去請假，所以在同仁之

間很難去發現。身心評估這方面，我們是很大的不足啦，我們也沒有能力啦，專業的

培訓，是一個我覺得比較欠缺的啦。(A4-2-3-3) 

最需要去做那個預防的一個，我覺得身心的部分啊，身心的方面是可以做最主要的，

因為他身心壓力能夠解決才能夠穩定工作。(B6-4-1-1) 

受訪者 B6 進一步解釋為何讓第一線的矯正人員做心理健康評估是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矯正人員遭受的風險以心理方面為主，例如被受刑人言語恐嚇、提告

啦、因公涉訟等，最多的還是言語方面威脅造成矯正人員心裡很大壓力。現在主

要依靠人事室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但因為多數的矯正人員不會自己主動說有心

理疾病，機關的政策宣導與上課講習也幾乎看不到成效，應該還是要對個案主動

去了解，並針對個案才較有效力。受訪者 B8 也表示，機關很難介入矯正人員的

心理健康，但現行其實有很多的評估工具可以使用，機關可以找出一些工具提供

給同仁自我檢測。 

受刑人他有量表，他會填他自己現在心裡的感受啊。那我們同仁部分，我想也可以來

做這種心理評估阿，請專業的來製造一些量表，可以幫助我們現場同仁…我覺得我們

應該主動定期的對同仁做一些評估。(B6-2-3-1)  

應該要有一些量表可以提供給同仁來用…現行都有，但同仁知道這些訊息也不是很多，

可能多加強宣導啦，讓同仁知道自己可以去哪裡用這些量表自我檢測。(B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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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認為矯治機關內的志工與心理師資源對於矯正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現

並不足夠，且矯正人員可能較不願意向同事透漏，此時如果有委外的心理諮商師

以評估工具主動發掘需要協助的個案，並給予諮商輔導，可能矯正人員會較不會

排斥。B6 認為現行請機關長官輔導同仁的方式較不切實際，因為矯正機關內的

主管人員通常並沒有這方面的專長。受訪者 B8 也認為，縱然矯正機關內有心理

師，但是其主要針對收容人，平常的工作負荷量也很大，不太可能讓其多負擔機

關內同仁的心理健康諮商。 

我覺得外面的資源還是比較重要的，心理師來針對個案單位服務，我們的環境是高壓

的環境，很多人心裡都有問題，如果有這方面的資源，我覺得是需要的。(B6-7-1-1) 

衛生科人力也不是很足，本身他們有一些行政工作，除非我們同仁有一些受傷或中風

發生的話才會找衛生科去處理，身心的部分可能就比較難介入…心理師要處理的人就

很多了，如果同仁的話可能也沒有多餘時間。(B8-7-1-1) 

2.增加諮商輔導課程 

除了使用評估工具之外，受訪者認為還可以增加諮商輔導課程，不過受訪者

所指的諮商輔導課程，並不是大班制的講習授課，受訪者 A1、A2 及 A3 都提到

由專業人員所做的團體諮商輔導，可以讓矯正人員發現自己的問題，或許比被動

等矯正人員來申請個人諮商更為有效。但受訪者 A1 表示，如果僅由各機關以員

工協助方案來做團體諮商似乎不太可能，因為依然受限於經費與資源，A1 認為，

應該由矯正署統一辦理，例如引進專業的諮商輔導團隊，至各地的矯正機關進行

團體諮商，讓矯正人員願意去接受心理諮商。而 A2 則提出教育部設有教師的諮

商中心，任何教師都可以去申請，只要能夠證明教師身分，該中心就可以做經費

覈銷，A2 認為這樣的模式可以減低矯正人員對隱私保護的疑慮，以這種方式諮

商及核銷，並不需要透過所屬機關，A2 認為或許可以更鼓勵男性的矯正人員接

受諮商。此外，A2 也認為機關內的人力如果充裕，小型的團體諮商課程也有機

會引導矯正人員願意訴說，效果也會比較好，若可以增加人力及訓練經費，引進

外部專家以小團體課程方式，讓同仁有時間可參與及訴說，應可有效改善心理健

康問題。受訪者 A3 也做相同的建議，認為由矯正署引進專業身心科醫療團隊，

定期安排每一個機關進行團體的諮商，釋放壓力。受訪者 B8 也認為團體諮商比

較沒有針對性，可能可以增加同仁的接受度。 

我覺得還必須有一些團商，其實不一定要同仁有什麼重大的問題，有時候可以先找問

題，在團商的過程當中，也許很多小問題就被解決了…但是以我們機關現有的資源跟

預算，根本不可能有辦法處理這一塊。(A1-4-2-2) 

如果有可能像教育部他們有做教師的諮商中心…另外其實有一些小團體的課程，或許

會讓那些不太願意去參與個人心理輔導的可能比較有效。(A2-4-1-3) 

其實我個人建議就是說是不是由上級機關引進專業身心科的診所團隊？他可以定期

安排每一個機關，然後進行團體的諮商。(A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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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身心的問題如果可以引進外面專業的諮詢或者醫療團隊，當然更好。(B5-8-1-2) 

當然可以用團體諮商這一部分，不要單獨說話，不然話會產生剛才所講的排擠啊，說

你本身是不是有一些狀況還是怎樣？(B8-8-1-2) 

不過也有受訪者認為增加大班制的教育訓練時間也會有幫助。受訪者 B2 就

分享其找專業的心理師進所內上八堂課的經驗，這八堂課由機關先與講座溝通矯

正人員需要的課程內容，例如戒護人員通常面臨到的壓力、管教的手段在面臨自

殺、反社會人格或是認知偏差人時，應對要採取怎麼樣的方式?矯正人員心裡要

做怎樣的調適等，若是沒有辦法參加實體課程者，則以錄影的方式上課。B2 表

示，因機關發現基層的管理人員必須去承擔第一線收容人戒護及輔導的工作，但

管理員的考試及訓練過程並沒有輔導課程，反而很多矯正人員是司法專業背景，

認為來矯正人員為司法人員，在管理上必須維持司法人員的尊嚴，不能被收容人

踐踏，B2 認為藉由這些課程可以慢慢改變矯正人員的觀念與想法，機關應該了

解同仁的狀況，去幫助同仁在工作執行更為順利，要有相關的課程去改變同仁思

維，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應該都有，但機關必須努力且有心去克服如何上課問題。 

實體的沒辦法全部來，所以我們會徵詢同意把它錄影…我們會找一些輔導專家，希望

可以提供相關的課，對在第一線面對這些受刑人上面會有些幫助。(B2-8-1-2) 

受訪者 B5 也觀察到現在矯正人員的壓力更大，希望能夠安排課程讓同仁更

有抗壓力。受訪者 B7 建議可以整合教化科與衛生科，每個月安排矯正人員自我

認識的課程，讓矯正人員知道出現什麼樣的症狀或情形時，代表需要去諮商或是

尋求治療。受訪者 B8 則認為，如果機關可以安排紓壓的課程對同仁應該也是很

有幫助。 

我覺得目前最需要加強心理衛生教育這方面，讓同仁學習如何面對壓力…建議與外界

公益團體接洽引進教育資源。(B5-4-3-1)。 

就是還是回歸到目前我們人力不足的關係，要有時間去參加這樣的課程，說真的我們

會覺得密度不夠高。(B4-3-3-3) 

機關內部可以請教化科跟衛生科，每個月可以安排課程去教導同仁去認識自己…你有

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心理上的一個狀況，可以去看個醫生或者做諮商。(B7-7-1-1) 

正常的課程安排紓解壓力也好，或是說管理輔導部分，怎樣去做這一部分的紓壓，這

也是很不錯。(B8-7-1-2) 

3.規劃文康健行活動 

受訪者 B4 及 B7 都有提到，在早期都有所謂的紓壓班或環境教育訓練，性質

類似於自強活動，由機關主辦，參與的人員給予公假，至風景名勝地區進行至少

二天一夜的旅遊或研習行程，B4 表示這樣的文康活動對於促進機關內員工彼此

的交流有助益，在輕鬆的氣氛之下互相了解，在工作上會比較願意互相協助。受

訪者 B7 則表示日勤的矯正人員心理壓力極大，早期舉辦紓壓班的對象就是資深

的管理員，這樣的行程安排應該可以緩解其工作壓力。事實上，身為日班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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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3 的確如此認為，C3 表示現在雖然一年可能會舉辦一次機關外的文康活動，

但他更為期待能夠至少二天一夜，到較遠的地方，最起碼可以散散心離開工場，

對其工作壓力的緩解應該有幫助。 

這種活動要多，大家在這非正式的活動裡面比較放鬆，互動越多了解的越多，在業務

上的互相的協助就更多，那他的心理支持度也高。(B4-2-1-5) 

我想到比較粗略一點，就是說增加那個環境教育，讓大家用公假去林場走走，最起碼

我可以散散心離開工場。(C3-3-1-8) 

讓同仁有一個所謂的紓壓活動，尤其是日勤的同仁，能有 2天一夜的紓壓研習，讓他

去上課也好好充電。(B7-7-1-2) 

(三)教育訓練 

在教育訓練面向，受訪者主要提出三個建議，分別是系統性更新戒護教材、

增加疾病認識及醫療相關課程或宣導及拉長新進人員受訓時間，以下敘述之。 

1.系統性更新戒護教材 

矯正署對於執勤安全訂有相關的教材，也有定期進行訓練，並監督各矯正機

關必須執行訓練。不過受訪者 C3 表示，演練的主題常常是舍房暴動，內容包括

呼叫鎮暴部隊、準備攻堅等等，但實際上這類狀況發生的機率極低，C3 認為可能

數年才發生 1 件。受訪者 B1 也表示，矯正機關內有靖安小組，他會定期集合各

個機關的人員做應變演習的大型的演練，並請全國的矯正機關首長前往觀摩。但

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較常見的衝突是單一收容人突發攻擊案件，例如在做收容人

筆錄時，被其近距離攻擊。受訪者 C1 親身經歷也是類似這種突發是攻擊，表示

其帶違規的收容人至偵訊室途中，被收容人無預警的以頭部撞擊鼻子，非常突然

的攻擊。C2 也遇到類似的一對一攻擊情況，收容人在戒護人員旁邊，直接咬傷戒

護人員。受訪者 B1 表示，像這類隨機性的、臨時性的攻擊，是比較沒有演練，

受訪者 C2 表示，在演練的內容中，都是假設一定會等支援警力到才上前採取行

動，所以通常上的課會有兩個人一起壓制，把他帶離現場的狀況，或者是有一個

人正在跟他談判，另外一個人如何從後面把他帶倒在地上上銬等。B1 及 C3 都表

示，像這種突發式攻擊的學習，矯正人員是從有經驗的管理人員身上學習，類似

師徒制的方式教授。B1 認為這類情境沒有辦法直接用透過上課、看影片或是老

師講解範例說明，戒護的手冊也只在受訓的時候看過，影片更為老舊。而教材無

法更新，主要是經費、人力、物力都比較吃緊，因此就是零星的書面宣導比較多，

例如案例宣導是機關寫的檢討報告，事件發生後續要怎麼處理、改進之處為何等。

而受訪者 C3 期待訓練至少能夠請有經驗的資深管理員分享遭攻擊經驗，而非由

長官制式宣導。C3 表示曾經戒護就醫時，遇到剛出獄的獄友尾隨在後，感到不知

所措。等回到監所後請教資深的管理人員如何處理，才知道當下應該通報中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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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戒護就醫，直接把收容人帶回監獄，代表可能消息戒護就醫消息走漏或被發

現，有被劫囚的可能。C3 表示若遇到這類的狀況，教材不一定有寫，可能多數的

矯正人員都不知道如何處理，現行的戒護教材從以前用到現在，出現很多新的情

境也沒有再增加，甚至法規已經修正，但教材尚未更新。C3 認為應該系統性的檢

視及更新現行的戒護教材。 

沒有系統性的沒錯，通常都在你遇到的時候才知道要怎麼處理…書面宣導比較多，沒

有那種什麼模擬的情境靶場。(B1-7-1-3) 

暴力部分那都是突發的，突然攻擊，這種你真的沒法預防。(B6-4-1-2) 

突發狀況也不是時常發生，你有在定期做這些演練安排的話，實際上還是會讓同仁有

想法，當我有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我該怎麼去面對這些狀況去做處理。(C1-1-2-1) 

警棍術、逮捕術，有教官會教拿盾牌，但是實際上我們比較不會用到這兩個東西，都

是徒手最多…像你遇到這種咬人，突然拉扯你的防範訓練，比較沒有。(C2-1-5-2) 

它其實是沒有 sop 的，真的經驗傳承，我覺得不如請主任科員來經驗分享，反而增加

更多經驗值…一些危險的情境宣導的沒有很周到，矯正署戒護教材應該要重新再檢視

一下啦…我的經驗都是從前輩面對同學的談吐去吸收，統合成自己方式。(C3-1-2-5) 

至於要如何呈現教材，受訪者 C3 建議除了文字之外，可以用影像化的方式

呈現情境，除了拍攝影片之外，甚至可以做成漫畫或卡通，把同仁發生的事例以

娛樂方式來解說危險性，或許可以更容易吸收。此外，課程應請有經驗的講師來

上課為宜，C3 表示曾在署內上課時遇見過一個其他監所的種子教官，除了教導

逮捕術之外，還能夠分享親身經歷，並有相關受刑人攻擊時瞬間用擒拿術壓制的

影片，讓 C3 認為獲益良多。而受訪者 B4 表示突發性的個別攻擊要在書面上教導

比較困難，但其所屬機關每個月會用不同的情境做實際演練，觀看戒護人員怎麼

去處理，處理的過程相關科室也會給予指導與建議。而 B1 則建議目前有關戒護

或職場安全的注意事項都散在不同的法規或文件當中，初來乍到者要靠自己慢慢

地摸索，B1 認為應該將這些注意事項做整合，針對不同職務人員的系統性的提

供參考資料，因為目前都相當籠統。 

我們可能要設計一些提醒、一些注意事項，讓初來乍到職場的同仁瞭解到這邊的環境

怎麼樣、你平常要做什麼？我們目前很散，目前也是同仁之間相傳而已。(B1-7-1-7) 

我們比較常遇到的是受刑人突發性的攻擊，像這方面我們還是有訓練的…會有相關的

情境設計，然後我們平常每個月都會演練一次。(B4-3-1-3) 

要跟著現在的狀況更新，可以把它做成漫畫或者是什麼…這種打主管發生一定會回報

給矯正署，然後會有影片還有文件，我覺得可以把影片修成卡通版或漫畫。(C3-3-1-

6) 

除了演練之外，就是有教育訓練，絕對是要做案例宣導。(C1-2-1-3) 

2.增加疾病認識及醫療相關課程或宣導 

矯正機關因為集中管理，以及收容人衛生習慣問題，從文獻及前述訪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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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監所是屬於傳染性疾病易於散播之處。受訪者 B4 表示，以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來看，監獄的平均確診率近八成。雖然監所在傳染性疾病預防上，多數的受

訪者都表示執行良好，不過受訪者 C2 表示希望有更多對於疾病認識及醫療相關

課程的宣導。例如肺結核很多人會誤以為是飛沫傳染，但其實還可以透過空氣傳

染，雖然患者在舍房中有帶口罩，但舍房的空氣中仍可能飄散病毒，若戒護人員

對於疾病不了解，可能就會疏於預防。 

我們同仁上班的確有很大的染疫風險，因為受刑人生活習慣大多本來就不是很好，在

舍房裡很容易傳染…我們同仁還是要執勤。(B4-3-2-2) 

有一些疾病是像肺結核…它其實是空氣跟飛沫傳染兩種途徑的。我們可能會一直覺得

飛沫傳染，所以應該沒關係，…我們對這樣的知識沒有那麼的熟悉的時候，就會讓你

自己暴露於危險。(C2-4-1-2) 

此外，在管理收容人上，判斷是否要戒護就醫，或是特殊疾病要如何照護，

受訪者 C2 認為也是需要加強之處。C2 舉例遇到收容人一直癲癇時，難以判斷真

假，或是遇到無法簡易測量的特殊疾病要怎麼面對?C2 認為其實不一定要集中起

來上課，可以將這些資料蒐集後發給同仁傳閱，增加疾病或醫療相關的認識，對

於執勤安全有所助益。受訪者 C1 也有相同的疑惑，希望可以增加這方面的知識。  

像一些特殊的疾病，但我們主管對這樣的疾病是不熟的…例如癲癇發作。你會想說是

真的還是假的？要送外醫嗎？…血小板增多症很容易致死，而且你沒有辦法量到他的

血小板，我要怎麼面對這收容人？(C2-4-1-1)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知識或技術去了解同學這種病況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還是有

一些其他的生理狀況可以讓我們去多了解同學的狀況。(C1-3-1-3) 

3.拉長新進人員受訓時間 

問卷訪談分析發現，基層的第一線管理員的養成訓練時間約四個月，之後就

至各矯正機關直接面對收容人，受訪者 A4 認為，相較於文職公務人員的訓練時

間雖然較長，但比起其他的執法人員，如海巡、消防、警察等，時間就短很多。

A4 觀察新進的基層矯正人員主要的學習還是依賴師徒制做實務經驗的累積，但

是因為矯正人員面對的是品行較為不良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者，應該要參考警察

人員以較長的時間來做養成教育，或是更多的實務訓練課程，才能夠降低執勤的

風險與危險性。如果只依靠勤前教育或矯正人員間的口耳相傳，其實較無系統性。

受訪者 B8 也同意光靠同儕之間的經驗傳承，雖然很重要，但有時也不一定是正

確的，尤其是在目前矯正人員離職率高的情況下，資深的戒護人員年資可能也不

見得很長，經驗也不見得足夠。 

我們一線同仁也不像是警專學生有比較多的訓練，他就直接就考上，然後經過大概 6

個月訓練，下來就要面對這些重刑犯啊。目前來講還是以師徒制來做培養，可是長期

來講，我是覺得還是要有系統性的規劃。(A4-4-3-1) 

管理員的離職率高，管理人員的部分是隨時在變動啊，平常他們跟同儕之間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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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但分享的部分到底是不是正確呢？可能還是個問題。(B8-3-1-4) 

身為戒護科長的 B7 也直言不諱，認為現行新進人員的訓練時間確實太短，

無法好好教育新進人員落實勤務規定。雖然到實務機關還有機會再訓練，但是如

果分發到流動率較高，或是人力較不足的機關，新進同仁也無太長的實習機會，

B7 認為在受訓時間已經很短的情況之下，要讓新進人員直接去提帶收容人，他

要怎麼面對受刑人，他做好心理準備了嗎？B7 認為戒護事故的發生一定是一連

串的疏失所造成的，事故不會無故發生，現行人員的受訓遠遠不夠，難以保證不

會發生疏失。而受訪者 C3 也有類似之感，表示剛分發到監獄就直接獨立工作，

手忙腳亂了好一陣子。 

我坦白講，現在的矯正人員受訓不足，考上之後的受訓時間真的太短。4 個月馬上就

來了。監所都還是要讓他實習 1到 2 個禮拜，不會讓他直接單獨執行啦。(B7-3-1-9) 

以前我們至少要訓練半年…術科的部分是要長期的演練，讓自己能夠很自然在情境下

去使用…新的人面臨的狀況會比較多，也需要時間在實務上累積。(B8-3-1-5) 

要遇到一個好的學長願意教你，你會比較好上手，不然你真的…就算同學違規，你還

不知道這個是違規。甚至引發更大的事情都有可能。(C3-1-4-1) 

受訪者 B4 表示，訓練必須要有配套，例如一直要求機關要對人員做訓練，

但是吸收這些東西，需要有時間，包括實務上的操作要親身去經歷，但是現在機

關中每個人都有很多業務要做，也沒有多餘的空閒的時間在去做那樣的教育訓練，

然後上級機關的政策又增加了許多，其實同仁也難以消化。因此讓新進人員到實

務機關繼續訓練，其實是有困難的。受訪者 B8 也同意，認為縮短養成訓練讓新

進人員在實務機關做在職訓練雖然立意良善，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可能難以落實，

反而造成新進人員執勤能力不足的狀況。B4 表示在早期人力較為充足，有替代

役男協勤的時候，多會排一至二周的時間，讓新進同仁可以去適應機關的工作環

境，日勤與夜勤都會一整天完整的帶他們實習。但現今因人力不足，新進人員到

機關後大概學了 3 個班就要獨立工作，可能經驗會很不足，處理事情會裹足不

前，加上現在的收容人比較兇悍，B4 認為可能還沒建立起能力就先打擊了信心。

受訪者 C3 也有類似的觀察，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能面對收容人。而且收容人可能

會測試新來的管理人員，在測試的過程中會造成新進人員的壓力，並不是每個人

都有這種抗壓性。 

到了現在這個人力很吃緊的時候，其實各監所都一樣，變成說他們在學習的時候，上

班的時候帶一個頭尾班，三種班都上過了，就開始上線了…我們一般的經歷就會覺得

這樣子不足。(B4-4-2-3) 

有點惡性循環啦，進來不久就走了，所以變成要趕快訓練新的一批，新的一批在專業

上可能只受訓 4個月，能力不足，但你受訓太久的話，實務機關裡面人缺得更多，所

以縮減養成訓練，要加強實務機關的在職訓練，但問題在實務運作上。(B8-4-2-4) 

我剛報到就直接開始上班…收容人他們有個壞習慣，就是新的主管他就用一些方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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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你的底線，很多同仁他們會怕。(C3-1-4-2) 

此外，受訪者 C2 也提到，有遇到新進的人員完全沒有相關的專業背景，例

如不是法律或諮商輔導，例如是商科專業背景，擔任矯正人員就必須重新培養專

業，而這樣的人員不在少數。 

我有遇過同仁背景完全跟法律沒有相關，他就是自己重新全部重讀。(C2-4-1-9) 

受訪者 B7 表示，為了彌補養成訓練過程過短的缺口，在新進人員分發至其

所屬機關時，都要先找很多實務單位的戒護科長去上課，例如應該如何提帶、遇

到狀況要怎麼處理等。B7 提到曾看過臺南監獄編撰有一本實習手冊，很值得矯

正機關參考。 

臺南監獄有編一本實習手冊，我們承辦人真的很用心，我覺得這裡怎麼應該要提升到

署裡面去給各個矯正機關思考。(B7-3-1-11) 

4.加強情境演練 

矯正人員的職業安全與其本身的專業能力息息相關，受訪者 B8 認為矯正機

關現行面臨許多的職業安全問題，包括被攻擊、受刑人濫訟、管理人員不敢管理

等，都有可能是因為訓練不足，導致專業度不夠，而在執行上發生疏失或問題所

導致。然而因為矯正機關人力不足，勤務繁重之故，想要對所屬人員進行訓練較

為困難，現在的教育訓練尤其缺乏情境的演練。受訪者 B8 認為矯正機關應該模

擬各種的情境，以訓練矯正人員應對戒護事故的能力。矯正署本身也應該爭取經

費提升訓練場地的設備。 

我們經常很多訓練都是課堂上講解，很少實際操作面…這一部分要有一個很好的訓練

的場地，還有訓練教材指引，然後規劃一些情境模擬，可能還是要申請經費來做這一

部分啦。不夠的部分是我們上課沒有實際演練。(B7-3-1-2) 

(四)制度面措施 

在制度面的措施方面，受訪者主要提出三點，一為檢討矯正機關間的人力配

置，二為爭取職業加給，三為調動考慮眷居地，以下敘述之。 

1.檢討人力配置 

從深度訪談分析可知，矯正機關人力缺乏問題造成許多影響，除了戒護安全

之外，也無法落實教育訓練及發生職業傷病後可以充分休養。然而矯正機關人力

缺乏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多數的受訪者也理解這件事。因此，受訪者認

為，可以先檢討各矯正機關的人力配置問題。受訪者 B1 認為，矯正機關並不是

設越多越好，也要考量基層的人力問題，一些比較偏遠或是沒有實際效益的矯正

機關應該勇於裁撤掉，例如綠島監獄現今存在的實質性很低，若裁撤掉並將人力

移到其他繁重的矯正機關裡面去補足，相對的可以解決部分人力不足的問題。人

力資源集中化雖然高階主管職務可能會變少，但也是不得不犧牲的代價。受訪者

B4 也認為矯正機關彼此間的戒護比落差很大，應該要通盤檢討，從矯正機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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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人力配置調整起，而不是只有向行政院爭取人力一途而已。受訪者 A1 也坦

承其所屬機關雖然職員配置少，但是收容人數也少，每名矯正人員的工作負擔可

能只是大監所的一半而已。 

我覺得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將需求沒那麼高的監獄裁撤掉，人力移到其他矯正機關會更

好用，你就瞬間多了很多人…所以其實人力其實是蠻不平均。(B1-5-1-2) 

人力真的是不足啦，當然國家受限於財政，很難去補人，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

問題，就是我們機關之間的人力的差異其實很大，有些矯正機關他的戒護比可能是 1

比 5，我們也看過 1 比 1的，應該先從內部機關開始調整起。(B4-6-1-1) 

收容人數偏少，所以雖然職員不多，但比較北所來說，我們的工作量可能只有他們的

一半，我覺得程度上還是有落差。(A1-3-4-2) 

此外，個別矯正機關內部的人力配置也是另外一個可以檢討的問題。受訪者

C3 表示矯正署最近招募的人力確實有增加，但是有些矯正人員進來工作後才發

現說面對收容人的壓力極大，可能沒有辦法適應，紛紛想辦法到外科室去，但是

這些人力也算在戒護人力內，所以人雖然有變多，但第一線戒護人力增幅有限，

C3 表示曾經遇到同時需要戒護外醫的人數太多，有時候真的沒辦法的時候是 3

個戒護人員對 2 個收容人，戒護人力嚴重不足。受訪者 B7 也表示矯正機關的單

位人數配置需要檢討，例如一個工場應該要有 2 位以上主管人員為宜，才可以互

相支援，相對的，有些單位的人力應該可以縮減。 

整體來說，招進來有變多，但很多都被調出去外科室，所以對我們來說有時候還是非

常吃緊，像我常聽夜勤他們講說，有時候要戒護外醫沒有主管可以帶…我們已經用大

巡邏制了，把所有的舍房能精簡都更簡化了，但都說不準。(C3-4-1-1) 

如何改善暴力攻擊，一些人力我認為該補足還是要補足，尤其是工場的部分，一個可

能至少要 2以上的主管，才比較合適啊，有什麼事情可以互相支援。(B7-3-1-7) 

不過受訪者 B8 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認為裁撤小型矯正機關將收容人集

中管理，雖然可以節省戒護人力，但是卻不利於教化功能的發揮。受訪者 B8 表

示，若以其工作經驗來看，200 至 300 人的收容人數量教化功能會比較良好。顯

然如何去調整人力配置，以在矯正人員的職業安全與收容人的教化效果之間做衡

平，需要謹慎的評估與考量。 

真正發揮教化作用的話，不是以那種大間大型的矯正機關，集中是可以節省人力經費

之類的，但其實對教化工作不見得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情形。(B8-3-1-4) 

2.爭取增加職業加給 

在釋字 785 號矯正署將執勤費與備勤費改發為加班費之後，矯正人員的整體

薪水提高，如前述訪談分析發現，確實有提高士氣之效。不過由於矯正人員的危

險津貼及深夜值勤費用低於警察人員，在訪談中發現，許多受訪者仍希望可以持

續的爭取待遇與警察人員相同。受訪者 C3 表示，以警察人員深夜 0 至 6 時機關

外執勤，每小時增加加班費 100 元一案來說，雖然警察人員執勤確實風險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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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矯正人員亦有機關外的勤務，例如戒護外醫的風險性並不會比較低。以監獄內

沒有安全性問題駁回矯正署比照警察人員的加給，C3 認為對於矯正人員並不公

平。而受訪者 A2 則另外表示，病監的戒護人員因近距離接觸收容人，傳染疾病

風險較高，對於這種特殊性的危險，也應該參考醫療機構給予額外的支給。 

建議值勤傳染性疾病場舍之人員，支給照顧加給。(A2-3-2-2) 

我們的風險還是有。有時候覺得我們的權利好像都被剝奪了…我們也是怕人家來劫囚。

我只有一個警棍和辣椒水，人家拿槍抵著我，我也只能說請慢走。(C3-1-2-6) 

此外，如前所述，日勤的戒護人員工作壓力比較排班制的戒護人員大，而排

班制的戒護人員是體力負荷較大，在改成加班費之後，由於排班制者通常加班時

數會較多，因此整體薪水會較高。反之，擔服工場的戒護人員沒有額外加給，雖

然危險性較高，工作壓力也較大，但薪水可能較少，在過去支給執勤費的規定之

下並沒有這樣的問題，但改加班費之後，受訪者 B7 坦言在未來可能會慢慢找不

到願意服日勤與場舍主管的人員。受訪者 B4 解釋，通常是剛進來的、經驗比較

不足者會從排班開始任職，擔任工場主管通常會有一段時間的工作歷練，過去日

勤的執勤費是高於輪班制，但去年經過調整後都統一了，雖然日勤可以上正常的

日班，有固定的周休不需要熬夜，但同時會認為負擔的責任比較大，由於工作性

質類似的移民署收容中心支給的是警勤加給，相較於矯正人員的危險津貼 4500

元，多約一倍，因此會有矯正人員希冀可以提升危險津貼或額外給予職務加給。

受訪者 B7 也提醒矯正署應該要正視日勤與排班制人員的薪水差距，避免實務機

關產生新的困擾。 

同仁會覺得說日勤比較辛苦，但是薪資的部分反而是輪班制的薪資高…我們這邊的同

仁也會有場舍主管要增加加給的想法…大概就是想要提高危險津貼。(B4-5-1-1) 

現在日勤的工場主管壓力很大，夜勤時間一到，拍拍屁股走人，然後我加班費最高可

以領到 80小時，…現在逐漸地有一些機關是找不到人當日勤的喔。(B7-8-2-1) 

3.眷居地納入調動考量因素 

除了工作上針對矯正人員本身的措施之外，受訪者 B5 特別建議應該要提高

矯正人員的家庭支持度。由於矯正工作性質特殊，國外的研究顯示，較高的家庭

支持度與減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關連(St. Louis et al.,2023:1361)。而 Huang、Guo、

Wang 等人(2024: 9)的研究更直接指出，對於矯正人員而言，透過分配更多時間

陪伴家人和接受家庭關係管理課程可以更好地解決工作與家庭衝突問題。因此受

訪者 B5 建議，現行矯正人員因為升遷而被迫調動到離家遠的地方，難工作和家

庭兼顧，這種情況也會影響到我們同仁的工作士氣或者向心力。如果能在家鄉附

近工作是最理想的，因此建議可以考慮保留部分職缺給住在當地的同仁調動。B5

表示家庭支持度高是讓其在工作上更專心，更有向心力的動力。 

工作要穩定，就是要把家庭顧好，溝通協調這不僅是同仁，家人也很重要，因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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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性質特殊，如果家人不能體諒支持的話，那一定會影響同仁的工作。(B5-8-1-1) 

(五)應引進之資源 

在資源引進部分，最多受訪者提到的是法律資源與醫療資源的引進，而醫療

資源的引進主要在於期待矯正機關能與醫療院所合作，給予矯正人員更多就診及

健康檢查方面的協助，以下敘述之。 

1.引進法律諮詢資源 

目前多數的矯正機關並沒有正式可以提供同仁法律諮詢的服務，例如受訪者

B4 表示其所屬機關沒有正式契約合作的律師，只有平常跟機關有往來的律師可

以私底下請教，當然以沒有開放給所有同仁使用該項資源。而受訪者 A2 則表示

每次如果發生矯正人員被攻擊的事件，上級機關就會詢問是否啟動員工協助方案，

然而因為沒有經費之故，多數的協助方案都是現有社會資源的連結，法律的諮詢

甚至可能自己上網找尋還比機關提供的要快速。而近年因為強調收容人的人權，

但時常會有收容人藉由申訴或提告表達對管理人員的不滿，導致矯正人員被申訴

及因公訴訟的機會大大提升，受訪者 C3 就表示，矯正人員因公涉訟原因有許多

種，但各個矯正機關對於這類案件提供的法律資源並不足夠，例如 C3 第一次被

告訴是因為收容人告發公務竊佔其原子筆桿，也有的矯正人員讓收容人抽菸，結

果被告用兒賄賂等，若案件到司法系統難免會造成矯正人員的心理壓力。受訪者

C1 也有同感，認為現在法律上給收容人的權利越來越多，由於講人權之故，連書

信不能檢查，也不太能夠知道說收容人是否因為有家裡的事而有情緒上的躁動，

或是實際上戒護人員作為並沒有不法，但卻收到投訴。 

我們其他的員工協助方案其實有點形同虛設，因為我們也沒有經費…都是結合這個、

結合那個，你說法律協助，我們也不可能請律師來給你問，我們都是去拉免費的，那

我自己上網查還比較快。(A2-6-3-1) 

我們沒有正式契約的律師，但有常來往的律師可以詢問，但他不見得要配合，只是因

為互動關係很好，所以私底下問他的話，他會給予一些協助跟指導方向。(B4-4-1-2) 

目前工作來講的話，我覺得法律諮詢和因公涉訟會比較需要…同學他人權意識過高後，

就很容易去投訴，或者是去陳情一些主管上的作為…導致我們又要再去回覆，澄清等，

就會增加工作量，我覺得會需要的法律扶助，不要增加我們工作困擾。(C1-2-2-1) 

如果說這個因公訴訟扶助有很全面而且很完善，那我們主管當然依規定對待也不會怕

被你告…雖然這個訴訟常常被打掉，但是對主管來說也是一個壓力，就是可能會擔心

真的被起訴。(C3-4-1-6) 

2.與醫療機構合作 

戒護工作帶來的高壓力、忙碌與作息不規律，是矯正人員無法不付出的健康

成本，從文獻探討中也可得知，矯正人員在部分疾病的罹患率高於一般人。從訪

談分析發現，還有一些身體疾病是較為料想不到，但卻在我國矯正機關盛行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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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如前述的足底筋膜炎等疾病。而受訪者 C2 也表示常因工作忙碌少喝水，會

擔心泌尿道之類的感染，因此其最擔心的不是傳染疾病或收容人的攻擊，而是因

工作之故影響產生的身體疾病。而這些疾病目前都是由矯正人員自行處理。 

我目前最困擾的不是傳染疾病或者攻擊的事件，反而是身體疾病。…這個部分我們都

是自己看診比較多。(C2-2-1-4) 

因此，從訪談分析中來看，不少受訪者期待矯正機關能夠在醫療資源上給予

協助。受訪者 B4 表示，目前矯正人員最常見的職業災害就是謾罵及身體傷害，

而矯正機關的衛生科多數都有合作的醫療院所，雖說主要的處理對象是收容人，

但受訪者認為應該也可以將部分醫療資源納入矯正人員。例如受訪者 A3 與 B4 都

提到，進入矯治機關看診的醫療人員雖然對象是收容人，但若是也能開放有需要

的同仁就診，就可以就近看診，更方便就醫。而受訪者 A1 則建議機關的衛生科

可以與醫療院所簽約合作，針對矯正人員比較容易造成的疾病或者身體傷害，給

予就診協助，A1 表示之前發生戒護人員受傷就醫，一人隻身在醫院苦苦等待，

A1 認為此時若機關有合作，給予其協助，例如加快就醫流程等，可以給同仁不

同的感受。受訪者 B1 也有親身的經歷，曾經因公受傷的 B1 需要住院治療，但是

卻沒有病床，還是 B1 自行由私人關係求助他人才順利開刀，B1 表示，外界其實

對矯正機關沒有這麼瞭解，矯正人員容易隨著收容人被社會大眾「眼不見為淨」，

也不把其當成警察人員的一環，因此相關的醫療協助措施也容易被忽視。身為第

一線戒護人員的受訪者 C1 也期待機關能夠跟醫療院所合作，不管是健康檢查或

是看診，都能夠有些優惠，能夠鼓勵矯正人員重視自身的健康。受訪者 B6 也舉

例該所的衛生科長有主動與中醫診所協調優惠，矯正人員去掛號費用會比較便宜，

B6 認為可以擴大合作的醫療診所，提供同仁更多的選擇。 

是不是有一些醫療院所，同仁去的時候以最快速時間提供醫療資源，不要說同仁去了

還要苦苦等待…醫院那端有人可以提供協助，給同仁的感覺會不太一樣。(A1-7-1-1) 

我覺得可能需要協助的點就是增進醫療或照護的部分…譬如說我們醫師人員來提供

相關的醫療資源，那這個資源其實是可以時加進去支援我們同仁。(A3-5-1-1) 

可能增加醫療，是指提供我們比較好的一個醫療資源…比較沒有受到政府的重視，譬

如醫療照護也都沒有納入矯正機關。(B1-8-2-3) 

同仁工作久了，很多病痛，那如果可以提供醫療方面的補助或協助，這一點可以說對

同仁是很大的支持…或者說讓同仁有方便就醫的管道。(B4-8-1-1) 

如果說外面資源，就是跟外面的醫療院所合作，方便同仁可以去就診就醫。(B6-8-2-

1) 

可以有醫療合作的醫院提供我們醫療服務，不要說免費，至少就是有優惠。(C1-1-7-2) 

此外，受訪者 B4 認為要改善及預防同仁的職業傷病，建議戒護科、人事室

及衛生科都應該共同合作，目前對於矯正人員的協助措施多來自戒護科與人事室，

幾乎沒有衛生科，但通常衛生科會有專業的心理諮商人員，如果能夠共同參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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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協助同仁，以 B4 過去的經驗可以獲得不錯的效過。受訪者 C3 也表示心理諮

商確實有需要，如果有更多的合作診所，更高的隱私性，會提高戒護人員的就醫

意願。 

同仁的部分就比較沒有衛生科的資源…未來我覺得可以強化同仁諮商部分…去整合

衛生科的心理治療師，和我們一起討論這位同仁的狀態。(B4-7-1-1) 

就是教化科提供專業心輔人員輔導，一般他們主要是對受刑人，但是有需要的話，他

們還是可以支援給予我們同仁必要的心理諮商。(B5-7-1-2) 

比如說特約，最少要兩家至三家，那你讓我們知道說有哪幾間諮商中心或者是精神科醫

生是有合作，我可以直接去找他…我希望有隱私，因為我不想讓人知道。(C3-1-4-4) 

五、小結 

本研究目的之一，是針對我國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產生的身心危害，透

過深度訪談、問卷調查與舉辦焦點團體座談會等方式，進行風險辨識、盤點與評

估，並提出相關改善策略，以供實務運用及政策規劃之參考。在深度訪談部分，

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傷害風險辨識方面，從現行臺灣矯正人員常見之職業傷病類型

及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威脅因素兩部分觀察，發現不同類型矯正機關威脅來源類型

大同小異，不過長期刑監獄較常見收容人對管理人員濫訟，而少年矯正機關較常

見肢體傷害，短期刑監獄或看守所則常見收容人情緒不穩定及辱罵管理人員。不

過在日夜勤職業傷害威脅型態有較大的差異，日勤人員因擔負主要管理責任，心

理壓力較高，至於排班制者的體力負荷較大。此外，戒護人員常因受刑人暴力受

身體傷害，多數為擦挫傷，以及常見下肢及足部疾病。另外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威

脅因素，主要有四個來源，一為人力缺乏，二為勤務繁重導致矯正人員接受訓練

時間較少且零碎，三為缺乏職業傷病預防的經費與專業人力，四為矯正人員不佳

生活習慣比例較高。而盤點與評估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情形，發現矯正機關職

業傷病資源主要依據公務人員相關法規辦理，多數矯正機關均有提供委外諮商，

不過矯正人員心理疾病的發現多來自同事間的觀察，無評估工具的使用，而戒護

科對於減少管理員遭受濫訟壓力居於重要角色，以及部分機關視其資源有較多元

的員工協助方案。在預防措施執行成效方面，發現戒護人員使用心理諮商的意願

不高，分析背後的原因主要為：(1)性別差異、(2)沒有空閒時間、(3)資源的可親

性、(4)觀念問題、(5)擔憂隱私問題及(5)無法具體描述或認知創傷等。不過在釋字

785 號之後，矯正署將過去執勤費與備勤費改以加班費發放，確實有提高士氣效

果，多數的受訪人員都表示滿意。在實務執行上，辣椒水及警棍使用限制多，影

響同仁使用意願。另外在傳染疾病管控方面成效良好，第一線戒護人員對被傳染

疾病較少有疑慮，而對於職業傷病預防，各矯正機關目前多以問卷調查做為執行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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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針對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改善，綜整受訪者建議既有五個方面：在硬體

設施與裝備改善部分，受訪者建議應該重視更新錄音影等監視設備及採購數量足

夠的密錄器、鼓勵適當使用戒具與裝備、增加運動或休閒設施、提升建築物硬體

設施，及長期應以引進科技監控為目標；在矯正人員心理健康維護方面，建議可

定期使用心理健康工具做評估、增加諮商輔導課程，及規劃文康健行活動；在教

育訓練方面，建議系統性更新戒護教材、增加疾病認識及醫療相關課程或宣導、

拉長新進人員受訓時間及加強情境演練；在制度面措施方面，建議檢討人力配置、

爭取增加職業加給，及眷居地納入調動考量因素；最後在迫切應引入之資源方面，

主要是法律諮詢及與醫療機構合作。深度訪談意見綜合分析，如下表 5-1-1。  

表 5-1-1 深度訪談意見綜合分析表 

研究目的 項目 內容 
針 對 我 國
矯 正 機 關
工 作 場 所
中 可 能 產
生 的 身 心
危害，透過
深 度 訪 談
方式，進行
風險辨識、
盤 點 與 評
估，並提出
相 關 改 善
策略，以供
實 務 運 用
及 政 策 規
劃之參考。 

一、矯
正人員
職業傷
害風險
辨識 

(一)現行臺灣矯正人員常見職業傷病之類型 
1.不同類型矯正機關威脅來源類型大同小異 

(1)長期刑監獄較常見收容人對管理人員濫訟 
(2)少年矯正機關較常見肢體傷害 
(3)短期刑監獄或看守所常見收容人情緒不穩定及辱罵

管理人員 
2.日夜勤職業傷害威脅型態不同 

(1)日勤擔負主要管理責任，心理壓力較高 
(2)排班制者的體力負荷較大 

3.常因受刑人暴力受身體傷害，多數為擦挫傷 
4.常見下肢及足部疾病 
(二)臺灣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威脅因素 
1.人力缺乏程度顯然影響戒護人員工作壓力多寡 
2.勤務繁重導致矯正人員接受訓練時間較少且零碎 
3.缺乏經費與專業人力 
4.不佳的生活習慣 

二、職
業傷病
預防情
形盤點
與評估 

(一)矯正機關職業傷病資源 
1.主要依據公務人員相關法規辦理 
2.多數矯正機關均有提供委外諮商 
3.矯正人員心理疾病的發現多來自同事間的觀察，無評

估工具的使用 
4.戒護科對於減少管理員遭受濫訟壓力居於重要角色 
5.部分機關視其資源有較多元的員工協助方案 
(二)執行成效 
1.戒護人員使用心理諮商的意願不高，主因為： 

(1)性別差異 
(2)沒有空閒時間 
(3)資源的可親性 
(4)觀念問題 
(5)擔憂隱私問題 
(6)無法具體描述或認知創傷 

2.執勤費與備勤費改為加班費發放，確有提高士氣效果 
3.辣椒水及警棍使用限制多，影響同仁使用意願 
4.傳染疾病管控佳，第一線矯正人員較少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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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項目 內容 
5.目前以問卷調查做為執行成效評估 

三、相
關改善
策略 

(一)硬體設施與裝備 
1.重視更新錄音影等監視設備及採購數量足夠的密錄器 
2.鼓勵適當使用戒具與裝備 
3.增加運動或休閒設施 
4. 提升建築物硬體設施 
5.長期應以引進科技監控為目標 
(二)心理健康維護 
1.可定期使用心理健康工具做評估 
2.增加諮商輔導課程 
3.規劃文康健行活動 
(三)教育訓練 
1.系統性更新戒護教材 
2.增加疾病認識及醫療相關課程或宣導 
3.拉長新進人員受訓時間 
4.加強情境演練 
(四)制度面措施 
1.檢討人力配置 
2.爭取增加職業加給 
3.眷居地納入調動考量因素 
(五)應引進之資源 
1.引進法律諮詢資源 
2.與醫療機構合作 

 

第二節 焦點團體座談會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國內外文獻及經過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的實證資料蒐集後，據此

編列出「矯正機關所屬人員職業災害預防指引」初稿，為讓該指引更為貼近現況

以及在實務上確實可行，本研究藉由舉辦兩場次的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一場次為

專家學者共計 6 人，涵蓋勞動部從事職業傷害預防與重建工作之人員、醫師、學

者、矯正機關人事主任等人員，用以檢視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情形指標；第二

場次以第一線實務機關服務人員為主，與會人員來自各類型矯正機關，涵蓋監獄、

戒治所、看守所、矯正學校、女子監獄等，共計 6 人，主要針對本指引所列之工

作項目能否回應其職業傷病提出建議。綜合焦點團體之資料內容，分析如下： 

一、 職業傷病預防分類 
在指引部分，本研究參考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 條，各機關提供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指各機關對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與職

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其

中所謂預防及保護措施應包括：(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二)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三)執行職務因

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及(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 

200 

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項等 4 類型。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蒐集，找出我國矯正人

員職業傷病的類型，並依據上述項目分類。預防措施之分類，經與會者討論，認

為法規有規定者，直接採用法規名稱、但應該持續續的挖掘隱藏的職業傷害類型

與分類項目，雖然目前受限於公務人員法規對職業傷害的規範並不如勞動部周全，

也未針對特殊類型的公務人員有另外的是用規定，但若是未來公務人員職業傷害

法規更為周全後，指引應該彈性的調整以符合相關規定。以下敘述之。 

(一)採用法規名稱 

在本指引附錄 1，各矯正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年度工作執行情形，於職業傷

病預防類型部分，在究竟應該採用實證資料分析所得矯正人員常見之職業傷病類

型的分類，還是應該以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 條的四大類型作為分類

項目?與會者討論後，認為為了有所依據，並便於讓執行同仁了解，採用法律的

名稱即可，至於屬於矯正人員特殊的職業傷病類型，則於辦理項目再做更為細緻

的分類。 

就用法律的用語做為概括的類型，子項目再特別去標出來即可。(D5-1-1) 

我個人認為如果之前就有規範，就照原來規範做分類，否則提到重覆性作業觸發骨骼

肌肉疾病，就會變成著重在肢體。(D4-1-1) 

受訪者 D5 另外也指出在職業傷病情形統計上，也用法律用語即可，因為在

字詞理解上每個人的解讀可能不同，但法律用語在使用上都有清楚的定義。 

針對收容人蓄意或過失的攻擊，如果依照法律用語，我建議用故意或過失的攻擊，因

為蓄意並不是這麼貼切。(D5-4-2) 

(二)挖掘隱藏性分類項目 

在指引部分雖然以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 條將各機關辦理項目

做分類，不過該法相對於民間企業所適用之職業安全衛生法，以及依據該法衍生

出的指引與法規命令相較，明顯較為簡陋。與會者提醒，其實在矯正機關中還有

很多的職業傷害類型可能沒有涵蓋在內。目前我國職業傷害分為五大類，分別是：

物理性危害，包括異常溫度等，第二個是化學性危害，第三個是生物性危害，像

是傳染病等，第四個是人因性危害，第五個是社會、心理性危害。在本指引中，

與會者 D1 認為較著重在社會心理性危害，但是在矯正機關中，可能還有潛藏性

的危害，例如物理性危害中的異常溫度、工場作業是否有使用化學性的物質，吸

入後可能造成體內器官損傷等，因此建議要擴大層面。受訪者 D5 也表示作業工

場可能有溫度過高或粉塵的問題，因此也可以算是異常的工作環境。研究者以為，

上述這些屬於職場環境改善措施，因此在表中將增列：「其他機關環境改善措施」，

讓矯正機關依據本身的職場環境做相關的改善。 

未來是不是可以提到比較多職業傷病議題的面向?再展開出來…有很多衍生性的危害

也是要考量進去的。(D1-1-2) 

異常觸發疾病之預防，我是想到作業工場有過熱或粉塵的問題，也是不是也算是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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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所以我想說四種分類是不是可以再去調整?類型是否可以網住所有的職業傷

病? (D5-1-2) 

(三)待法規更為周全後做類別調整 

與會者 D1 在財團法人中從事職業安全相關工作，D1 表示若要依據職安法的

相關指引去判斷身心健康的損傷是否以職業災害有關，必須要藉由定義才能去辨

認風險、評估風險並往前推動到最前端的預防措施，但現行公務人員並沒有相關

的法律規定可以去補充包括定義在內等相關規定。建議矯正機關未來應該要先做

法規面的調整。與會者 D2 也認同，表示公部門的職業傷害並沒有像勞工分類的

較為細緻，即使是警消人員也沒有單獨的職業傷害機制處理，更遑論矯正機關的

戒護人員。因此希望未來可以針對矯正人員有量身打造的特殊規定，例如矯正人

員的健康檢查應該包含何種項目，這樣可以讓職業傷害預防更為周全。 

目前勞工是依據職安法的相關指引去判定是否與職災有關…比較可惜是公務人員並

有這塊可以去補充…後續相關單位要先做法規面的調整。(D1-1-1) 

我們對公部門的職業傷害並沒有像勞工分類這們細，即使是警消跟戒護同仁的職業傷

害預防並沒有單獨一套…我希望針對矯正機關特殊職業造成的傷害能有比較專業的

一套認證…希望適用公務人員的一般的健康檢查能夠給予深化。(D2-1-1) 

(四)同仁自我評估之後應有之後的協助措施 

從深度訪談中發現，許多矯正人員對本身的心理健康並不清楚，並希望能夠

有心理健康評估工具可以定期檢測。然而心理健康評估工具必須經過驗證，本研

究也難以在研究過程中設計及驗證工具，且研發矯正人員健康評估工具也非本研

究的研究目的。惟為回應矯正人員之需求，本研究蒐集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以及衛生福利部所提供且公告於網站上的健康自我評估參考工具，並

附錄在本指引的附錄 2 中供矯正機關參考，並期待能矯正人員夠藉由這些經過驗

證的簡單工具，進行自我評估，以覺察本身的生心理健康情形。經過與會者討論，

認為這些工具在過去矯正機關中並沒有引進，但多數與會者認為可以做為矯正人

員自我評估的工具使用。但與會者也同樣表示，在使用工具做完評估後，若發現

有身心健康情形不良的情形，矯正機關可以如何提供協助?這應該是更為重要的

問題。但也有與會者認為實用性並不高，因為量表示針對一般人，無法凸顯矯正

機關的特殊性。不過研究者認為，該量表的測試內容主要評估受測者當下的狀態，

並不是在詢問工作的內容，應有其可參考性。另外與會者 E4 還另外提到，矯正

工作的適應性測試可能對矯正人員更有幫助，因為許多矯正人員產生心理健康問

題是因為矯正工作帶來的巨大衝擊。不過與會者 E6 認為，因為現在也有健保制

度，同仁自行評估之後若覺得需要協助，也可以考慮自行至外面診所就醫。 

我沒有用過，但是可以引進來給自我評估…前面的維持健康生活量表可以使用。(E1-

2-1) 

工具是可以給矯正人員試用看看，但我們比較重視是用了這些評估工具後，矯正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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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給我們什麼協助? (E3-2-1) 

我個人認為工作適應性的測試會對同仁更有幫助，因為很多同仁的心理健康問題是矯

正工作對其造成很大的衝擊。(E4-1-1) 

工具我沒有用過，但評估量表我覺得沒有這麼實際，因為是針對一般人。(E5-2-1) 

我是認為現在外面的人看心理諮商的社會需求也很多，外面的診所也有心理諮商服務，

我是覺得同仁可以自我去評估後去做狀況的了解諮商。(E6-1-5) 

二、年度辦理項目增減 
依據上述職業傷病類型，及本研究實證資料蒐集與分析結果，將年度應辦理

項目分為 4 大類 25 項，並請與會者檢視是否有需要增減或語意不明處，經與會

者討論後，認為在足底筋膜炎預防部分可以再擴大採購範圍及採取之預防措施，

也應該對特殊族群做額外的照護，另外受限於隱私權，機關難以取得所屬人員健

康檢查之結果，恐無法完全參照勞動部所訂的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等

的規定。另外受訪者建議還要增加心理諮商資源的宣導及刑事法律協助資源，並

刪除難以判定與職業傷病有關聯性的自殺事件，以下分析之。 

(一)足底筋膜炎預防措施 

深度訪談資料分析中發現，足底筋膜炎，甚至是靜脈曲張是矯正人員最明顯

是由工作之故引起之職業傷害。由於矯正人員的工作有人員提帶及頻繁的巡邏勤

務等，使得為數不少的矯正人員都有罹患足底筋膜炎的經驗。與會者認為，機關

可以協助足底筋膜炎的預防方式，不僅是採購較適合的勤務鞋，包括壓力襪、彈

力球等都可以考量在內。另外也有與會者認為，足底筋膜炎的原因是巡視舍房的

頻率太高，如果已經有監視器等監控設備的設置，是否有需要這麼高的頻率是可

以檢討的。而受訪者 D2 另外還表示，服勤衣物的採購上，還可以將制服的材質

改成較為舒適透氣的材質，甚至可以將服務於工場跟外科室的戒護人員制服材質

分開，會對矯正人員更有幫助。 

我們在職場上看到的下背疼痛，很有可能是脊椎問題，那這樣就不是只有鞋品的就能

夠處理。(D1-2-2) 

採購部分除了鞋品外，我建議還有涼感衣，我們在工場主管的部分，我覺得制服也可

以做成涼感衣，跟外科室支援的制服材質可以做區別。(D2-2-2) 

除了鞋體的改善，還有減少走動或許更貼切，更能夠預防，目前因為巡視舍房的頻率

太高，是不是可以用科技去減少巡邏的頻率與次數會更好。(E2-4-1) 

我覺得按摩球跟壓力襪採購也可以納入。(E3-4-1) 

另外受訪者 E2 還表示，體適能與其用檢測的方式，不如改為訓練的方式，

可以對同仁的健康更有幫助。 

健康情形調查，我覺得體適能檢測可以改為體適能訓練，會對同仁更有幫助。(E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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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族群照護 

與會者提醒，除了針對一般的矯正人員之外，有些特殊族群可能更需要保護

與協助，因此在規劃辦理項目時，應該要特別檢視機關是否有做到協助措施。受

訪者 D1 表示，例如甫生產完、有幼子的女性職員、曾經發生過職業災害但不得

不回到職場的矯正人員，其狀況是否適合一般的戒護工作?或是有無特殊的措施?

受訪者 E3 也表示，女子監獄的人力不足情形非常嚴重，使得戒護人員難以暫離

崗位，導致有哺乳需求的女性戒護人員連上廁所都很困難。因此在指引的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項中，特別規劃「建置妊娠中及

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同仁所需環境及設備」及「訂定各類型個案(ex.一般個案、

非自願個案、危機個案等)員工協助方案處理流程，及當年度實際辦理情形」作為

各機關應該有辦理成效之項目。 

在實務上我們也要考量特殊族群的保護，例如當母親的職員、或是他曾發生過職災，

但因個人因素必須要回到現在的崗位上，他現在的狀況是不是適合工作?建議在綜合

性措施的部分針對這類特殊族群的保護把它放進去。(D1-2-3) 

我自己經驗是女監人力不足情形非常嚴重，哺乳的問題真的需要改善，因為日勤很可

能一天只能上一兩次廁所，這個尤其是剛對生育的女生真的非常不友善。(E3-4-2) 

(三)難以針對個人健康檢查結果做調查 

與會者 D1 表示，在勞動部的異常工作負荷的評估中，要確定職業災害必須

要有比較客觀的健康檢查資料佐證，因此要蒐集第一線同仁健康檢查的資料，並

用問卷等方式調查心理層面後，最後才能綜歸辦理。但是在矯正機關工作的 D2

則表示，如果要有客觀的數據才能有後端的措施跟作為，在實務上恐怕很困難，

由於健康檢查資料屬於個資法的保護範圍，現行法規並無賦予機關能夠調閱的權

限，要從同仁的健康檢查結果來規劃機關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在執行上應該很

困難。身為醫生的與會者 D4 也同意 D2 的看法，認為機關確實很難去觀察哪種

疾病占較大的比率。 

針對異常工作負荷，在實務上要能夠做評估，必須要有比較客觀的健檢資料，所以要

回歸第一線同仁是否有定期做健康檢查，這樣才能去用比較客觀的資料、用問卷調查

心理層面，最後才能去綜歸辦理。(D1-2-1) 

如果說要有客觀的數據才能有後端的措施跟做為，在實務面我們會比較困難一點，因

為這個牽涉到個資的問題，有些同仁健康檢查的結果不見得想分享。(D2-2-1) 

健康檢查的結果是有隱私權問題，事實上很難去看哪種疾病佔較大的比率。(D4-3-2) 

因此與會者 D2 建議，在健康檢查的調查部分，要統計今年度執行健康檢查

的人數沒問題，但要進一步探究健康檢查結果就很困難，因此建議指引應該要做

調整。 

健康檢查的辦理情形，健康檢查人數統計可以，但是健康檢查結果調查就有困難，是

不是可以做個調整? (D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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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殺難與職業傷病證明關聯性建議刪除 

為進一步了解各機關職業傷病當年度預防之成效，本指引在附錄 1 的安全及

衛生防護年度執行情形的表格最後，放入機關職業傷病情形統計，做為機關未來

規劃職業傷病預防措施之參考。不過與會者 D2 表示，矯正人員自殺因素原因眾

多，多數與私人因素較有關係，因此自殺與職業傷病的關聯性恐怕不好連結，因

此建議先將機關的自殺人數統計予以移除。另外 D2 還表示，現行表格中已經有

生命身體遭受危害的案件數調查，應該也算是包含入內。 

自殺的部分如何跟職業傷病連結?是否有相關性?我覺得與職業造成的傷害無法完全

連結…在我們應彙整的項目當中，其實其實也含括上述的情況了。(D2-4-1) 

(五)增加心理諮商資源的宣導 

從深度訪談中發現，戒護人員對於委外心理諮商資源使用率極低，在問卷調

查部分則顯示多數同仁並不清楚機關有提供委外諮商資源。因此與會者認為機關

對於心理諮商資源的宣導可能不夠，應該可以用 LINE 或是布告欄、網站等方式

公告，至少讓戒護人員知曉若是有這方面的需求，可以向哪個機關或單位求助。

受訪者 E3 表示戒護事故發生後尤其需要心理諮商資源的介入，但以其經驗，相

關單位並沒有人告訴他哪裡有這類的資源，即使 E3 曾經提出需求，因此機關應

該多做宣導。與會者 E4 也附和，表示會有同仁想要使用這方面的資源，但並不

清楚機關有提供那些。 

同仁主要怕被貼標籤，但經費核銷很難匿名，我覺得要各監所的心理師或健康人員用

常教的方式宣導，或用海報，給同仁知道有需要找哪個對口承辦人。(E1-1-3) 

戒護事故發生後是心理壓力最高漲的時刻，事發之後應立刻說明哪些地方可以提供資

源，我們曾經有提出需求，但是心理諮商師並沒有告訴我們機關有提供那些心理諮商

資源。(E3-1-2) 

我們在機關常聽到員工協助方案，但並不清楚有提供委外諮商資源，基本上會有想要

使用的同仁，但是很多同仁並不清楚相關的資源。(E4-1-2) 

不過匿名性的部分，與會者也都坦言，受限於核銷的規定，要完全匿名恐怕

是不可能，但是至少承辦人員要做到保密，而非戒護人員一找機關求助即立刻人

盡皆知。不過與會者 E6 同時也表示，目前各機關的委外諮商經費不多，用完就

沒有了，所以各機關應該要考慮多爭取經費，以現在的經費編列情形，恐怕擔心

僧多粥少，並不敢大力宣傳。 

如果要匿名可以用代號，但是要核銷很困難匿名。(E2-1-1)  

匿名是人事室要做好把關，我們有時候會聽到耳語說誰去心理諮商。(E3-1-3) 

我們機關匿名的機制做得很好，我認為並不太需要去擔心。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加強宣

導。(E4-1-3) 

牽涉到經費報銷，要做到完全匿名會有點問題。(E5-1-2) 

要增加戒護同仁的使用率，可透過科技通訊設備來提高同仁使用率，例如請人事室用



第五章  質性資料分析 

205 

LINE 的方式多加宣導。但完全匿名因為要核銷經費，不太可能。(E6-1-2) 

(六)增加刑事法律協助資源 

在深度訪談分析及問卷調查資料中都可以發現，收容人對戒護人員提出的濫

訟濫告已經成為戒護人員最感到工作壓力的原因之一。對於矯正機關提供的職業

傷病預防與協助措施當中，問卷調查發現最多人認為應該要提供法律諮詢。與會

者 E5 說明現行矯正機關確實比較缺乏專業性的法律諮詢，通常開庭前只有跟機

關內有經驗的主管與同仁做討論，但矯正人員面對法庭跟法官需要的是強而有力

的律師法律見解。基層矯正人員常面對是誣控濫告，一半以上類型都是收容人不

實的陳述，甚至沒有發生的事情卻指責發生，讓主管必須去舉證解釋，甚至有些

紛爭是收容人自己故意挑起的，諸如此類的濫訟造成執勤的矯正人員不堪其擾。

多數第一線執勤的與會者也建議，機關如果可以在出庭前提供律師諮詢，或是能

有訴訟代理人代表出庭，都可以大大減輕收容人對戒護人員濫訟所帶來的困擾。

實際上在行政機關中，確實有機關因為訴訟案量較大，每年招標由某一律師事務

所負責當年度因公產生的訴訟案件。而與會者認為，收容人的訴訟案件中，以涉

及刑事法律的案件最多，次是針對管理措施不滿提出的行政法律案件，因此機關

提供的資源應該涵蓋上述兩種類型的法律專業。 

訴訟的部分有資源提供可以更好，因為我們在案件中是以被告身分出庭，而不是以機

關代表出庭，如果能夠有律師陪同出庭或是有訴訟代理人代表出庭，都可以減少我們

的壓力。(E2-4-2) 

多少在執勤都有濫訟壓力，但機關真的很少有法律的協助，我們開庭之前是不是能夠

有律師討論?目前這方面的資源真的比較少…我覺得是刑事法律這塊，另外還有就是

行政法律方面的諮詢協助，因為受刑人在程序上會對我們有很多的控訴。(E3-4-3) 

少矯校的收容人情緒都很不穩定，對於同仁的行政措施常有濫用職權的控告…需要的

法律協助還是在刑法部分…另外我們如果被攻擊、被侮辱時應該如何維護權益，也是

屬於刑事法方面的問題。(E4-4-1) 

我覺得要加強是法律諮詢，因為難免有濫訟跟攻擊事件開庭…我們第一線的同仁必須

常常去面對這些。還有行政法的這部分，同學提出對管理不當的控告，如果主管人員

對於行政程序法沒有這麼熟悉，我們就很難去應對。(E5-4-1) 

三、職業傷病需求改善項目優先性 

(一)教育訓練優先增加紓壓與溝通課程 

至於在教育訓練部分，多數與會都表示應該要增加紓壓的課程，而在問卷調

查部分，最多受測者認為可以減輕心理壓力的措施也是期待機關能夠辦類似的課

程。歸納與會者提出的需求，除了紓壓課程外，還有溝通技巧與人際相處課程。

與會者認為良好的溝通技巧可以讓家庭與工作間的人際關係強化，及減少收容人

的誤解以避免發生衝突情形。而與會者 E5 認為若是屬於矯正人員個人因素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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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恐怕還要配合外界的心理諮商機構做輔導。 

我想要的企業紓壓的體驗課程以及溝通技巧，包含對職員及收容人的部分，還有個人

心理調適課程。(E1-1-1) 

我是建議採納正向技巧跟溝通課程。(E2-1-2) 

心理健康的實體課程，我認為可以藉由監內常教或團體課程做疏導，但如果是同仁本

身的狀況，可以配合外界的機構做輔導。(E5-1-1) 

我認為就是家庭功能的強化、人際關係的課程。(E6-1-1) 

與會者 E6 坦承，矯正署近年為因應重要執勤法律的頻繁修改，較為偏重在

修正法律的宣導，較少安排心靈成長課程。同時也建議第一線的執勤同仁也要適

時讓機關首長知道，在機關內的常年訓練課程中應該要加入心理健康課程，並在

上課時教授同仁溝通技巧，以及面對收容人的情緒管理能力。 

這兩年的修法都朝向人權面向，對同仁做基礎的法規訓練，所以紓壓的課程看起來比

較少，以後會增加紓壓跟溝通技巧這類去幫助同仁執勤…同仁也要讓機關首長知道應

該要適時加入一些心理健康課程…在處理收容人時情緒管課等以加強能力。(E6-1-3) 

不過 E6 認為現行法律的修法方向是更為注重人權，執勤同仁必須更堅守依

法行政的底線，如果執勤人員欠缺這樣的觀念，恐更容易面臨收容人的訴訟或檢

舉問題，因為強制執行後容易引發後面的對立，給予收容人攻擊面向會更多。因

此在收容人的管理上要特別注意預警情資的蒐集，以及將情境演練至自然反應，

避免遭受收容人措手不及的攻擊，以直覺回應後衍生出後面的訴訟問題。 

我們更要依法行政，我建議是要加強同仁的訓練…幫派或特殊人物管理等，也是要從

訓練去避免遭到收容人的辱罵攻擊。應該要實體為主，最好有情境的演練，有時候演

練要演練 20 幾次才可能成為習慣。(D6-3-3) 

另外，與會者 D5 表示，在解決收容人濫訟問題上，除了增加法律資源及教

導執勤人員法律內涵與溝通技巧之外，由於收容人與戒護人員基本上為對立關係，

要盡量避免對立的意識形成，當兩者發生衝突時，或許可以利用客觀中立的外部

視察角色去做排解。且收容人未來也是要回歸社會，如果雙方能夠彼此了解會比

對立更好。D5 從擔任外部視察的經驗來看，有時候可能是矯正人員沒有對收容

人講清楚，如果透過外部視察的方式去做三方溝通，應該有機會降低濫訴。 

現行的監獄行刑法有客觀中立的外部視察的角色，可以做為一個合作與監督的機制，

所以收容人有不滿時我覺得可以讓外部視察優先介入，讓矯正機關與收容人及視察三

方客觀去協調。(D5-4-1) 

(二)風險高者應優先改善 

本研究對於實證資料蒐集中，受訪者所提之意見中，對於期待矯正機關能夠

提供之職業傷病預防措施做歸納，提出了心理健康需求、環境改善需求、制度改

善需求、醫療照護需求及管理層面需求等五大面向，經詢問與會者之部分，聚焦

在何種需求是最需要優先被滿足的。與會者 D1 認為，應對於問卷調查中評估風

險後危險性較高者開始推動起，因此必須要依據客觀資料的蒐集結果做決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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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機關工作的與會者 D2 則表示，若以發生頻率來看的話，應該是矯正機關

職場環境的改善應該優先，例如機關悶熱不通風導致熱衰竭或中暑等情形，雖然

可能不致命，但在夏季幾乎天天都會發生，因此應該列為風險高，必須被優先處

理之項目。 

優先順序的話，我建議是以問卷調查中那些是風險評估後危險性比較高的?危險性比

較高要優先做處理。(D1-4-1) 

從風險危害的程度，及風險發生機率，我認為環境改善部分應該是優先做為，悶樂不

通風是戒護人員每天都會遇到，雖然危害程度沒有這麼高，但是每天都會碰到，我認

為這是可以馬上改善的，所以我會建議放在優先做為(D2-3-1) 

(三)制度面的改善為最優先項目 

不過不管是專家學者還是第一線執勤人員，都認為造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

因素當中，制度面是最需要改善的。制度面的需求包括人力不足、加班過於頻繁

及叫勤的順序，受訪者 D2 認為有些是可以馬上改善的，因此可以放在前面處理。

至於在深度訪談當中，受訪者一致認為造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產生，主要肇因是

人力不足，這也是焦點團體座談會的與會者認為的當務之急。人力充足之後才能

夠落實常年訓練以及降低戒護比，並讓服勤時間與工作量和哩，減少矯正人員因

工作壓力產生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問題。 

制度改善的需求，有講到人力不足、加班過於頻繁及叫勤的順序，這個我覺得也是可

以馬上改善的個人認為也可以放在前面。(D2-3-2) 

制度改善需求，我認為是第一個優先。(D3-3-1) 

我是覺得制度改善最優先，人力不足問題非常嚴重，我建議列優先改善項目。(D5-4-1) 

人力不足，政府的財政困難應該比較難爭取…因為人力的不足教育訓練很容易流於形

式…只能等待人力增加後才能夠舒緩。(D6-3-2) 

我覺得第一個是制度改善，因為身心健康問題，人力缺乏是源頭。(E3-3-1) 

我排列優先順序是制度…因為我們合理的戒護比 1比 6 或 8，但女監會到 1比 12，年

輕的管理員進來後接下來是結婚生子，他們的娩假也會造成人力吃緊，照顧小孩也時

常會有突發狀況要請假，女監的人力吃緊狀況是外界無法想像的。(E5-3-1)  

制度改善的需求要說到國家政策、經費，要達到比較不容易，但值得持續努力。(E6-3-2) 

除了人力不足的問題需要持續解決外，與會者 E1 與 E2 都討論到監所內的同

工不同酬的問題，認為日勤人員因為是主要收容人的第一線管理者，責任重大，

但卻沒有相關的津貼補貼，或是在陞遷制度上身為日勤也沒有較有利，導致現在

越來越難找到願意接日勤的矯正人員。E1 認為薪資與陞遷的問題應該要從制度

面上做改善。 

我的看法第一也是著重制度面的改善，因為日勤戒護壓力太重，會導致大家不願意接

日勤，是否可以日勤同仁給予相關津貼，鼓勵接日勤同仁有好一點的升遷。(E1-3-1) 

我覺得應該是制度改善需求，個人覺得監所同酬不同工的現象太普遍，因為日班的工

作量與責任差太多。(E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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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與會者 D3 認為矯正機關是全國性的矯正機關，矯正人員不一定

會分發到住家縣市的矯正機關，在外縣市工作很可能會引起家庭照顧的平衡問題，

若是矯正人員遇到工作壓力也沒有家庭的即時支持予以緩解，因此認為在制度面

上也要考量矯正人員的工作與家庭兼顧問題。 

分發可能離家較遠，所以家庭兼顧的部分引起平衡問題，不知道這是否算是職業傷害?

另外矯正人員受到攻擊的情形會較一般公務人員為多，精神壓力、睡眠困擾也有。家

庭的部分要如何納進來?家庭照顧應該如何做平衡點?(D3-1-1) 

(四)目前各矯正機關均已在著手項目主要為環境改善 

在第一線執勤的與會者多將環境改善需求放在較後面，主要原因是許多矯正

機關都在陸續著手執勤環境的改善。雖然部分矯正機關仍有悶熱不通風的問題，

但亦有不少機關在積極改善之下，並不感到困擾。與會者 D6 表示，矯正機關的

建築物公共安全都會做定期的檢查，通風設備也是矯正署要求各矯正機關一直在

努力改善的目標。 

目前矯正機關建築物公共安全的檢查都會有，至於熱傷害的部分，我們也一直在想辦

法，通風設備的部分也都在加強。(D6-3-2) 

環境改善需求對我們機關沒有什麼影響，我們這裡的通風等環境都做得不錯。(E2-3-3) 

環境的部分我覺得目前各機關都有在做。(E3-3-3) 

最後一項是環境改善需求，因為本機關的環境不錯，各方面設備都不錯，我認為並沒

有這麼大的需求。(E4-3-2) 

第五個是環境改善的需求，因為現在矯正機關已經陸續在做環境的改善。(E6-3-3) 

不過仍有與會者認為環境改善好還可以更好。與會者 E2 認為，部分機關持

續改善同仁執勤之餘的休息環境，例如南二監提供的待命備勤室讓執勤人員可以

暫時休息，有需要再叫勤即可，即為一個不錯的設計。而與會者 E4 則表示，矯

正機關多位於偏遠之處，尤其是東部地區幅員廣大，矯正機關甚至隱藏在山區，

若是服勤一整日後騎車下班，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建議可以提供暫時休息之宿舍，

讓下班的同仁可以休息過後，待精神較佳再回去。 

環境改善排在前面、制度改善也排在前面，因為這些會導致心理與醫療需求增加。(D4-

2-1)第三項是建議修繕勤務處所，像南二監有提供待命備勤室，讓同仁暫時休息，需

要派遣勤務時再過去叫勤即可，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方式。(E2-4-3) 

現在很多監所位置都很偏遠，尤其是東部地區，尤其夜勤同仁上班時間很長，如果通

勤的同仁在長時間工作下班後再回家可能在路上會很危險，建議機關是不是能夠提供

宿舍讓其休息再回去。(E4-4-2) 

第二個是環境改善，因為我們工時都很長，如果職場環境改善的話可以讓我們更投入

工作。(E5-3-2) 

至於矯正機關內煙味的改善問題，與會者 D6 認為應該放在中長期的目標當

中，因為現在各矯正機關建築物老舊，要改善吸菸區並不容易，只能盡量輔導收

容人戒菸，若是未來有任何矯正機關新建或擴建，則再將吸菸區規畫入內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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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味問題改善，因為現在矯正機關建築物老舊，設施並非很完整，我建議是放在中長

程的部分，短期是輔助受刑人戒菸…如果矯正機關有新建或擴建的部分，我們建議一

定要把吸菸室規劃進來。(D6-3-1)  

(五)第一線矯正人員認為管理層面應列為優先改善項目 

在專家學者座談會中，並未將管理層面措施列為優先項目，不過對於第一線

的執勤人員而言，管理層面的改善需求許多與會者卻列為次於制度面需求的，應

優先改善之項目。與會者 E3 表示，管理幹部與第一線基層人員的溝通順暢能夠

促使執勤更順利，也減輕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而與會者 E6 認為管理手段的改

善是可以立刻做的，因此也適合放在優先改善的事項。 

第二項是管理層面，要暢通上下的溝通管道，第三項是環境，因為我們南部比較炎熱。

最後才是心理健康跟醫療照顧上面的需求。(E1-3-2) 

第二我覺得是管理層面措施，因為有些長官或同仁會以自己的想法去規定，我覺得這

應該是溝通方式的改善。(E2-3-2) 

第二個是管理層面的需求，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職員進來，如果溝通管道不暢通

的話，會產生誤會，如果管道暢通會更有工作效率。(E3-3-2) 

我認為第一個比較能夠改善是管理層面，我們比較能夠馬上做。(E6-3-1) 

綜合焦點團體座談會與會者之意見，本研究修正「矯正機關所屬人員職業災

害預防指引」，最後結果詳如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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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調查問卷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基本人口變項分析 

有關本研究研究對象的個人基本資料方面如下： 

本研究樣本的性別比率，男性占 89.47%，女性占 10.39%，選擇其他的則有

1 人，詳如表 6-1-1。  

表 6-1-1 問卷調查樣本性別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603 89.47% 89.47% 

女 70 10.39% 99.85% 

其他 1 0.15%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研究樣本的服務年資，以服務 10 年以上者占最多，為 36.05%，其次依序

為：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佔 30.42%、1 年以上，未滿 5 年者，佔 25.67%、

未滿 1 年者，佔 7.86%，詳如表 6-1-2。 

表 6-1-2 問卷調查樣本服務年資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未滿 1 年 53 7.86% 7.86%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173 25.67% 33.53%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205 30.42% 63.95% 

10 年以上 243 36.05%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研究樣本的機關屬性，以服務於監獄者占最多，為 52.37%，其次依序為：

服務於看守所，佔 32.94%、服務於戒治所，佔 6.23%、服務於少年矯正學校，佔

5.04%，服務於少年觀護所，佔 1.78%，服務於外役監，佔 1.63%，詳如表 6-1-3。 

表 6-1-3 問卷調查樣本服務機關屬性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監獄 353 52.37% 52.37% 

外役監 11 1.63% 54.01% 

看守所 222 32.94% 86.94% 

戒治所 42 6.23% 93.18% 

少年觀護所 12 1.78% 94.96% 

少年矯正學校 34 5.04% 100.00% 

總和 6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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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樣本的工作職稱分布情形，以管理員占最多，為 77.74%，其次依序

為：主任管理員，佔 13.65%、科員，佔 6.38%、科長，佔 0.59%，其他職稱的矯

正人員，佔 0.59%，詳如表 6-1-4。 

 

表 6-1-4 問卷調查樣本工作職稱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管理員 524 77.74% 77.74% 

主任管理員 92 13.65% 91.39% 

科員 43 6.38% 97.77% 

科長 11 1.63% 99.41% 

其他 4 0.59%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研究樣本的學歷情形，以大學畢業者占最多，為 66.77%，其次依序為：專

科畢業者，佔 17.95%、研究所畢業者，佔 8.01%、高中（職）畢業，佔 7.27%，

詳如表 6-1-5。 

表 6-1-5 問卷調查樣本最高學歷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高中（職）畢業 49 7.27% 7.27% 

專科畢業 121 17.95% 25.22% 

大學畢業 450 66.77% 91.99% 

研究所畢業 54 8.01%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研究樣本的婚姻情形，以已婚占最多，為 49.85%，未婚者佔 49.26，其他

包括自述喪偶在內者，佔 0.89%，詳如表 6-1-6。 

表 6-1-6 問卷調查樣本婚姻狀況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未婚 332 49.26% 49.26% 

已婚 336 49.85% 99.11% 

其他 6 0.89%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研究樣本的勤務方式，以排班制者占最多，為 64.09%，其次依序為：日勤

者，佔 31.09%、支援外科室者，佔 2.82%、科室主管人員，佔 1.19%，詳如表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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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問卷調查樣本勤務性質分布情形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日勤 215 31.90% 31.90% 

排班制 432 64.09% 95.99% 

支援外科室 19 2.82% 98.81% 

科室主管人員 8 1.19%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研究樣本的身體疾病情形為複選題，以皆無本調查所列疾病者佔最多數，

為 33.40%，其次依序為：罹患腸胃疾病者，佔 14.50%、罹患高血壓者，佔 10.90%、

罹患消化道疾病者，佔 9.20%、罹患高膽固醇者，佔 8.20%、罹患心血管疾病者，

佔 7.60%、罹患泌尿系統疾病者，佔 7.10%、罹患糖尿病者，佔 4.30、罹患痛風

者，3.30%、罹患癌症者，佔 1.50%，詳如表 6-1-8。 
表 6-1-8 問卷調查樣本身體疾病分布情形 

 個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心血管疾病 78 7.60% 11.60% 

高血壓 113 10.90% 16.80% 

糖尿病 44 4.30% 6.50% 

高膽固醇 85 8.20% 12.60% 

消化道疾病 95 9.20% 14.10% 

腸胃疾病 150 14.50% 22.30% 

泌尿系統疾病 73 7.10% 10.80% 

痛風 34 3.30% 5.00% 

癌症 15 1.50% 2.20% 

以上皆無 345 33.40% 51.20% 

總數 1032 100.00% 153.10% 

註：本題為複選題。 

第二節  關聯性分析 

本研究以下就變項屬性之不同，分別使用變異數分析與卡方檢定二種統計分

析方法，分析如下。 

一、類別變項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一)性別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卡方檢定進行性別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1 可以發現性別

與「工作一成不變」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男性的平均數大於女性，意即男性

比女性更有工作一成不變之感 (t=3.07,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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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性別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表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

差 

t 值 P 值 

身體健康狀況 男 603 14.87 3.34 t=-1.28 P>0.05 

女 70 15.40 2.76 

心理狀況 男 603 10.89 3.58 t=0.16 P>0.05 

女 70 10.81 2.99 

離職傾向 男 603 12.58 3.93 t=0.43 P>0.05 

女 70 12.40 3.25 

工作壓力 男 603 42.37 7.30 t=2.25 P<0.05 

女 70 40.29 7.66 

工作與生活難

平衡 

男 603 24.06 5.22 t=-0.23 P>0.05 

女 70 24.21 5.35 

工作一成不變 男 603 14.32 2.97 t=3.07 P<0.01 

女 70 13.17 2.81 

輪班勤休制度 男 603 12.73 2.81 t=0.53 P>0.05 

女 70 12.71 2.45 

戒護人力是否

充足 

男 603 13.39 2.67 t=1.74 P>0.05 

女 70 12.80 2.99 

員工協助方案 男 603 10.12 3.37 t=-0.74 P>0.05 

女 70 10.43 2.99 

教育訓練 男 603 10.38 3.62 t=-0.30 P>0.05 

女 70 10.51 3.26 

裝備與硬體設

施 

男 603 10.71 3.75 t=0.26 P>0.05 

女 70 11.24 3.29 

(二)服務年資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變異數分析進行服務年資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2 可以發

服務年資與「心理狀況」、「工作壓力」、「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不變」、

「戒護人力是否充足」、「員工協助方案」、「教育訓練」及「裝備與硬體設施」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當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則發現各組內

的差異情形如下：(一)「心理狀況」：在服務年資 5 年以下、5 年以上不滿 10 年

及 10 年以上這 3 組的平均數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

者平均數大於服務年資未滿 5 年，及服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亦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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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 10 年以上者心理狀態較好(F=14.39, p <.001)；(二)「工作壓力」：在服務年

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及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其工作壓力大於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

者 (F=6.59, p <.001)；(三)「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在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

及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其於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F=3.65, p <.05)；(四)「工作一

成不變」：在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及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這 2 組的平均數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其覺得工作一成

不變大於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F=6.29, p <.01)；(五)「戒護人力是否充足」：在

服務年資 5 年以下、5 年以上不滿 10 年及 10 年以上這 3 組的平均數均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平均數小於服務年資未滿 5 年，及服

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亦即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較不認為人力不充足

(F=6.12, p <.01) ；(六)「員工協助方案」：在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及服務

年資 10 年以上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

者平均數大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亦即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較滿意

機關提供之員工協助方案(F=3.74, p <.05)；(七)「教育訓練」：在服務年資 5 年以

上不滿 10 年及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

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平均數大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亦即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較滿意機關提供之教育訓練(F=5.78, p <.01)；(八)「裝備與硬體設施」：

在服務年資 5 年以下、5 年以上不滿 10 年及 10 年以上這 3 組的平均數均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平均數低於另外兩組，亦

即服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較不滿意機關提供之裝備與硬體設施(F=8.66, p 

<.001)。 

表 6-2-2 服務年資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

表 
服務年資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

定 

身體

健康

狀況 

1.未滿 5 年 226 14.97 3.23 F=1.28 P>0.05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15.17 3.03 

3.10 年以上 243 14.69 3.55 

總和 674 14.93 3.29 

心理

狀況 
 

1.未滿 5 年 226 10.04 3.24 F=14.39 P<0.001 1<3；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10.76 3.35 

3.10 年以上 243 11.74 3.73 

總和 674 10.87 3.53 

離職 1.未滿 5 年 226 12.84  3.63  F=0.8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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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

表 
服務年資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

定 

傾向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12.48 4.07 

3.10 年以上 243 12.40 3.92 

總和 674 12.57 3.87 

工作

壓力 
 

1.未滿 5 年 226 41.95 7.44 F=6.59 P<0.001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43.62 6.84 

3.10 年以上 243 41.14 7.55 

總和 674 42.17 7.36 

工作

與生

活難

平衡 

1.未滿 5 年 226 24.10 5.47 F=3.65 P<0.05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24.81 4.70 

3.10 年以上 243 23.47 5.38 

總和 674 24.09 5.23 

工作

一成

不變 

1.未滿 5 年 226 14.24 3.04 F=6.29 P<0.01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14.72 2.83 

3.10 年以上 243 13.73 2.95 

總和 674 14.20 2.97 

輪班

勤休

制度 
 

1.未滿 5 年 226 12.75 2.77 F=1.58 P>0.05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12.98 2.80 

3.10 年以上 243 12.51 2.76 

總和 674 12.74 2.78 

戒護

人力

是否

充足 
 

1.未滿 5 年 226 13.51 2.82 F=6.12 P<0.01 1>3；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13.70 2.50 

3.10 年以上 243 12.86 2.72 

總和 674 13.34 2.71 

員工

協助

方案 
 

1.未滿 5 年 226 9.97 3.47 F=3.74 P<0.05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9.79 3.07 

3.10 年以上 243 10.60 3.39 

總和 674 10.14 3.34 

教育

訓練 
 

1.未滿 5 年 226 10.39 3.56 F=5.78 P<0.01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9.76 3.50 

3.10 年以上 243 10.9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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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

表 
服務年資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

定 

總和 674 10.39 3.59 

裝備

與硬

體設

施 
 

1.未滿 5 年 226 11.09 3.60 F=8.66 P<0.001 2<1； 
2<3 2..5年以上，

未滿10年 
205 9.87 3.79 

3.10 年以上 243 11.20 3.62 

總和 674 10.76 3.71 

(三)服務機關屬性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變異數分析進行服務機關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3 可以發

現機關類型與「心理狀況」及「員工協助方案」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當進一

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則發現各組內的差異情形如下：(一)「心理狀

況」：監獄、看守所及其他類型的矯正機關這 3 組的平均數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且監獄樣本的平均數大於另外兩組，亦即服務於監獄者的心理狀況較其他

兩者好(F=6.38, p <.01)；(二)「員工協助方案」：監獄、看守所及其他類型的矯正

機關這 3 組的平均數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且看守所樣本的平均數小於另外

兩組，亦即服務於看守所者最不滿意機關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F=6.30, p <.01)。 

表 6-2-3 服務機關屬性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

表 
服務機關屬

性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

定 

身體

健康

狀況 
 

1.監獄 353 15.10 3.31 F=2.53 P>0.05  

2.看守所 222 14.96 3.22 

3.其他 99 14.26 3.34 

總和 674 14.93 3.29 

心理

狀況 
 

1.監獄 353 11.33 3.79 F=6.38 P<0.01 1>2； 
1>3 2.看守所 222 10.41 3.10 

3.其他 99 10.28 3.25 

總和 674 10.87 3.53 

離職

傾向 
 

1.監獄 353 12.85 3.98 F=2.05 P>0.05  

2.看守所 222 12.32 3.74 

3.其他 99 12.13 3.73 

總和 674 12.57 3.87 

工作

壓力 
 

1.監獄 353 42.14 7.61 F=1.18 P>0.05  

2.看守所 222 42.62 7.29 

3.其他 99 41.25 6.61 

總和 674 42.17 7.36 

工作 1.監獄 353 24.48 5.22 F=2.2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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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

表 
服務機關屬

性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

定 

與生

活難

平衡 

2.看守所 222 23.77 5.37 

3.其他 99 23.41 4.89 

總和 674 24.09 5.23 

工作

一成

不變 

1.監獄 353 14.23 3.00 F=0.04 P>0.05  

2.看守所 222 14.17 2.96 

3.其他 99 14.16 2.91 

總和 674 14.20 2.97 

輪班

勤休

制度 
 

1.監獄 353 12.93 2.73 F=2.16 P>0.05  

2.看守所 222 12.43 2.94 

3.其他 99 12.74 2.50 

總和 674 12.74 2.78 

戒護

人力

是否

充足 
 

1.監獄 353 13.34 2.72 F=1.27 P>0.05  

2.看守所 222 13.49 2.45 

3.其他 99 12.97 3.16 

總和 674 13.34 2.71 

員工

協助

方案 
 

1.監獄 353 10.44 3.57 F=6.30 P<0.01 2<1； 
2<3 2.看守所 222 9.50 3.00 

3.其他 99 10.51 3.02 

總和 674 10.14 3.34 

教育

訓練 
 

1.監獄 353 10.53 3.68 F=3.57 P<0.05  

2.看守所 222 9.90 3.42 

3.其他 99 10.95 3.54 

總和 674 10.39 3.59 

裝備

與硬

體設

施 
 

1.監獄 353 10.89 4.02 F=3.35 P<0.05  

2.看守所 222 10.28 3.32 

3.其他 99 11.35 3.27 

總和 674 10.76 3.71 

(四)工作職稱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變異數分析進行工作職稱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4 可以發

工作職稱與「身體健康狀況」、「工作壓力」、「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不

變」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當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

行事後多重比較，則發現各組內的差異情形如下：(一)「身體健康狀況」：在管理

員及其他職稱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管理員的平均數大於

其他職務者，亦即管理員的身體健康狀況較差(F=4.56, p <.05)；(二) 「工作壓力」：



第六章 調查問卷分析與討論 

219 

在管理員及其他職稱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管理員的平均

數大於其他職務者，亦即管理員的工作壓力較大(F=6.19, p <.01)；(三)「工作與生

活難平衡」：在管理員及其他職稱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

管理員平均數大於其他職務者，亦即管理員覺得工作與生活難平衡的程度大於其

他職稱者(F=3.26, p <.05)；(四)「工作一成不變」：在管理員及其他職稱這 2 組的

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管理員平均數大於其他職務者，亦即管理員

覺得工作一成不變的程度大於其他職稱者(F=7.34, p <.001)；(五)「戒護人力是否

充足」：在管理員及其他職稱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管理

員平均數大於其他職務者，亦即管理員覺得戒護人力缺乏程度大於其他職稱者

(F=5.47, p <.01)。 

表 6-2-4 工作職稱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表 工作職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身體健

康狀況 
 

1.管理員 524 15.10 3.19 F=4.56 P<0.05 1>3 

2.主任管理員 92 14.72 3.60 

3 其他 58 13.78 3.55 

總和 674 14.93 3.29 

心理狀

況 
 

1.管理員 524 10.72 3.59 F=2.40 P>0.05  

2.主任管理員 92 11.25 3.40 

3 其他 58 11.64 3.04 

總和 674 10.87 3.53 

離職傾

向 
 

1.管理員 524 12.75 3.89 F=2.69 P>0.05  

2.主任管理員 92 12.12 3.44 

3 其他 58 11.69 4.22 

總和 674 12.57 3.87 

工作壓

力 
 

1.管理員 524 42.63 7.22 F=6.19 P<0.01 1>3 

2.主任管理員 92 41.34 6.98 

3 其他 58 39.28 8.51 

總和 674 42.17 7.36 

工作與

生活難

平衡 

1.管理員 524 24.31 5.18 F=3.26 P<0.05 1>3 

2.主任管理員 92 23.80 4.90 

3 其他 58 22.52 5.96 

總和 674 24.09 5.23 

工作一

成不變 
1.管理員 524 14.41 2.99 F=7.34 P<0.001 1>3 

2.主任管理員 92 13.74 2.76 

3 其他 58 13.00 2.82 

總和 674 14.20 2.97 

輪班勤

休制度 
 

1.管理員 524 12.75 2.86 F=0.32 P>0.05  

2.主任管理員 92 12.70 2.43 

3 其他 58 12.67 2.59 

總和 674 12.7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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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人

力是否

充足 
 

1.管理員 524 13.52 2.62 F=5.47 P<0.01 1>3 

2.主任管理員 92 12.77 2.72 

3 其他 58 12.59 3.18 

總和 674 13.34 2.71 

員工協

助方案 
 

1.管理員 524 10.07 3.44 F=0.74 P>0.05  

2.主任管理員 92 10.26 3.01 

3 其他 58 10.60 2.92 

總和 674 10.14 3.34 

教育訓

練 
 

1.管理員 524 10.32 3.65 F=0.84 P>0.05  

2.主任管理員 92 10.39 3.42 

3 其他 58 10.97 3.28 

總和 674 10.39 3.59 

裝備與

硬體設

施 
 

1.管理員 524 10.68 3.81 F=0.92 P>0.05  

2.主任管理員 92 10.85 3.28 

3 其他 58 11.36 3.36 

總和 674 10.76 3.71 

 

(五)教育程度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變異數分析進行教育程度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5 可以發

教育程度與「心理狀況」、「離職傾向」及「裝備與硬體設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當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則發現各組內的差異情形如下：

(一)「心理狀況」：在學歷為專科學校及大學畢業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其中學歷為專科學校的平均數大於大學畢業者，亦即學歷為專科學校

者的心理狀況較大學畢業者佳(F=7.53, P p <.001)；(二) 「離職傾向」：在學歷為

專科學校及大學畢業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學歷為專科學

校的平均數小於大學畢業者，亦即學歷為大學畢業者其離職傾向較學歷為專科學

校者高(F=10.66, p <.001)；(三)「裝備與硬體設施」：在學歷為高中(職)畢業、專

科學校及大學畢業這 3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學歷為專科畢業

者平均數小於另二者，亦即學歷為專科畢業者對裝備與硬體設施較不滿意

(F=6.24, p <.001)。 

表 6-2-5 教育程度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表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身體健

康狀況 
1.高中(職)畢業 49 14.76 3.46 F=0.07 P>0.05  

2.專科畢業 121 14.94 2.54 

3.大學畢業 450 14.93 3.40 

4.研究所畢業 54 15.06 3.80 

總和 674 14.93 3.29 

心理狀

況 
1.高中(職)畢業 49 11.27 3.40 F=7.53 P<0.001 2>3 

2.專科畢業 121 12.17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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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3.大學畢業 450 10.50 3.60 

4.研究所畢業 54 10.67 3.29 

總和 674 10.87 3.53 

離職傾

向 
 

1.高中(職)畢業 49 12.53 3.30 F=10.66 P<0.001 2<3 

2.專科畢業 121 10.85 3.41 

3.大學畢業 450 13.05 3.85 

4.研究所畢業 54 12.50 4.48 

總和 674 12.57 3.87 

工作壓

力 
 

1.高中(職)畢業 49 41.47 8.00 F=0.54 P>0.05  

2.專科畢業 121 42.55 6.12 

3.大學畢業 450 42.14 7.62 

4.研究所畢業 54 42.13 7.30 

總和 674 42.17 7.36 

工作與

生活難

平衡 

1.高中(職)畢業 49 23.82 5.89 F=0.47 P>0.05  

2.專科畢業 121 23.67 3.93 

3.大學畢業 450 24.25 5.38 

4.研究所畢業 54 23.93 5.97 

總和 674 24.09 5.23 

工作一

成不變 
1.高中(職)畢業 49 13.67 3.27 F=1.71 P>0.05  

2.專科畢業 121 14.56 2.58 

3.大學畢業 450 14.22 3.03 

4.研究所畢業 54 13.67 2.93 

總和 674 14.20 2.97 

輪班勤

休制度 
1.高中(職)畢業 49 11.96 3.14 F=2.16 P>0.05  

2.專科畢業 121 12.89 2.71 

3.大學畢業 450 12.71 2.76 

4.研究所畢業 54 13.30 2.64 

總和 674 12.74 2.78 

戒護人

力是否

充足 
 

1.高中(職)畢業 49 12.90 3.10 F=0.96 P>0.05  

2.專科畢業 121 13.62 2.18 

3.大學畢業 450 13.33 2.79 

4.研究所畢業 54 13.15 2.65 

總和 674 13.34 2.71 

員工協

助方案 
 

1.高中(職)畢業 49 10.14 3.77 F=1.39 P>0.05  

2.專科畢業 121 10.10 2.96 

3.大學畢業 450 10.26 3.36 

4.研究所畢業 54 9.28 3.48 

總和 674 10.14 3.34 

教育訓

練 
 

1.高中(職)畢業 49 10.96 3.60 F=1.87 P>0.05  

2.專科畢業 121 10.13 3.19 

3.大學畢業 450 10.5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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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4.研究所畢業 54 9.50 4.00 

總和 674 10.39 3.59 

裝備與

硬體設

施 
 

1.高中(職)畢業 49 11.59 3.84 F=6.24 P<0.001 1>2； 
3>2 2.專科畢業 121 9.55 3.77 

3.大學畢業 450 11.03 3.58 

4.研究所畢業 54 10.44 3.98 

總和 674 10.76 3.71 

 

(六)婚姻狀況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卡方檢定進行婚姻狀況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6 可以發現

婚姻狀況與「心理狀況」、「離職傾向」及「裝備與硬體設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差異情形如下：(一)「心理狀況」：已婚者的平均數大於未婚者，意即已婚

者的心理狀況較未婚者佳 (t=2.34, p <.05)；(二) 「離職傾向」：未婚者的平均數

大於已婚者，意即未婚者離職傾向較已婚者高(t=2.34, p <.001)；(三)「裝備與硬

體設施」：未婚者的平均數大於已婚者，意即未婚者較已婚者滿意矯正機關提供

的裝備與硬體設施(t=3.33, p <.001)。 

表 6-2-6  婚姻狀況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表 婚姻狀

況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

差 
t 值 P 值 

身體健康狀

況 
未婚 332 14.99 3.50 t=0.65 P>0.05 

已婚 336 14.82 3.08 

心理狀況 未婚 332 10.56 3.90 t=-2.34 P<0.05 

已婚 336 11.20 3.08 

離職傾向 未婚 332 13.12 3.98 t=-2.34 P<0.001 

已婚 336 12.03 3.65 

工作壓力 未婚 332 41.87 7.82 t=-0.81 P>0.05 

已婚 336 42.33 6.88 

工作與生活

難平衡 
未婚 332 24.34 5.59 t=-1.37 P>0.05 

已婚 336 23.79 4.85 

工作一成不

變 
未婚 332 14.37 3.21 t=1.44 P>0.05 

已婚 336 14.04 2.73 

輪班勤休制

度 
未婚 332 12.61 2.87 t=-1.21 P>0.05 

已婚 336 12.87 2.68 

戒護人力是

否充足 
未婚 332 13.42 2.79 t=0.95 P>0.05 

已婚 336 13.22 2.63 

員工協助方

案 
未婚 332 10.27 3.76 t=-0.91 P>0.05 

已婚 336 10.03 2.88 

教育訓練 未婚 332 10.65 3.89 t=-1.83 P>0.05 

已婚 336 10.14 3.26 



第六章 調查問卷分析與討論 

223 

裝備與硬體

設施 
未婚 332 11.26 3.90 t=3.33 P<0.001 

已婚 336 10.31 3.45 

(七)職務性質與各變項關聯性分析 

當以變異數分析進行職務性質變項與各變項之差異分析時，表 6-2-7 可以發

職務性質與「身體健康狀況」、「工作壓力」、「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不

變」、「員工協助方案」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當進一

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則發現各組內的差異情形如下：(一)「身體健

康狀況」：在日勤、排班制及其他這 3 組的平均數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

中排班制的平均數大於其他二組，亦即排班制的身體健康狀況較差(F=10.21, p 

<.001)；(二) 「工作壓力」：在排班制及其他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其中排班制的平均數大於其他組，亦即排班制者的工作壓力較大(F=6.19, 

p <.001)；(三)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在排班制及其他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排班制的平均數大於其他組，亦即排班制者相較其他的勤務

性質，認為工作與生活難平衡的程度較高(F=6.88, p <.001)；(四)「工作一成不變」：

在排班制及其他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中排班制的平均數大

於其他組，亦即排班制者相較於其他勤務性質者較認為工作一成不變(F=5.69, p 

<.01)；(五)「戒護人力是否充足」：在排班制及其他這 2 組的平均數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差異，其中排班制的平均數大於其他組，亦即排班制者覺得戒護人力缺乏

程度大於其他勤務性質者(F=5.02, p <.01)。 

表 6-2-7 勤務性質與各連續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分量表 勤務性質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身體健

康狀況 
 

1.日勤 215 14.21 3.54 F=10.21 P<0.001 2>1； 
2>3 2.排班制 432 15.35 3.11 

3.其他 27 13.93 2.96 

總和 674 14.93 3.29 

心理狀

況 
 

1.日勤 215 10.63 3.15 F=1.62 P>0.05  

2.排班制 432 10.93 3.72 

3.其他 27 11.85 3.08 

總和 674 10.87 3.53 

離職傾

向 
 

1.日勤 215 12.25 3.67 F=1.69 P>0.05  

2.排班制 432 12.77 3.98 

3.其他 27 11.93 3.66 

總和 674 12.57 3.87 

工作壓

力 
 

1.日勤 215 41.54 7.63 F=6.19 P<0.001 2>3 

2.排班制 432 42.75 7.12 

3.其他 27 37.85 7.47 

總和 674 42.17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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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勤務性質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工作與

生活難

平衡 

1.日勤 215 23.34 5.53 F=6.88 P<0.001 2>3 

2.排班制 432 24.57 5.04 

3.其他 27 22.30 4.94 

總和 674 24.09 5.23 

工作一

成不變 
1.日勤 215 13.84 2.89 F=5.69 P<0.01 2>3 

2.排班制 432 14.45 3.00 

3.其他 27 13.07 2.70 

總和 674 14.20 2.97 

輪班勤

休制度 
 

1.日勤 215 12.93 2.66 F=1.05 P>0.05  

2.排班制 432 12.62 2.84 

3.其他 27 13.00 2.63 

總和 674 12.74 2.78 

戒護人

力是否

充足 
 

1.日勤 215 13.05 2.66 F=5.02 P<0.01 2>3 

2.排班制 432 13.55 2.69 

3.其他 27 12.19 2.97 

總和 674 13.34 2.71 

員工協

助方案 
 

1.日勤 215 9.79 2.83 F=3.06 P<0.05  

2.排班制 432 10.25 3.52 

3.其他 27 11.30 3.76 

總和 674 10.14 3.34 

教育訓

練 
 

1.日勤 215 10.25 3.38 F=0.95 P>0.05  

2.排班制 432 10.40 3.69 

3.其他 27 11.26 3.59 

總和 674 10.39 3.59 

裝備與

硬體設

施 
 

1.日勤 215 10.80 3.25 F=1.67 P>0.05  

2.排班制 432 10.66 3.90 

3.其他 27 12.00 3.77 

總和 674 10.76 3.71 

二、矯正人員身體健康狀況影響因素分析 

從表 6-2-8 受試樣本對於身體健康狀況與 8 個自變項之相關分析，皆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但相關之各自變項對於對矯正人員身體狀況之預測情形如何，

則將進一步進行逐步迴歸予以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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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8 身體健康狀況與各自變之相關性分析 

 工作

壓力 

工作與

生活難

平衡 

工作

一成

不變 

輪班

勤休

制度 

戒護人

力是否

充足 

員工協

助方案 

教育訓

練 

裝備與

硬體設

施 

Pearson 

相關 

.604** .693** .370** .460** .423** -.279** -.362** -.303** 

樣本數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註：*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

顯著水準為 0.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三、矯正人員心理狀況影響因素分析 

從表 6-2-9 受試樣本對於心理狀況與 8 個自變項之相關分析，皆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但相關之各自變項對於對矯正人員心理狀況之預測情形如何，則將

進一步進行逐步迴歸予以檢定。 

表 6-2-9 心理狀況與各自變之相關性分析 

 工作壓

力 

工作與

生活難

平衡 

工作一

成不變 

輪班勤

休制度 

戒護人

力是否

充足 

員工

協助

方案 

教育

訓練 

裝備與

硬體設

施 

Pearson 

相關 

-.398** -.477** -.172** -.269** -.374** .467** .507** .395** 

樣本數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註：*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

顯著水準為 0.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四、矯正人員離職傾向影響因素分析 

從表 6-2-10 受試樣本對於離職傾向與 8 個自變項之相關分析，皆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但相關之各自變項對於對矯正人員離職傾向之預測情形如何，則

將進一步進行逐步迴歸予以檢定。 

表 6-2-10 離職傾向與各自變之相關性分析 

 工作

壓力 

工作與

生活難

平衡 

工作

一成

不變 

輪班

勤休

制度 

戒護人

力是否

充足 

員工協

助方案 

教育訓

練 

裝備與

硬體設

施 

Pearson 

相關 

.460** .617** .340** .319** .368** -.179** -.271** -.135** 

樣本數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674 

註：*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

顯著水準為 0.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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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複迴歸分析 

一、矯正人員身體健康狀況迴歸分析 

表 6-3-1 至表 6-3-2 為身體健康狀況之迴歸分析模式，從這二個表可以發現，

在投入 8 個變項中，共有工作與生活難平衡、輪班勤休制度、工作壓力、工作一

成不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以及員工協助方案等 6 個變項進入迴歸模型，其多

元相關係數 R 為 0.720，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518，表示上述 6 個變項可以解釋

受試樣本對其本身的心理健康狀況之認知有共 51.8%的變異量；進入廻歸模式的

6 個預測變項中以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對心理健康狀況認知的個別解釋變異量最

大，達 48.1%，其次依序為輪班勤休制度，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量為 1.5%；

工作壓力，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量為 0.9%；工作一成不變，其單獨解釋變

異量的改變量為 0.5%；戒護人力是否充足，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量為 0.4%；

員工協助方案，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量為 0.3%。其次，從標準化廻歸係數

來看，6 個變項的 Beta 值分述如下： 

(一)「工作與生活難平衡」（Beta=0.521，t=11.793，p <0.001）對於戒護人員身體

健康狀況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工作與生活難平衡每增加一個標準

差的單位，即導致 0.521 標準差單位之身體健康狀況降低，對於身體健康狀

況認知的預測力有 51.8%。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在矯正機關服

勤的工作與生活難平衡情形認知愈高時，則對其身體健康狀況認知愈差。亦

即：當感知的工作與生活越難平衡時，則有越差的心理健康狀況。 

(二)「輪班勤休制度」（Beta=0.122，t=3.674，p <0.001）對於戒護人員身體健康

狀況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輪班勤休制度調適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

單位，即導致 0.122 標準差單位之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傾向認知增加，對於身

體健康狀況認知的預測力有 1.5%。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在矯正

機關輪班勤休制度調適愈不佳時，則在其本身身體健康狀況影響越差；當輪

班勤休制度調適愈佳時，則其身體健康狀況愈佳。 

(三)「工作壓力」（Beta=0.149，t=3.425，p <0.001）對於戒護人員身體健康狀況

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壓力調適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單位，即導致

0.149 標準差單位之心理健康狀況認知增加，對於身體健康狀況認知的預測

力有 0.9%。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在矯正機關服勤的壓力調適愈

不佳時，則在本身身體健康狀況愈差；當壓力調適愈佳時，則其身體健康狀

況愈佳。 

(四)「工作一成不變」（Beta=0.089，t=2.949，p <0.01）對於戒護人員身體健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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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感知工作一成不變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單

位，即導致 0.089 標準差單位之認知心理健康狀況不佳增加，對於身體健康

狀況認知的預測力有 0.5%。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認為工作一成

不變、非常單調時，則其認知本身身體健康狀況愈不佳；當對於工作內容豐

富時，則其身體健康狀況愈佳。 

(五)「戒護人力是否充足」（Beta=-0.094，t=-2.577，p <0.01）對於戒護人員身體

健康狀況認知具有負相關的效果。亦即，戒護人力是否充足每增加一個標準

差的單位，即導致 0.094 標準差單位之身體健康狀況認知減少，對於身體健

康狀況認知的預測力有 0.4%。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感知戒護人

力不足時，則其本身身體健康狀況愈差；當感知戒護人力足夠時，則其身體

健康狀況認知愈佳。 

(六)「員工協助方案」（Beta=-0.063，t=-2.192，p <0.05）對於戒護人員身體健康

狀況認知具有負相關的效果。亦即，認為員工協助方案不足每增加一個標準

差的單位，即導致 0.063 標準差單位之身體健康狀況認知降低，對於身體健

康狀況認知的預測力有 0.3%。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對於矯正機

關員工協助方案認知愈差時，則其身體健康狀況愈差；當認為員工協助方案

品質越佳時，則身體健康狀況認知愈佳。 

表 6-3-1 身體健康狀況廻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 過 後

的 R 平

方 

估 計 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度 

分母 

自由度 

顯著性  

F 改變 

1 .693a 0.481 0.48 2.37552 0.481 622.274 1 672 0.000 

2 .704b 0.496 0.495 2.34172 0.015 20.539 1 671 0.000 

3 .711c 0.506 0.503 2.32157 0.009 12.699 1 670 0.000 

4 .715d 0.511 0.508 2.31106 0.005 7.111 1 669 0.008 

5 .717e 0.514 0.511 2.30422 0.004 4.978 1 668 0.026 

6 .720f 0.518 0.514 2.29768 0.003 4.803 1 667 0.029 

註： 

a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b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輪班勤休制度        

c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輪班勤休制度, 工作壓力     

d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輪班勤休制度, 工作壓力, 工作一成不變  

e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輪班勤休制度, 工作壓力, 工作一成不變, 戒護人力是否充足 

f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輪班勤休制度, 工作壓力, 工作一成不變, 戒護人力是否充足、

員工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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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身體健康狀況逐步迴歸模式係數估計分析表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

數 

 

t 值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

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允差 VIF 

6 (常數) 3.151 0.776  4.062 0.000   

工作與生活難

平衡 

0.328 0.028 0.521 11.793 0.000 0.37 2.701 

輪班勤休制度 0.145 0.039 0.122 3.674 0.000 0.658 1.52 

工作壓力 0.066 0.019 0.149 3.425 0.001 0.384 2.603 

工作一成不變 0.099 0.034 0.089 2.949 0.003 0.791 1.265 

戒護人力是否

充足 

-0.115 0.045 -0.094 -2.577 0.01 0.539 1.857 

員工協助方案 -0.063 0.029 -0.063 -2.192 0.029 0.862 1.16 

  二、矯正人員心理狀況迴歸分析 

表 6-3-3 至表 6-3-4 為心理狀況認知之迴歸分析模式，從這二個表可以發現，

在投入 8 個變項中，共有教育訓練、工作與生活難平衡，以及員工協助方案等 3

個變項進入迴歸模型，其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597，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356，

表示上述 3 個變項可以解釋受試樣本對其本身的心理狀況之認知有共 35.6%的變

異量；進入廻歸模式的 3 個預測變項中以教育訓練對心理狀況認知的個別解釋變

異量最大，達 25.7%，其次依序為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

量為 8.5%；以及，員工協助方案，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量為 1.4%。其次，

從標準化廻歸係數來看，3 個變項的 Beta 值分述如下： 

(一)「教育訓練」（Beta=0.211，t=3.817，p <0.001）對於戒護人員心理狀況認知具

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認為教育訓練足夠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單位，即導

致 0.211 標準差單位之心理狀況提升，對於心理狀況認知的預測力有 25.7%。

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對於矯正機關教育訓練認知愈佳時，則其

心理狀況愈佳；當認為教育訓練越不足時，則心理狀況認知愈差。 

(二)「工作與生活難平衡」（Beta=-0.329，t=-9.603，p <0.001）對於戒護人員心理

狀況認知具有負相關的效果。亦即，工作與生活難平衡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

單位，即導致 0.329 標準差單位之心理狀況降低，對於心理狀況認知的預測

力有 8.5%。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在矯正機關服勤的工作與生活

難平衡情形認知愈高時，則對其心理狀況認知愈差。亦即：當感知的工作與

生活越難平衡時，則有越差的心理狀況。 

(三)「員工協助方案」（Beta=0.197，t=3.777，p <0.001）對於戒護人員心理狀況

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認為員工協助方案足夠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

單位，即導致 0.197 標準差單位之心理狀況提升，對於心理狀況認知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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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 1.4%。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對於矯正機關員工協助方案認

知愈佳時，則其心理狀況愈佳；當認為員工協助方案品質越差時，則心理狀

況認知愈差。 

表 6-3-3 心理狀況廻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 過 後

的 R 平

方 

估 計 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度 

分母 

自由度 

顯著性  

F 改變 

1 .507a 0.257 0.256 3.04202 0.257 232.675 1 672 0.000 

2 .585b 0.342 0.34 2.86497 0.085 86.621 1 671 0.000 

3 .597c 0.356 0.353 2.83706 0.014 14.269 1 670 0.000 

註： 

a 預測變數:(常數), 教育訓練      

b 預測變數:(常數), 教育訓練,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c 預測變數:(常數), 教育訓練,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員工協助方案      

 6-3-4 心理狀況逐步迴歸模式係數估計分析表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 準 化

係數 

 

t 值 

 

顯 著

性 

共線性統計

量 

B之估計

值 

標準誤 Beta 分

配 

允差 VIF 

3 (常數) 11.94 0.782  15.267 0.000   

教育訓練 0.208 0.054 0.211 3.871 0.000 0.322 3.102 

工作與生活難

平衡 

-0.221 0.023 -0.329 -9.603 0.000 0.821 1.218 

員工協助方案 0.208 0.055 0.197 3.777 0.000 0.355 2.818 

三、矯正人員離職傾向迴歸分析 

表 7-3-3 至表 7-3-4 為離職傾向認知之迴歸分析模式，從這二個表可以發現，

在投入 8 個變項中，共有工作與生活難平衡以及工作一成不變等 2 個變項進入迴

歸模型，其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626，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391，表示上述 2 個

變項可以解釋受試樣本對其本身離職傾向之認知有共 39.1%的變異量；進入廻歸

模式的 2 個預測變項中以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對離職傾向認知的個別解釋變異量

最大，達 38.0%，其次為工作一成不變，其單獨解釋變異量的改變量為 1.1%。其

次，從標準化廻歸係數來看，2 個變項的 Beta 值分述如下： 

(一)「工作與生活難平衡」（Beta= 0.571，t=17.453，p <0.001）對於戒護人員離職

傾向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工作與生活難平衡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單位，

即導致 0.571 標準差單位之離職傾向提升，對於離職傾向的預測力有 38.0%。

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在矯正機關服勤的工作與生活難平衡情形

認知愈高時，則其離職傾向越高。亦即：當感知的工作與生活越難平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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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越傾向離職。 

 (二)「工作一成不變」（Beta=0.115，t=3.776，p <0.001）對於戒護人員離職傾向

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亦即，感知工作一成不變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單位，

即導致 0.115 標準差單位之離職傾向增加，對於離職傾向認知的預測力有

1.1%。同時，亦可據此推論：當戒護人員認為工作一成不變、非常單調時，

則其越想要離職；當工作內容豐富時，則其離職傾向降低。 

表 6-3-5 離職傾向廻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 過 後

的 R 平

方 

估 計 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度 

分母 

自由度 

顯著性  

F 改變 

1 .617a 0.380 0.379 3.05116 0.380 412.379 1 672 0.000 

2 .626b 0.391 0.390 3.0255 0.011 12.447 1 671 0.000 

註： 
a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b 預測變數:(常數),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工作一成不變        

表 6-3-6 離職傾向逐步迴歸模式係數估計分析表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 準 化

係數 

 

t 值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

計值 

標 準

誤 

Beta 分

配 

允差 VIF 

 
(常數) 0.249 0.666  0.373 0.709   

工作與生活

難平衡 

0.423 0.024 0.571 17.453 0.000 0.846 1.182 

工作一成不

變 

0.151 0.043 0.115 3.528 0.000 0.846 1.182 

    第四節  職場安全防護需求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以下將分別探討性別、服務年資、服務機關屬性、職稱、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及勤務性質與各調查變項的交叉分析，以及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各項措施的

統計分析，以進一步瞭解有關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實施之成效與矯正人員對於職

業傷病預防措施的需求。 

一、 教育訓練措施 

在教育訓練措施方面，主要探討「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

力」、「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及矯正人員認

為現行最需要何種類型的教育訓練課程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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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變演練與模擬 

透過各人口變項與「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之交叉分

析後，本研究發現除「服務年資」與「教育程度」2 個題項，有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外，其餘各人口變項與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之間，

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茲分述如下(參照表 7-4-1)： 

1.「服務年資」與「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之交叉分析結

果，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16.390；df=6；p <0.05)，即表示不同服務年

資之受訪者於「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上，具有顯著

的差異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服務年資 5 年以下者和服務年資 10 年

以上者，最多人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應變演練與演習模擬，足夠提升

平常的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但是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則最多

人認為不足夠。 

2.「教育程度」與「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之交叉分析結

果，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16.390；df=6；p <0.05)，即表示不同教育程

度之受訪者於「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上具有顯著的

差異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及研究所畢業，最多

人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應變演練與演習模擬，不足夠提升平常的危機

處理及應變能力，但是高中(職)畢業及大學畢業，則最多人認為已足夠。 

表 6-4-1 應變演練與模擬是否足以提升危機處理能力與人口變項交叉分析 

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性別 男性 個數 86 218 255 44 603 

百分比 14.30% 36.20% 42.30% 7.30% 100.00% 

女性 個數 5 26 36 3 70 

百分比 7.10% 37.10% 51.40% 4.3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4 291 47 673 

百分比 13.50% 36.30% 43.20% 7.00% 100.00% 

χ2=4.934；df=3；p>0.05 

服務年

資 
未滿 5
年 

個數 37 59 112 18 226 

百分比 16.40% 26.10% 49.60% 8.00% 100.00% 

5年以上

未滿10
年 

個數 27 88 77 13 205 

百分比 13.20% 42.90% 37.60% 6.30% 100.00% 

10年以

上 
個數 27 97 102 17 243 

百分比 11.10% 39.90% 42.00% 7.0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4 291 48 674 

百分比 13.50% 36.20% 43.20% 7.10% 100.00% 

χ2=16.390；df=6；p<0.05 

服務機 監獄 個數 43 133 147 30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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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關屬性 百分比 12.20% 37.70% 41.60% 8.50% 100.00% 

看守所 個數 36 77 98 11 222 

百分比 16.20% 34.70% 44.10% 5.00% 100.00% 

其他 個數 12 34 46 7 99 

百分比 12.10% 34.30% 46.50% 7.1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4 291 48 674 

百分比 13.50% 36.20% 43.20% 7.10% 100.00% 

χ2=5.147；df=6；p>0.05 

職稱 管理員 
 

個數 74 181 228 41 524 

百分比 14.10% 34.50% 43.50% 7.80% 100.00% 

主任管

理員 
個數 11 42 35 4 92 

百分比 12.00% 45.70% 38.00% 4.30% 100.00% 

其他 個數 6 21 28 3 58 

百分比 10.30% 36.20% 48.30% 5.2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4 291 48 674 

百分比 13.50% 36.20% 43.20% 7.10% 100.00% 

χ2=6.000；df=6；p>0.05 

教育程

度 
高中

(職)畢
業 

個數 6 12 25 6 49 

百分比 12.20% 24.50% 51.00% 12.20% 100.00% 

專科畢

業 
 

個數 9 67 40 5 121 

百分比 7.40% 55.40% 33.10% 4.10% 100.00% 

大學畢

業 
個數 67 143 210 30 450 

百分比 14.90% 31.80% 46.70% 6.70% 100.00% 

研究所

畢業 
個數 9 22 16 7 54 

百分比 16.70% 40.70% 29.60% 13.0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4 291 48 674 

百分比 13.50% 36.20% 43.20% 7.10% 100.00% 

χ2=34.449；df=9；p<0.001 

婚姻狀

況 
未婚 
 

個數 53 87 158 34 332 

百分比 16.00% 26.20% 47.60% 10.20% 100.00% 

已婚 個數 38 156 129 13 336 

百分比 11.30% 46.40% 38.40% 3.9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3 287 47 668 

百分比 13.60% 36.40% 43.00% 7.00% 100.00% 

χ2=34.356；df=3；p<0.001 

勤務性

質 
日勤 
 

個數 31 80 92 12 215 

百分比 14.40% 37.20% 42.80% 5.60% 100.00% 

排班制 
 

個數 55 158 185 34 432 

百分比 12.70% 36.60% 42.80% 7.90% 100.00% 

其他 個數 5 6 14 2 27 

百分比 18.50% 22.20% 51.90% 7.40% 100.00% 

總和 個數 91 244 291 48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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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百分比 13.50% 36.20% 43.20% 7.10% 100.00% 

χ2=3.911；df=6；p>0.05 

(二)房舍安檢及安全檢查 

透過各人口變項與「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

之交叉分析後，本研究發現除「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3 個題

項，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外，其餘各人口變項與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

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之間，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茲分述如下(參

照表 7-4-2)： 

1.「服務年資」與「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之

交叉分析結果，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15.795；df=6；p <0.05)，即表示

不同服務年資之受訪者於「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

故發生」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服務年資 5 年以

下者和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最多人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舍房安檢

及收容人安全檢查，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但是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則最多人認為不足夠。 

2.「教育程度」與「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之

交叉分析結果，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52.632；df=9；p <0.001)，即表示

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於「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

故發生」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教育程度為專科畢

業最多人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不足夠避

免戒護事故發生，但是高中(職)畢業及大學畢業，則最多人認為已足夠。 

3. 「婚姻狀況」與「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生」之

交叉分析結果，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27.996；df=3；p <0.001)，即表示

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於「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戒護事

故發生」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未婚者最多人認為

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已足夠避免戒護事故發

生，但是已婚者則最多人認為不足夠。 

表 6-4-2 舍房安檢及安全檢查是否足以避免戒護事故發生與人口變項交叉分析 

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性別 男性 個數 89 221 251 42 603 

百分比 14.80% 36.70% 41.60% 7.00% 100.00% 

女性 個數 8 30 30 2 70 

百分比 11.40% 42.90% 42.90% 2.9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51 281 44 673 

百分比 14.40% 37.30% 41.80% 6.50% 100.00% 

χ2=2.772；df=3；p>0.05 

服務年

資 
未滿 5
年 

個數 38 65 107 16 226 

百分比 16.80% 28.80% 47.30% 7.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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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5 年以

上未滿

10 年 

個數 31 93 69 12 205 

百分比 15.10% 45.40% 33.70% 5.90% 100.00% 

10 年以

上 
個數 28 93 105 17 243 

百分比 11.50% 38.30% 43.20% 7.0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51 281 45 674 

百分比 14.40% 37.20% 41.70% 6.70% 100.00% 

χ2=15.795；df=6；p<0.05 

服務機

關屬性 
監獄 個數 48 142 134 29 353 

百分比 13.60% 40.20% 38.00% 8.20% 100.00% 

看守所 個數 36 76 98 12 222 

百分比 16.20% 34.20% 44.10% 5.40% 100.00% 

其他 個數 13 33 49 4 99 

百分比 13.10% 33.30% 49.50% 4.0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51 281 45 674 

百分比 14.40% 37.20% 41.70% 6.70% 100.00% 

χ2=8.332；df=6；p>0.05 

職稱 管理員 
 

個數 79 189 217 39 524 

百分比 15.10% 36.10% 41.40% 7.40% 100.00% 

主任管

理員 
個數 13 40 36 3 92 

百分比 14.10% 43.50% 39.10% 3.30% 100.00% 

其他 個數 5 22 28 3 58 

百分比 8.60% 37.90% 48.30% 5.2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51 281 45 674 

百分比 14.40% 37.20% 41.70% 6.70% 100.00% 

χ2=5.702；df=6；p>0.05 

教育程

度 
高 中

( 職 ) 畢
業 

個數 7 13 24 5 49 

百分比 14.30% 26.50% 49.00% 10.20% 100.00% 

專科畢

業 
個數 6 77 33 5 121 

百分比 5.00% 63.60% 27.30% 4.10% 100.00% 

大學畢

業 
個數 73 143 206 28 450 

百分比 16.20% 31.80% 45.80% 6.20% 100.00% 

研究所

畢業 
個數 11 18 18 7 54 

百分比 20.40% 33.30% 33.30% 13.0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51 281 45 674 

百分比 14.40% 37.20% 41.70% 6.70% 100.00% 

χ2=52.632；df=9；p<0.001 

婚姻狀

況 
未婚 
 

個數 59 94 148 31 332 

百分比 17.80% 28.30% 44.60% 9.30% 100.00% 

已婚 個數 38 155 130 13 336 

百分比 11.30% 46.10% 38.70% 3.9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49 278 44 668 

百分比 14.50% 37.30% 41.60% 6.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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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χ2=27.996；df=3；p<0.001 

勤務性

質 
日勤 
 

個數 31 84 92 8 215 

百分比 14.40% 39.10% 42.80% 3.70% 100.00% 

排班制 
 

個數 64 158 175 35 432 

百分比 14.80% 36.60% 40.50% 8.10% 100.00% 

其他 個數 2 9 14 2 27 

百分比 7.40% 33.30% 51.90% 7.40% 100.00% 

總和 個數 97 251 281 45 674 

百分比 14.40% 37.20% 41.70% 6.70% 100.00% 

χ2=6.349；df=6；p>0.05 

(三)教育訓練課程需求 

本題係單選題，在目前訓練課程最需要強化項目中，以選擇「紓壓技巧」計

142 人為最多，占約 21.07%，其次是選擇「情緒管理」計 120 人，占約 17.80%，

再其次是選擇「溝通輔導技巧」計 110 人，佔 16.32%。顯見多數受測者對於課

程需求主要在心靈成長層面。另外選擇「其他」的受訪者還有提出案例教育分析、

如何應對收容人的誣控濫告及無理訴求，及以上皆是(參照表 7-4-3)。 

 

表 6-4-3 目前訓練課程最需要強化項目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已足夠 63 9.35% 9.35% 

戰技訓練 16 2.37% 11.72% 

警械使用技術 9 1.34% 13.06% 

紓壓技巧 142 21.07% 34.12% 

溝通輔導技巧 110 16.32% 50.45% 

醫療保健知識 48 7.12% 57.57% 

矯正法律知識 48 7.12% 64.69% 

情緒管理 120 17.80% 82.49% 

收容人突發式攻擊防制訓練 76 11.28% 93.77% 

其他 42 6.23% 100.00% 

總和 674 100.00%  

二、上下班途中交通安全防護措施 

透過各人口變項與「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之交叉分析

後，本研究發現除「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3 個題項，有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外，其餘各人口變項與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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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之間，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茲分述如下(參照表 7-4-4)： 

1.「服務年資」與「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之交叉分析結果，

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32.968；df=6；p <0.001)，即表示不同服務年資

之受訪者於「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上，具有顯著的差

異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服務年資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和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最多人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

範措施並不足夠，但是服務年資 5 年以下者，則最多人認為已足夠。 

2.「教育程度」與「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之交叉分析結果，

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37.639；df=9；p <0.001)，即表示不同教育程度

之受訪者於「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上具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及研究所畢業者最多人認

為目前矯正機關交通安全防範措施不足夠及非常不足夠，但是高中(職)畢業

者則最多人認為已足夠。 

3. 「婚姻狀況」與「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之交叉分析結果，

已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χ2=29.209；df=3；p <0.001)，即表示不同婚姻狀況

之受訪者於「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上具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未婚者最多人認為目前矯正機關上下班途中的

交通安全防範措施已足夠，但是已婚者則最多人認為不足夠。 

表 6-4-4 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防範措施是否足夠與個人口變項交叉分析 

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性別 男性 個數 159 235 190 19 603 

百分比 26.40% 39.00% 31.50% 3.20% 100.00% 

女性 個數 15 28 26 1 70 

百分比 21.40% 40.00% 37.10% 1.40% 100.00% 

總和 個數 174 263 216 20 673 

百分比 25.90% 39.10% 32.10% 3.00% 100.00% 

χ2=1.855；df=3；p>0.05 

服務年

資 
未滿 5
年 

個數 65 60 90 11 226 

百分比 28.80% 26.50% 39.80% 4.90% 100.00% 

5 年以

上未滿

10 年 

個數 49 106 46 4 205 

百分比 23.90% 51.70% 22.40% 2.00% 100.00% 

10 年以

上 
個數 61 97 80 5 243 

百分比 25.10% 39.90% 32.90% 2.10% 100.00% 

總和 個數 175 263 216 20 674 

百分比 26.00% 39.00% 32.00% 3.00% 100.00% 

χ2=32.968；df=6；p<0.001 

服務機

關屬性 
監獄 個數 87 145 109 12 353 

百分比 24.60% 41.10% 30.90% 3.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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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看守所 個數 62 88 68 4 222 

百分比 27.90% 39.60% 30.60% 1.80% 100.00% 

其他 個數 26 30 39 4 99 

百分比 26.30% 30.30% 39.40% 4.00% 100.00% 

總和 個數 175 263 216 20 674 

百分比 26.00% 39.00% 32.00% 3.00% 100.00% 

χ2=6.481；df=6；p>0.05 

職稱 管理員 
 

個數 139 197 170 18 524 

百分比 26.50% 37.60% 32.40% 3.40% 100.00% 

主任管

理員 
個數 26 39 27 0 92 

百分比 28.30% 42.40% 29.30% 0.00% 100.00% 

其他 個數 10 27 19 2 58 

百分比 17.20% 46.60% 32.80% 3.40% 100.00% 

總和 個數 175 263 216 20 674 

百分比 26.00% 39.00% 32.00% 3.00% 100.00% 

χ2=6.740；df=6；p>0.05 

教育程

度 
高 中

( 職 ) 畢
業 

個數 11 14 22 2 49 

百分比 22.40% 28.60% 44.90% 4.10% 100.00% 

專科畢

業 
 

個數 18 72 28 3 121 

百分比 14.90% 59.50% 23.10% 2.50% 100.00% 

大學畢

業 
 

個數 124 156 156 14 450 

百分比 27.60% 34.70% 34.70% 3.10% 100.00% 

研究所

畢業 
個數 22 21 10 1 54 

百分比 40.70% 38.90% 18.50% 1.90% 100.00% 

總和 個數 175 263 216 20 674 

百分比 26.00% 39.00% 32.00% 3.00% 100.00% 

χ2=37.639；df=9；p<0.001 

婚姻狀

況 
未婚 
 

個數 97 96 125 14 332 

百分比 29.20% 28.90% 37.70% 4.20% 100.00% 

已婚 個數 76 164 90 6 336 

百分比 22.60% 48.80% 26.80% 1.80% 100.00% 

總和 個數 173 260 215 20 668 

百分比 25.90% 38.90% 32.20% 3.00% 100.00% 

χ2=29.209；df=3；p<0.001 

勤務性

質 
日勤 
 

個數 52 97 63 3 215 

百分比 24.20% 45.10% 29.30% 1.40% 100.00% 

排班制 
 

個數 117 158 142 15 432 

百分比 27.10% 36.60% 32.90% 3.50% 100.00% 

其他 個數 6 8 11 2 27 

百分比 22.20% 29.60% 40.70% 7.40% 100.00% 

總和 個數 175 263 216 20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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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非常不足 不足夠 足夠 非常足夠 總和 

百分比 26.00% 39.00% 32.00% 3.00% 100.00% 

χ2=9.125；df=6；p>0.05 

本題係單選題，在促進上下班途中交通安全最有效措施的項目中，以選擇「彈

性調整上下班時間為離峰時間」計 439 人為最多，占約 65.13%，其次是選擇「提

供定點接駁車」計 104 人，占約 15.43%，再其次是選擇「加強宣導與提醒」計

84 人，佔 12.46%。顯見多數受測者認為上下班的交通流量大是造成交通事故發

生最主要的原因(參照表 7-4-5)。 

表 6-4-5 促進上下班途中交通安全最有效措施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提供安全駕駛訓練 29 4.30% 4.30% 

彈性調整上下班時間

為離峰時間 

439 65.13% 69.44% 

加強宣導及提醒 84 12.46% 81.90% 

提供定點接駁車 104 15.43% 97.33% 

其他 18 2.67% 100.00% 

總和 674 100.00%  

三、裝備採購需求 

本題係單選題，在最需要增加採購的裝備項目中，以選擇「輕型的微型密錄

器」計 299 人為最多，占約 44.36%，其次是選擇「已足夠」計 166 人，占約 24.63%，

再其次是選擇「水柱狀辣椒水」計 154 人，佔 22.85%。顯見多數受測者認為便

於夾在衣領上的輕型密錄器是最需添購的裝備。至於選擇「其他」的受訪者有 55

位，扣除「填答語意不清」者 12 人，受訪者另外提出輕量化警棍、泰瑟(電擊)槍、

電擊棒及制式手槍等建議(參照表 7-4-6)。 

表 6-4-6 目前最需要增加採購設備項目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已足夠 166 24.63% 24.63% 

輕型的微型密錄器 299 44.36% 68.99% 

水柱狀辣椒水 154 22.85% 91.84% 

其他 55 8.16% 100.00% 

總和 674 100.00%  

三、 身心健康需求 

身心健康需求方面，分為心理衛生服務與身體健康增進措施兩面向，以下分

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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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理衛生服務 

本題係單選題，在最需要的心理衛生服務項目中，以選擇「編排情緒管理或

壓力調適等課程」計 344 人為最多，占約 51.04%，其次是選擇「增加委外預約

諮商服務(外部機制)次數」計 148 人，占約 21.96%，再其次是選擇「定期辦理矯

正人員心情量表檢測」計 86 人，佔 12.76%。顯見多數受測者較為希望由矯正機

關內部安排相關團體課程。另外選擇「其他」的受訪者，有建議安排團體旅遊、

自強活動、增加機關內娛樂設施或健身運動器材，或是提供員工可以低負擔的尋

求精神科醫生或心理諮商輔導等(參照表 7-4-7)。 

表 6-4-7 最需要的心理衛生服務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增加委外預約諮商服

務(外部機制)次數 

148 21.96% 21.96% 

退休矯正人員駐點服

務提供同儕支持 

65 9.64% 31.60% 

編排情緒管理或壓力

調適等課程 

344 51.04% 82.64% 

定期辦理矯正人員心

情量表檢測 

86 12.76% 95.40% 

其他 31 4.60% 100.00% 

總和 674 100.00%  

至於矯正人員不願意去機關委外心理諮商單位的原因，本題係單選題，以選

擇「不清楚機關有沒有提供諮商資源」計 225 人為最多，占約 33.38%，其次是

選擇「沒有空閒時間」計 183 人，占約 27.15%，再其次是選擇「擔心被同事知

道」計 146 人，佔 21.66%。顯見多數受測者並不清楚矯正機關其實提供有委外

心理諮商服務，應該多予以宣導。另外選擇「其他」者，受訪者另有提出機關標

籤化、覺得沒有用、診所距離太遠及未有公假支持等原因(參照表 7-4-8)。 

表 6-4-8 不願意去機關委外心理諮商單位最主要原因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沒有需求 103 15.28% 15.28% 

不清楚機關有沒有提

供諮商資源 

225 33.38% 48.66% 

擔心被同事知道 146 21.66% 70.33% 

沒有空閒時間 183 27.15% 97.48% 

其他 17 2.52% 100.00% 

總和 6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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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健康增進 

本題係單選題，在增進戒護人員身體健康最有幫助項目中，以選擇「提高健

康檢查預算或擴大適用對象」計 283 人為最多，占約 41.99%，其次是選擇「與

醫療機構合作提供醫療優惠服務」計 152 人，占約 22.55%，再其次是選擇「給

予禮品等誘因鼓勵同仁運動」計 110 人，佔 16.32%。顯見多數受測者較為希望

可以藉由健康檢查的方式增進身體健康，另選擇「其他」者，具體建議有提供休

假、提供人力、減少加班、委外與健身房合作等(參照表 7-4-9)。 

表 6-4-9 增進戒護人員身體健康最有幫助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提高健康檢查預算或

擴大適用對象 

283 41.99% 41.99% 

給予禮品等誘因鼓勵

同仁運動 

110 16.32% 58.31% 

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

醫療優惠服務 

152 22.55% 80.86% 

優化機關內部運動休

閒設施 

86 12.76% 93.62% 

其他 43 6.38% 100.00% 

總和 674 100.00%  

四、 較迫切之職業傷病措施需求 

本題係單選題，在執行戒護工作時最感受到壓力項目中，以選擇「收容人對

您提出濫訟」計 170 人為最多，占約 25.22%，其次是選擇「加班時數太長」計

133 人，占約 19.73%，再其次是選擇「收容人的攻擊或辱罵」計 106 人，佔 15.73%。

顯見多數受測者最感到工作壓力的是收容人的濫訟。另外選擇「其他」的比例不

低，有 76 人，進一步分析，扣除「填答語意不清」者 9 人、「以上皆是」者 10

人，有提供具體建議者 42 人中，意見多集中在「人際關係」與「職場環境」方

面，前者包括長官不體恤下屬、同事間有小團體及排擠行為；後者包括環境悶熱、

執勤人力不足、無法補休或休假等 (參照表 7-4-10)。 

表 6-4-10 執行戒護工作時最感受到壓力的問題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收容人對您提出濫訟 170 25.22% 25.22% 

收容人的攻擊或辱罵 106 15.73% 40.95% 

排班制覺得體力不堪負荷 89 13.20% 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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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時數太長 133 19.73% 73.89% 

機關房舍老舊怠於修繕 41 6.08% 79.97% 

無法掌握如何與收容人應

對進退 
59 8.75% 88.72% 

其他 76 11.28%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題係單選題，在目前感覺困擾且最需要機關提供協助的措施項目中，以選

擇「法律諮詢或因公涉訟協助」計 331 人為最多，占約 49.11%，其次是選擇「執

勤技巧教導」計 119 人，占約 17.66%，再其次是選擇「諮商輔導」計 118 人，佔

17.51%。顯見多數受測者最希望機關可以提供的協助是法律諮詢或因公涉訟協助，

應與前述工作壓力最主要來源是擔心收容人提出濫訟息息相關。另外選擇「其他」

的比例不低，進一步分析，扣除「填答語意不清」者計 11 人、「以上皆是」者計

2 人，有提供具體建議者 33 人中，意見多集中在「工作環境」改善方面，包括工

作場所太悶熱、休息室空間不足、硬體設備老舊、應提供休閒娛樂設施及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等(參照表 7-4-11)。 

表 6-4-11 目前困擾最需要機關提供協助的措施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托育服務 47 6.97% 6.97% 

法律諮詢或因公涉訟協助 331 49.11% 56.08% 

諮商輔導 118 17.51% 73.59% 

執勤技巧教導 119 17.66% 91.25% 

其他 59 8.75% 100.00% 

總和 674 100.00%  

本題係單選題，在矯正機關為預防職業傷病產生最重要的協助措施項目中，

以選擇「身體健康維護措施」計 258 人為最多，占約 38.28%，其次是選擇「心

理健康預防措施」計 163 人，占約 24.18%，再其次是選擇「改善矯正機關硬體

設施」計 141 人，佔 20.92%。顯見多數受測者最為關心本身的身心健康狀態(參

照表 7-4-12)。 

表 6-4-12 為預防職業傷病產生最重要的協助措施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暴力攻擊預防措施 84 12.46% 12.46% 

心理健康預防措施 163 24.18% 36.65% 

身體健康維護措施 258 38.28% 74.93% 

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施 141 20.92% 95.85% 

其他 28 4.15% 100.00% 

總和 674 100.00%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 

242 

本題係單選題，在矯正機關最缺乏何種類型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項目中，以

選擇「身體健康維護措施」計 235 人為最多，占約 34.87%，其次是選擇「心理

健康預防措施」計 170 人，占約 25.22%，再其次是選擇「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

施」計 153 人，佔 22.70%。顯見多數受測者一方面最為關心本身的身心健康狀

態，但同樣認為矯正機關最缺乏該項的預防措施(參照表 7-4-13)。 

表 6-4-13 最缺乏何種類型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分布情形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暴力攻擊預防措施 89 13.20% 13.20% 

心理健康預防措施 170 25.22% 38.43% 

身體健康維護措施 235 34.87% 73.29% 

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施 153 22.70% 95.99% 

其他 27 4.01% 100.00% 

總和 674 100.00%  

第五節 矯正人員對職業傷病預防機制之建議 

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預防建議，本研究於問卷最後採用開放式回答選項

方式，詢問受訪者「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預防有何建議?」蒐集受訪者樣本

共計 674 人，經扣除「無意見」者計 387 人、「填答語意不清」者計 57 人，接續

針對「提供具體建議」者 230 人，進而彙整填答內容，經歸納分析，主要可分為

以下 10 面向之意見： 

一、在「醫療與健康檢查」方面：最多受訪者建議的內容與醫療優惠措施或是

健康檢查有關，例如建議應比照軍警掛號減免，促進同仁前往健康檢查意

願以及減少其阻礙，另有受訪者建議增加健康檢查補助、次數、對象及項

目等。 

二、在「增加人力」方面：僅次於醫療與健康檢查建議，不少受訪者提到人力

補充，認為要補足戒護人力並預留排休人力，並適當規劃勤業務，才能保

持勤務的運作人力，使同仁獲得足夠的休息時間。 

(三)「改善排班制度」方面：提出該項建議的受訪者多認為應減少加班避免過

勞，並應縮短工時，增加休息時間。 

(四)「寢室、工作環境」方面：對於硬體設備措施，最多的受訪者表示工作環

境悶熱，已有許多同仁發生中暑現象，建議應多設置冷氣以及開設冷氣，

或是應改善加強通風設備及散熱。 

(五)「提供心理諮詢服務」方面：受訪者認為可以多宣傳諮商輔導服務以及多

推廣諮商輔導需求的自我覺察，並建議聘請專業心理師進行協助，或是加

強委外的心理諮商服務。 

(六)「增加文康活動」方面：受訪者建議可以多安排工作外的非正式聚餐或是

自強活動等，增進同仁間的熟悉度，或是增加職場內外的運動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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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運動安排以及戶外文康活動等，或是提供紓壓課程、按摩等。 

(七)「薪資獎金」方面：有同仁期待增加薪資，以及加班費比照勞基法或增加

健康津貼等。 

(八)「管理措施」方面：受訪者建議應由上而下的簡化勤業務，增加人性化的

管理，以減少勤務、長官及職場等壓力為主，以鼓勵代替懲罰，減少工作

及精神壓力。 

(九)在「裝備」方面：部分受訪者認為因為長期的步巡勤務，會導致足底筋膜

炎，故建議配發好的跑鞋或勤務鞋，長期的話則應用科技監控，減少勞力

付出。 

(十)其他建議：除了上述九大類別之外，零星的建議還有針對曾經攻擊主管的

收容人有防制作為，如出舍房應全程佩戴手銬等、落實因公涉訟協助及法

律諮詢，此外，另有建議應有預防收容人攻擊的訓練課程。 

表 6-5-1 開放式問題回答情形 

概念 個數 百分比(%) 

健康檢查優惠 48 20.87% 

增加人力 45 19.57% 

改善排班制度 36 15.65% 

寢室、工作環境 24 10.43% 

提供心理諮詢服務 18 7.83% 

增加休閒娛樂 17 7.39% 

薪資獎金 14 6.09% 

減少工作壓力 13 5.65% 

裝備 6 2.61% 

其他 9 3.91% 

總數 23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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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具體而言是基於改善矯正人員勞動環境初衷，針對矯正

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危害，進行風險辨識，並據此擬定相關策略與措施，提供

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可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重性，以建立完善職場防

護之參考。綜合文獻探討及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與問卷調查的實證資料蒐集，

針對本研究主要研究發現、研究建議及研究限制如下。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在研究發現部分，本研究分為工作場所危害辨識、現行預防措施執行成效及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措施需求三個面向作討論。 

一、工作場所危害辨識 
在矯正機關常見的主要職業傷病威脅因素，整理實證資料分析結果發現，造

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最主要的威脅因素為人力不足，且受訪者認為在制度面及管

理面的風險性應優先處理，另外戒護人員主要工作壓力來源為收容人濫訟。日夜

勤人員職業傷害類型較為不同。問卷調查則顯示管理員在身體狀況、工作壓力、

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不變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等五個方面有較差之情形；

服務年資 5 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有較不佳之身心狀況且對職業傷病措施不滿意度

較高，以及最直接與矯正工作相關的身體疾病為足底筋膜炎。 

(一)造成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主要威脅因素為人力不足 

國內外文獻發現，當矯正工作人力不足，導致戒護比越高，會導致收容人之

間、收容人與矯正人員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並可能產生暴力、騷亂等戒護事故，

進而影響矯正人員的身體健康、產生巨大工作壓力或是萌生職業倦怠感（Ellison 

& Gainey，2020；Ellison & Caudill, 2020:1；周愫嫻等人，2011 :50）臺灣近年因為

不斷上升的監禁率，矯正機關頻頻反映戒護人力嚴重不足，許多的勤務崗位可能

僅配置 1 人單獨執勤，且不得不長時間的服勤。從實證資料蒐集也得知，矯正機

關的超收程度，以及人力缺乏的嚴重度，會直接影響戒護人員感受到工作壓力的

多寡。而人力不足除了會造成戒護工作的負擔外，也讓矯正人員沒有時間接受訓

練，不管是職場安全防護演練或一般的學術科教育訓練，都容易流於形式，但缺

乏訓練易提高矯正人員執勤的風險，呈現惡性循環的趨勢，因此造成矯正人員職

業傷病產生的主要因素恐為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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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認為在制度面及管理面的風險性應優先處理 

在焦點團體座談會中，本研究綜整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的資料分析結果，將

矯正人員風險類型主要分為五大層次，分別是心理健康需求、環境改善需求、制

度改善需求、醫療照護需求及管理層面等。並經兩場次的專家學者及第一線執勤

人員的討論，發現均以制度改善的風險性最需要及時處理，包括人力不足、加班

太過頻繁、叫勤順序的排定以及津貼增加等。而第一線管理人員認為管理層面的

需求應列為次優先處理，包括暢通管理階層與第一線人員的溝通管道、以鼓勵代

替苛責等管理手段的改善等。至於心理健康、環境改善及醫療照護等風險層面，

因目前矯正機關在環境改善上多已開始著手進行，而在心理健康與醫療照護也有

行之多年的員工協助方案，因此在風險性的評估上，受訪者多認為低於前述二者。 

(三)收容人濫訟為戒護人員主要工作壓力來源 

問卷調查發現，在執行戒護工作時感受到最大工作壓力來源，以選擇「收容

人對您提出濫訟」者最多，占約 25.22%，而選擇「收容人的攻擊或辱罵」也佔

15.73%，兩者合計達四成。顯示多數矯正人員的工作壓力來自於與收容人的相處。

其中因為我國近年來相關獄政法規的修正，朝向保護收容人人權的方向，但同時

部分收容人會以訴訟或陳情檢舉的方式做為攻擊管理人員的手段。同樣在質性資

料蒐集中也發現收容人提出的濫訟已造成第一線執勤人員莫大的困擾，並到了矯

正機關必須要正視的程度。 

(四)日夜勤職業傷害類型較為不同 

研究發現我國矯正人員常見之職業傷病威脅，不同類型的矯正機關大同小異，

職業傷病情況差異較大的是日勤與排班制人員，造成的原因與服勤方式及勤務內

容不同有關。日勤擔負主要管理責任，心理壓力較高，而排班制者的體力負荷較

大。由於目前矯正機關的日勤人員，除了支援外科室人員之外，多是舍房或工場

的主要管理人員，換言之，與收容人相處最密切與接觸最頻繁的，為日勤的戒護

人員。至於矯正機關的排班制人員採 24 小時輪班制，雖然在 24 小時的服勤時間

當中，有休息及睡眠的時間，不過因為輪班之故，時間並不固定，因此排班制人

員的睡眠品質較易受到影響，體力負荷大。另外從從問卷調查中發現，排班制者

的健康狀況較差，較認為工作與生活難平衡。 

(五)管理員在身體狀況、工作壓力、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

不變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等五個方面有較差之情形 
從問卷調查發現，相較於主任管理員與其他職稱人員，管理員在身體狀況、

工作壓力、工作與生活難平衡、工作一成不變及戒護人力是否充足幾個變項上的

差異性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管理有比起其他職稱的人員有較差的身體健康狀

況、較大的工作壓力、覺得工作與生活難平衡與工作一成不變的程度大，也較認

為戒護人力不足。顯現這個職務的矯正人員遭受到職業傷病的可能性最高，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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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針對其需求設計職業傷病預防措施。 

(六)服務年資 5年以上不滿 10 年者有較不佳之身心狀況且對職業傷

病措施不滿意度較高 
從問卷調查發現，服務年資在許多變項在都達到統計上的差異，其中服務年

資 10 年以上者相較於服務年資 10 年以下的矯正人員有較好的心理狀況，而服

務年資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者有最大的工作壓力。此外，服務年資 5 年以上 10 年

以下者覺得工作與生活難平衡的程度也較大，也較不滿意機關提供的員工協助方

案、教育訓練、裝備與硬體設施。研究者以為，服務年資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的

矯正人員可能已經開始在矯正機關中擔任較重要的工作，但是工作經驗還不如資

深者豐富。在家庭中可能也有幼子，因此有較高的協助需求。 

(七)最直接與矯正工作相關的身體疾病為足底筋膜炎 

本研究發現，矯正人員在身體疾病方面明顯是由矯正工作引起的為足底筋膜

炎。由於矯正人員必須提帶收容人及高頻率的巡邏，因此走動的時間長，許多矯

正人員都曾罹患過該疾病。因此許多矯正人員，尤其是戒護人員對於工作鞋都會

特別的挑選，以及穿戴壓力襪，並使用彈力球等工具紓緩疲勞。 

二、現行預防措施執行之成效 
在現行矯正機關預防措施執行成效部分，本研究發現：多數矯正人員不清楚

機關提供之心理諮商資源導致利用率低、勤務繁重易導致教育訓練流於形式、現

行無身心健康評估工具使用、日勤人員多感同工不同酬恐有缺人之隱憂、工作與

生活是否平衡對矯正人員身體狀況及離職傾向有最高的預測力、戒護人員對於矯

正機關教育訓練認知愈佳時，則其心理狀況愈佳及機關內傳染疾病控管佳使第一

線矯正人員較少有疑慮等七個面向，以下敘述之。 

(一)多數矯正人員不清楚機關提供之心理諮商資源導致利用率低 

目前各矯正機關多有提供委外心理諮商，但深度訪談分析發現相較於其他職

務者，戒護人員使用率極低，另經由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座談會分析發現，最主

要的原因是「不清楚機關有沒有提供諮商資源」占約受訪者的 33.38%，其次原因

是「沒有空閒時間」占 27.15%，「擔心被同事知道」者僅佔 21.66%。在焦點團體

座談會時，與會者認為雖然因核銷之故無法做到完全匿名，但是多數的機關都有

做到保密性，問卷調查發現反而是不知道有委外諮商資源是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 

(二)勤務繁重易導致教育訓練流於形式 

從實證資料可知，現行矯正機關人力不足加上勤務繁重，衍生而來的問題是，

即使矯正機關有心對其施以訓練，或安排諮商輔導的課程以排解工作壓力，都非

常的困難。研究發現由於矯正人員必須配合收容人的作息，如一般公務機關常安

排的整日集體學術科課程，對於矯正機關來說幾乎很難做到。因此對於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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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醒，多數的矯正機關都是利用勤前教育時的短短數十分鐘做宣導，若必須要

較長時間的上課或開會，則必須提早收封收容人，但也只有 1、2 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利用。強制規定教育訓練計畫，在實務機關恐難以落實或流於形式。目前在

勤務制度改變後，機關可運用的人力更為吃緊，若是要安排訓練時間會加重人力

負荷，但缺乏訓練又增加執勤的風險，多數的矯正機關似乎都陷入這類兩難的情

境。 

(三)現行無身心健康評估工具使用 

調查發現，矯正機關對於員工心理健康的維持與需求調查，就是做問卷分析，

以及安排講習與被動的接受同仁申請委外的諮商服務。對於所屬人員心理健康問

題的發現，主要來自於同事與長官的觀察，並沒有矯正機關會主動以心理健康評

估表對所屬人員做檢測。誠然心理評估必須由專業人員施測，對於施測結果也不

能由一般人隨意解讀。不過目前政府及相關醫療機構仍然有一些經過驗證的簡易

自我檢測量表公布於網路上供民眾自我檢視。但從焦點團體座談會的資料分析發

現，縱然矯正人員藉由工具自我評估狀況不佳，也可能不知道要如何求助。 

(四)日勤人員多感同工不同酬恐有缺人之隱憂 

從實證資料分析發現，在大法官釋字 785 號要求必須保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

及健康權後，矯正署針對勤務設計及加班費發給做了變革。其中將執勤費與備勤

費改發為加班費，確實實質提升了服勤人員的薪水，達到提升士氣的功能，但由

於矯正人員的危險津貼仍低於警察人員在內等其他內政部所屬之執法人員，加上

擔任日勤的管理人員擔負收容人主要管理責任，工作壓力大，但薪水因加班費之

故並沒有較排班制者高，因此同樣在資料分析中發現，日勤的戒護人員有越來越

多人不願意擔任的趨勢，未來恐有找不到人願意服日勤的隱憂。 

(五)工作與生活是否平衡對矯正人員身體狀況及離職傾向有最高的

預測力 
以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作為衡量戒護人員工作壓力指標的研究中，許多研究皆

認 為 工 作 與 生 活 的 衝 突 對 於 戒 護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的 感 知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Brower(2013: 5-6）認為戒護人員首要的挑戰在於平衡家庭需求與在矯正機關的壓

力。因為這兩者的環境不具兼容性。戒護人員面對這樣的適應衝突，最常有的反

應是退縮和孤立，幸福感將急劇下降。從問卷調查中發現，對於矯正人員身體狀

況及離職傾向有最高預測力的變項都是受訪者對於工作與生活是否感到平衡。越

有不平衡之感的受訪者，則身體健康狀況越不好及離職傾向越高。 

(六)戒護人員對於矯正機關教育訓練認知愈佳時，則其心理狀況愈佳 

在矯正人員心理狀況認知變項的的迴歸分析發現，教育訓練對於戒護人員心

理狀況認知具有正相關的效果。換句話說，當戒護人員對於矯正機關教育訓練認

知愈佳時，則其心理狀況愈佳；當認為教育訓練越不足時，則心理狀況認知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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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充足的教育訓練可以減少矯正人員面對收容人的心理壓力，維持較佳的心理

健康。 

(七)機關內傳染疾病控管佳使第一線矯正人員較少有疑慮 

監獄是封閉式環境，環境衛生通常不佳、通風不良，而且常常人滿為患。種

種因素使得監獄中不管是矯正人員還是收容人，都非常容易受到傳染疾病的影響。

國外研究文獻發現矯正機關可說是傳染病流行高危險地區，包括血液傳染疾病，

或是飛沫式傳染疾病，在矯正機關中都有較高的受感染比率 (Hartley et al., 

2013:323；Australasian Society for HIV Medicine ,2020:1；Kinner er al.,2020:e188)。

然而從本研究實證資料蒐集中發現，目前我國矯正機關的傳染性疾病控管情形佳，

第一線的執勤同仁對於傳染病的散播雖然偶有相關衛教知識不足之感，但整體而

言對於機關所提供之傳染病預防措施都較無疑慮，認為防護措施尚屬足夠，少有

如國外矯正機關內傳染性疾病高度散播之情事發生。 

三、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措施需求 
在矯正人員對職業傷病預防措施需求上，研究發現：制度改善對職業傷病預

防有較直接之影響、最迫切的資源需求為刑事法及行政法的法律諮詢、第一線執

行人員期待管理更人性化、戒護人員認為較需要之訓練課程為壓力排解與溝通技

巧增進及戒護人員認為最需增加的裝備為輕型密錄器。 

(一)制度改變對職業傷病預防有較直接之影響 

從兩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的資料分析發現，多數的與會者，無論是專家學者

或第一線的執勤人員都將制度改善做為應優先處理之項目。制度改善部分包括人

力增加、職務調動考慮眷居地、危險津貼提高、叫班順序改善及減少加班頻率等。

例如從深度訪談分析發現矯正署將執勤費與備勤費改為加班費發放後，確實有提

高士氣的效果。因此從制度面改善可以更為治本。誠然部分的制度改善受限於政

府法規與外在環境的種種限制不易達到，不過勤務制度面是較易即時檢討改善，

各矯正機關可以先從檢視勤務制度的安排是否合理，以及服勤人員的需求與意見

做衡平的考量。 

(二)最迫切的資源需求為刑事法及行政法的法律諮詢 

問卷調查發現，矯正人員在目前感覺困擾且最需要機關提供協助的措施項目

中，以選擇「法律諮詢或因公涉訟協助」的人為最多，占約 49.11%，其次是選擇

「執勤技巧教導」占約 17.66%。顯見矯正人員因執行收容人的管理，遭到收容人

提起訴訟的情形不在少數，並成為困擾矯正人員的主要工作壓力源頭。從質性資

料分析也有相同的發現，並進一步可知矯正人員最需要的法律諮詢為刑事法方面

的諮詢，次為行政法方面的諮詢。 



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 

250 

(三)第一線執行人員期待管理更人性化 

從質性資料發現，第一線執勤人員對於管理層面的措施需求，僅次於制度改

善的需求，包括上下溝通管道的暢通、以鼓勵代替苛責等人性化管理方式，讓第

一線矯正人員認為對減輕工作壓力有幫助。相對身為幹部者則較未注意到管理手

段改善的重要性。從文獻探討上發現管理手段可以增加或減少矯正人員的工作壓

力，Ellison 和 Caudill(2020:18)建議，監獄的主管人員應考慮建立團隊活動和員工

可以表達不滿管道，以及舉辦旨在減輕壓力和提高安全性講習或訓練，以舒緩矯

正人員來自管理措施方面的工作壓力。因此在進行幹部的教育訓練或講習時，可

以增加這方面的相關課程，以及舉辦團體的文康健行活動。 

(四)戒護人員認為較需要之訓練課程為壓力排解與溝通技巧增進 

問卷調查發現矯正人員認為需要的心理衛生協助措施中，以選擇「編排情緒

管理或壓力調適等課程」最多，約 51.04%，顯見多數的矯正人員期待透過機關安

排相關課程來教導如何面對工作與生活中的壓力，及人際間的溝通。不過本研究

同樣也發現，針對矯正人員容易面臨的情境作教授會更有效果。機關可以事先與

講座討論矯正人員需要的課程內容，例如戒護人員通常面臨到的壓力、管教的手

段在面臨自殺、反社會人格或是認知偏差人時，應對要採取怎麼樣的方式?矯正

人員心裡要做怎樣的調適等，有助於矯正人員在寶貴的教育訓練時間獲得更多有

直接幫助之知識與技巧。 

(五)戒護人員認為最需增加的裝備為輕型密錄器 

問卷調查發現，在最需要增加採購的裝備項目中，以選擇「輕型的微型密錄

器」者最多，占約 44.36%。雖然矯正機關是收容犯罪者或犯罪嫌疑人的密閉環

境，會在各處設有監視器，不過監視器的清楚與否，要視機關是否有經費汰換而

定。且密錄器可以近距離攝影與收音，在遇有戒護人員必須要採取壓制動作等時，

開啟密錄可以確保在之後收容人提出告訴或申訴時，能夠提出證據證明執法過程

合宜。不過現行矯正機關沒有開放執勤人員自行購買密錄器，但有些機關採購的

密錄器功能雖然多元，但可能大而笨重，無法固定於衣領處而鏡頭維持朝前，因

此使用上不方便，導致執勤人員隨身佩帶的機率降低，這可能也是最多受訪者認

為應該增加的裝備為輕型密錄器之故。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短期建議 

在短期建議部分，本研究提出以下 8 項建議，屬於較可以直接著手推動之

事項，供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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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不同人員及性質，辦理相對應之教育訓練  

為加強矯正人員對職場安全及衛生的認知及增進相關法律知能，除於每日的

勤前教育、以紙本傳閱、LINE 訊息、電子郵件方式發送宣導內容及相關案例分享

外，本研究認為還可以針對不同人員類別加強相對應之教育訓練。建議規劃辦理

相關教育訓練如下：  

1.新進人員基礎教育訓練：納入安全衛生課程，如基本的矯正人員職業災害認識、

意外事故的應變程序等，並告知相關申訴管道之承辦人及申請程序。  

2.承辦人員之法律知能：當第一線執勤同仁面對不理性的民眾與挑釁的收容人時，

經常尋求直屬長官、戒護科等科室同仁的協助，前述人員之法律知能在給予同

仁指導時顯得重要。因此，針對上述同仁開設公務法律及刑事訴訟、行政程序

法等相關課程，並講授應對及危機處理流程，當第一線同仁遭遇收容人的言語、

身體或訴訟攻擊時，相關科室人員亦能立即掌握並即時協助，當同仁因公務涉

訟時，更可以提供相關建議。 

3.第一線執勤同仁之應變訓練：面對收容人攻擊，第一線同仁首當其衝，但是從

實證資料分析來看，收容人的攻擊常常猝不及防，有賴平常應變訓練熟練度。

本研究建議這類的應變訓練應該以情境演練為主，且應採實體授課，並提高演

練的次數，當形成身體的運動記憶時，可以降低執勤人員於突發式攻擊時的反

應時間，避免傷害產生。另外預警情資的分享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在相關的集

會場合或勤前教育，對於囚情的分析、特殊人物的注意等提醒，也有助避免職

業傷害。 

4.全體同仁定期訓練：定期開設安全衛生教育課程，並輪流開設如交通安全宣導

及事故處理程序、熱危害防護、辦公姿勢教學矯正、提高睡眠品質技巧、壓力

排解技巧、人際關係處理等課程。 

(二)裝備採購應更重視第一線執勤人員需求 

矯正機關重視走動式管理，必須隨時巡邏走動，再加白天要處理提帶接見等

工作，晚上接著要巡邏舍房，常常整日都在走動，因此從研究中發現戒護人員罹

患足部疾病率較高。此外，極端氣候越來越常見，臺灣夏季的氣溫屢創新高，但

許多舊監獄悶熱難耐，不但受刑人忍受不了易生衝突，戒護人員穿著不透氣的服

裝與長褲服勤，比受刑人更為辛苦。科技日新月異，機能型的鞋襪類與透氣服裝

材質層出不窮，建議各矯正機關在採購前可以對於各種材質及其舒適度有更多的

了解，以提供更好的選擇，甚至是即使是同為管理員的職務，還可以將實際從事

管理收容人者，與其他工作內容者的衣物採購分開，著重在第一線人員的需求。

一來可以將公帑真正花在刀口上，二來可以提升執勤時的舒適度。 

(三)重新檢視戒護教材與修訂，並應新增情境案例 

矯正署對於執勤安全訂有相關的教材，不過有些教材與影片受限經費、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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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吃緊，沒有更新，因此多為零星的書面宣導，如案例機關的檢討報告、修正

之法規介紹、疾病衛教等。另外矯正署也有定期進行訓練，並監督各矯正機關必

須執行訓練。不過演練的主題常常是舍房暴動，實際上這類狀況發生的機率極低，

研究發現較常見的衝突是單一收容人突發攻擊案件。研究者認為，現行的戒護教

材從以前使用至今，出現很多新的情境沒有再增加，甚至有法規已經修正，但教

材尚未更新的情形，建議應該系統性的檢視及更新現行的戒護教材。 

(四)彙整因公涉訟判例供參考 

在機關經費未挹注的情形下，對外的法律諮詢對同仁而言可能都緩不濟急，

最能夠第一時間給予建議的往往是機關內的承辦單位人員。其實法院的判決內容

多為公開資訊，在司法院的判決書查詢系統中即可得到，而相關的法律見解亦能

從案情內容類似的判例或判決書中找尋。研究者認為，矯正機關的業務單位可以

針對實務上較常常發生的案件類型，彙整判決書中重要的法律見解，並可附上相

關作業程序與法規定，彙編完成後檢送給各矯正機關參考。應該可以各矯正機關

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清楚知道應該要保存的證據與主要檢視的爭點為何，一方面

提供給當事同仁參考，一方面承辦單位也能夠完整回復檢察官與法院，應可減少

執勤人員必須親自出庭的機會。 

(五)設置下班員工暫時休息室 

許多矯正機關都位處較偏遠的位置，尤其是東部的矯正機關幅員更大，甚至

位於山區，排班制的矯正人員在經歷 24 小時的執勤後下班，可能會因疲勞駕車

而容易發生意外。雖然從問卷調查中，受訪者認為最有效的減少上下班交通意外

的方式是錯開交通顛峰時間，不過質性資料分析中，安排排班制人員的備勤室或

暫時休息室也是方式之一，讓同仁可以在下班稍事休息後再駕駛交通動工具，減

少因疲勞駕駛而產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六)各矯正機關應有常設之法律諮詢對象 

目前多數的矯正機關並沒有正式可以提供同仁法律諮詢的服務，研究發現員

工協助方案內的法律諮詢服務，部分矯正機關因為沒有經費之故，協助方案內容

都是現有社會資源的連結，其中的法律諮詢甚至可能由同仁自行上網尋找，還比

機關提供的要快速。而近年因為強調收容人的人權，法律及行政程序也朝維護收

容人的人權方向修正，此雖然社會趨勢，但無法避免收容人藉由申訴或提告的方

式表達對管理人員的不滿，近來矯正人員被申訴及因公訴訟的機會大大提升。不

管是從本研究的問卷調查還是質性資料蒐集，都可以發現矯正人員法律諮詢需求、

訴訟代理人代表出庭，或出庭前的專業法律資訊提供等成為迫切議題，尤其是刑

事法與行政法的法律資源更為重要，因為收容人提出的訴訟多為這兩類型。本研

究建議各矯正機關應該重視法律資源的引進，與附近的法律事務所合作提供同仁

使用，甚至可以參考其他行政機關的作法，以招標的方式委由法律事務所處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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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訴訟案件。 

(七)持續精進及宣導員工協助方案，建立友善職場 

許多機關的 EAP 有心理、法律、財務、醫療、管理及職涯發展諮詢服務，透

過 EAP 中的服務，尋求面對工作的心理調適、規劃執行等建議，幫助同仁用正面

的心態去處理業務。從研究發現可以得知，許多矯正人員對機關提供的措施並不

清楚，縱然有需求也不知道可以向誰申請，且管理員及年資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者對矯正機關提供的協助方案不滿意度較高。研究者以為，除了多加宣導之外，

還可以參考過去年度各類諮詢服務之使用率及諮詢人員服務滿意度聘請不同性

別之專業諮詢人員，提供客製化的服務。另外也可以針對不同類別人員，如：第

一線人員戒護人員、育有學齡前幼兒、即將退休人員、身心障礙人員，及職場適

應或遇特殊事件人員，提供相關宣導及資訊，以關懷為出發點，發掘處於不同人

生階段的矯正人員的需求並進而滿足。 

(八)推動加入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 

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增進健康的措施最主要是與醫療院所合作，以及提高健

康檢查頻率和補助。另外以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訪者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預防

的建議，最多受訪者提出的建議也與醫療優惠措施或是健康檢查有關。健康檢查

的頻率與補助，受限於公務人員健檢的規定及機關的經費，確實難以滿足所有矯

正人員年年健檢的需求。不過從資料分析中發現，各機關還是可以與醫療院所合

作，例如讓其擇日至矯正機關內對所內有意願之人員做基本健康檢查，若有進一

步檢查需要再由矯正人員自行決定是否自費檢查。另外在法務部部分，應該持續

爭取納入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從研究中發現矯正機關

因業務性質特殊，必須管理收容人各項生活處遇、戒護管理、教化輔導、衛生醫

療等各面向的工作，精神不但常處於緊繃狀態，身體及心理所受的負擔也較一般

文職公務人員為重，並不亞於警察、消防及移民等執法機構之人員，因此建議應

該納入該照護實施方案為宜。另在爭取加入該方案時，本研究認為可以提出矯正

人員職業傷病情形，對比於其他執法機關人員的職業傷病情形，從客觀數據比較

做出發，以提高納入該方案之機會。 

二、中、長期建議 
在矯正機關防制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方面，本研究提出以下六個中、長期建

議供主管機關參考，其能完善我國矯正機關職場安全： 

(一)持續爭取人力補充 

人力缺乏及戒護比過高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安全之危害恐殆無疑問，矯正機關

長期超額收容，讓從事矯正工作之成員，長期處於高度危險的環境與壓力中的問

題也非新聞。觀察矯正署近年確實一直在極力爭取補充人力，雖然相較過去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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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然而人力增加速度似乎比不上矯正機關的工作量增加速度。尤其在釋

字 785 號之後，為合理化矯正人員的勤務時間，矯正署的勤務變革制度讓矯正機

關的人員調度更為捉襟見肘。因此為維護矯正人員的職業安全，儘管受限於種種

因素增加公務人力不易，但法務部與矯正署仍應持續爭取人力補充。 

(二)輪調制度將眷居地納入考量 

從研究發現可知，制度的改善對於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有較直接之影響。

另在問卷調查中發現，影響矯正人員身體健康及離職率最主要的因素是工作與生

活是否能夠平衡。而矯正人員的輪調頻率不低，從深度訪談中亦有受訪者提出調

動時應考量矯正人員的眷居地，可提高矯正人員的社會支持度，平衡工作與家庭

生活。另外研究者認為，矯正人員輪調制度也可以參考警察人員的特殊困難請調

制度，對於本人或家庭遭遇重大特殊事故納入做為調動考量，制度化的做調查及

調整職務，以協助矯正人員平衡工作與生活需求。 

(三)爭取日勤人員危險職務加給增加 

在矯正機關中，通常是剛進來機關、經驗比較不足者會從排班制開始任職，

而日勤人員多擔任場舍或工場主管，直接管理收容人，因此矯正機關通常會選擇

有一段時間工作歷練的管理員擔服日勤。因為過去日勤的執勤費高於排班制的備

勤費，但自 2023 年經過調整均統一發放加班費，而由於排班制者通常加班時數

會較多，因此整體薪水會較高。反之，雖然日勤可以上正常的日班，有固定的周

休不需要熬夜，但同時會認為負擔的責任整體比較大。研究發現確實在部分矯正

機關中，有意願擔任日勤人員者越來越少。矯正機關的工作性質類似移民署收容

中心，但移民署支給警勤加給，金額相較於矯正人員的危險津貼較高。研究者以

為可以考慮先為危險性較高，工作壓力也較大的日勤人員爭取津貼調高，縮短日

勤與排班制人員的薪水差距，避免實務機關產生新的困擾。 

(四)新增或擴建之建築物應規劃吸菸區 

我國矯正機關許多建築物老舊，需要修繕改建之處極多，但受限於經費等等

因素難以重建或大幅度翻修。不過研究發現，許多矯正機關都陸續在做執勤環境

改善，在有限的經費與空間中重視執勤人員提出的需求。不過研究發現在菸味改

善部分，受限於建築設計與空間問題，恐難在每間矯正機關都做到無二手菸問題。

研究者認為，短期內應該以輔導收容人戒菸為主，若是未來有任何矯正機關新建

或擴建，則應規定必須將吸菸區的設計規畫入內。 

(五)以引進科技監控為目標 

法務部為改善勞動條件，留住人才，並防範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強化機關

及人員安全，曾推出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爭取行政院科發基金及科技部經費，規

劃引進智慧影像分析技術，開發適合我國矯正機關之監控系統，以輔助矯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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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減輕同仁值勤壓力及疏漏。文獻發現鄰國新加坡的內政部早自 2000 年起

興建樟宜監獄綜合中心時，就預計要在 2025 年落實「無守衛監獄(Prison Without 

Guards ,PWG)」，一開始規劃就決定採用可以提升人力效率的多項創新科技，包括

引入電子監控和技術應用、使用電子設備追蹤犯人的位置和活動，目的是為了提

高矯正人員戒護的安全性。由於該國的無守衛監獄建置已屆尾聲，且實施效果有

目共睹，研究者認為我國建置矯正機關科技監控系統與智慧影像分析過程中可向

新加坡取經，並盡快落實科技監控之目標。 

(六)引進整體健康管理概念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在 2003 年提出「整體健康管理」(Total Worker Health, TWH)，是一

種實現工作場所安全、健康和幸福感的典範轉移方法。係指：將維護工作相關安

全和健康危害與促進傷害和疾病預防工作結合，以提高員工幸福感的政策、計劃

和實踐的概念(Schill, (2017: 158-159)。整體健康管理強調以下概念（NIOSH, 2016）：

(一)控制工作職場可能產生的危害；(二)設計工作時間表和模式，以減輕壓力並增

強員工的控制力；(三)建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環境；(四)提供公平的補償和負

擔得起的福利，以增強員工健康；(五)培養鼓勵健康監督、尊重員工和負責任的

領導風格和價值觀；(六)創造包容和接受員工差異的政策和環境；以及，(七)制定

也會產生社區影響的安全和健康干預措施。目前矯正署所採取的預防措施中許多

已經涵蓋上述的面項，只是無一個較為整體的概念與架構做引導。因此研究者認

為可以用上述七大面項，來檢視各矯正機關提供給所屬員工的措施中是否有可以

加強之處，以達到維護矯正人員整體健康。 

三、未來研究建議 

(一)特殊族群矯正人員職場友善措施需求研究  

本研究是以多數的矯正人員為對象，探究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的原因、類型、

防治需求等。然而在矯正機關中的特殊族群需求亦應重視，且應針對其特殊需求

提供相對應之協助，才符合工作平等真諦。因此包括像妊娠或哺乳的矯正人員、

曾經遭遇攻擊但仍處於創傷症候群階段之矯正人員、身心障礙者等，其需求可能

不同於一般的矯正人員，矯正機關亦可能必須為其保持更多的彈性。另外矯正人

員裝備優化之改善，例如矯正人員衣服布料等材質使用，亦可進一步探究。上述

這些議題有賴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以利訂定相關策略，達到職場友善目標。 

(二)評估推動我國「停止受刑人訴訟濫用法案」可行性 

雖然我國對於收容人的人權保障日益重視，但是矯正機關負責犯罪者的偏差

行為矯正教化，因此機關內的紀律與秩序維持屬於高度專業性事務，若是矯正機

關本於職權所為的行政行為理應受到尊重。但從研究中發現，收容人以司法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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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作為對抗矯正機關行政管理的情形越來越多，也出現管理人員怯於管理的情

形。因此本研究認為，是否需要予以適度限制，以避免收容人濫用司法救濟，而

弱化監獄行政職權的行使，是值得重視的問題。為根本解決該問題，矯正機關未

來可以參考其他國家防制受刑人訴訟濫用的規定，評估在我國推動相關法案的可

行性。 

(三)從工作執行情形評估各風險因素危害程度 

本研究從文獻及實證資料蒐集中分析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風險因素，並據

此研擬出各指引的工作項目建議。惟各風險因素的危害程度必須要經過進一步的

研究後始能評估。從文獻資料可知英國實施的職業傷病風險管理五步驟，在識別

工作場所可能造成傷害的危險因素後，要進一步評估員工受傷的可能性及其可能

的嚴重性，進而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來控制風險。本研究建議可以依照本研究所

提出的風險因素，進一步以實證研究方式評估其風險性，以更細緻的訂定職業傷

病預防措施。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國外矯正人員職業傷病資料蒐集之限制 
本研究參考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四國之法制，包括：矯正機關工作

場所可能發生的之身心危害，如何進行風險盤點評估及職業傷病因應策略等文獻

資料，做為我國訂定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指引之參考。然而許多上述國家資料屬於

庶務工作之內容，例如吸菸區設置規定等，不見得會見諸於文獻資料，或是置於

網站供公眾瀏覽，若要完整取得所有資料，尚須透過其他的管道蒐集，譬如請我

國駐外人員與當地政府機關聯絡，以取得該國矯正機關內部資料。本研究以國內

外文獻及網路瀏覽等方式蒐集上揭資料，亦曾透過駐外人員請求當地政府提供相

關資料，但仍有部分資料無法蒐集到之遺憾。 

二、 未針對特殊族群的需求作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矯正機關預防職業傷病，因此以聚焦在多數人

適用之職業傷病防治措施。在研究過程當中，發現矯正人員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或

工作上不同的經歷，可能需要額外的協助才能減少其工作所帶來的壓力與不適感。

惟為聚焦在本研究之目的，及避免議題過於發散，本研究未針對有特殊需求之矯

正人員作細究，期待未來能夠更進一步的做探討，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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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深度訪談題綱 

矯正機關人員訪談同意書與題綱 

訪談說明 

    矯正工作是一項重要的公共安全服務，矯正人員對於收容人能否成功復歸

社會扮演關鍵角色，也對矯正機關運作成效影響至鉅，如果政府不關注矯正人

員的整體健康狀況，將嚴重影響矯正計畫和政策實施效益。因此，矯正人員的

職業傷病預防，是一個值得社會大眾重視，且具有急迫性的重要政策。 

    為改善矯正人員勞動環境，針對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危害，進行風

險辨識，並據此擬定相關策略與措施，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可能

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重性及災後重建之指引，以建立完善職場防護之參考，特

進行本研究。期待經由您提供個人之想法和經驗，通盤檢視我國矯正機關工作

場所中，可能的身心危害以及影響因素，以建立矯正機關職業災害行動準則、

擬定矯正機關預防職業傷病計畫說明書，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可

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重性及加速災後重建之指引，以建立完善之職場防護。 

    在訪談期間您隨時有權利選擇退出，且沒有義務告知原因，我們將立即銷

毀錄音檔；過程中有不想回答之問題您能選擇拒絕回答，亦有權利隨時中止錄

音。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意見，亦歡迎隨時提供給研究者。本研究之具體研究

目的、訪談目的與內容，請參閱次頁。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敬祝 

健康快樂！ 

中央警察大學孟維德教授暨全體研究成員 敬上 

113 年 6 月 

同意書 

經研究者說明後，本人同意參與本項訪問，研究人員對於訪問內容及個人基本

資料應負保密責任，以維護受訪者權益。且在研究過程中隨時有權利退出。 

受訪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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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事室主任 

一、依據您的觀察與經驗，矯正人員的職業傷病類型是否不同於其他司法人員？

針對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預防與改善，是否有不同於其他司法機關的作法？

不同之處為何？ 

二、貴機關如何發現身心需要協助的員工？是否有使用任何評估工具？就您觀察

現行矯正機關是否能有效辨識需要協助之員工？若否，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三、從國內外文獻發現，矯正人員常見的職業傷病類型包括「遭受暴力攻擊」、

「遭感染傳染性疾病」、「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與「身體疾病」

等，請問貴機關現行： 

(一)有關「遭受暴力攻擊」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有

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二)有關「遭感染傳染性疾病」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

否有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三)對於有「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

為何？您認為是否有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四)對於罹患「身體疾病」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有

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四、您認為矯正人員現行最需要何種職業傷病預防措施？目前矯正機關提供的職

業傷病預防措施是否有不足之處？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五、您覺得在預防與協助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方面，可以再引進何種社會資源？為

什麼？ 

六、針對現行機關協助措施的有效性是否有做評估？評估的指標為何？就您看法，

應該如何評估機關協助措施的執行成效？應該觀察哪些指標？ 

七、您覺得在改善及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上，應該整合哪些單位？每個單位應

該要負責的工作為何？目前跨單位合作上是否有需要改善之處？ 

八、請問您的單位？工作經歷、工作年資？ 

  



附錄 

275 

貳、矯正機關主管人員 

一、矯正人員的工作特性與其工作環境特殊，不同於其他公共安全職業。就您觀

察，矯正人員因工作特殊性，可能產生的職業傷病有哪些？又矯正機關有監

獄、矯正學校、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及戒治所等不同類型，您認為不同類型

的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類型是否有所不同？男女監獄是否有差異？不同之處為

何？ 

二、貴機關如何發現身心需要協助的員工？是否有使用任何評估工具？就您觀察

現行矯正機關是否能有效辨識需要協助之員工？若否，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三、從國內外文獻發現，矯正人員常見的職業傷病類型包括「遭受暴力攻擊」、

「遭感染傳染性疾病」、「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與「身體疾病」

等，請問貴機關現行： 

(一)有關「遭受暴力攻擊」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有不

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二)有關「遭感染傳染性疾病」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

有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三)對於有「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

何？您認為是否有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四)對於罹患「身體疾病」的矯正人員，現行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有不

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貴機關是否有預防措施？ 

四、您認為矯正人員現行最需要何種職業傷病預防措施？目前矯正機關提供的職

業傷病預防措施是否有不足之處？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五、貴機關有關職場傷病改善及預防措施經費來源為何？是否足夠？若經費不足

時如何處理？ 

六、就您看法，應該如何評估機關協助措施的執行成效？應該觀察哪些指標？ 

七、您覺得為改善及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應整合那些內部單位？各單位應負

責的工作為何？ 

八、您覺得現行矯正機關在職業傷病預防上最缺乏何種資源？可以如何引進資源？ 

九、請問您的單位？職稱、工作經歷、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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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戒護工作主管與基層矯正人員 

一、從國內外文獻發現，矯正人員常見的職業傷病類型包括「遭受暴力攻擊」、

「遭感染傳染性疾病」、「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與「身體疾病」

等，請就您本身的經驗與觀察： 

(一)有關「遭受暴力攻擊」的矯正人員，機關的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有

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 

(二)為預防矯正人員「遭受暴力攻擊」，您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應變演

練與演習模擬，是否足夠提升您因應各類戒護突發狀況之危機處理及應變

能力？矯正機關所實施的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事故

發生？您認為矯正機關還可以再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以預防矯正人員遭受暴

力攻擊？ 

(三)有關「遭感染傳染性疾病」的矯正人員，機關的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

否有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對於預防矯正人員遭感染傳染性疾病，您

覺得機關可以再採取什麼預防措施？ 

(四)對於有「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的矯正人員，機關的協助措施

為何？您認為是否有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 

(五)為預防矯正人員因工作產生「創傷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您認為

機關可提供對矯正人員最有幫助的心理衛生服務為何(例如：委外預約諮商

服務(外部機制)、退休矯正人員駐點服務提供同儕支持、編排情緒管理或

壓力調適等課程、定期辦理心情量表檢測等) ？為什麼？ 

(六)對於罹患「身體疾病」的矯正人員，機關的協助措施為何？您認為是否有

不足之處？可以如何改善？ 

(七)為預防矯正人員因工作罹患「身體疾病」，您認為機關可提供對矯正人員

最身體健康促進最有幫助的措施為何(例如：提高健康檢查預算或擴大適用

對象、給予禮品等誘因鼓勵同仁運動、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醫療優惠服務)？ 

二、您認為矯正人員現行最需要何種職業傷病預防措施(例如：暴力攻擊預防措

施、心理健康預防措施、身體健康維護措施、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施)？在您

目前遇到的工作困擾中，最需要服務機關提供協助的措施是什麼(例如：托育

服務、法律諮詢或因公涉訟協助、諮商輔導、執勤技巧教導等) ？目前矯正

機關提供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您覺得最缺乏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為何？您

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三、您認為為提高矯正人員職業安全意識，須強化哪方面的訓練課程(例如，戰

技訓練、器械使用技術、紓解壓力技巧、溝通輔導技巧、醫療保健知識、矯

正法律知識、情緒管理)？ 

四、您覺得現行矯正機關在職業傷病預防上最缺乏何種資源？您覺得可以如何引

進資源？ 

五、請問您的單位？職稱、工作經歷、工作年資？遭受的職業傷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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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矯正人員工作現況問卷 

  

  《第一部分》 

填答說明：以下敘述是描述您的身心現況，您是否同意這些敘述？並請依您所

感受的程度，在四個□中勾選一個符合您個人的狀況或感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您最近六個月老是睡不好，經常失眠或睡眠品質不佳 □ □ □ □ 

2.您最近六個月經常覺得頭痛或腰痠背痛 □ □ □ □ 

3.您最近六個月的食慾有改變，比以前不好或變得特別好 □ □ □ □ 

4.您最近經常有情緒低落或焦慮的感覺 □ □ □ □ 

5.和一年前比較，您覺得自己的健康變得比較不好 □ □ □ □ 

6.您的生活在大多數方面，都蠻接近您的期待 □ □ □ □ 

7.到目前為止，您已經獲得生活中想要的重要事物 □ □ □ □ 

8.您很滿意目前的生活，希望一輩子都像目前一樣 □ □ □ □ 

9.您對目前擁有的生活條件感到滿意 □ □ □ □ 

10.整體而言您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 □ □ □ □ 

11.您經常有自願離職或放棄目前工作的想法 □ □ □ □ 

12.目前您正積極準備轉任考試或尋找其他就業機會 □ □ □ □ 

13.對您而言，進入目前的工作職場服務，不是正確的決定 □ □ □ □ 

14.您已有未來一年內離職的規劃 □ □ □ □ 

15.您經常會留意有無其他工作機會 □ □ □ □ 

《第二部分》 

填答說明：以下敘述是描述您對矯正工作特徵的想法，您是否同意這些敘述？

並請依您所感受的程度，在右邊的□中勾選一個符合您個人的狀況或感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6.您覺得擔任矯正人員是一份具有危險性的工作 □ □ □ □ 

17.上班時，您經常有莫名不安的感覺 □ □ □ □ 

18.您感覺自己在工作職場發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很高 □ □ □ □ 

19.您覺得目前工作的場所，充滿危險 □ □ □ □ 

20.因為職場不安全，您經常感到恐懼 □ □ □ □ 

親愛的同仁： 
您好！首先，對您平日在矯正工作的辛勤與貢獻，表示由衷的敬佩，同時在百忙中麻煩

您抽空填寫本問卷，敬表謝意。本研究旨在探討「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現況」，問卷共分成六個
部分（4 頁），期望經由您的填答做為學術研究以了解戒護人員身心健康狀況。非常感謝您耐
心填答，並提供寶貴意見。 

中央警察大學 
 孟維德教授暨全體研究成員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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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說明：以下敘述是描述您對矯正工作特徵的想法，您是否同意這些敘述？

並請依您所感受的程度，在右邊的□中勾選一個符合您個人的狀況或感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1.您覺得您的工作危險性比起其它刑事司法人員還高 □ □ □ □ 

22.與收容人接觸使您覺得倦怠。 □ □ □ □ 

23.您會擔心自己在收容人大規模運動期間，遭受到傷害 □ □ □ □ 

24.您會擔心自己在工作中，被收容人傳染疾病。 □ □ □ □ 

25.您會擔心自己在工作時，遭到收容人的襲擊。 □ □ □ □ 

26.您會擔心自己在收容人打架時，遭到波及而受傷 □ □ □ □ 

27.您因從事監所工作而承受很大的壓力。 □ □ □ □ 

28.您覺得機關所訂的政策和指導方針在實際工作上難以實現 □ □ □ □ 

29.工作中有很多事情會讓您感到非常沮喪。 □ □ □ □ 

30.您的工作經常讓您感到沮喪或生氣 □ □ □ □ 

31.您最近經常感到緊張，覺得工作總是做不完 □ □ □ □ 

32.您的工作讓您遠離家人生活太多 □ □ □ □ 

33.您的工作時間表不確定，而干擾到您的家庭或與親友的社交生活 □ □ □ □ 

34.由於有太多工作要做，使得您容易感覺疲憊或煩躁，而無法享受與家人或

親友的社交生活 
□ □ □ □ 

35.您沒有太多的時間在自己的生活中做些有興趣的事情 □ □ □ □ 

36.您發現您的工作對您的愛情及友情等人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 □ □ □ 

 《第三部分》 
填答說明：以下敘述是描述您對機關運作相關的想法，您是否同意這些敘述？

並請依您所感受的程度，在四個□中勾選一個符合您個人的狀況或感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7.您的工作特性，讓您每天重複做同樣的事情。 □ □ □ □ 

38.您的工作特性一成不變，不需要學習新的事物也能應付。 □ □ □ □ 

39.為了避免出錯，您的工作不容許有創造力。 □ □ □ □ 

40.您覺得目前工作並不需要持續增進新知。 □ □ □ □ 

41.您認為在工作上並無法讓您獲得成就感。 □ □ □ □ 

42.您覺得輪班輪休制會影響您的睡眠 □ □ □ □ 

43.您覺得輪班輪休制度會對自身的身體健康有影響 □ □ □ □ 

44.輪班輪休制度讓您感覺工作負荷重 □ □ □ □ 

45.如果可以選擇您不會想要擔服輪班輪休勤務 □ □ □ □ 

46.您對於目前服務單位的輪班制度感到不滿意 □ □ □ □ 

47.您服務單位經常無法配置足夠人力，導致工作量很大 □ □ □ □ 

48.從事戒護工作的人員，無法在您服務單位久任 □ □ □ □ 

49.由於人力不足，您的同事經常在完成他們需要做的事情後感到疲憊不堪 □ □ □ □ 

50.由於工作負荷量大，您的同事經常因為沒有足夠時間來完成他們需要做的

事情 
□ □ □ □ 

51.由於人力不足，您的服務單位人員常需加班或代理他人工作的情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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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填答說明：以下敘述是描述您對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措施的想法，您是否同意這

些敘述？並請依您所感受的程度，在四個□中勾選一個符合您個人的狀況或感

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2.您清楚了解機關內員工協助方案的內容 □ □ □ □ 

53.您覺得機關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對很有幫助 □ □ □ □ 

54.您常常使用機關內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 □ □ □ □ 

55.您覺得機關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可以幫助解決在工作上面臨的困擾 □ □ □ □ 

56.您覺得現行服務機關提供的員工協助方案已經足夠滿足需求 □ □ □ □ 

57.您認為服務單位提供的培訓課程足夠確保工作時的安全。 □ □ □ □ 

58.服務單位提供的訓練課程，可以協助您緩解工作壓力 □ □ □ □ 

59.您可以從服務單位提供的訓練課程，了解到維持健康的方式 □ □ □ □ 

60.您目前服務的單位，讓您感到有很多自我成長的機會 □ □ □ □ 

61.您覺得目前服務單位提供的教育訓練已足夠滿足工作需求 □ □ □ □ 

62.您服務單位的建築設計，可以確保員工在工作時很安全。 □ □ □ □ 

63.您服務單位擁有必要的硬體設備，可以防止員工受到收容人的傷害。 □ □ □ □ 

64.如果工作環境變得危險，單位會提供所需的支持與協助。 □ □ □ □ 

65.服務單位提供的裝備，您認為足夠保障您在工作時的安全 □ □ □ □ 

66.服務單位的設施完善，縱然身處在收容人群中，您仍然感到很安全。 □ □ □ □ 

《第五部分、需求調查》請就下列問題發表您的想法： 
1.您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應變演練與演習模擬，是否足夠提升您因應各類戒護突發狀況

之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1 非常不足夠 □2不足夠 □3足夠 □4非常足夠 
2.您認為目前矯正機關所實施的舍房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是否足夠避免事故發生?□○1 非常

不足夠  □2不足夠 □3足夠 □4非常足夠 
3.您認為目前服務機關對於防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措施是否足夠? □○1 非常不足夠 □2不

足夠 □3足夠 □4非常足夠 
4.對於促進同仁上下班途中交通安全，您覺得下列措施何者可能最有效?□○1 提供安全駕駛訓練  

□2彈性調整上下班時間為離峰時間 □3加強宣導及提醒 □4提供定點接駁車 □5其他

___ 
5.您認為目前的訓練課程哪方面需要強化?□1已足夠 □2戰技訓練 □3器械使用技術 □4壓

力技巧 □5溝通輔導技巧 □6醫療保健知識 □7矯正法律知識 □8情緒管理 □9其他

_____ 
6.您認為現行矯正人員最需要的心理衛生服務為何?□○1 委外預約諮商服務(外部機制) □2退休

矯正人員駐點服務提供同儕支持 □3編排情緒管理或壓力調適等課程 □4定期辦理心情量

表檢測 □5其他________ 
7.您認為下列何項措施對增進矯正人員身體健康最有幫助?□○1 提高健康檢查預算或擴大適用對

象 □2給予禮品等誘因鼓勵同仁運動 □3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醫療優惠服務 □4其他

______ 

8.目前您遇到的困擾中，最需要服務機關提供協助的措施是?□1托育服務 □2法律諮詢或因

公涉訟協助 □3諮商輔導 □4執勤技巧教導 □5其他_________ 
9.為了預防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產生，您覺得「最重要」的協助措施是?□1暴力攻擊預防措施 

□2心理健康預防措施 □3身體健康維護措施  □4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施  □5其他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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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覺得目前矯正機關「最缺乏」的職業傷病預防措施是? □1暴力攻擊預防措施 □2心理

健康預防措施 □3身體健康維護措施  □4改善矯正機關硬體設施  □5其他

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2.您於民國 _____ 年出生 
3.您的服務年資是： □○1 未滿 1 年 □○2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3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4

10 年以上 
4.請問您的服務機關屬性□○1 監獄 □○2 外役監 □○3 看守所 □○4 戒治所 □○5 少年觀護所 □○6

少年矯正學校 
5.請問您的職稱是□○1 管理員 □○2 主任管理員 □○3 科員 □○4 教誨師 □○5 其他(請說明)              
6.您的最高學歷是：□○1 高中（職）畢業□○2 專科畢業□○3 大學畢業□○4 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7.您的婚姻狀況是： □○1 未婚 □○2 已婚 □○3 其他(請說明)              
8.您的子女人數共 _____ 名 
9.請問您的勤務性質是：□○1 文書作業 □○2 戒護  □○3 教化輔導                                
10.您有下列疾病嗎?(可複選) 

□1心血管疾病  □2高血壓  □3糖尿病  □4高膽固醇  □5消化道疾病  □6腸胃疾

病  □7泌尿系統疾病  □8痛風  □9癌症  □以上皆無                    

本問卷共有 4頁，麻煩您再次檢查是否有漏未作答的題目!! 

------作答完畢，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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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焦點團體座談會討論題綱 

壹、第一場次 

討論題綱：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情形檢視指標 

(訪談對象：專家學者及人事室主任) 

本研究旨在針對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危害，進行風險辨識，並據此擬

定相關策略與措施，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可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

重性及災後重建之指引，以建立完善職場防護之參考。 

本次焦點座談會討論議題如下： 

◎討論題綱一：「矯正人員職業災害類型」之檢討 

一、本指引依據矯正機關之特性，將職業傷病預防類型分為四類，與公務人員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 條名稱有所不同，就您看法，為利於矯正機關了解應

執行之面項，應採用之名稱何者較為適宜?或您認為有更好的分類指標? 

說明：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 條將公務機關應提供之職業傷病預防類

型分為「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

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及「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

康之事項」四大類型。 

◎討論題綱二：「矯正機關應辦理項目」架構之檢討 

二、題綱附件 1 為參照矯正人員職業災害類型，建議各矯正機關應辦理之項目，

每年應各項目之執行成果報矯正署彙整檢視。有關各機關應辦理項目所列之

各項指標做為檢視各機關執行情形是否可行?有無需要增減處? 

說明：參考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及彙整本研究針對 4 位人事室主

任、8 位主管人員及 3 位曾受過收容人攻擊之第一線矯正人員，合計 15 位

受訪者的意見，彙整附件 1 應辦理項目。 

◎討論題綱四：當前應優先辦理項目 

三、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安全有心理健康需求、環境改善需求、制度改善需求、醫

療照護需求、管理層面措施五大方面的需求，就您觀察，何者是矯正機關目

前應優先辦理或滿足之需求?為什麼? 

說明：附件 2 為本研究以開放式問題詢問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預防建議，並歸

納為上述五類型需求。各項需求的建議詳情請參考附件 2。 

◎討論題綱四：矯正機關應統計之項目 

四、為評估各矯正機關職業傷病預防成效，本研究認為應該統計附件 3 之年度數

據做為參考。就您看法，統計項目是否適宜?有無需要增刪之處? 

說明：從矯正署及本研究深度訪談分析歸納，現行矯正人員常見職業傷病類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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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下肢及足部疾病、收容人蓄意或過失的攻擊及收容人濫訟威脅造成工作壓

力等。 

附件 1-各機關年度應執行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辦理項目 

職業傷病預防類型 辦理項目 

下肢疼痛、足底筋膜炎之

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

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1.依戒護人員需求採購值勤用鞋品 

2.機關同仁健康情形調查、體適能檢測活動辦理情形 

排班制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之預防(輪班、夜間工

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1.審查各級勤務規劃機關執行情形 

2.整建修繕執勤同仁休息與運動相關廳舍 

3.健康檢查辦理情形 

4.降低同仁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率 

執行職務因收容人行為

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預防(執行職務因他

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預防) 

1.心理諮商輔導辦理情形 

2.學科及術科常年訓練課程辦理情形 

3.彙整各類執勤標準作業程序 

4.定期實施執勤安全訓練 

5.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時，通報首長及有關人，

並與消防或他緊急醫療照顧機關保持聯繫 

6.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即時辦理核發慰問金 

7.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提供法律諮詢之協助 

8.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協助辦理請假、保

險、退休、撫卹及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醫療照護等事宜 

9.門禁管理及機關駐地安全防護 

綜合性預防措施(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

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

項) 

1.文康活動辦理情形 

2.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同仁所需環境及設備及勤務安

排。 

3.同仁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會同相關單位採取適當之防疫、環境整潔及

監控措施，並協助就醫。 

4.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導民怨，發布新聞稿，並與各媒體加強溝

通說明。 

5.年度職場霸凌、性騷擾申訴案查處。 

6.訂定各類型個案(ex.一般個案、非自願個案、危機個案等)員工協助方

案處理流程 

7.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同仁就醫及健康檢查優惠辦理情形 

8.吸菸區設置情形及煙味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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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問卷調查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的預防建議，開放式題項彙整 

 

 

 

附件 3-應統計之職業傷病類型項目 

本機關職業傷病情形

統計 

(一)遭受職業傷病類型： 

1.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事件：_______人(次) 

2.遭收容人攻擊事件(無論蓄意或過失)：_______人(次) 

3.罹患足底筋膜炎：_______人(次) 

4.遭感染法定傳染疾病：_______人(次) 

5.自殺：_______人 

6.其他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件：_______人(次) 

(二)人員單位： 

1.戒護科：_______人(次) 

2.其他單位：_______人(次) 

(三)總計 

1.受傷未住院：_______人(次) 

2.受傷住院：_______人(次) 

3.死亡：_______人(次) 

 

  

需求類型 反應或建議事項 

心理健康需求 
心理壓力排解、諮詢需求、匿名申請 

實體心理紓壓或心理健康課程 

環境改善需求 監所悶熱不通風 

制度改善需求 

人力不足 

加班太過頻繁 

叫勤順序(輪休的排班制人員較常被叫回) 

加薪(戒護津貼比照警勤加給、增加深夜勤津貼) 

醫療照護需求 醫療補助(納入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健檢補助 

管理層面措施 
多舉辦戶外文康活動 

鼓勵代替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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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場次 

討論題綱：矯正人員職業傷病改進建議 

(訪談對象：第一線實務工作者) 

本研究旨在針對矯正機關工作場所中可能的危害，進行風險辨識，並據此擬

定相關策略與措施，提供矯正機關進行職災預防、減少可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

重性及災後重建之指引，以建立完善職場防護之參考。 

本次焦點座談會討論議題如下： 
◎討論題綱一：如何協助戒護人員維持心理健康 

一、為提高戒護人員心理健康，就您所觀察，戒護人員需要何種類型的心理健康

實體課程?現行各矯正機關均有提供委外諮商資源，要如何提高戒護人員使

用率?在行政程序上可以如何運作以達到申請人完全匿名? 

二、目前衛生福利部對於國民身心健康提供簡易自我評估工具，如附件 1 所列，

請問這些簡易工具您在矯正機關時是否有接觸過?您覺得是否適合提供給矯

正人員參考使用? 

說明：本研究對於各類型矯正機關之人員實施問卷調查，在以開放式問題詢問矯

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的預防建議，最多人反映為心理壓力大，希望能諮商或

有實體紓壓課程。但於深度訪談中同時也發現戒護人員幾乎不會使用機關的

委外諮商資源。戒護人員使用心理諮商的意願不高，原因包括(1)性別差異、

(2)沒有空閒時間、(3)資源的可親性、(4)觀念問題、(5)擔憂隱私問題及(6)無

法具體描述或認知創傷。 

◎討論題綱二：當前應優先辦理職業安全項目 

三、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安全有心理健康需求、環境改善需求、制度改善需求、醫

療照護需求、管理層面措施五大方面的需求，就您觀察，何者是矯正機關目

前應優先辦理或滿足之需求?為什麼? 

四、附件 3 為本研究建議各機關年度應執行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辦理項目，就您

看法，是否可行?是否能夠回應矯正人員需求?有無需要增刪之處? 

說明：附件 2 為本研究以開放式問題詢問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預防建議，並歸

納為上述五類型需求。各項需求的建議詳情請參考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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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職場健康自我評估參考工具 

工具類型 工具項目 連結/資料來源 

維持健康生

活 

飲食行為測量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eatingBehavior 

尼古丁成癮度量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smoking 

阿姆斯勒方格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amsler 

身體質量指數 BMI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bmi 

職場壓力檢

測 

壓力指數測量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pressure 

過勞量表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過勞自我預防手冊」 

精神健康評

估 
簡式健康表(BSRS-5)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bsrs5 

慢性疾病罹

患風險 

冠心病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chd 

腦中風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stroke 

糖尿病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diabetes 

高血壓風險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hypertension 

心血管不良事件風險

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mace 

 

附件 2-問卷調查矯正人員對於職業傷病的預防建議，開放式題項彙整 

  

需求類型 反應或建議事項 

心理健康需求 
心理壓力排解、諮詢需求、匿名申請 

實體心理紓壓或心理健康課程 

環境改善需求 監所悶熱不通風 

制度改善需求 

人力不足 

加班太過頻繁 

叫勤順序(輪休的排班制人員較常被叫回) 

加薪(戒護津貼比照警勤加給、增加深夜勤津貼) 

醫療照護需求 醫療補助(納入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健檢補助 

管理層面措施 
多舉辦戶外文康活動 

鼓勵代替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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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各機關年度應執行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辦理項目 

職業傷病預防類型 辦理項目 

下肢疼痛、足底筋膜炎之

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

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1.依戒護人員需求採購值勤用鞋品 

2.機關同仁健康情形調查、體適能檢測活動辦理情形 

排班制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之預防(輪班、夜間工

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1.審查各級勤務規劃機關執行情形 

2.整建修繕執勤同仁休息與運動相關廳舍 

3.健康檢查辦理情形 

4.降低同仁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率 

執行職務因收容人行為

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預防(執行職務因他

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預防) 

1.心理諮商輔導辦理情形 

2.學科及術科常年訓練課程辦理情形 

3.彙整各類執勤標準作業程序 

4.定期實施執勤安全訓練 

5.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時，通報首長及有關人，

並與消防或他緊急醫療照顧機關保持聯繫 

6.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即時辦理核發慰問金 

7.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提供法律諮詢之協助 

8.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包括上下班途中交通

事故)，協助辦理請假、保險、退休、撫卹及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醫療

照護等事宜 

9.門禁管理及機關駐地安全防護 

綜合性預防措施(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

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

項) 

1.文康活動辦理情形 

2.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同仁所需環境及設備及勤務安

排。 

3.同仁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會同相關單位採取適當之防疫、環境整潔及

監控措施，並協助就醫。 

4.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導民怨，發布新聞稿，並與各媒體加強溝

通說明。 

5.年度職場霸凌、性騷擾申訴案查處。 

6.訂定各類型個案(ex.一般個案、非自願個案、危機個案等)員工協助方

案處理流程 

7.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同仁就醫及健康檢查辦理情形 

8.吸菸區設置情形及煙味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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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矯正機關所屬人員職業災害預防指引 

(含行動準則與預防計畫說明) 

113 年 12 月初版 

壹、概念要求 

矯正機關為發生職場暴力的高風險場所，我國矯正機關發生工作人員遭暴力、

威脅、毆打或傷害之不法事件，亦時有所聞。依據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第 3 點規定，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預防及保

護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二、輪班、

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

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

員身心健康之事項。換言之，矯正機關對所屬人員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所可能

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 

法務部矯正署(以下簡稱本署)爰於 2024 年委請專家學者研究，及參考相關

文獻，訂定本指引，提供各矯正機關參考運用，各機關可參照其基本原則建議性

作法，並參考其他實務機關優良做法，視經費與人力配置等資源規劃及執行。各

機關應依附錄 1 所列項目，於每年度 1 月底前將前一年度機關具體執行成果函報

本署，不足之處本署將提供協助與指導。 

貳、行動準則 

一、政策 

各機關應制定所屬人員職業災害預防政策並公開聲明全力杜絕職災發生，且

公告使所屬人員(含約聘僱人員)知悉。 

二、組織設計 

職業災害預防為一跨領域工作，各矯正機關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規定，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負責統籌規劃職場災害預防計畫等事宜，並依

規定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且推動機關內全體同仁之參

與。相關預防措施分工事宜可納入機關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參照公務人

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相關規定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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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執行 

(一)危險辨識 

矯正場所裡發生的職業災害，依工作場所、工作內容、勤務方式與時間，和

是否直接接觸收容人而不同，依矯正署人事室的統計資料顯示，自 2020 年至 2022

年，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案件數有上升的趨勢，其中以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與遭

收容人攻擊為主要的成因，並以戒護科人員佔職業傷病人數 8 成以上比例最高。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人數統計 

年度 監獄 看守所 戒治所 技訓所 少觀所 矯正學校 總計 

2020 年 40 12 1 7 0 9 69 

2021 年 57 15 3 6 2 4 87 

2022 年 60 19 3 7 1 10 100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類型統計 

年度 
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

事件 
收容人攻擊事件 

其他執行職務發生意

外事件 

總計 

2020 年 27 38 4 69 

2021 年 42 31 14 87 

2022 年 47 31 22 100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單位統計 

年度 戒護科 其他單位 總計 

2020 年 60 9 69 

2021 年 77 10 87 

2022 年 83 17 100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人事室 

另本署 113 年度委託之「矯正人員職業傷病預防研究」，歸納矯正人員可能

面臨的職業傷害類型摘述如下，請各機關視機關屬性，依據實際風險做評估。 

1.遭受收容人的暴力攻擊，不論是過失或是蓄意攻擊。 

2.遭感染傳染性疾病，包括(但不限於)血液傳染疾病，例如愛滋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等，空氣及飛沫式傳染疾病，如新冠肺炎、肺結核等，或是接觸傳染疾

病，如疥瘡等。 

3.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其他心理疾病，包括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思覺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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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酒精或藥物濫用等。 

4.注意高自殺風險者。矯正人員的自殺原因涉及廣泛，小至個人因素，大至整體

工作環境，兩者間環環相扣。針對在生命歷程中出現重大變故的同仁，例如家

人逝世、工作問題、身體健康問題、親密伴侶問題、民事法律問題等，管理者

應主動關懷留意。 

5.身體疾病，可能來自於高壓力與作息不規律，故應特別關注矯正機關內從事戒

護工作、排班制者的個人健康風險程度。 

(二)建構行為規範 

1.各矯正機關應制定並公告明確的職業災害預防政策，明定主管與同仁遵守之事

項及責任。 

2.要求並鼓勵同仁向監督或管理人員與舉報所有傷害或威脅事件，並訂定明確的

處理與通報程序。 

3.告知同仁被傷害時，請求警方協助或提出訴訟之步驟，醫療機構應提供相關資

源予以協助。 

(三)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矯正機關應建立收容人攻擊事件通報機制，若矯正人員於工作場所執行職務因

不法侵害致傷害住院或死亡，應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及其他相關辦法協助。 

2.於處理職場不法侵害事件時，應以人身安全為首要，且處理時須公平、公正、

保護個人隱私及不追究財損。 

3.應視受害同仁之需求提供相關協助資源或轉介服務，如心理協助與諮商服務、

員工協助方案、訴訟與法律輔助等。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與改善 

為持續推動矯正人員職業災害預防工作，各矯正機關計畫推動宜建立稽核

制度，並定期辦理講習、演習及檢視推動成果，以找出缺點並予以改善。此

外，職場災害預防與處理相關資料，包括暴力事件之舉報資料、書面調查紀

錄、相關會議紀錄、訓練活動紀錄、醫療及賠償紀錄等，均應妥善保存。 

參、預防計畫說明 

一、職業災害預防執行項目類型說明 

各機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針對職業災害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或備置設備，

並定期評估成效及檢討，落實推動職災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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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1.定義：依據勞動部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因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病

為最常見職業性疾病，是由於重複性的工作過度負荷，造成肌肉骨骼或相關組

織疲勞、發炎、損傷，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所引致的疾病。矯正機關內最常發生

情形為下肢疼痛與足底筋膜炎。 

2.對於矯正人員工作特殊性，例如長時間行走、易有熱傷害等特性，建議機關在

採購值勤人員服裝前，應調查所屬人員需求。 

3.機關應鼓勵同仁養成健康生活習慣，建議推出戒菸、戒酒及維持健康體重與腰

圍的活動與獎勵計畫，並由主官(管)帶頭執行，營造維持良好生活習慣風氣。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1.定義：依據勞動部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所謂輪班、夜間

工作、長時間工作定義如下，矯正機關內符合定義者，以排班制者居多： 

(1)輪班工作：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需由勞工於不同時間輪替工作，且其工作

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2)夜間工作：指工作時間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3)長時間工作：指近 6 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 45 小時者。 

2.為促進同仁健康，主管單位可就疾病異常發現率、同仁健康檢查結果、生活習

慣等統計之分析結果規劃健康促進計畫，相關內容可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健康職場資訊網網站(https://health.hpa.gov.tw/hpa/info/index.aspx)。 

3.機關若依據同仁健康情形相關統計結果訂定健康促進計畫，計畫項目及內容建

議公開使所屬同仁周知，促使管理者與員工雙方重視身心健康及提升健康促進

計畫參與率。另外矯正署應該針對矯正人員職業傷病的類型、案件數量、退休

後平均餘命等定期進行統計並發布結果。 

4.各矯正機關應與周邊醫療衛生院所合作，除提供掛號費及診療費優惠之外，針

對矯正人員常見身體疾病可推出健康檢查優惠項目。另對於因公受傷就醫之同

仁，建議機關應與醫療院所合作，於同仁就診時有專門人員引導或提供關懷。 

(三)執行職務因收容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預防 

1.定義：依據勞動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三版)，所稱執行職務因

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範圍，矯正機關應預防戒護人員執行職務

時，於工作場所遭受收容人不法侵害之行為。 

2.為提高機關安全防護之能力，各矯正機關應將更新各處錄音影設備列為優先事

項，錄影設備應該具備收音功能。另各機關在採購密錄器應考量同仁實際使用

https://health.hpa.gov.tw/hpa/info/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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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以輕便攜帶易於使用為主，並依據戒護人員人數採購充足數量。 

3.為提高同仁安全防護能力，各矯正機關應該加強法制規定與使用方法的訓練，

建置種子教官，鼓勵戒護人員適當並勇於使用防護型噴霧器及警棍。對於明顯

合於規定之使用案件，應簡化報告等行政流程，必要時給予表揚或獎勵。 

4.建議各機關應與法律扶助機關或執業律師合作，提供同仁法律諮詢，尤其應該

涵蓋刑事法律專業背景者，並將相關資訊公開使所屬同仁周知。戒護科針對因

公涉訟之同仁應該主動介入指導與協助。 

5.持續推動「委外預約諮商服務方案」，建議應與一家以上之診所做特約，並應注

意診所與機關距離之遠近。另為避免部分同仁因個人因素對使用該項服務存有

被標籤化之疑慮，各矯正機關應更積極保護就醫隱私權，簡化申請流程，核銷

時亦注意保密性。另隨著網路及通信科技發展，心理諮商實施方式不再侷限於

面對面實體諮商，可考慮放寬電話專線及線上心理諮商等通訊諮商方式進行諮

商服務，各機關可參考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提供之各縣市合格可執行通訊心

理諮商業務之專業機構名單資訊(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358-

61706-107.html)，以利各機關在評估機關及同仁需求後，選用合適之心理諮商服

務方式。 

6.定期辦理專業職能訓練：為加強業務單位及管理人員辦理與辨識心理輔導工作

之專業職能，可用實體或視訊的方式，由本署或各機關自行辦理研習班，使相

關人員具備發掘同仁或所屬異常徵候之敏感度、判斷個案需求及與專業資源相

結合之能力，以提升輔導成效。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項 

1.加強初級預防工作，各矯正機關應定期舉辦身心健康、情緒管理、壓力調適及

兩性關係等宣導講座，讓有困擾的潛在個案，能適時獲得協助或改變觀念。另

在不影響勤務運作之下，各機關應該積極安排文康活動，讓同仁有放鬆身心、

培養休閒娛樂之機會，並促進同事間之情誼。 

2.檢視現行機關職業傷害預防措施之流程是否完備？各類職場霸凌或性騷擾案

件之查處是否符合規定？針對調查後確實發生之案件，後續是否有提出改善措

施？ 

3.對於特殊群體的協助措施是否足夠？例如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

性同仁所需環境及設備、對於曾受職業傷病之人員訂定各類型個案(ex.一般個案、

非自願個案、危機個案等)的員工協助方案處理流程、同仁罹患法定傳染病的協

助及善後流程等。 

二、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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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機關應對濫訟之處理能力 

為避免收容人以司法救濟作為對抗監所行政管理的工具，並確保矯正機關的

行政職權不因司法權的過度介入而弱化，建議本署業務單位及各矯正機關應該強

化應對收容人濫訟之處理能力，主動介入因公涉訟管理人員之司法協助，建議各

矯正機關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1.外部法律資源引進 

(1)各機關的員工協助方案應納入明確的法律資源供所屬同仁使用，尤其應包含

刑事案件法律資源。可以採用委外招標方式，由廠商提供擔任因公涉訟案件的

訴訟代理人、開庭前法律諮詢、電話或線上法律諮詢等服務。 

(2)各機關業務單位可將同仁諮詢服務的問題類型進行統計，了解同仁在工作及

生活上常遇到的法律問題，以做為未來辦理法律講座的主題參考。 

2.內部戒護科承辦人員案件處理能力強化 

(1)為避免收容人將訴訟及陳情做為手段，以製造某種壓力，藉由被訴矯正人員的

監督機關、上級單位、監察院、司法系統等對監所內部進行調查，迫使監所管

理人員退讓、產生心理上的不適等，而獲取某些處遇上優遇的情形發生，應以

機關為主體發聲，避免讓個別的管理人員直接面對外界。 

(2)本署業務單位應蒐集相關法律規定、判例及處理程序彙整成冊，提供給各機關

業務單位參考；另應定期分別舉辦承辦主管及承辦人員教育訓練，強化各機關

戒護科處理是類案件能力。 

(二)每月應有定期講座，無法參與之同仁可用錄音影方式實施 

1.建議各機關事先調查所屬同仁之需求，每月定期辦理至少一次之職業災害預防

講座，講座內容應涵蓋(但不限)法律知能、健康新知、疾病認識、壓力抒發、認

識自我、諮商輔導技巧等，無法現場參與之同仁，應以錄音影方式事後參與。 

2.應追蹤及調查同仁的參與意見，做為後續邀請講師及舉辦講座類型之參考。 

(三)定期身心理健康檢查 

1.本署業務單位及各矯正機關應主動與醫療院所簽約，提供本署及所屬機關同仁

較優惠之就診費用及健康檢查項目。 

2.建議各機關之衛生科引進經驗證之簡易心理健康測試工具供同仁自我評估，可

張貼在公共活動區域或以書面方式宣導。若有需要機關諮商輔導之同仁，建議

所屬機關之衛生科應指派具相關專業之人員參與討論。 

(四)戒護教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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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署業務單位及各機關應檢視現行書面及影音教材是否與現行法規命令、作業

程序與實際作法符合，有扞格處之教材應該立即更新或停用。 

2.各機關可視需求自行製作教材做宣導，本署相關業務單位亦可用徵求或舉行競

賽等方式，蒐集優良書面或影音教材供各矯正機關參考。 

(五)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 

1.所有同仁於接受職前或定期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應納入收容人攻擊預防

及溝通技巧之訓練，其涵蓋主題包含辨識早期激化行為之徵兆、暴力敵意應對

與溝通技巧、預防或緩和侵犯行為、事件通報程序及處置、轄區警政機關之聯

繫方式等。 

2.訓練方式及成效應建立定期評估機制，作為持續精進之參考依據。 

肆、具體執行項目 

職業災害包含職業疾病及職業傷害，除了身體產生疾病的生物因素之外，亦

不可忽視因執行職務時，因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以及其他種種因子，

導致的心理性傷害與社會關係的破壞。目前為提供矯正人員辦公場所執行職務之

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各機關除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組成安全

及衛生防護小組，依據前揭行動準則與預防計畫說明，訂定以下各機關每年度應

辦理執行之項目，各機關應於每年 2 月底前，將去年度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年度

執行情形及相關統計函報本署備查(詳如附件 1)。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具體執行項目 

(一)依戒護人員需求採購值勤用鞋品、壓力襪。 

(二)依戒護人員需求採購特殊材質制服(ex.涼感衣材質) 。 

(三)體適能訓練活動辦理情形。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具體執行項目 
(一)審查各級勤務規劃機關執行情形。 

(二)整建修繕執勤同仁休息與運動相關廳舍、添購設之備情形。 

(三)健康檢查辦理情形。 

(四)降低同仁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率規劃措施(ex.調整上下班時間、提供休

息宿舍等) 。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具體執行項目 

(一)委外心理諮商輔導辦理情形(含宣導成果) 。 

(二)學科及術科常年訓練課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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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更新各類執勤標準作業程序情形。 

(四)實施執勤安全訓練情形(含囚情提醒、情境演練) 。 

(五)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時，通報首長及有關人，並與消

防或他緊急醫療照顧機關保持聯繫。 

(六)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即時辦理核發慰問金。 

(七)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提供法律諮詢之協助。 

(八)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協助辦理請假、保險、退休、

撫卹及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醫療照護等事宜。 

(九)門禁管理及機關駐地安全防護。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
項」具體執行項目 

(一)文康活動辦理情形。 

(二)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同仁所需環境及設備。 

(三)同仁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會同相關單位採取適當之防疫、環境整潔及監控措

施，並協助就醫。 

(四)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導民怨，發布新聞稿，並與各媒體加強溝通說明。 

(五)年度職場霸凌、性騷擾申訴案查處。 

(六)訂定各類型個案(ex.一般個案、非自願個案、危機個案等)員工協助方案處理

流程，及當年度實際辦理情形。 

(七)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同仁就醫及健康檢查優惠辦理情形。 

(八)吸菸區設置情形及煙味改善情況。 

(九)其他機關環境改善措施。 

伍、相關法規 

一、公務人員有關法規 

(一)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二)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三)公教人員保險法。 

(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五)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六)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慰問值勤受傷矯正人員實施要點。 

二、勞動部相關指引 

(一)勞動部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 

(二)勞動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三版)。 

(三)勞動部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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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機關全銜)安全及衛生防護(113)年執行情形 

職業傷病預防類型 執行項目 參與執行單位 具體執行成果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

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1.依戒護人員需求採購值

勤用鞋品、壓力襪、特殊

材質制服 (ex.涼感衣材

質)等 

 (包括但不僅限)例

如，於何時抽樣多

少位同仁進行需求

調查，或召開審查

會議。本次採用之

材質與過去有何不

同處。 

2.體適能訓練活動辦理情

形 

 全年度辦理體適能

訓練活動類型為：

____，共計____場

次，參加總人數

_____人。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

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

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1.審查各級勤務規劃機關

執行情形 

  

2.整建修繕執勤同仁休息

與運動相關廳舍、添購

設之備情形 

  

3.健康檢查辦理情形  1.請填列 1 月 1 日機

關符合第二類及第

三類人員健檢補助

人數 (扣除已健檢或

不符合人員)、第二

類及第三類人員申

請健檢補助人數及

健檢實施率。 

2.另與其他醫療機構

合作，提供同仁健

康檢查優惠情形。 

4.降低同仁上下班途中發

生交通事故率規劃措施 

 (包括但不僅限)例

如，調整上下班時

間、提供休息宿舍

數量、辦理交通安

全宣導_____場次

等。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 1. 與委外專業機關簽約提  1.全年度機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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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預防類型 執行項目 參與執行單位 具體執行成果 

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

侵害之預防 

供免費諮詢服務。 

2. 補助定額費用由個人與

簽約機構或自行選擇適

合之外部專業機構進行

諮詢。 

3. 宣導辦理情形。 

____個委外諮商名

額，使用率達

_____。 

2.全年度機關補助

____個諮商名額，

使用率達_____。 

2.另提高同仁使用率

之措施(例如請心理

諮商師至機關宣導

等。) 

2.學科及術科常年訓練課

程辦理情形 

 全度共計辦理： 

1.學科常年訓練：

___場次，參加人員

共計___人次。 

2.術科常年訓練：

___場次，參加人員

共計___人次。 

3.彙整、更新各類執勤標準

作業程序情形 

 (包括但不僅限)例如

當年度修正、新增

或彙整多少份與執

勤相關之作業程

序。 

4.實施執勤安全訓練情形

(含囚情提醒、情境演練) 

 (包括但不僅限)全年

度共辦理：囚情提

醒會議___案、情境

演練____次。 

5.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

身體及健康之侵害時，

通報首長及有關人，並

與消防或他緊急醫療照

顧機關保持聯繫 

 例如機關與那些消

防或他緊急醫療照

顧機關建立聯繫管

道?合作之緊急醫療

照顧機構提供同仁

什麼協助? 

6.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

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

即時辦理核發慰問金 

 全年度共辦理哪些

類型慰問金?共計慰

問幾人次? 

7.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

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

 (包括但不僅限)機關

與那些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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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預防類型 執行項目 參與執行單位 具體執行成果 

提供法律諮詢之協助 或法律諮詢團體簽

約或合作?當年度提

供幾人次的諮詢?協

助同仁因公涉訟案

件共計幾件? 

8.門禁管理及機關駐地安

全防護 

 (包括但不僅限)新增

機關監視器___支、

添購何種監控或門

禁管制設備?採用那

些提升駐地安全防

護新措施?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

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

心健康之事項 

1.文康活動辦理情形  辦理 1 日文康活動

計___場次，參加共

計____人次；辦理 2

日以上文康活動計

___場次，參加共計

____人次 

2.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

滿一年之女性同仁所需

環境及設備。 

 (包括但不僅限)哺乳

室的設置情形、對

於妊娠中及分娩後

未滿一年之女性同

仁需求採取之支持

措施 

3.同仁罹患法定傳染病時，

會同相關單位採取適當

之防疫、環境整潔及監

控措施，並協助就醫。 

  

4.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

疏導民怨，發布新聞稿，

並與各媒體加強溝通說

明。 

 全年度共計辦理輿

情疏導___件 

5.年度職場霸凌、性騷擾申

訴案查處。 

 全年度共計辦理： 

1.職場霸凌____件；

成立____件 

2.性騷擾申訴案____

件；成立____件 

6.訂定各類型個案(ex.一般  (包括但不僅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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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預防類型 執行項目 參與執行單位 具體執行成果 

個案、非自願個案、危機

個案等)員工協助方案處

理流程，及當年度實際

辦理情形 

如，共計有何種類

型員工協助方案處

理流程?全年度共辦

理一般個案___個、

非自願個案___個、

危機個案___個。 

7.與醫療機構合作提供同

仁就醫及健康檢查優惠

辦理情形 

 (包括但不僅限)與

____家醫療機構合

作，提供同仁____

項目的優惠。 

8.吸菸區設置情形及煙味

改善情況 

  

9.其他機關環境改善措施   

本機關職業傷病情形

統計 

(一)遭受職業傷病類型： 

1.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事件：_______人(次) 

2.遭收容人攻擊事件(無論故意或過失)：_______人(次) 

3.罹患足底筋膜炎：_______人(次) 

4.上班期間中暑：_______人(次) 

5.感染法定傳染疾病：_______人(次) 

6.收容人對收容機關提起訴訟案件數：_______案 

7.其他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件：_______人(次) 

(二)人員單位： 

1.戒護人員：_______人(次) 

2.非戒護人員：_______人(次) 

(三)總計 

1.受傷未住院：_______人(次) 

2.受傷住院：_______人(次) 

3.死亡：_______人(次) 

對本表之建議(請條列)  

資料整備原則 

一、應於每年 2 月底前依式填報去年度執行情形函報本署。 

二、執行成果統計期間為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三、書面資料務求精簡，切勿填寫無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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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職場健康自我評估參考工具 

工具類型 工具項目 連結/資料來源 

維持健康生活 

飲食行為測量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eatingBehavior 

尼古丁成癮度量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smoking 

阿姆斯勒方格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amsler 

身體質量指數 BMI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bmi 

職場壓力檢測 

壓力指數測量表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pressure 

過勞量表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過勞自我預防手冊」 

精神健康評估 簡式健康表(BSRS-5)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bsrs5 

慢性疾病罹患

風險 

冠心病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chd 

腦中風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stroke 

糖尿病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diabetes 

高血壓風險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hypertension 

心血管不良事件風險檢測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

z/mace 

同仁可利用上述各式測量表自行檢測，如究檢測結果有進一步諮詢需求： 

心理健康方面：可洽詢__________________，諮詢電話:_______________ 

身體健康就醫方面：可洽詢__________________，諮詢電話: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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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焦點團體座談會紀錄 

第一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紀錄(113.10.4) 

 (D1) 

第一題：可能要先定義何謂職災，我們中心是針對事業單位去做職災預防的單

位，也有相關法源依據，目前勞工是依據職安法的相關指引去判定是否與職災

有關，藉由定義才能去評估風險，往前推到最前端預防的處置，但比較可惜是

公務人員並有這塊可以去補充，因為公務員並不是用勞基法，目前似乎是適用

公務人員撫卹法因公傷殘發放辦法的規定，可能後續可以做法規釐清的適用性

相關單位要先做法規面的調整。目前提綱依據的是依據公衛法第三條去處理，

目前這是呼應職安法第 6 調針對身心保護的部分，矯正人員可能比較少接觸職

業、物理性的傷害。目前職業傷害是分成五大類，第一個是物理性危害，包括

異常溫度、溫度，第二個是化學性危害，第三個是生物性危害，像是傳染病等，

第四個是人因工程危害，目前這裡提的只有肌肉骨骼預防，這比較常見傳統行

業，或是貨運業，譬如下背痛、腕隧道症候群，議題中提到比較多的是社會心

理性，上述五類給團隊參考，未來是不是可以提到比較多職業傷病議題的面向?

再展開出來，涉及到的層面就會比較完整。前面幾個雖然在傳統產業比較多，

但是在矯正機關有沒有可能有隱藏性的，可以去辨識出來?譬如矯正機關可能

有熱危害問題，譬如空調措施、通風換氣設施是否足夠?又在從事勞力行為，

是不是比較有這樣的傷害存在?另外化學性的使用因子是吳有使用化學物質，

由呼吸道進入，是不是有這樣的情形，建議可以把層面擴及出去。目前其實只

針對第三條，但其實從第四條衍生出第六條，有很多衍生性的危害也是要考量

進去的。第二-四題：有關提綱二部分回歸現行歸納的四個方向，幾個方式可以

提供作參考，前面三個有關人因的部分，就是異常工作負荷等，之前職安署有

具體辦理事項供參考，職安署面項有比較完整建議，因為他有管理面等等的各

個面向，我會後可以提供做為文件參考。裡面的內容大致上都有抓第一線需求，

唯一的針對異常工作負荷，過去在實務上要能夠做評估，必須要有比較客觀的

健檢資料，所以要回歸第一線同仁是否有定期做健康檢查，這樣才能去用比較

客觀的資料、用問卷調查心理層面，最後才能去綜歸辦理。有關人因重複性的

部分，下肢疼痛分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面項，不同的面項是否只用鞋子就能夠

解決我們在職場上看到的下背疼痛，很有可能是脊椎問題，那這樣就不是只有

鞋品的就能夠處理。在實務上我們也要考量特殊族群的保護，例如當母親的職

員、或是他曾發生過職災，但因個人因素必須要回到現在的崗位上，他現在的

狀況是不是適合工作?建議在綜合性措施的部分針對這類特殊族群的保護把它

放進去。三跟四大致上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是問卷回來的結果，優先順序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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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是以問卷調查中那些是風險評估後危險性比較高的?危險性比較高要優

先做處理，其他針對感受性的問題，譬如說加薪這件事情，是不是在第一線同

仁的需求中是最高的?或是放在後面，還是要依調查回來的客觀資料蒐集的結

果去做排列。其他部分其實還有在精神上的層面，或者是過勞議題，是否可以

放進去?也可以做一個參考?(D-4-1) 

 (D2) 

第一題：我們對公部門的職業傷害並沒有像勞工分類這們細，即使是警消跟戒

護同仁的職業傷害預防並沒有單獨一套對矯正人員相關機制可以處理，就層面

而言我希望能夠擴及層面，針對矯正機關特殊職業造成的傷害能有比較專業的

一套認證，他們適合怎樣措施，例如健康檢查對於職業傷害的預防有義，例如

放射師的健康檢查會針對其輻射安全去做健康檢查，但是矯正機關目前就是適

用一般公務人員的健康檢查標準，希望適用公務人員的一般的健康檢查能夠給

予深化。針對提綱二，在實務面部分，實務面要我們將每年的辦理情形做一個

匯報的話，第一項下肢疼痛足底筋膜炎及同仁健康情形調查，如果說要有客觀

的數據才能有後端的措施跟做為，在實務面我們會比較困難一點，因為這個牽

涉到個資的問題，有些同仁健康檢查的結果不見得想分享。要我們統計一年有

多少同仁接受健康檢查這個沒問題，但是同仁健康檢查情形要做調查，這個在

執行面上會有困難。採購部分除了鞋品外，我建議還有涼感衣，像我們在工場

主管的部分，我覺得制服也可以做成涼感衣，跟外科室支援的制服材質可以做

區別。另外這四類刑的調查情形，讓我們實務面調查沒有問題。其中健康檢查

的辦理情形，健康檢查人數統計可以，但是健康檢查結果調查就有困難，是不

是可以做個調整? 提綱三：這五項需求哪個面向應該優先辦理，我們針對這五

項從風險危害的程度，及風險發生機率，我認為環境改善部分應該是優先做為，

悶樂不通風是戒護人員每天都會遇到，雖然危害程度沒有這麼高，但是每天都

會碰到，我認為這是可以馬上改善的，所以我會建議放在優先做為。至於制度

改善的需求，有講到人力不足、加班過於頻繁及叫勤的順序，這個我覺得也是

可以馬上改善的個人認為也可以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至於另外三項放在

次優先做為，因為風險危害程度並不是這麼高，也不是這麼立即可以處理，例

如心理問題雖然一發生危害就很大，但發生機率低，也不是立刻可以作為，這

三個部份我們其實在 EAP 也有措施，我是覺得可以放在次優先。提綱四：這

些統計項目我們都可以做到，但比較納悶的是自殺的部分如何跟職業傷病連結?

是否有相關性?我覺得與職業造成的傷害無法完全連結，是不是把自殺改成其

他什麼樣的字眼?隱藏的潛在壓力我們戒護同仁是真的有，例如民代的關心，

或是受刑人言語威脅等是真的有，在我們彙整的項目當中，其實生命身體遭受

危害的案件數調查，其實也含括上述的情況了，我們同仁有這樣的管道可以表

達受到外界的委託事項，就是我依規定要向上通報，其實這就是一個紓壓方式，

我覺得這對我們同仁也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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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第一題：第一個下肢疼痛，或許戒護人員也有其他的病痛，或者是說憂鬱症等

都有。其他的三點還可以，只是希望範圍再大一點。附件 1 的預防類型，學術

科常年訓練辦理類型，因為戒護人員要實施常年訓練課程要提早收封，在時間

上會比較不方便，所以我認為辦理學科課程，是不是可以比照第四點寫法。第

二題：至於制度改善需求，我認為是第一個優先，我是建議在增加一項，有新

的簿冊或政策要推行，應該要寫要考量機關的人力再去實施。在來職業傷病類

型調查，建議增加罹患心理疾病有多少人。 

 (D4) 

第一題：我個人認為如果之前就有規範，就照原來規範做分類，否則剛剛提到

重覆性作業觸發骨骼肌肉疾病，就會變成著重在肢體。在肢體下半部還有靜脈

屈張。至於輪班輪休也是工作必經的過程啦，只是說我對於這個調查是非常認

同，因為我在矯正署授課近 30 年，看到矯正人員被傳染病被波及到的很少，

我也很欣慰。另外如果有暴力的情形，如果有發生我們醫療院所也是種在即時

制止，我認為平常矯正人員的教育，加上 SOP 流程的處理要制定出來，教育

他們如何保護自己。附件 3 我是覺得法定傳染病這條，遭遇的遭去掉，法定也

去掉，寫感染傳染病即可，法定傳染病的範圍就比較小，法定就是比較嚴重的

疾病。還有就是健康檢查的結果是有隱私權問題，事實上很難去看哪種疾病佔

較大的比率，但我們可以從因果去做處理，就是哪個要排在前面。我贊同與會

者建議，環境改善排在前面、制度改善也排在前面，因為這些會導致心理與醫

療需求增加，所以哪是因果可以用這種方法做順序的排立，至於附件 1 我比較

沒有補充。傳染病的範圍比較大，法定的範圍比較小，有些傳染病沒有列入法

定傳染病。如果把流感納進來就很多了，法定傳染病一般是比較嚴重一點的疾

病。 

 (D5) 

第一題：目前我看起來是括號後面比較可以做為類型，就適用法律的用語做為

概括的類型，是不是子項目再特別去標出來即可。至於異常觸發疾病之預防，

我是想到作業工場有過熱或粉塵的問題，也是不是也算是異常工作?這個分類

要放到哪裡是一個問題。至於第三個類別，這裡面有可能含括到心理疾病，例

如憂鬱症、創傷症候群等。但是若是矯正人員產生精神疾病不是因為工作上得

到，是不是只能放到綜合性措施?但綜合性措施是不是就太廣?所以我想說四種

分類是不是可以再去調整?就是定義的部分啦，就是如果說非他人的狀況，是

否未來可以從哪裡看出人數在去做對症下藥，就類型是否可以網住所有的職業

傷病?提綱二有一些辦理項目類型是否重複，例如健康情形調查，又有健康檢

查辦理情形，這是不是以重複，或是可以做說明?另外排班工作也會影響工作

負荷，是不是要做說明，另外學科及術科常年訓練辦理情形我是覺得要優先，

在職訓練是不是也包括在這裡面?如果有的話是不是字句可以調整一下?最後

綜合性預防措施，職場霸凌的這個他人，應該是包括長官，或是矯正機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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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所以職場霸凌應該也是屬於第三類型同仁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

康之侵害。提綱四，我是覺得制度改善最優先，人力不足問題非常嚴重，我建

議列優先改善項目，最後面針對收容人蓄意或過失的攻擊，如果依照法律用語，

我建議用故意或過失的攻擊，因為蓄意並不是這麼貼切。針對收容人濫訴部分，

我建議因為其實雙方是對立關係，但理想上應該是要避免對立意識的形成，所

以現行的監獄行刑法有客觀中立的外部視察的腳色，可以做為一個合作與監督

的機制，所以收容人有不滿時我覺得可以讓外部視察優先介入，讓矯正機關與

收容人及視察三方客觀去協調。從外部視察的經驗來看，有時候可能是矯正人

員沒有講清楚，如果透過外部視察的方式去做三方溝通，及促進雙方的瞭解的

話，我覺得應該有可能降低濫訴。理想上避免雙方對立，而是如何去增進彼此

了解，因為受刑人未來也會回歸社會，如果雙方能夠理解認識會比較好，我是

想要把這個想法放進去，讓矯正署那邊參考。另外調查表的足底筋膜炎等等再

去表列，跟前面的項目的搭配。 

 (D6) 

第一題：有關職業傷害分類我提供說明，因為矯正人員需要提帶、巡邏的部分

比較多，所以有足底筋膜炎，因為我們走的部分比較多，另外愛滋病在矯正機

關也有 1 千多人，但是現在醫療設備較完整，比較沒有問題。但是我要說家庭

的部分，尤其是家裡有子女，矯正機關是全國性機關，分發可能離家較遠，所

以家庭兼顧的部分引起平衡問題，不知道這是否算是職業傷害?另外矯正人員

受到攻擊的情形會較一般公務人員為多，甚至大監大所要面對許多收容人，在

精神上面對的壓力，精神壓力、睡眠困擾也有。我想要說家庭的部分要如何納

進來?家庭照顧應該如何做平衡點?研究團隊是不是可以納進來?這部分如何去

平衡出來? 第二-四題：有關我們蒐集附件 1 的項目，下肢疼痛議題因年齡、

勤務不同可能呈現不同的問題，但問卷不一定看得出來，例如勤務來講，有夜

班跟日勤，白天提帶勤務會比較多，尤其是比較年長的人員比較容易有這個問

題，年輕人也有不同的差異，是不是可以再分成不同年齡跟類型。排班制人員

輪夜勤確實是一個困擾，我們夜勤會 2-3 個小時輪一次，值班那天可能睡得不

是很安穩，同仁要如何去調適自己是很重要，有人下勤後準備要睡就要接勤了，

有人觸枕即睡，排班制產生的睡眠障礙，我建議讓同仁學習如何睡的睡眠品質

會更好?另外受刑人攻擊的部分，法律修成著重人權後，我們更要依法行政，

我建議是要加強同仁的訓練，目前我們同仁會比較欠缺這部分，有些同仁在這

些概念上比較不足，很容易因為強制執行後引發後面的對立，引發收容人的攻

擊面會更多，所以怎樣去溝通，可能利用我們現在生活檢討、座談會等等的機

會，讓同仁去了解規定跟概念。目前收容人會到處去陳情，我們矯正署很多能

量會花在這上面。綜合性預防措施部分，其實家庭壓力也有，我建議要協助讓

同仁平衡家庭與工作，至於煙味問題改善，因為現在矯正機關建築物老舊，設

施並非很完整，我建議是放在中長程的部分，短期是輔助受刑人戒菸，至於建

築物吸菸區的改善，使二手菸不再流露出來，我認為應該放在長期的部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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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矯正機關有新建或擴建的部分，我們建議一定要把吸菸室規劃進來。職業傷

病預防的建議，最主要是人力不足，政府的財政困難應該比較難爭取，另外目

前矯正機關建築物公共安全的檢查都會有，至於熱傷害的部分，我們也一直在

想辦法，通風設備的部分也都在加強，醫療的部分，我是建議可以比照機關首

長每年都健檢一次，管理層面的部分，就是與收容人溝通的部分，可以多召開

收容人座談會，加強溝通以消除疑慮。至於教育訓練的落實，因為人力的不足

很容易流於形式，尤其是夜勤下班還要要求其接受訓練教育實在很困難，只能

等待人力增加後才能夠舒緩。至於各矯正機關的種子教官如何去建立，以教導

同仁對腳鐐手銬使用、辣椒水等等使用的加強，這類種子教官是可以加強。另

外侮辱公務人員目前被宣告違憲的，未來法律的程序、比例原則、人權保護的

示範等等要怎麼處理，同仁教育要再加強。至於附件 3 也蠻完善的，所以我還

是回歸到同仁的壓力減輕，例如幫派或特殊人物管理等，也是要從訓練去避免

遭到收容人的辱罵攻擊。我們的訓練跟升遷要做結合，因為我們有一般公務員

的資績積分，只有公務人員終生學習，但應該要實體為主，最好是有情境的演

練，因為有時候演練要演練 20 幾次才可能成為習慣，因為若不熟悉，當收容

人攻擊會措手不及，以直覺做反應，可能會衍生出後面的訴訟等，可能同仁的

訓練都要多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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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紀錄(113.10.11) 

 (E1) 

我想要的企業紓壓的體驗課程以及溝通技巧，包含對職員及收容人的部分，還

有個人心理調適課程。 

提高使用率：用常年教育宣導方式、公佈欄增設海報、用憂鬱指數評量表，我

的看法是用宣導方式，讓同仁自行去找承辦人員。 

同仁主要怕被貼標籤，但經費核銷很難匿名，我覺得要各監所的心理師或健康

人員用常教的方式宣導，或用海報，給同仁知道有需要找哪個對口承辦人。另

外外界也有辦理紓壓課程，例如董氏基金會也有，可以請他們進來監所提供。 

健康的評估量表，有些我們可以自行評估，有些需要數據才能評估，我在矯正

機關沒有接觸過，前面的維持健康生活量表可以使用，但後面慢性病罹患風險

需要專業人員協助才能施測。 

我的看法第一項也是著重制度面的改善，因為日勤戒護壓力太重，會導致大家

不願意接日勤，是否可以日勤同仁給予相關津貼，鼓勵接日勤同仁有好一點的

升遷。第二項是管理層面，要暢通上下的溝通管道，第三項是環境，因為我們

南部比較炎熱。最後才是心理健康跟醫療照顧上面的需求。 

 (E2) 

我是建議採納正向技巧跟溝通課程。至於委外諮商資源可以擇一處所，以定時

定點，需要的人可以隨時過去。如果要匿名可以用代號，但是要核銷很困難匿

名。 

我沒有用過，但是可以引進來給自我評估 

我覺得應該是制度改善需求，我個人覺得監所同酬不同工的現象太普遍，因為

日班的工作量與責任差太多，第二我覺得是管理層面措施，因為有些長官或同

仁會以自己的想法去規定，我覺得這應該是溝通方式的改善。心理健康需求剛

剛有討論過了，醫療照顧需求我覺得目前就是健檢的法規就是這樣規定，我是

覺得可以請醫療機關進所內建檢，可以減少同仁還要特地跑去醫療院所的時間。

最後的環境改善需求對我們機關沒有什麼影響，我們這裡的通風等環境都做得

不錯。 

指引部份我覺得有些可以更具體，除了鞋體的改善，還有減少走動或許更貼切，

更能夠預防，目前因為巡視舍房的頻率太高，是不是可以用科技去減少巡邏的

頻率與次數會更好。 

第二個是健康情形調查，我覺得體適能檢測可以改為體適能訓練，會對同仁更

有幫助。另外訴訟的部分有資源提供可以更好，因為我們在案件中是以被告身

分出庭，而不是以機關代表出庭，如果能夠有律師陪同出庭或是有訴訟代理人

代表出庭，都可以減少我們的壓力。 

針對第一項採購，我建議增加治裝費，購買鞋類，第二項健康檢查，因為 4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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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健康檢查規定 2 年補助一次，但這兩年間的空檔是否可以每半年或每一

年協調外面的健康檢測單位進所來對同仁做抽血檢測，如果有慢性疾病也可以

提早提供協助建議。第三項是建議修繕勤務處所，像南二監有提供待命備勤室，

讓同仁暫時休息，需要派遣勤務時再過去叫勤即可，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方式。 

 (E3) 

我是覺得可以用藝術治療、團體治療的方式，因為我們矯正機關都是團體合作

的方式在工作，團體治療可以帶動團體工作氣氛，讓工作效率變得順暢。 

我認為戒護事故發生後是心理壓力最高漲的時刻，事發之後長官跟人事室可以

立刻說明哪些地方可以提供資源，我們曾經有提出需求，但是心理諮商師並沒

有告訴我們機關有提供那些心理諮商資源，我們並不清楚。 

匿名是人事室要做好把關，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聽到耳語說誰去心理諮商。 

工具是可以給矯正人員試用看看，但我們比較重視是用了這些評估工具後，矯

正署可以給我們什麼協助? 

我覺得第一個是制度改善，因為後面衍伸出的身心健康問題是從第一個衍生出

來的，但人力缺乏是源頭，第二個是管理層面的需求，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年

輕職員進來，如果溝通管道不暢通的話，會產生誤會，如果管道暢通會更有工

作效率，心理健康及醫療照護我會放在後面，最後的環境的部分我覺得目前各

機關都有在做。 

我想針對足底筋膜炎部分再做補充，其實我覺得按摩球跟壓力襪採購也可以納

入。所內辦理學科跟常年教育辦理情形，也是很積極，但成效有限，主要來自

於人力不足，因為訓練會壓縮到勤務時間。另外訴訟部分多少在執勤都有濫訟

壓力，但執勤時真的很少有法律的協助，我們開庭之前是不是能夠有跟律師的

討論?目前這方面的資源真的比較少，希望有法律的協助我覺得是刑事法律這

塊，因為濫訟可能來自於收容人認為我們辱罵她、或是他先攻擊我們，我們是

正當防衛的去壓制反擊。另外還有就是行政法律方面的諮詢協助，因為受刑人

在程序上會對我們有很多的控訴。 

女性有生育的需求，我自己經驗是在女監的人力不足情形真的非常嚴重，另外

哺乳的問題真的需要改善，因為日勤很可能一天只能上一兩次廁所，這個對女

生，尤其是剛生育的女生真的非常不友善。 

 (E4) 

我們單位比較特殊，我個人認為工作適應性的測試會對同仁更有幫助，因為很

多同仁的心理健康問題是矯正工作對其造成很大的衝擊。 

我們在學校常聽到員工協助方案，但我們並不清楚有提供委外諮商資源，基本

上會有想要使用的同仁，但是很多同仁並不清楚相關的資源，不過在我們機關

匿名的機制做得很好，我認為並不太需要去擔心。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加強宣導，

但以我來說我現在還不知道機關有委外的心理輔導機制。 

個人以為是有一定的幫助，在我們機關是可以考慮使用的。 

我認為第一個是制度的改善需求，但以我們少矯校而言還是要從法制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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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人權重視會帶給我們很大的壓力，尤其是法治的這塊。第二是健康的

醫療照護需求，因為本校的平均年齡教誨師是 50 歲以上，慢性疾病都很多，

是可以協助其身體健康的醫療照護。第三個是管理層面，這考驗管理者的智慧，

如果矯正機關各單位間的溝通能夠合作順暢，自然能夠促進工作效能。第四個

是心理需求，因為前面的問題如果可以都解決了，就不會產生這麼大的壓迫感。

最後一項是環境改善需求，因為本校的環境不錯，各方面設備都不錯，我認為

並沒有這麼大的需求。 

在法律協助的區塊，因為少矯校的收容人情緒都很不穩定，對於同仁的行政措

施常有有濫用職權的控告，以學校狀況需要的法律協助還是在刑法部分，對其

他的法律要求沒有這麼高。至於行政法部分，在教誨師層級應該多少都已經有

涉獵且熟悉了，所以我個人期待機關在刑法上的法律協助，另外我們如果被攻

擊、被侮辱時應該如何維護權益，也是屬於刑事法方面的問題。 

另外我想幫東部偏遠地區的同仁說話，現在很多監所位置都很偏遠，尤其是東

部地區，尤其夜勤同仁上班時間很長，如果通勤的同仁在長時間工作下班後再

回家可能在路上會很危險，建議機關是不是能夠提供宿舍讓其休息再回去。 

(E5) 

心理健康的實體課程，我認為可以藉由監內常教或團體課程做疏導，但如果是

同仁本身的狀況，可以配合外界的機構做輔導，但牽涉到經費報銷，要做到完

全匿名會有點問題 

評估工具我沒有用過，但評估量表我覺得是沒有這麼實際，因為是針對一般人

的。 

我排列優先順序是制度、環境、管理、醫療及心理健康並列。因為我們合理的

戒護比 1 比 6 或 8，但女監會到 1 比 12，年輕的管理員進來後接下來是結婚生

子，他們的娩假也會造成人力吃緊，照顧小孩也時常會有突發狀況要請假，所

以女監的人力吃緊狀況可能是外界無法想想像的，所以我希望女監的戒護比可

以再降低。第二個是環境改善，因為我們工時都很長，如果職場環境改善的話

可以讓我們更投入工作。另外心理及健康的照護，如果前面兩項改善會有更多

的時間照顧自己。 

我檢視這張表，本機關做的都很完善，我覺得要加強是法律諮詢，因為難免有

濫訟跟攻擊事件開庭，我們確實沒有比較專業性的法律諮詢，我們開庭前只有

跟幾個只有比較有經驗的主管跟同仁做討論，但我們面對法庭跟法官需要的是

強有力的律師見解，我們基層常面對是誣控濫告。類型一半以上都是同學們不

實的陳述，例如主管對其有言語上的不當侮辱，甚至沒有發生的事情卻指責，

讓主管必須去舉證解釋，甚至有些紛爭是同學自己故意去挑起，有些情況是他

自己本身就有爭議或有錯，主管去糾正就認為主管有辱罵的情形。或是民眾在

接見時對規定不清楚，我們去解釋規定，但家屬或許有情緒反應，當場對同仁

辱罵，我們第一線的同仁必須常常去面對這些。還有行政法的這部分，同學提

出對管理不當的控告，如果主管人員對於行政程序法沒有這麼熟悉，我們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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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去應對，我覺得這也是需要提供法律諮詢的部分。 

 (E6) 

我認為要再加強的就是機關要提供一些預警情資的分析給同仁，另外就是家庭

功能加強的強化、人際關係的課程。 

要增加戒護同仁的使用率，可透過科技通訊設備來提高同仁使用率，例如請人

事室用 LINE 的方式多加宣導。但完全匿名因為要核銷經費，不太可能，但是

目前各機關的委外諮商經費也不多，頂多每年 1 萬，用完就沒有了，所以各機

關經費可以考慮多爭取。 

同仁提到一些心理諮商課程、團體治療課程等，我們也非常認同，之前我們署

每兩年訓練一次，以後會加強情緒管理部分，只是這兩年的修法都朝向人權面

向，對同仁做基礎的法規訓練，所以紓壓的課程看起來比較少，以後會增加紓

壓跟溝通技巧這類去幫助同仁執勤。 

戒護事故發生確實產生一些創傷症候群，創傷發生後需要靠機關去做有效的諮

商輔導或團體治療，但現在的常年教育及勤前教育，同仁也要讓機關首長知道

應該要適時加入一些心理健康課程，在課程上給同仁一些方向，在處理收容人

時情緒管課等以加強能力。 

我們處理收容人語氣堅定態度和緩，如果同仁太過強硬，可能會影響後面的執

行導致強制執法，強制執法檢討下來都很容易發現缺失，發現缺失後被檢討下

來，同仁都會覺得長官不支持。另位因為日夜勤都有不同的工作性質，尤其是

夜勤，因為上班勤一休一或勤一休三，宣導上比較困難，我是覺得人事室可以

有一些改進宣導的措施，譬如用 LINE、相關員工宣導協助方案都可以放在網

絡上或是用訊息傳遞等，我們大部分同仁目前都對員工協助方案內容不是很了

解，因為心理諮商後的經費核銷產生匿名的顧慮外，因為我們矯正機關需要依

靠人力的部分非常多，如果有人請假會無形增加其他同仁的工作負擔，我是認

為現在有二代健保，現在外面的人看心理諮商的社會需求也很多，外面的診所

也有心理諮商服務，我是覺得同仁可以自我去評估後去做狀況的了解諮商。 

我們 109 年修法後，是朝向符合人權規定與國際公約方向有，目前時代已經回

不去了，人權是普世價值，機關應該還是要加強教育，對收容人人權要注重。

例如現行大法官認為侮辱公務員罪是違憲，因此同仁要多加熟悉法規內容。依

法行政有其事由與程序規定，當然實務上跟法律上有差距，所以我們都會希望

機關有情境演練與案例解析。 

在減少戒護事故發生，機關內部要建立預警制度，機關內的囚情狀況如何?那

些收容人要特別注意?機關應該提供相關的資訊，在勤務上如何去協助同仁，

才能讓同仁在執勤較為放心。 

表 1 的部分我有一些有接觸過，我覺得需要提供。 

如果以我目前的工作，我認為第一個比較能夠改善是管理層面，我們比較能夠

馬上做，第二個制度改善的需求要說到國家政策、經費，要達到比較不容易，

但值得持續努力，第三個是心理健康需求，因為心理影響身體，第四個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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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需求，因為目前我們還有全民健保可以協助改善身體健康，第五個是環境

改善的需求，因為現在矯正機關已經陸續在做環境的改善。 

第二項建議提供紓壓健身器材在備勤室內給同仁使用，第三項建議增加第 10

項，提供預警機制，及囚情提醒，第 11 點增加依法行政執勤技巧訓練，以降低

與收容人產生對立。第 12 項改善與收容人溝通的關係，例如與收容人舉辦生活

檢討會，減少收容人產生訴訟濫告等的溝通技巧。人權部分檢討暴力虐待。第

四大項，我建議增加 2 點，一個是創傷症候群的輔導，以及第二個機關合作醫

院替同仁做年度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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